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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本刊近年来十分重视刊发有关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广东

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本刊拟从本期起推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专栏，与广大读者一道，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敬请关注。

“六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

王立胜　聂家华

【摘要】理论精髓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内核和灵魂。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文本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

有机统一，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

下等方面，科学总结了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六个坚持”就是用

高度凝练和带有鲜明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话语概括提炼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

髓。“六个坚持”作为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处于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统摄地位，贯穿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只有全面把握 “六个坚

持”，才能真正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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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①，并从坚持人民

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等六个方面进行

了总结和阐释，系统揭示了党的创新理论的价值取向、政治立场、精神品格、思想方法、最终旨归。

“六个坚持”作为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处于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统摄地位，贯穿于理论体

系的各方面，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是在 “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基础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进一步概括。认真梳理

１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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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读作为理论精髓的 “六个坚持”，对于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及其各理论观点之间的有机联系，真正领悟其道理学理哲理，更好地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来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精髓释义

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具体表现为理论体系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特定秩序和组织形式。在黑格尔看来，凡真理都是一个体系，“关于理念

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该是一个体系”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从逻

辑结构来看，这一党的创新理论是由理论主题、哲学基础、基本理论、基本方略、理论精髓等部分构

成的。其中，理论主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回应和解答的根本性问题；哲学基础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基；基本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论主体部分，是运用富于时代特色的新范畴、新概念，经过逻辑分析，对理论主题作出的系统回答，

具有世界观属性和突出的思辨色彩，这集中表述为 “十个明确”；基本方略是基本理论贯彻落实到各

项工作中的行动纲领、基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概括为 “十四个坚持”；理论精髓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内核和灵魂，即 “六个坚持”。

所谓精髓，是指事物的精华、精粹。理论精髓是一个理论体系的精华、实质和核心，贯穿于该理

论的形成、发展全过程，蕴含于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之中，精髓之于理论体系具有本质意义，处于核

心地位。任何一个理论都有一以贯之的精髓作为基础，这是理论保持活力和生命力的内在源泉。“六

个坚持”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立场、理论品格、精神气质和思想

方法，是贯穿、体现在这一理论体系各基本观点中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是从总体上反映和贯通这

一理论全部内容的最根本的特点和属性，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精髓部

分。

精髓是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首先，理论精髓具有哲学规定性。正因为如此，理论精髓

才能超越具体观点，成为贯通全部理论体系的灵魂和基本精神，为思维和实践提供正确的指导。具体

而言，“理论精髓的哲学规定性主要是指由于方法论的规范和制约而使理论精髓具有的属性，它的哲

学规定性即是方法论属性，而不是世界观属性”②。其次，理论的价值和归宿在于服务和指导实践。

科学理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就必须回归实践，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而世界观层面的理论具有突出

的抽象性、思辨性，方法论则通俗、简明，具有操作性和实用性，因此，世界观层面的理论只有在转

化为方法论之后，才能服务和指导实践，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方法论属性

的精髓更贴近实践，能够更充分地实现和彰显理论的价值，带动和引领理论回归实践、走向其归宿。

同样，“六个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可以充分实现和彰显党的创新

理论的真理伟力和实践伟力。一方面，“六个坚持”作为方法论，是理论和实践的桥梁，具有极强的

可操作性，可以直接指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另一方面，作为理论精髓的 “六个坚持”，反映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其道理、方法又特别简单、透明、通俗、可行，贴近人民，易于为广大人

民群众所理解、把握和运用，能够直接增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六个坚持”是贯穿这一理论体系的主线，是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遵循，也是用于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立场观

点方法。只有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 “六个坚持”这个理论精髓，系统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立场观点

方法，才能把握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真正领悟其道理学理哲理，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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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５６页。
③　王思怀、刘敦俊、张亚强：《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髓的规范表述》，《理论导刊》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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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在实践层面有效推进其基本方略，更好地运用党的

创新理论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的基本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文本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有机

统一，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

下六个方面，科学概括并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

（一）坚持人民至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

福人民的理论。”①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人民智慧和能量的凝聚，并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造福人民，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

思想体系的全部理论观点，都贯穿和蕴含着维护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这一价值关怀。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自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

识发展的动力。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

的”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自人民，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又

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

体，社会实践实质上是人民群众的实践，社会的发展进步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我们党在

奋斗历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③。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

的”④。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推动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

之源。认识来源于实践，主要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无论是推进党的实践创新，还是实现党的理论

创新，都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不断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

验，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站稳人民

立场，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结经验、积

累智慧，不断深化和拓展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新时代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成为源头活水，孕育和涵养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实践在改造世

界的过程中也审视着人的认识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

目的重大成就”⑤。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国家经济

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充分展示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价值和实践伟力。同时，这一党的创新理论也在接受人民实践检验

的同时获得进一步发展。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了人民、造福人民。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立足

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

３

④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

①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１页。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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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力的。”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

重人民创造、反映人民诉求，是指导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思想武器。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鲜明立场和崇高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和实践准则，“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行动和成

就塑造了为民奋斗的形象”。②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出和确立一系列亲民爱民、忧民为民的理念和措施，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

总之，“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地位和作用，人

民至上是其理论基点、实践原点和价值支点，其思想实质就是 “人民至上论”。

（二）坚持自信自立

自信自立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因底色。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

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③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国国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依靠自身力量

实践出来的，凸显了鲜明的自信自立特性。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党的百

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

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

己来解答。”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国情，立足新

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而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

不变的教条”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

景下的世界之问，形成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进而指导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从新时代的国

情出发，坚持依靠自身力量自主探索，敢于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和勇于实践，并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是自信自立底气的重要来源，也是自信自立特质的主要表现。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

才能根深叶茂。”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

重要滋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贯通起来而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带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质。

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在带领

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

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４

①

②

③

⑦

④⑤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聂家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形象的经验性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６５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
９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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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思想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

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

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①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党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华、思维方式、精神品格、话语方式加以创新性阐发和创造性运用，构

建出具有突出民族主体性和民族风格的创新理论。无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

基础、价值取向，还是理论主题、基本方略，无一不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例如在吸收、

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民惟邦本”的文脉传承基础上，习近平反复阐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

观点，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将其作为价值立场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

系的每一部分；把 “与时偕行”“包容汇通”“知行合一”“以身许国”等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创造

性转化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弘扬和践行的创新精神、开放精神、实践精神和担当意识。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用中国话语总结中国经验，概括中国道路，讲述中

国故事而形成的土生土长的理论，具有突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话语资源，

建构了既有民族气派又有时代特点、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在话语方式上，吸收和

借鉴具有民族特点、适应民族心理的话语表达方式，增强了话语力量。

（三）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敢于说前人

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新的飞跃。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守正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前提和基础，目的在于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

保理论创新的正确道路和方向，离开了正确原则、立场、方向、制度，理论创新只会走向邪路和歧

途。“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②。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蕴含着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党开展一切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理论依据。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认为就科学性、真理性和实践性而言，没有

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

科学真理。”③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

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④习近平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

想，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答新

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形成的科学理论。

其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进行

一切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根本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⑤。“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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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⑤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６页，第３２９页。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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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①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构成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贯穿在这一理论体系的始终和各方面。在 “十

个明确”中，首先就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 “十四个坚持”中，首要

的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最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保证所有的创新都沿着

正确方向进行，不迷失方向、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一条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这一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反

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不

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关于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

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而创新则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的方法和途径，目的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与时俱进。守正不意味着保守，没有创

新，守正将难以为继，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失去生机。

创新同样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性，具体体现为发展性、开放性。一方

面，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内在品性，也正是不断创新和发

展赋予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理论生机。另一方面，就实践而言，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

的根本动力，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亦无止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继承的基础

上，紧紧围绕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③，在诸多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集中体现为 “十个明确”和 “十四个坚持”。不仅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始终面向时代开放，将时代发展提供的新实践和新知识纳入进来，实现内容上的拓展、丰富和深

化，从而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

（四）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④ 习近平要求全党，“我们一定

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⑤。

第一，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 “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

的鲜明特点。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

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⑥。在马克思看来，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应该正确

看待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⑦。中国共产党是为解决

中国问题、探索 “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道路而产生的。毛泽东强调，“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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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６２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２５－２６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７５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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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①。面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善于抓主要矛

盾，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时代的发展脉搏。邓小平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

少，必须 “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②，用发展的手段解决问题，

在解决问题中推动新发展，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新时代，习近平始终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变化。他指出，“问题是事

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

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③。他要求全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

的各种问题 “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这个过程不可

能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的”④；着重强调了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的重要性，要求全党要立足于中国

发展的现实问题来开展各项工作。

坚持问题意识、解答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发展的根据，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和解答问题的过

程。习近平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

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而强烈的问题导向，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各

种问题，“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

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⑥，

科学布局，精准施策，指导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世界难题，显示出极其强大的思想伟力。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和精髓。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发现问题，敢

于直面问题，冷静分析问题，科学解决问题， “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

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⑦，创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以人民为中心提出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从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将问题的产生、分析和解决的每个过程都与人

民群众具体的、现实的生产生活相联系，不仅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小事，还注重将其放在国家发展大局

中去认识，统筹把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眼前问题和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问题。其次，以历

史为镜鉴直面问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在谈到党取得的伟大成绩时指

出：“我讲这个话时也是有深深的忧患意识的”⑧。必须以历史为镜鉴，处理好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

和风险挑战。再次，以 “求是”为尺度研究问题。研究问题必须要瞄准 “实事”，从实际出发；要在

“求”上下功夫，用好调查研究的方法；要做到 “求是”，探究问题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最后，以改

革为动力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

题。改革自问题始，而问题伴随事物发展始终，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必须坚持深化改革。

（五）坚持系统观念

“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

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⑨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精髓。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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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３９页。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１０页。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３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日。

⑦⑨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１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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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思维，“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

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

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

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①。

第一，辩证的观点。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主张全面、系统、普遍地认识事物，

进而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及其发展规律，用以指导工作的思维方

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专门就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辩证思维能力进行了系统论述，

指出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全党 “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②，

并且充分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科学擘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实现了思想方

法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升华。首先，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习近平多次

讲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一对 ‘两难’矛盾，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

系”③，“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

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④其次，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前后两个

时期的辩证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科学论述两个时期的辩证关系，指出改革前后两个时期

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再次，在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

盾、中心任务、战略安排等方面都体现了辩证思维。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充分考虑事物发展的各个方

面因素，既坚持 “两点论”，又有所侧重，反对 “均衡论”，把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结合。

第二，发展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都是在不断地运

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发展的实质就是事物的前进、上升，是新事物

代替旧事物。习近平始终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首先，善于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如提出 “两个大局”、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重大判断，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同时站在世界发展的高

度，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治理观等新思

想，科学预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其次，坚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现阶段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社会主要矛

盾，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深刻洞悉宏观局势、把握时代

潮流基础上的预见性、引领性的理论创新。

第三，系统的观点。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

体相联系的总体”⑤。每个事物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组成部分。系统思维要求把认识对

象视为系统，从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来把握认识对象的

整体性、关联性。这种注重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总揽全局的系统思维方法，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始终，为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导。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应对复杂性问题与挑战、适应国情世情需要，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要坚持运用系统思维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重全局谋划，统筹 “两个大局”、统筹

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系统思维融入到治国理政新思想

新理念中，将党的全部奋斗历程都纳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

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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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５日。

④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３页，第１５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９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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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①

第四，历史的观点。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追溯历史源头、回望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

验、探索历史规律来判明大势、定位当下、开辟未来，是认识历史、把握现实、推动发展的科学思维

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非常重视历史思维的运用，强调要 “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②。这些

重要论述充分体现出习近平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历史思维。首先，尊重历史事实，把握历史规

律。尊重历史事实是历史思维的前提，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

能改变历史和事实。”③ 尊重历史事实，就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揭示出隐藏在现象背后能够指导现实的真理，并通过对规律的认识把握未来的趋势。其次，正确对待

历史，科学评价历史。历史发展有自身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实

事求是地评价中华文明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准确把握

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再次，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通

过总结历史经验推动党自身的成长壮大和党领导的事业发展，是我们党的成功之道和优良传统。”④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

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

创明天的智慧。”⑤

（六）坚持胸怀天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

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

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海纳百

川的胸襟，提出并阐发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凸显了中国特有的大国风范和大国担当，生动体现了胸怀天下的理论品格。

第一，站在世界发展大局谋划的战略眼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中国又放

眼世界，既关怀当下又远眺未来，蕴含着胸怀天下的丰富内涵和思想精髓。坚持胸怀天下，集中体现

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人类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体现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瞻远瞩、放眼世界的战略眼光。

马克思主义具有宏大的世界历史视野，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阐明了将共产主义视

为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历史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描绘出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⑦ 的社会理想状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实践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视野和战略眼光，善于站在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局的高度进行战略谋划。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

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

工作的基本出发点。”⑧ 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始终站在中国

和世界发展大局的高度，科学谋划发展思路⑨，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

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以高瞻远瞩的眼

光、宽广博大的胸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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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勇于解决世界发展难题的大国担当。胸怀天下，既是一种战略思维，也是一种使命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成为世界之问、时代之问。面对这些复杂情况，我们党坚持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同解

决世界发展问题相结合，诠释了中国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首先，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

学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正确把握国际形

势的深刻变化，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深刻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人

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绘制了蓝图、指明了方

向。其次，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科学提出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现实

路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习近平

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阐释其基本内涵，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再次，践

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刻解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习

近平指出全球治理 “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①，应该 “坚持多边参与、多

方参与，由大家商量着办”，不搞单边主义和 “一国独霸”，不搞一方主导或由几方凑在一起说了

算②，体现了在解决世界发展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中的中国智慧和大国担当。

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把握人类进步大势，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

运，以高度的历史清醒和历史自觉，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大局，在世界变局中引领方向，为解决

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的功能作用

理论精髓是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是其得以建构并不断发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二十大报

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的 “十个明确”“十四

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等主要内容，用 “六个坚持”回答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价值取向、政治立场、思想方法、理论品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结了贯穿于这一理论体系的立

场观点方法。“六个坚持”就是用高度凝练且带有鲜明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话语概括出来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表达和时代表达。

作为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六个坚持”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贯通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

第一，“六个坚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层次，发挥统

摄作用。理论精髓与整个理论体系之间呈现为形神关系。精髓是神魂，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始终，融合于这一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哲学基础、基本理论、基本方略之

中，蕴含于这一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理论体系内容是形体，时时处处都承载和体现着精髓。

无精髓则无法生成内容，无内容则无法彰显精髓。“六个坚持”是理论体系的核心，属于哲学层

次。理论精髓的方法论属性，使其显著区别于其他构成部分。尽管 “基本理论”“基本方略”等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构成因素，对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但是，无论它们何等重要，均不能替代理论精髓。理论精髓是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和依

据，是稳固、维续理论体系的坚实基础，是发展和完善理论体系的动力。

第二，“六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理论精髓具有方

法论属性，是建构理论体系的工具和依据，理论体系就是人们遵循精髓所提供的方法论，不断总结社

会实践经验、深化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而形成的。“正是由于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掌握并正确地

运用了某一精髓，以它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理论体系才得以形成并随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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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第４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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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

践而不断发展。”①

“六个坚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而生成、发

展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

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辩证思

维、历史思维，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守正创

新，在继承前人的同时突破陈规，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坚持问题导向，立足

中国，胸怀天下，科学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不断发展，是 “六个坚持”的生动展开，

其在发展中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和重要观点，无不是 “六个坚持”的结果。

第三，“六个坚持”贯穿、融合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个方面。首先，“六

个坚持”是深入思考和系统回答理论主题的基本遵循。理论主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要回应和解答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概括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立足中国实际，遵循并运用 “六个坚持”，

深入思考和系统回答了这一时代课题，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例如，坚持系统观念、辩证

思维，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守正创

新，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其次，“六个坚持”贯穿在 “基本理论”当中，是我们党在新时代认识和揭示三大规律的方法论

依据。“基本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干或主体内涵，是支撑整个思想

体系的 “四梁八柱”，这集中表述为 “十个明确”。“十个明确”运用富于时代特色的新范畴、新概

念、新论断，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

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根本性问题作了系统阐述，集中代表

了党在新时代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在这里，习近

平立足新的实践，运用 “六个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位；作出社

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提出新发展理念，强化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这

些无不是 “六个坚持”这一理论精髓的生动体现。

最后，“六个坚持”融合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中。基本方略是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基本理论贯彻落实在各项工作中的基本纲领、基本要求，党的

十九大报告将其概括为 “十四个坚持”，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

国、治军的方方面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安排和路线图。“十四个坚持”

既关注时代发展脉搏，又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既着眼于对全局性、长远性、整体性重大问题的谋

划，又关注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和实践过程；既强调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又提出宏伟奋斗目标；既

关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又强调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所有这些都鲜活地体现了人民至

上、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等理论精髓。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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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永贵、洪光东：《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髓———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４期。



深刻理解 “三个务必”中的斗争精神和斗争内涵

杨明伟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序篇中提出 “三个务必”的新要求，特别是落点在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结语提出了 “团结奋斗”的号召，这其中有着深刻内涵和深远用意，充分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

一切风险挑战展现出的清醒头脑、丰富智慧和科学逻辑。从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已经开启的

新征程看，斗争的历史教育了我们，斗争的实践告诫了我们：什么是斗争的逻辑，什么是胜利的逻辑。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别是全面体会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内涵，有必要深刻理解中国

共产党的斗争思想、斗争品格、斗争力量、斗争原则和斗争艺术。“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

路线的深刻内涵，包含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的基本内容，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强大力量的精神基础和队伍

血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处理棘手难题的智慧策略和高超

艺术。把握这些内容，对于我们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个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斗争精神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１２－０９

作者简介：杨明伟，（北京 １０００１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开篇点明大会的主题后，紧接着针对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

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党以及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的全体党员，提出了 “三个务

必”的新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① 从 “三

个务必”排列顺序看，起点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落点在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其自身

的内在逻辑。深入理解 “三个务必”的内涵，特别是深入学习理解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

精神和斗争内涵，对我们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意义。

序论：“斗争”为何如此重要

观察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百年曲折而光辉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她始终与伟大斗争中凝结起的一

系列伟大精神相伴，这主要是因为，在百年奋斗史上，这个党面对的大多数局面不是顺境，而是艰难

困苦甚至逆境。身处艰难而不屈奋斗，历经淬火而百炼成钢，自然也就形成了前赴后继奋斗、舍生忘

死牺牲的 “斗争”品格和必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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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以下凡引党的二十大报告，不再单独作注。



深刻理解 “三个务必”中的斗争精神和斗争内涵

在国内斗争中，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奋起反抗一切反派势力，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

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近代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

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通过团结奋斗实现伟大梦想的正确道

路。特别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同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了殊死

斗争，为夺取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国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另一方面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

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

奋斗。正是在这种正义斗争中，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步步树立起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去不复返。

在自我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面临着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各种错误路线，各类假马克

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或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在给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文作题注时所指出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

验。”① 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既是在客观实际斗争中产生的，也是在同

自身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和不断丰富发展的，这些斗争的结果，促进党不断

从斗争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

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斗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斗争的历史教育了我们，斗争的实

践告诫了我们：什么是斗争的逻辑，什么是胜利的逻辑。

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为回应美国方面发表的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些错误论调，写下了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经典文章。他当

时给美国政客们讲了两个逻辑、两条定律：“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

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

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

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在这样的历史逻辑和历史定律下，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唯有站起来、豁出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一条别的路可走。为

此，毛泽东清晰地告诉美国政客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是怎样取得胜利的：“斗争，失败，

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

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

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他提醒那些还存在幻想的人们：“‘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

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

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 （以及英国帝国主义）

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② 毛泽东这里说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

不惧一切牺牲、战胜一切困难所具备的核心精神内涵。这一精神内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就确立

起来，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特别提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

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③ 这既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概括，

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要求。其中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一个核心内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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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８４－１４８８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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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政党特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人

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历史车轮滚滚

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

难者。”① 这是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性格特质和斗争精神的一个总体概括。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

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所走过道路的生动描述，也是对开启新征程后中国共产党应该

干什么提出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牢牢把握并时时磨

砺的精神品格。从创建中国共产党到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这个党所形成的伟大精神谱系中，留下了

斗争精神和斗争内涵的深深印记；在开启的未来新征程里，仍然需要我们牢记 “务必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的新要求。习近平多次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② 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这种艰巨、艰苦的努力中，

继续发扬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体会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内涵，有必要深入理解中

国共产党的斗争思想、斗争品格、斗争力量、斗争原则和斗争艺术。

一、“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深刻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特别重申了必须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出

发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面

临的实际，几乎都是充满着尖锐复杂局面的斗争实际。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早在１９３０年第一次明确
提出共产党人的 “思想路线”概念时，给这个概念规定的基本内核就是 “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他

特别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

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那些 “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

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

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毛泽东大声疾呼 “唤醒这些同志”：“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

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③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正确的思

想认识是从斗争实际中得来的，正确的斗争策略是在团结群众一起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到实际中去

和到群众中去的目的，就是去开展实实在在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还有一些基本内涵，比如 “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所要联系的 “实际”，

既是复杂的斗争实际，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实际困难。这些都需要在斗争中加以解

决。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和工作路线是

相互统一的。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组织和团结群众一起斗争，这也是党的

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三十年历程时，提出了 “永远记取党

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的要求。他明确指出：“三十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不断领导群众走向胜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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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原因就是党不仅从未脱离群众，而且为群众制定了符合他们利益的斗争纲领，并组织他们进行斗

争，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①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所以人民群众信赖这个党几

十年甚至上百年如一日，不断将最优秀的分子输送到这个组织中来，使党组织由建党时的几十人发展

成为今天的九千多万人，也使得这个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个最困难的时刻，都能团结带领人

民群众一起奋斗，从未失去斗争的信心。再比如，“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中国共产党探求真

理和坚持真理的过程，正是与谬误进行反复较量、不断斗争的过程，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

的过程。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讲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问题时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一创造性的理论成

果，恰恰是与错误思想作斗争的产物，“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

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

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

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

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

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决议还深刻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

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并指出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

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②。

党的奋斗史充分证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任何一个脚印，都是在斗争中烙下

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

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行。”这种 “行”，恰恰是在斗争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在我们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过程中，始终都会面临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的较量。实践是不

可穷尽的，认识也不可穷尽，那么真理也不会穷尽，真理总是在不断与谬误的相比较中存在、相斗争

中发展起来的，我们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斗争实践来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

是如此，也会在与各种谬误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斗争”内涵，本身就是马克

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斗争”精神包含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也是由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决定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总结概括，但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政治品格，是这

个党的显著特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这是对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和斗争精神作出的准确定位。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就自觉确立并不断磨砺出来的

精神品格。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灾难从而不屈抗争中应运而生

的，在不断奋进、英勇搏击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一个在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一个在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而前赴后继中成长壮大的党，自然就养成了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政治品格，这

种品格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中。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的政治基础。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概

括了党的政治品格，指出党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 “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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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

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① 这个党，曾经在革命时期的复杂环境和艰难困苦中一路与斗争相伴走

来，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不仅如此，进入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进一步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一路上都面对着斗争

的局面、充满着斗争的艰辛。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

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

的。”② 走向民族复兴，仍然需要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并进一步筑牢这种取胜的政治基础。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政治优势。在革命、建设、改革的

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

宗旨。在风险挑战来临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生命。习近平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 ‘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③ 他还说

过：“没有敢于牺牲的品质，再好的武器装备也不能保证胜利。”④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队伍，正

是靠敢于斗争和敢于牺牲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才能化险为夷、成就事业。在重大灾害或疫情来临时

也是如此，为保护人民利益和生命安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队伍不惜一切代价，什么都可以豁

得出去！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点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敢于斗争的意志品质：“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甘愿在

斗争中牺牲自己、也乐于在斗争中成就自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

治品格，也成为党的突出政治优势。

三、“斗争”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强大力量的精神基础和队伍血性

有无斗争精神，反映一个政党有无强大精神力量，更反映一支队伍有无战斗力。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作出深刻总结：“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

大精神力量。”⑤

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来源于哪里呢？从根本上讲毫无疑问是从人民中来的，为了

人民而斗争、与人民一起奋斗，就有了无穷的力量；而离开人民，就会失去力量并一事无成。正如党

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说的：“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

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⑥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时，则用一大段话来阐述 “坚持敢于斗争”的重要历

史经验和党的力量来源，并深刻指出：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

量。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党

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

念，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

折不挠。只要我们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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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①

有了这样强大的斗争力量，就决定了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能够形成 “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血性胆魄。有无坚决的斗争精神，在两军对峙的时候结果会大不一样。以解放战争期间的

１９４６年夏天为例，当时党领导的队伍与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形成对峙形势，双方 “已到和战最

后关头”。此时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致电中央，考虑了两种方案，毛泽东果断回电指出：“你们分

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

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毛泽东提出：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

“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② 一年后的１９４７年８月，
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在河南省境内的汝河遭遇到了前有敌军布阵挡路，后有追兵紧逼追

杀的险情，几乎陷入绝境。对此邓小平坚毅有力地表示： “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之外，没有别的出

路。”③ 刘伯承更明确地提出：“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不顾一切

地打过去！”④。刘邓大军为此强渡汝河，经过激战终于打开了一条通路，顺利渡过汝河。党及其领导

的人民军队，就是靠这种血性和胆魄一路闯关夺隘，最后取得胜利的。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人

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战斗精神的伟大力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⑤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内外压力和各种各样的极端困难，党和人民军队始终保持着这种强大力量和

队伍血性。毛泽东作过这样的 “战略方面”总结：“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从来

就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 ‘不在话

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毛泽

东还进一步对战略上藐视敌人的科学依据作出说明：“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

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

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⑥

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说明，一切较量甚至战争都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没有顽强的

意志和敢于牺牲的品质，没有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勇气，纵使武器装备如何先进，也不能保证胜

利。过去中国共产党依靠这种强大精神力量和队伍血性，克服了一切困难、压倒了一切敌人；在未来

的新征程上，党仍然需要凝聚起这样的强大精神力量和队伍血性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与

一切试图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四、“斗争”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斗争精神，是有原则的，并不是随随便便地 “乱斗一气”。我们讲 “斗争”，

往往体现在原则问题上。在党内和国内问题上，我们提倡的 “斗争”主要是针对违反党的原则和违

规、违纪、违法的言行以及各种丑恶现象；在国际问题上，我们主张的 “斗争”主要是体现在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国国际形象，在这样的国际斗争中，我们历来坚持寸土不让、寸步不让

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面对一切强敌特别是外部干涉势力，自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起，就树

起了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决态度和必胜勇气；特别是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坚

持针锋相对的斗争”⑦，从此西方列强随意霸凌甚至侵略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以下略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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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之国家安全——— “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①。以抗美援朝为例。１９５０年，
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继仁川登陆后，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

整个朝鲜，并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 （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②

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美国之所以如此肆意妄

为，就是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１０月，中国党和政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作出了 “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毛泽东在解释作出这一重大决策

时说：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

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 “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东北，假如它真的把

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

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

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

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

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③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

策，就是因为在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退路；涉及到新中国

的国家和人民安全以及国际公平正义这样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作好准备、进行坚决的斗争。

原则问题之反对干涉内政——— “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以美国干涉台湾海峡为

例。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加紧了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动，与台湾当局达成协防协议，不断加强在台湾的

军事力量。蒋介石一方面加紧与美国勾结，欲借助美国军事力量防守台湾，另一方面又对美国一些人

鼓吹的 “台湾问题国际化”“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有所警惕。鉴于美蒋在台海军事行动活跃，毛

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与鬼斗法”，抓住时机教训一下美蒋集团，做出了炮击金门

的重大决策。１９５９年４月，毛泽东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解释了对这一决策的考虑，他引用 《聊斋志异》

里书生晚上与鬼斗法的故事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

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

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④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在涉及到祖国统一这一重大原则问

题上，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

原则问题之主权回归——— “一点也软不得，必须坚决顶住”。以中英之间有关香港回归中国的问

题为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中英有关这一问题的会谈时曾提出：“香港要保持现在的繁荣，必须

由英国人统治，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香港的繁荣就没有了。”⑤ 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对英

国领导人的这一论调，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在主权问题

上没有回旋的余地”⑥。他还说：“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 ‘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⑦ 后来，彭定康接任港督，在香港问题上继续对抗中国，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

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中方就要另起炉灶”。⑧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以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

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历来是坚定的，斗争历来是坚决的。如果在这些重大问

题上不坚持原则立场，既损害党、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不利于我们团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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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 “三个务必”中的斗争精神和斗争内涵

民、不利于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习惯性地运用双重标准、说一套

做一套，并对中国进一步采取围堵和施压。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态度十分坚决，对他

们背信弃义的做法，不仅坚决顶住，而且决不让步。保证国家安全，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

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

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要求全党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

本领，落实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也特别强调：“国家安全是民

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在这样的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上，只能强化斗争意

识、提高斗争本领。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

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

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习近平

在讲到军队和国防建设时还特别强调：“我军历来以敢打敢拼闻名于世，过去我们钢少气多，现在钢

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① 事实证明，如果敢于斗争，别人就高看你一眼；如果一交手就认

怂，反而被人瞧不起。

当然，对待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回避，而是采取自我革命和自我斗争的方式。

正如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坦承的：“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

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

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

导。”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全方位地大力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采取 “零容忍”的态度，

对自身机体滋生的毒瘤进行刮骨疗毒，坚决铲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党的第三个历

史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时，特别强调了 “坚持自我革命”这条重要经验，并深刻指出：“勇

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

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只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

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③

五、“斗争”精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处理棘手难题的智慧策略和高超艺术

斗争是绕不开、躲不过的，但斗争也是艰难而复杂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 “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另一个方面也提倡 “善于斗争、善于胜利”。习近平深刻指出：“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

斗争。”④ 这就告诉我们，斗争不是蛮干，必须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在许多时候，斗争需

要我们作 “两手”准备甚至 “多手”准备。

斗争艺术反映在斗争与团结的关系问题上，要谋求对立面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斗争是团

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⑤ 这是一种原则

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毛泽东多次强调这种统一性，他深刻指出：“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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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

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他还说

过：“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①

斗争艺术反映在敌强我弱或敌情复杂的情况下，要作 “两手”或 “多手”准备，甚至作最坏的

打算，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比如，在解放战争期间的１９４６年，面对当时 “敌强我弱”的东北形势，

陈云明确提出：“准备两手”，“只要发动群众，在东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来，我必胜。”他清醒地

看到：“敌强我弱的状况在今后一个时期还会存在。敌之所以强，主要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我之所

以弱，主要是老百姓没有发动起来，同时一部分部队和干部思想上混乱。当然，对敌之强既不应夸

大，亦不应看轻。我应不放松有利条件，也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应在思想上作最坏的打算。”面对美

国采取假仁假义的两面手法，陈云进一步提出：“我也需要准备两手，慎重对待之。不能寄希望于国

际条件的变化。”② 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既是中国共产党从残酷的现实中得出的经验教

训，也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复杂棘手问题的斗争艺术。

斗争艺术反映在面对多种困难和强敌众多的情况下，要注重寻找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攻其一面并

逐步解决。比如，毛泽东在谈到 “不要四面出击”问题时提出：“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

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他还在谈到 “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

难”时特别提出：“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

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③ 这就告诉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巨大困难

和强大敌人的前提下，在战术上还要讲究对付它们的方法，攻其一点或薄弱环节，一个一个地或一批

一批地解决问题。

斗争艺术反映在国际斗争中，更要讲究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在国际斗争中，必须深刻

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既敢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又善于斗争，讲

究策略、掌握分寸。只有这样才能战胜一切风险挑战，最终维护好国家的根本利益。

总之，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体现了斗争的辩证法。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只有作好充分的军

事斗争准备，人民军队才有能力维护和平、遏制危机、打赢战争。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

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讲的是战略层面的坚

定性；讲究策略、善于斗争，讲的是战术层面的灵活性。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在原则问题上，必须

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而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讲究斗争策略

和斗争艺术。

承担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艰巨任务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内国际极为复杂的局面和环

境，必须保持战略和战术上的清醒，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二十大报告开篇就提出了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要求，结语又提出了 “团结奋斗”的号召，这其中的深刻内涵和深远

用意不言而喻，充分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一切风险挑战展现出的清醒头脑、丰富智慧和科

学逻辑。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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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 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３１－３３２页。
《陈云文选》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３１５－３１６、３１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５、３９３页。



论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辩证关系

包大为

【摘要】建构是近代哲学史的一种研究，是理念论哲学在启蒙时代蜕变而出的新的形而上学传统。建构从

一般的方法走向 “主义”有赖于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改造。通过建构主义，康德将先天与必然、经验与普遍

衔接了起来，试图为人类的认知找到属人的支点，使得由认知到道德的自主成为可能；同时为科学的认知

找到可靠的认识论基础，使得知识可以取代无限存在者或意志而为人类立法。康德之后，围绕着建构主义

的结论和局限，黑格尔试图重新定义更为具体且客观的形而上学方法，以看似客观主义的唯心论或看似肯

定的否定哲学将自己的哲学指认为完成形而上学的终点。黑格尔之后，面对具体科学和历史发展所给出的

现实命题与具体内容，马克思主义以实践的主体扬弃了理性的主体，以历史与理论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扬

弃了历史建构或建构历史的理想模型。但是在当代学术论争中，有待走进日常与现实的概念总是会给予观

念论以客观的土壤，进而使得建构主义不合时宜地介入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建构主义；批判；黑格尔；马克思；实践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２１－０９

作者简介：包大为，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 “国家治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础研究”

（２１ＮＤＪＣ０３３ＹＢ）

在当代的哲学讨论中，不乏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或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声音。但是，在学界大谈特

谈建构的同时，深究建构之内涵与思想史源流者却寥寥。事实上，从培根到康德，是建构之为哲学方

法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哲学史，也是一部既为了人之自由，又向着确定知识的哲学史。自由意味着主体

之于自然与他者的能动与自觉，确定知识则意味着主体能以自身之故通达对象。在一般的哲学史见解

中，康德哲学是建构之完成，其 “哥白尼式的革命”使得知识的可靠来源不再是表象而是对象，进

而在可感且可知的知识范围内使得批判哲学成为一种可能。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后世思想史中基于建

构的批判哲学必然是康德主义的呢？是否存在其他界定科学的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建构方法呢？这些

问题的答案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历史的解答，而在马克思那里则得到了实践的解答。

一、由建构而批判

康德的建构，不论其成果还是其方法，都对后世哲学影响至深。康德哲学所确立的不仅是形而上

学的合法形式，更是思考道德实践之有限性与规范性的必要准则。在这个被后世命名为建构主义的思

想史进路中，人们似乎看到解决困扰近代哲学的两类矛盾的希望，即笛卡尔以来的反思的主体与世界

的矛盾，以及弗朗西斯·培根以来的经验的主体与理性的矛盾。通过重新界定主体与客体之关系，康

德为理性划定了界限，为知识找到了兼具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基础，既使得曾经因理性之绝对而独断的

理性主义的 “狂妄”黯然，也使得曾经因经验之实在而满足于特殊与感性的 “肤浅”赧然。主体不

再是因理性而与感知对象 “为敌”的圣物，而是在直观形式下能够建构———因而认识对象的能动者。

康德的建构克服了旧形而上学的模糊、独断和潜在神秘主义的特征 （虽然这些特征在一些后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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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粗心读者那里时常被加诸于康德），在形式上完成了近代哲学趋向于科学的建构主义冲动。在前建

构主义的哲学中，认识即是表象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的过程，但是关于表象本身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却是不可
能的，不论是身心二元的理性主义或更早的唯理论都无法论证知识的普遍必然的基础，也无法使得主

观世界与具体客观世界相恰。霍布斯和维科以降，未被命名为建构主义的建构的意图开始显现，知识

的对象开始逐渐取代理性的或经验的表象。夏甄陶认为，近代哲学在注意到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片面性

之后，康德率先试图把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结合起来，并试图区分认知过程中的两类判断：一是区分

了不依赖于经验而具有真实严格的普遍必然性的先天判断和依赖于经验而不具有严格普遍必然性的后

天判断，二是区分了不能提供关于事物的知识的分析判断和能提供关于事物的知识的综合判断。这一

区分使得先天的分析判断和后天的综合判断成为唯一可能的知识来源，也就是 “没有任何别的道路，

唯有通过概念，或是通过直观；但这两者本身要么是先天地、要么是后天地被给予出来的”①。先天

综合判断所构成的认识论前所未有地指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的过程是从感性直观形式提供经验开始，

然后把杂多的经验归属于判断中的概念，即用先天的知性概念 （范畴）对经验进行综合，达到先天

综合知识。②

康德的建构主义最为直接的积极意义在于揭示出形而上学乃至道德科学化的路径，即批判的方

法。为了引导读者在思辨和实践中能正确运用纯粹理性，康德试图将作为 “消极”方法的建构跃向

批判的方法。在这一方法之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未来与批判哲学的前景是一致的。从建构始，以批

判终。建构使得形而上学被简化为基于纯粹理性的知识。当这种知识作为 “在一切纯粹先天知识方

面检查理性的能力的一种入门 （预习）”，将构成批判的哲学；相反，当其作为 “纯粹理性的 （科学

的）系统”，成为 “出自纯粹理性并系统关联起来的全部 （真实的和虚假的）哲学知识”，则将构成

形而上学。③ 结合 《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关于独断论之为 “专制者”和怀疑论之为 “游牧

民族”的隐喻，不难看出康德的建构的最终意图不是缔造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将批判———

这一 “自救”的方法提供给现代形而上学。因为到了启蒙时代，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不经论证和实

验的知识都将遭受科学的 “最终审判”。纯粹理性批判所呈现出来的批判方法是一般且普遍必然的，

正如建构方法所阐明的人类认知结构是一般的，“不是对某些书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

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

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④。故而康德的由建构而至批判的哲学在某种程

度上是一种方法论之学，也正因为如此，其关于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先验条件能够与实践理性批判紧

密结合起来，对上帝、道德、自由等 “非法”的科学思维对象的辨识和排斥，成为论证几何学方法

的必要环节和现实目的。

由于其一般性，作为方法论之学的康德建构主义得以在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发挥着奠基性

的影响。保罗·盖耶尔 （ＰａｕｌＧｕｙｅｒ）认为，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证了我们将自然的基本法

则施加于显象这种做法至少在实在的一个更深层次上为自由保留了可能性，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

又补充说我们对于实行道德法则要求的义务的意识在更深的层次上，不仅意味着我们的根本的自由的

可能性而且还意味着它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在于先天的分析判断和后天的综合判断分别赋予了人类

认知以普遍必然性与客观实在性，而这种被命名为科学的知识并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主体或者道德实

体，进而使得自主或自律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成为道德哲学之核心概念成为可能。基于建构主义的一般方法
和批判结果，康德将自主性视为基本的道德价值，为自由的实践原则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同时又确立

了理性———而非欲望在这个空间中的支配地位。⑤ 由科学知识之自主性到实践理性之自由结果，康德

的建构主义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这在启蒙运动中以哲学与宗教为革命主题的普鲁士尤为明显。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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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６页。
夏甄陶：《认识论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８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４８４页。
同上，第３页。
［美］保罗·盖耶尔：《康德》，宫睿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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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所作的初次辩护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打算直接从 “先验哲学”进入到

他的 “形而上学”的修正形式，将在前者中所获得的经验的先天综合的原则应用到自然科学和道德

的最为基本的概念中去，其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拒绝在知识的领域为信仰留下地盘。① 赖尔 （Ｐｅｔｅｒ
ＨａｎｎｓＲｅｉｌｌ）就直言，康德以其方法论的自信，拒绝成为上帝的羊群，甚至早在１７６３年的 《证明上

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 （ＤｅｒｅｉｎｚｉｇｅｍｇｌｉｃｈｅＢｅｗｅｉｓｇｒｕｎｄｚｕｅｉｎｅｒ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ＤａｓｅｉｎｓＧｏｔｔｅｓ）
一文中就已经试图调和莱布尼茨和牛顿之间———而不是教派之间的关于上帝本质的争论，以其颇为熟

悉的当时的力学原理力求改造出一种具有物理学形式的神学。② 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所蕴含的伦理价值

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肯定。费希特就认为，康德哲学证明了 “作为经验基础的独立不倚的非我或自然

界是多种多样的；自然界没有一个部分完全等同于另一部分”，以至于不论是人还是其它理性生物都

是完全平等的成员。③

然而，康德所期许的一般的方法论之学的依据却面临着普遍性的匮乏。回顾近代以来欧陆哲学

史，不难发现康德的建构主义最为核心的批判对象是唯理论，而不是经验主义或者怀疑论。构成康德

的形而上学方法论的要素事实上几乎完全被以形式逻辑的演绎法为主要工具的唯理论哲学所占据。在

所有批判唯理论及其独断认识论的过程中，康德最为自信的论据是当时的自然科学。正如李泽厚指

出：“康德精通当时的自然科学，对于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并不怀疑。康德相信欧几里德几何和牛

顿力学能适用于一切经验对象，即普遍必然地客观有效。欧几里德几何和牛顿力学当然都是一种’

综合判断’，即依靠感性经验提供材料的，但它们又偏偏具有无往而不适用的普遍必然性。”④ 因此，

先天综合判断的起点无疑是自然科学之有效性，其目的则又是回到自然科学，其所依靠的却是在科学

之外论证认识论结构的有效性。这就使得康德不断地将哲学的普遍必然性与自然科学已然呈现的有效

知识形式嫁接起来。比如，“康德非常重视数学，认为只有数学在其中，自然科学才成其为科学，因

为数学是先天综合判断，它构成了所谓纯粹的要素以作为基础。康德甚至认为，如果化学还不能把分

子运动计算和表现在空间 （数学）里，就不能成为科学。至于自然科学本质，康德认为其中也包含

先天综合判断作为基础……”⑤ 然而，问题在于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不仅仅依赖知识的有

效形式，而是同时依赖经验所提供的感性直观，但是康德对于感性直观本身并不信任。康德所承认的

经验仅在于为纯粹的直观形式提供客观实在性：“即使是空间和时间，尽管这些概念摆脱一切经验性

的东西而如此纯粹，尽管它们如此肯定地在内心中完全先天地被表现出来，但如果它们没有被指明在

经验对象上的必然运用，它们就毕竟是没有客观效力、没有意义和所指的……经验的可能性就是赋予

我们的一切先天知识以客观实在性的东西。”⑥ 在康德建构知识的有效形式和批判的一般方法的过程

中，自然科学所真正面对的经验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事实上被替换成哲学的 “经验的”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弗朗
西斯·培根以来所确立的从经验之实验入手的分析判断被视为同义反复。⑦ 康德真正信任的事实上仍

然是思辨形而上学，这正是他与同时期苏格兰启蒙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休谟对思辨形而上学的辛辣

嘲讽尽管启发了康德，但是后者并不打算追随前者彻底摈弃思辨形而上学，而是以自然科学之论据对

形而上学进行积极的重构。当自然科学以及由其推动的客观世界逐渐超出了建构主义所规定的范畴，

针对批判的批判，或者对建构的建构也就成为思想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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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保罗·盖耶尔：《康德》，第３７页。
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ｓＲｅｉｌｌ，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１６０．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２６页。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６页。
同上，第６８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１１５页。
康德认为：“经验判断就其本身而言全都是综合的。若把一个分析判断建立于经验基础上则是荒谬的，因为我可以完全不超出我

的概念之外去构想分析判断，因而为此不需要有经验的任何证据。说一个物体是有广延的，这是一个先天确定的命题，而不是什

么经验判断。因为在我去经验之前，我已经在这个概念中有了作出这个判断的一切条件，我只是从该概念中按照矛盾律抽出这一

谓词，并借此同时就能意识到这个判断的必然性，它是经验永远也不会告诉我的。”（［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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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自思辨的不满

李泽厚认为，黑格尔展示的是人类主体性的客观现实斗争，而康德抓住的则是人类主体性的主观

心理建构。后者在２０世纪趋向科学范式的研究中似乎产生了许多具有 “家族类似” （ｆａｍｉｌ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ｉ
ｔｉｅｓ）的方向，例如乔姆斯基 （ＮｏａｍＣｈｏｍｓｋｙ）最终把语言机制归结为某种人类普遍具有的先验理
性；斯特劳斯 （Ｃｌａｕｄｅ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最终也把社会民俗结构归结为普遍的 “脑”即人所共有的某种

普遍的心理深层结构。① 康德哲学当然无法与科学本身划上等号，但新旧康德主义都试图将建构转述

为具体科学的一种方法。只不过具体科学是以客观世界之运动探寻特定的物质原理，而建构则是以人

类意识之范畴探寻所谓的纯粹科学。这种科学事实上是以科学命名的关于科学认识论的讨论，其与具

体科学构成了两种通向科学的路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对于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读者而言，客观

主义的一些特征或许并不陌生。客观主义认为知识不是来自于主观的心理或范畴，而是源自生产的社

会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是主体对事实的建构，而是外在于认知主体的客观世界。如果说作为主观主义

的纯粹科学的建构所要提供的是 “万物皆备于我”的知识，那么客观主义所追求的则是客观世界之

本真样态的说明，而 “科学的经验规律和理论命题就是用来提供这些原原本本的描述”②。这种无疑

外在于具体科学的关于科学认识的定义不尽然是康德的本义，而是新康德主义影响下心理主义与心理

科学杂糅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康德的建构通常被理解为拒绝本体论的 （例如 “物自体”

概念）纯粹的认识论传统。这个传统在后世使得费希特的唯我或谢林的同一都成为了在纯粹的主观

性中寻找客观性的哲学，并且最终在黑格尔由精神而至历史与自然的逻辑学中完成并且扬弃了自身。

黑格尔对康德的建构主义的批判无疑是最为系统的。这一方面由于建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不可避免

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黑格尔所要完成的不是摒弃建构所代表的理念论传统，而是要为这个传统的

现代完成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正如先刚所指出：谢林所说的 “否定哲学”是包括近代哲学乃至整个

西方哲学在内的 “纯粹唯理论”（Ｒｅｉ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ｕｓ）传统，即把 “理性”“思维”“逻辑”等当作最

高本原，并从理性出发解释一切存在者，把一切存在者 （包括理性和思维本身）都理解为通过思维

而建构出来的东西，而黑格尔哲学是 “否定哲学”的最高代表———他一方面把 “否定哲学”推到了

极致，另一方面却企图把 “肯定哲学”的内容包揽在自身之内，使自身同时成为 “肯定哲学”。③ 康

德试图以人类建构对象的过程呈现出知识的普遍客观的基础，但这在黑格尔看来是虚假与残缺的普遍

客观性，具体而言体现为三个问题。

一是从结果来看，建构的知性是无思辨的。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只是一种显白学说 （ｄｉｅｅｘｏ
ｔｅｒｉｓｃｈｅＬｅｈｒｅ），其所主张的 “知性不可以超越经验”，使得超越经验的认知能力所产生的只能是 “脑

中幻象的理论理性”。黑格尔并不反对知性与经验的关系，而是反对因经验有限之故束缚了理性之潜

力，尤其反对康德的建构主义 “从科学方面为那种放弃思辨思维的做法作出了论证”④。丢失了思辨

思维之后的后果是颇为直接的，即在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中的 “辩证阐述”实际上完全扼杀了辩证

性。作为普遍理念的 “假象的客观性和矛盾的必然性”将自在之物规定为理性不可思维的对象，进

而就把客观普遍性连同假象的客观性推到了理性之外的领域。但事实上思维和自在之物的矛盾关系不

仅体现为理性的内在否定，更体现为理性思维原则本身就已经 “兼顾到自在存在着的东西”。因此，

将理性与知性、思维与自在之物对立起来的建构主义，只是 “停留于辩证因素的抽象的———否定的

方面”，进而迫使理性承认自身无法认识无限者。⑤ 既然无限者是合乎理性的东西，即先天的可以提

供范畴的东西，那么无法认识无限者就是悖论性的，因为理性是从 “有条件的东西”出发去把握无

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第５７页
［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王善博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３页
先刚：《重思谢林对于黑格尔的批评 以及黑格尔的可能回应》，《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黑格尔著作集５：逻辑学Ｉ》，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页。
同上，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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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者的能力。黑格尔不无讽刺地指出，建构主义代表了没有经历训练、不自由的思维能力，正因其无

法摆脱感性的、具体的表象活动和推理活动，故而只能牢牢抓住各个概念的规定性来进行认识和自我

训练———而真正的辩证思维是在主客观的统一之中把握矛盾，以及在否定性中把握肯定性。

二是从原则来看，建构的逻辑是陈旧且无生命的。在黑格尔看来，形式逻辑是 “各种规定和命

题的汇编”，其 “幸运”之处在于 “它遥遥领先于其他科学，老早就达到了完满”。相比之下，康德

的先验逻辑是否实现了逻辑的彻底改造呢？黑格尔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先验逻辑之于形式逻

辑，其创新之处 “只是把一些东西省略掉而已”①。虽然按照一般的理解，形式逻辑的普遍性在于形

式本身，而先验逻辑更多地与内容之真假有关；先验逻辑将自身进行了认识论的改造，使得本体、认

知和表象等成为逻辑的新主题，进而使得经由逻辑检验的综合判断能够拓展新的知识。黑格尔认为先

验逻辑所关涉的形式之下的内容本身仍然是形式的，即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都受制于某种先天的形

式。他甚至直接指出康德并没有扬弃形式逻辑，而是 “出于一种本能重新发现了三段式，并且将这

种尚且处于僵死状态的、尚未概念化的三段式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意义，使得真实形式伴随着它的真

实内容同时建立起来，随之得出了科学这一概念”②。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以没有生命力的范式、不

折不扣的线条轮廓取代了三段式，进而 “把一个科学的有机组织降格为一张图表”。这使得 “按图索

骥”的简单推论和判断能够上升为所谓的 “科学”，亦即 “只要把范式的某个规定作为一个谓词陈述

出来，就已经把握并说出了一个形态的本性和生命”。③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主义的坏处在于无

法提供新的可靠的知识，那么先验逻辑的形式主义的坏处则在于假装提供了真实有效的知识，但事实

上仍然浮于感性和想象。

三是从论证来看，建构的科学性是外在且片面的。黑格尔并不认可康德哲学所实现的科学，因为

这种科学所依赖的并不是与具体的、生动的世界同行的真知，而是在这个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形式。凭

借这种形式声称实现知识革命的康德哲学，在黑格尔看来就如同只会死记硬背和应试考试却不会举一

反三和创新思维的教条。康德以数学作为普遍性的尺度来评判科学，而黑格尔讽刺道：“就数学的真

理而言，我们更不会把那样一个人看作几何学家，他熟记欧几里德定理，却不知道其证明，借助于一

个对比来说就是，他仅仅外在地，而不是内在地知道这些定理。”④ 黑格尔指出，建构主义的核心是

运用 “外在的、空洞的公式”，无法触及内在生命或实存的自身运动，只是道出了感性知识中关于直

观的单纯规定性。即使就康德哲学中格调不高的感性知识而言，建构所做的也只是把捏在一起的

“静止的感性事物”当作了概念，“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即将感性表象的概念或意义陈述出来，却

被省略了”。这是事实并没有认真地探寻知识的真理性，而是越过真理性，直接以形式与范畴来对知

识的本质进行规定。黑格尔不提倡将事物的形式与质料分离，更反对将运动的事物作为静态的标本进

行切割并装入贴着标签的 “密封罐”。他认为在康德范畴表里，“事物的活生生的本质同样也被剥离

或者掩盖了”，而建构不过是 “一种单调的绝对绘画术……沉沦在绝对者的空洞性之中，以便制造出

一种纯粹的同一性，制造出一种没有形式的白色。一方是范式及其僵死规定的单调同色，一方是绝对

同一性，尽管双方相互之间也有着过渡，但都是同样一个僵死的知性，都是同样一种外在的认识活动

……科学只能通过概念之固有的生命而形成为一个有机体。在科学里，范式把一个外在的规定性黏附

在实存身上，而这个规定性就是一个已然得到充实的内容所具有的灵魂，它自己推动着自己”⑤。

但是，黑格尔本身是否仍然行进在继续建构的道路上呢？如果以康德最初的理论意图的 “元建

构”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黑格尔在表面上将作为精神外化之历史作为客观性的来源，进而论

证知识通达客体与无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黑格尔的意图是将斯宾诺莎的实体哲学和康德的主体哲学

统一起来，以此来补充排斥实体的费希特、莱因霍尔德以及笃信理智直观的谢林。尤其在黑格尔的时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黑格尔著作集５：逻辑学Ｉ》，第２９页。
《黑格尔著作集３：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页。
同上，第３１页。
同上，第２６页。
同上，第３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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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建构的意义更多地已经从康德哲学转移到了谢林哲学，后者的哲学建构 （或作为科学的哲学）

试图在先天的理智直观中呈现特殊的客观世界，进而呈现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的统一。而黑格尔

最焦虑的问题在于：行进到近代历史的人类文明业已呈现的人类思维之精深、伟力与变动不居的活

力，已经迫使一切先天的理智直观或者范畴向精神外化出来的万千世界屈服。继续建构当然仍是一个

必要的工作，因为非如此，就无法以人的视角来理解世界。但是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

“精神经过两千多年的持续劳作之后，对于自己的思维，对于其自身内的纯粹本质性，必定已经具有

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识。实践世界、宗教世界、科学世界的精神已经在每一种实在意识和观念意识中

以各种形态崛起，如果人们把这些形态和逻辑————这是精神对于自己的纯粹本质的意识———置身其

中的形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如此巨大的落差 （尽管那种最肤浅的观察还不会立即注意到这一

点），即当前的逻辑根本就不适合、也配不上精神在那些领域里面取得的各种成就。”①

三、历史的真理与建构的真正扬弃

如果说建构主义之立论基础的问题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被部分地暴露出来，那么建构主义的现实

困境则更为直接地体现为受到其影响的政治哲学。如上文所述，康德为知识 “立心”的伦理意图是

为主体 “立命”，亦即以知性的真实主体维度来推演出实践主体的应然价值，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自

主与自由。故而在近代政治哲学史中，康德的建构主义具有划时代的影响。从先天之客观与经验之普

遍的批判视角出发，康德既摈弃了唯意志论与形而上学的应然尺度，将存在却不合理的 “任性”“为

所欲为”驱逐出现代价值规范，也否定了合理却无效的旧道德形而上学，提出人类能够且应当以主

体先验的道德能力来制定法和秩序，最终实现看似由人法主导、实则客观必然的社会状态。这种状态

如同卢梭所畅想的理想城邦，合乎理性的法已经替代了过去一切自然法与非法，为人类社会塑造出了

一个新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如同自然属性那般，如同主体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而不是外在强加的

枷锁。康德与其所崇拜的卢梭相似，都认为通过道德形式 （如理性、自爱）就能够设计出良法善治

的价值结构，从而克服现实社会中理性与意志、必然与自由的矛盾。然而，相比于关注现实政治条件

与物质基础的卢梭，康德的任务是将形而上学重建为一门包括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科学，其关注的是不

受外在条件左右的理性本身，这就使得从康德直至罗尔斯的漫长的建构主义政治哲学中，理性都如同

是与经验相矛盾的法庭，只承认或判定其认为能够自主解释的对象，否则就会导致自由的丧失或理性

的僭越。桑希尔 （ＣｈｒｉｓＴｈｏｒｎｈｉｌｌ）认为，“支撑康德道德世界的是经院哲学道德世界的倒置”，经院
哲学的形而上学在宇宙中假定了一种道德秩序，这种秩序源于上帝的旨意并且在自然法中得到延续，

而康德所认可的法律则拒斥了看起来外在于主体的宇宙或自然。② 倒果为因观之，康德所认可的形式

的法与道德所隐含的是与客观对立的 “普遍者的我”。这在黑格尔看来显然是冒牌的，但那种拒斥感

性经验的确定性而只接受形式的确定性的 “科学”同样如此。黑格尔认为，“如果有人要求科学推衍

出、建构起、先天地发现 （或者随便换什么说法）所谓的这一个物或这一个人，并把这当作科学的

试金石，那么这是科学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建构主义所不承认的感性确定性实际上包含了主体与

客体、主体与他者之间辩证且真实的关系，感性确定性经验到 “它的本质既不是在对象里面，也不

是在我之内，同样，直接性既不是对象的直接性，也不是我的直接性。因为就本质和直接性而言，我

所意谓的毋宁是一种无关本质的东西，而且对象和我都是普遍者”③。与之相反，仅与自身相关的自

主或自由的价值规范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最高的、与普遍自由最为对立的现实性，或

更确切地说，普遍自由将要面对的唯一对象，是一个现实的自我意识本身的自由和个别性……普遍自

由的唯一事业和唯一行为是死亡，一种没有任何内容和意义的死亡。任何被否定的东西，都是那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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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黑格尔著作集５：逻辑学Ｉ》，第２９页。
ＣｈｒｉｓＴｈｏｒｎｈｉｌｌ，Ｇｅｒｍ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Ｌａｗ，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６，ｐ．１０４．
《黑格尔著作集３：精神现象学》，第６５页。



论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辩证关系

对自由的自主体的一个未得到充实的点。”①

当然，建构主义所缺乏的真实的普遍性，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中也没有真正涌现，因

为黑格尔止步于将否定性的哲学进行肯定性的转述。对黑格尔关于建构主义的批判 “接着讲”的实

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与建构似乎又是脱不开干系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

建构或批判的方法对建构主义传统的发展。在宏观层面，朱利安·阿加 （ＪｏｌｙｏｎＡｇａｒ）认为，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法吸纳了黑格尔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并且将这些原则与活跃的唯心主义相剥离，实现这一

点的原因在于黑格尔哲学站在康德哲学之上，克服了纯粹的主观性，其辩证的现实主义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所受到的是潜在的本体论唯心主义的推动，为科学探究和现象学经验提供主题的物质世界在
本质上被视为观念的外化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② 盖瑞斯·琼斯 （ＧａｒｅｔｈＳｔｅｄｍａｎＪｏｎｅｓ）则认为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的创新是将唯心主义的洞见应用于对劳动的理解，一方面讨论 “社会问题”和无产阶级的困

境，另一方面则提出与 《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相一致的改变世界的意义———马克思将社会主义与

人类的自我活动联系起来，而这种活动肇始于康德完成的哲学革命。③ 更具体来看，误解主要是认为

马克思主义戏仿了康德的科学形式。例如巴里巴尔 （ＥｔｉｅｎｎｅＢａｌｉｂａｒ）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诉诸还
原论的阶级斗争概念，得出革命实践中互斥的两种主体形式———群众与阶级，以 “戏仿康德”（ｐａｒｏ
ｄｙＫａｎｔ）的路径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是空洞的；没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是盲
目的———只不过这两种主体形式之间没有普遍且先天的范畴将其联系起来。④ 而更为典型的则是恩格

斯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恩格斯所使用的形容词认识论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正是新康德主义者用
来限定知识问题的词，与之相似的还有 《反杜林论》中的世界观 （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而不是 Ａｎ
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ｄｅｒＷｅｌｔ。尽管恩格斯试图反驳科学形式的唯心主义，但是却似乎与康德 “殊途同归”地诉

诸主体发现客观规律的认识论或实践论，甚至为将 “进化规律”（抑或发展规律）增添为主体建构对

象与知识的新内容，巴里巴尔认为在这一点上 “恩格斯显然比康德更亚里士多德”⑤。同样的问题还

出现于对 《资本论》的解读。雅克·比岱 （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ｉｄｅｔ）认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
的关系经过交换中介的事物化和颠倒 （Ｖｅｒｋｅｈｒｕｎｇ）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是对生产关系中完成的形
式的再现，只不过在意识形态中这种再现的表象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成为幻象 （Ｓｃｈｅｉｎ）。为了说明这一
过程，马克思将这种幻象类比为康德的先验幻象，并且经常谈及 “错误和混乱”。当然，比岱并没有

偏离太远。他也指出，当马克思回到确定的历史生产方式中，与康德的类比也就随之结束，一方面马

克思并没有将现象范畴与科学范畴等同起来，另一方面马克思所说的科学不再与心智的普遍结构相关

联，而是通过断言其特定的范畴来建立超越现象的真实秩序。⑥

当然，熟知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读者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的 “暧昧关

系”实际上并不复杂。只不过像诺曼·莱文 （ＮｏｒｍａｎＬｅｖｉｎｅ）这样的 “半截子”唯物主义者无法接

受思想史的事实，只能感叹道：“在积极的方面，马克思接受了唯心主义的精神现象学原理，在费希

特、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中，心灵是推动现实向前发展的主观推进剂，理念是将现实带入未来的原初

动力；在消极方面，马克思是唯心主义的批评者，因为唯心主义没有正确评估现实本身的推动力。”⑦

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最初是何种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建构的理论？要回答这些

问题必须采取历史———思想史的视角，进而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思辨错觉” （康德、费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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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或对现象必然性 （黑格尔）的批判，从而把握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独创性，即 “通过拷问其行

为模式、权力和统治效果来确认各种理想性的原因和必然性”①。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

打算在形式逻辑或先验逻辑中来处理建构主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康德认识论的理论基础的评价

也是颇为辩证的 （或者说矛盾的）。

一方面是对建构的方法及其结论的肯定。在方法论层面，俞吾金认为， “通过深入的批判和反

思，马克思扬弃了康德的 ‘实践理性’概念，但从中剥离出 ‘实践’概念，并赋予它以新的内

涵”②，即哲学应当不再附着于对象去解释世界，而是应当改变世界。而诺曼·莱文则略显夸张地认

为，“尽管马克思认为康德过度关注心灵，但他仍然采用了康德的批判方法。正如马克思必须被视为

黑格尔的学生一样，他也是康德批判工具的忠实实践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康德如出一

辙，只不过其目标是具有民族主义形式的德国唯心主义，试图为这种仍然特殊的形式找到具体的内容

与更为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形式。③ 而在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将康德视为近代哲

学的分界点，“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至多只能在与简单范畴纠缠之余杂糅一些 “自然科学

的材料”。④ 在结论层面，恩格斯对康德的星云假设给予高度的肯定，认为 “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

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且到现在还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宇宙体系

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

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⑤。而在１８７４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更直接地将康德视为具有
科学性的哲学家：“就回到真正思考问题的自然观而论，在英国这里要比在德国认真得多，在这里人们

不是到叔本华和哈特曼那里去，而至少是到伊壁鸠鲁、笛卡儿、休谟和康德那里去寻求出路。”⑥

另一方面则是对建构的历史局限和唯心主义特征的否定。这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

的密切关系，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的观点的认同。阿维内利 （ＳｈｌｏｍｏＡｖｉｎｅｒｉ）
认为，青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摆脱康德之后困扰德国哲学的 “应然”与 “实然”的矛盾，是因为他

熟悉了黑格尔的著作。⑦ 这个观点见诸马克思在 １８３７年 １１月写给父亲的信，马克思在信中坦承：
“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下，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作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

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我读

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度潜入大海，不过有个明确的目

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⑧ 从这封信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青年马克思被黑格尔的哲学所吸引，因为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改变现实的 （尽管

枯燥的）有力的工具。肖恩·塞耶斯 （ＳｅａｎＳａｙｅｒｓ）更直接地指出，黑格尔的伟大成就是用具体的、
辩证的、社会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术语来看待人类的意识、意志和理性，坚持认为，实践与道德、政

治与理想不是先验理性运作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这就需要既承认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又

要承认意识、意志和理性在自在之物中的积极作用———而这正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共识。⑨ 这个 “共

识”体现在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中：“康德的无法解决的 ‘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 ‘矛

盾’作为阐发手段来代替了”，而蒲鲁东 “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的企图只能体现为 “他对科

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

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ＥｔｉｅｎｎｅＢａｌｉｂａｒ，Ｍａｓｓ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ｄｅ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Ｍａｒｘ，ｐ．９２．
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６页。
ＮｏｒｍａｎＬｅｖｉｎｅ，Ｍａｒｘｓ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Ｌｅｎ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５，ｐｐ．１１８－１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１－６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０１页。
ＳｈｌｏｍｏＡｖｉｎｅｒｉ，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１３页。
ＳｅａｎＳａｙｅｒｓ，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８，ｐ．９７．



论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辩证关系

在的、永恒的观念”①。当然，恩格斯对建构出来的科学的批判更为简略，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

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

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 ‘自在之物’

就完结了。”②

总之，历史的路径让马克思主义最初与黑格尔主义成为了批判建构主义的同路人，只不过前者的

意图已经超越了对哲学革命之胜果的争夺。在恩格斯看来，工业生产和劳动实践所驱动的社会革命

“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

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

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

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③。当前之所以仍然有人倾向于以康德的口吻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甚至试

图在当代科学与技术进展的加持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建构主义的改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马克思主

义的伦理化解读之风尚大行其道。一些人或许难以跟上马克思 （更遑论列宁）的步伐，不仅难以超

越社会结构所造成的道德形式，而且试图将革命、解放或阶级等活跃的历史要素塑造成不可知的抽象

之物，进而塑造出道德和审美的教条。然而，正如费尔巴哈所设计的适用于 “为一切时代、一切民

族、一切情况”的道德论，这种徒有无产阶级或马克思主义标签的道德 “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

弱无力”，因为 “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④，而在当代世界上所生活的是具

体的、历史的人———而不仅仅是具有同等先验能力的主体。二是无法认识到历史的建构是一个悖论。

生产力、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不是先天的范畴，无产阶级不是建构某种知识或道德的主体，共产主义

更不是现实主义乌托邦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ｕｔｏｐｉａ）的构想。历史的建构是一种悖论，历史也不应被当作外在于
主体的对象。在每一个实践向命运 “投降”并且将历史交给命运的低潮时刻，就会出现屈从于阶级

社会所强加的各种范畴的 “建构”，或者在纯粹思辨的层面滑向客观主义的决定论。而建构历史则更

是一种狂妄，脱离具体科学和革命实践的 “建构”最终所遭遇的是失败或者假装为成功的失败。历

史的发展当然是由矛盾驱动的，但是这个矛盾不是抽象的概念。如果对历史提供的新知识和新矛盾一

无所知，只是从自由、解放等范畴出发去推演科学、道德和政治的理想模式，最终只能是 “设定自

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⑤ 的纯粹理性的运动。理性的证成如果只能依靠无知之幕这样的理论假

设，那么理性在现实中注定永远无法遭遇其合理的却不可能的条件，犬儒与失败将成为这种理想模型

的宿命。政治自由主义者并未料想到理性多元论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在当代成为了现代身份政治和
犬儒主义的理论奥援，然而马克思却早已察觉到了建构通达历史的困境：“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

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

心的目标。”⑥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建构出来的，在未来也将仍然行进在实践所创造的主客体矛盾发

展———以及这种发展不断问题化与理论化的道路上。正如列斐伏尔所说，“观念欠马克思主义一个新

的理想，即具体的自由”，但是有待实现的具体正义、自由和真理要进入现实，显然无法依靠观念，

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与斗争实践的密切联系。⑦ 换而言之，“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⑧ 的结论就已经否定了新旧
版本的形式上的科学建构或者实际上的经院哲学。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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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８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第２９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６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１５２页。
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ｓａｃｔｕｅｌｓｄｕ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７０，ｐｐ．１４－１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００页。



如何看待经济对宗教的决定作用？

———评马克斯·韦伯对唯物史观 “统一决定论”的批评

王峰明　高　少

【摘要】基于宗教起源和宗教信仰的具体性和多样性，韦伯对唯物史观的经济统一 （或一元）决定论提出

质疑和批评。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韦伯只是关注宗教的现象特征，无意于揭示背后的本质

和规律，以现象的多样性否定本质层面经济的统一决定作用；而且在于韦伯把经济对宗教的决定作用解读

为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而实际上，它所强调的是宗教必须适合于或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就宗教的起源而

言，宗教的产生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在本质层面，

宗教只有适合于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才能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就不同阶层的宗教信仰而言，相同的经

济生活模式可以对应于不同的宗教信仰，相同的宗教信仰也可以对应于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只要这种宗

教信仰是同这种经济生活模式相适应的。在此意义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不仅不是对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

的否定，反而在经验层面提供了具体材料和实证支撑。

【关键词】宗教；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韦伯；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３０－１１

作者简介：王峰明，山西阳泉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高　少，云南香格里拉人，（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资本论》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２２ＡＫＳ００４）

一、引　　言

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同为德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

重要议题。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韦伯就对马克思思想有一定了解，并且和同时代一些倾向于马克思

主义的学者如维尔纳·桑巴特 （ＷｅｒｎｅｒＳｏｍｂａｒｔ）保持着持久而频繁的学术来往。更为重要的是，他
在政治活动中与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交往密切。这些都使得对马克思思想发表意见成为

韦伯理论活动中难以回避的事情。事实表明，尽管韦伯一再宣称回应唯物史观不是他众多著作的理论

主题，但他却总是在各种场合谈论和回应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主张，并且明显扮演了一个马克思的批

评者的角色。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考茨基的话说：“他 （指韦伯———引注）对每一个可能有点马

克思主义气味的术语都抱有一种往往简直可笑的厌恶之感。”①

例如，在德国社会学学会第一次会议上，韦伯就对唯物史观及其倡导者提出了尖锐批评：“我不

敢苟同发言者之一的这种说法，即某一个要素———技术或经济要素———可以成为另一个要素的 ‘终

极’原因或者 ‘真正的’原因。”因为只要审视一下这些因果联系就会发现，“它们有时是从技术问

题延伸到了经济与政治问题，有时则是从政治问题延伸到了宗教与经济问题”。这里并不存在任何休

０３

① ［德］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５分册，《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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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点。在他看来，“常见有人主张的那种唯物史观，即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个因果链的终点，作

为一个科学命题已经彻底完结了”。①

从这一批评来看，韦伯认为：第一，唯物史观奉行的是一种发生学的因果路线，关注和追问事物

之间产生与被产生的因果联系。其中，产生者为原因，被产生者为结果。在时间上，产生结果的原因

在先，由原因产生的结果在后。第二，这一理论路线的宗旨在于通过追寻和确认所谓的终极原因或真

正的原因而达及由因果联系构成的因果链的终点或休止点。第三，这个终极原因或真正的原因就是技

术或经济要素，社会的其他要素如政治和文化都是由技术或经济要素产生的，也只能用技术或经济要

素才能得到解释和说明。第四，唯物史观是一种技术或经济要素决定论，即把技术或经济要素看成是

政治和文化等社会要素产生的终极原因，政治和文化等社会要素都不过是技术或经济要素的结果。并

且，这是一种单向度的线性决定，即只能是技术或经济要素对政治和文化要素具有决定作用，相反的

关系是不成立的。这样，韦伯就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因果意义上的技术或经济要素的一元线性决定论。

在韦伯看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要素之间并不存在单向度的因果联系，经济要素既可以

是政治和文化要素的原因，也可以是它们的结果。现实中的因果链条并不都是以经济要素为起点，而

是呈现为互因互果的复杂关系，既可以从技术或经济要素到政治和文化要素，也可以从政治和文化要

素到技术或经济要素。这就表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主张并不成立，这一点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得最

为明显。在 《经济与社会》的宗教社会学部分，韦伯明确地把唯物史观对宗教的解释概括为 “经济

力量对宗教信仰的统一决定论”②，并从宗教起源的具体性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等多个方面对这种统

一 （或一元）决定论提出质疑和批评。③ 虽说韦伯的批评本身并不新鲜，但这种批评极具代表性，它

所依托的宗教社会学也极为独特。鉴于此，本文对这种批评予以回应，希望以此澄清对马克思经济决

定论和唯物史观的一些误读误解，推进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思想的深入研究。

二、宗教起源的多样性与 “统一决定论”

（一）韦伯基于宗教起源的多样性对唯物史观的批评

首先，从宗教的受众方面来看，其宗教行为的动机具有多样性，不一定都与经济相联系。在韦伯

看来，受众宗教行为最初的激发 “都是以现世为取向的”，即都是为了得到现实中的某种好处。这种

好处一如 《旧约·申命记》所说的：使你和你的子孙们可以得福，并且，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

所赐的大地上可以长久。可见，根据宗教或巫术的要求而实施行动的原因具有多样性，不一定都是经

济的。或者说，这些多样性的原因是难以用统一的经济加以解释和说明的。基于此，韦伯认为，即使

在宗教演进的原初阶段，就已经出现了一切形式的 “宗教恩宠说”，即宗教是授人以恩宠的，否则人

们便不会有宗教信仰。这种恩宠说，从 “ｇｒａｔｉａｉｎｆｕｓａ”延伸到最严格的因善行而得救的信条。其中，
“ｇｒａｔｉａｉｎｆｕｓａ”是拉丁文，意为 “浇灌的恩宠”，天主教指信徒由此而生爱、由爱而生成信仰，于是

获得称义的能力。因此，如果一个人 （例如一个南欧农民）觉得尽管遵循了宗教惯常的程序却无法

获得相应的益处，就无法有效地阻止他 “在一尊圣徒像面前表示不敬”。④

其次，从施行宗教活动的人来看，其所具有的超凡魅力具有多样性，难以用统一的经济加以解

释。韦伯认为，凡是实施宗教或巫术行为的人，他们都必须具有一种非凡力量或超凡魅力。例如，对

某种现象的常规性是更大还是更小，他们具有常人所没有的判别能力，尽管对其中的科学道理连他们

自己也不得而知。因为从现代自然观来看，只有现代人才能区分其正确与错误，实施宗教或巫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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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１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页。
同上，第６１２页。
吉登斯认为，尽管韦伯强调马克思思想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庸俗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但他对二者背后的 “决定论架构”均

持反对态度。（参见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１卷，第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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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所依循的不过是一些日常的经验规则。这也说明，宗教或巫术激发的外部表现都是相对理性的，

特别是在其最初表现的时候。又如，他们有能力进入那种符合原始经验、被看成是可以产生某些气

象、医疗、占卜和通灵术效果的先决条件的 “迷醉状态”。① 而对于常人或俗人来说，由于过着一种

程式化的普通生活，所以 “这种心理状态仅仅在偶然的行动中才能达到”②。在韦伯看来，这种超凡

魅力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天固有的，另一种则是后天通过某些非凡手段产生的。就前者而言，

如果与这一称号完全匹配，那就意味着某物或某人全然是因为拜大自然所赐而具有与生俱来的超凡魅

力天赋，因而在后天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手段而习得的；就后者而言，能够发展出具有超凡魅力的力量

的，据信也只有这样一些人或物，在他 （它）们身上已经存在着超凡魅力的萌芽，只不过一直处于

休眠状态，需要通过迷醉或者其他情态才能被唤醒。③ 这无疑是宗教恩宠说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即施

行宗教活动的人的超凡魅力同样体现了宗教给予这些人的恩惠和宠爱。

最后，从宗教偶像方面来看，人们信仰的偶像具有多样性，难以用统一的经济加以解释。韦伯认

为，在最初的宗教表现形式中已经包含这样一种抽象观念，即某种存在物隐藏在具有超凡魅力的自然

物、人造物、动物或人物 “背后”并且支配着他 （它）们的活动。④ 这就是对 “精灵”的信仰。后

者被视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具有某种形状却又看不见，没有人格却又具有某种意志。任何一个具体

存在物，一旦成为精灵的宿主，就会获得某种特殊力量。当然，精灵也会离开它的宿主，使之失去这

种特殊力量从而回归于凡常。精灵甚至会化为乌有，不再对任何事物发挥任何作用。在此，很难证明

具备何种经济条件才会产生精灵信仰。韦伯认为，由于迷醉采取了 “狂欢”（ｏｒｇｙ）的形式，所以它并
非是一种经常性活动。作为其中的施行者，巫师的作用不可或缺。正是基于这种经验的狂欢条件并且

很大程度上是在巫师职业实践的影响下，“灵魂”的概念被逐步抽象或演绎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实

体，它存在于自然物的内部、背后、或者旁边，犹如隐藏在人体里面的东西，在人做梦、晕厥、迷醉

或死亡的时候，可以离他而去。⑤ 由此就产生了人们对灵魂的信仰和各种泛灵论。随后，还不断演化

或产生出对魔鬼和诸神的信仰，“它们与人类之间关系的安排便构成了宗教表现的领域”⑥。无论是精

灵和灵魂，还是魔鬼和诸神，即使撇开这些信仰对象的多样性，单是从它们的产生和演化来看，除了

经济关切以外，显然还有其他因素 （例如巫师的技艺和迷醉的运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难

用统一的经济原因加以解释。

（二）唯物史观基于经济决定论对宗教起源问题的诠释

关于古代共同体及其宗教观念，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指出，这种共同体 “存在的条件是：劳

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

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

中”⑦。这表明，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既是对物质生产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狭隘关系的反映，

也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的这种狭隘性同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劳动生产力相

适应，正是这种发展程度较低的生产力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狭隘性，进而决定了物质生产过程

中人与人之间关系 （即生产关系）的狭隘性。以此来看，宗教的形成既离不开物质生产力的作用，

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

其实，早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

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并且，由于 “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所以

“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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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１卷，第５２５页。
同上，第５２７页。
同上，第５２５－５２６页。
同上，第５２６页。
同上，第５２７页。
同上，第５２８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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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① 这就是说，第一，自然宗教观念地体现和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特定关

系，或者说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而人们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所表征

的，就是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或者说就是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狭隘性；第二，人与自然关系

的狭隘性决定或制约着人与人关系的狭隘性，同时，人与人关系的狭隘性又决定或制约着人与自然关

系的狭隘性，而造成这种狭隘关系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类对自然界作用的有限性，即在于物质生产力较

低的发展阶段；第三，如果说人们同自然界之间的狭隘关系体现了社会生产力较低的发展阶段，那

么，人们之间的同样狭隘的关系则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自然宗教既与生产力

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也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相适应，是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即经济或经济关

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关于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

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

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②。当人像动物一样出没于大自然的时候，人对自然的关

系当然是极其狭隘的。这种现实状况反映在人们的观念或意识中，就产生了自然宗教，自然宗教无非

是 “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③。另一方面，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狭隘关系，马克思和恩格

斯指出：“‘宗教’和 ‘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而人们 “现实的利益”无疑是最重要

的现实动因。④ 这种现实利益既包括政治利益也包括最根本的经济利益，而所谓经济利益无非就是人

们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 （力）关系和对劳动产品的分配权 （力）关系，即作为权力 －支配关系的社
会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统治阶级手中，劳动大众则沦为被统治和剥削的手

段和工具；少数人的发展建立在大多数人不发展或有限发展的基础之上。由此，就形成了经济关系和

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并决定了人与人关系的狭隘性。从统治阶级方面来看，宗教不过是统治阶级维护

其统治和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或者说宗教必须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其经济利益的实现；

从被统治阶级方面来看，宗教则是逃离或摆脱、反抗或抵制阶级统治的手段和工具，或者说宗教必须

有利于被统治阶级逃离或摆脱、反抗或抵制现实苦难。这样，宗教既可以成为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对抗

被统治阶级从而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和工具，也可以成为被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对抗统治阶级从而维护

自身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前者一如：“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使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统

治阶级的一切派别……都在拯救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工人阶级到处被

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被革出教门，受到 ‘嫌疑犯处治法’的迫害。”⑤ 后者则如： “委员会认为，

劳动时间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若有违反，必受惩罚。老板们用解雇来威胁工人，迫使他们违背宗教信

仰，违反国家法律，冒犯社会舆论 〈这些全是指星期日劳动〉，这样老板们就挑起劳资之间的仇恨，

提供了危害宗教、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先例。”⑥

在马克思看来，第一，“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

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⑦ 显然，只要人与自然的关系和

人与人的关系是狭隘的或具有狭隘性，这种关系就既不明白也不合理。第二，“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

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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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８２页。
同上，第８１－８２页。
同上，第８２页。
同上，第９３、９４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３２９页。
同上，第２９２页。这段话出自 《１８６１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尖括号 〈〉内的文字是马克思加的。尽管说这是英国政府

指派的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但鉴于构成调查委员会的委员是一些 “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并且 “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

笔者视之为有利于限制工作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材料，而宗教信仰则成为为工人阶级辩护的重要依据，一如宗教信仰是统治

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依据。（同上，第９页。）
同上，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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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① 显然，只要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无法消除人与人的利益对

立从而实现彼此的自由联合，就无法消除自然力量和自然规律的异己性和盲目性从而实现对物质生产

过程的自觉调整和控制，也就无法消除物质生产过程的宗教反映这层神秘纱幕。第三，就宗教的最终

消亡而言，“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同时，“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

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② 显然，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消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条件

下，即使人们依然面临生、老、病、死这些自然存在和自然规律的挑战，但由此生发的决不再是宗教

观念，而是一种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宗教情怀。③

总之，在宗教的起源问题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那

么，造成这种解释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韦伯对唯物史观宗教起源论的批评是否合理？他自己的宗

教起源论本身又是否合理呢？

三、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与 “统一决定论”

（一）韦伯基于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对唯物史观的批评

就人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态度而言，韦伯认为 “如果撇开享有高度社会与经济特权的那些阶层

不谈，我们立刻就会看到明显更加多样化的各种宗教态度”④。也就是说，特权阶层的宗教信仰自然

是多样的，而那些非特权阶层的宗教信仰则更加多元化。其中，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小资产阶级宗教

信仰的多元化最显著也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手工业者的宗教，因为它的救世

主是一个小城镇的手艺人，传道者则是到处流浪的工匠。据说，这些工匠当中最伟大的是一位四处漫

游的帐篷制造者。从时间上看，在整个古代时期，基督教共同体都带有浓厚的城市色彩，其信徒主要

来自手工业者，其中既有自由人也有不自由的奴隶。而在中世纪，小资产阶级尽管并非基督教最正统

的追随者，但却始终是其最虔诚的追随者。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基督教与手工业者的紧密联系。⑤

但是，基督教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足以证明经济 （即手工业生产）的统一决定作

用。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基督教本身来看，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各种不同的流派。在它们当

中，既有古代世界中驱魔逐鬼的圣灵预言，也有中世纪那种对正统的制度化教会的狂热虔诚，还有苦

行僧式的隐修等。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基督教那里，尽管不同流派各行其是，但它们同时都能在

小资产阶级当中找到其支持者和信徒。韦伯由此认为 “这种多样性……至少证明了，在手工业者当

中从来就不存在经济力量对宗教信仰的统一决定论”⑥。也就是说，手工业者或小资产阶级所信奉的

基督教的多样性证伪了经济的统一决定作用，或者说用经济 （即手工业生产）的统一决定作用无法

解释这种多样性。

另一方面，从手工业者及其信仰状况来看，他们与基督教并不具有天然的联系，因为在职业分化

的早期阶段，人们总是把手工业者和巫术联系在一起。任何一种不同寻常并且不易广泛传播的专门技

艺，都会被看作具有巫术的超凡魅力，无论它们具有个人性质还是家族遗传性质。只有依靠特定巫术

手段的保障，才能获得和维持这种超凡魅力。与此种早期观念相联系的是，在现实中，手工业者作为

“超凡魅力的体现者要被各种禁忌……从普通人 （农民）的共同体中分离出来，并且往往不得享有土

地所有权”⑦。并且，凡是各种手艺保存在拥有原材料的古代群体手中的地方，由于 “这种群体最初

都是闯入共同体提供技艺的，后来又分别作为定居在共同体中的外乡人提供他们的手艺”，所以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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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９７页。
同上，第９７页。
在此意义上，笔者不赞成经济和科学越是发展、宗教就越是昌盛的说法，这种说法把宗教和宗教情怀混淆了。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１卷，第６１１页。
同上，第６１２页。
同上，第６１２页。
同上，第６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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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者群体会被 “置于贱民的地位，并以巫术把他们的操作和技术加以定型”。① 不过，移民城市

的兴起彻底打破了这种巫术框架。与农民相比，不仅手工业者会更加理性地思考自己的生产活动，小

商贩也会更加理性地思考自己的经商之道。尤其是那些在室内从事各种劳动的手艺人，比如纺织业的

从业者，他们在诸多不同的劳动过程中都有了进行反思的时间和机会，并萌生出强烈的教派意愿或宗

教倾向。这样，“一旦有先知或者改革者打破了纯巫术观念或仪式主义观念的束缚，工匠、手艺人和

小资产阶级就会倾向于接受一种 （往往是原始的）理性主义的道德人生观或宗教人生观”②。基督教

和手工业者的最初联系由此形成，尽管说这种联系并不能证明经济的统一决定作用。

当然，韦伯承认，“从理论上说，小资产阶级因其特有的经济生活模式，确实会倾向于某种理性

的伦理宗教，如果出现这种宗教的条件确实具备的话”③。换言之，他并不否认手工业者基于共同的

经济生活而在信仰方面具有共同性，以及这种共同性所显示的与其他社会阶层 （如农民）的差异。

这表现在：与大自然较为疏远的城市经济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有目的的控制和精打细算，使得手工业

者的宗教信仰带有鲜明的理性特征，从而与农民巫术信仰的非理性区别开来。此外，受其经济生活的

影响，手工业者很容易接受一种包含着补偿伦理的世界观，从而使其宗教信仰带有明显的伦理特

征。④ 但在韦伯看来，这种对比 “远不意味着什么统一决定论”。⑤ 也就是说，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经济

生活和宗教信仰方面的上述差异同样不足以证明经济对宗教的统一决定作用，或者说并不能把二者宗

教信仰的差异归结为其经济生活的差异。因为一方面，上述补偿伦理观念 “在一切非特权阶层中都

是一种很正常的思维走向”⑥，并不是手工业者独有的信仰。即便是农民也并不绝对排斥这种补偿伦

理观念，尽管说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即 “只有在令他们浸淫其中的巫术被其他力量铲除之后”，他们才

会需要并接受这种补偿观念。⑦ 从会众宗教的信仰者来看，“荷兰的弗里斯兰农村平原地区为浸礼派

会众宗教以最完备的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提供了最初的园地，而德国的明斯特城则是它以社会革命的

形式登台亮相的主要场所”⑧。这也表明手工业者与农民的经济生活虽然不同，但他们既可以拥有各

自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可以分享相同的宗教信仰，一如会众宗教既可以成为城市手工业者的信仰，也

可以成为农村中农民的信仰。不管怎样，“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统一决定论是不存在的”⑨。

另一方面，从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本身来看，其信仰在不同国家也不尽相同。例如在中国，小

商人或小生意人虽然也精于计算，但他们并非一种理性宗教的载体或信仰者，同样，中国的手工业者

也不是理性宗教的信徒。因为除了巫术观念以外，他们充其量也就是信奉佛教的 “羯磨说”。正因为

“缺少一种伦理上理性化的宗教”，所以才 “对他们的技术中本来就有限的理性主义产生了不利影

响”。瑏瑠 由此，韦伯认为从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群体的存在中，尚不足以产生一种哪怕最一般类型

的伦理性狂热虔诚。也就是说，手工业者的存在并不是理性的伦理宗教赖以产生的充分条件。印度就

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那里是种姓禁忌和灵魂转世信仰在影响着手工业者阶层的道德观并使之定型

的”瑏瑡。这样，从世界范围来看，同样是手工业者或小资产阶级，其宗教信仰却千差万别、多种多样。

从总体情况来看，在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手工业者当中，其信仰始终存在着巨大反差。这其中，既包括

印度的种姓禁忌和圣事与狂欢类型的巫术宗教，或者神秘教义传播者的宗教，也包括中国的万物有灵

论；既包括伊斯兰的苦行僧宗教，也包括早期基督教———特别是盛行于罗马帝国东半部———那种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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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的会众宗教。并且，这些群体当中还存在其他一些宗教表现形式，例如古希腊人对神的敬畏，对

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欢式礼赞和膜拜；又如，在古代城市犹太民族中，法利赛人对律法的忠诚，中世

纪形形色色的教派信仰，以及那种基本上属于崇拜偶像的基督教；再如，在现代社会初期就已经出现

的各种类型的新教。不言而喻，在信仰方面存在的 “这些不同的现象表明了这些群体中存在着最大

可能的差异”。① 鉴于此，韦伯得出结论： “毫无疑问，手工业者与小资产阶级生活的这些普遍性条

件，对于宗教并没有统一的决定性。”②

总之，存在于基督教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上述种种关系表明，不仅同一种宗教 （如基督教）可以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 （如手工业者和农民）中找到其信仰者，宗教是同一的，但其信仰者则是多样的；

而且同一阶层 （如手工业者）的人们也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 （如巫术宗教和理性宗教），信仰者是同

一阶层的人们，但其宗教信仰则是多样的。存在于这两种情况下的宗教信仰的多样性都是难以用经济

（如手工业生产）的统一作用加以解释的。

（二）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对韦伯批评的回应

如何看待韦伯的批评？笔者认为：第一，韦伯所提出的，无非就是经济的一元决定性与宗教信仰

的多样性，即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并且是一些人从不同方

面、以不同方式质疑和批评唯物史观的聚焦点。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如何解释意识的

自主发展及其多样性问题？如果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如何解释生产关系的自主发展及其多样

性问题？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如何解释上层建筑的自主发展及其多样性问题？同样，

如果说经济关系决定宗教和宗教观念，那么如何解释宗教的自主发展及其多样性问题？等等，不一而

足。对于宗教在产生和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多样性，韦伯给予了多侧面、多角度的观照和阐释，既包

括相同经济基础 （如手工业生产）之上宗教信仰的历史变迁和多样性 （如手工业者从非理性的巫术

信仰向理性伦理宗教的转化，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中手工业者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包括相同宗教

信仰 （如会众宗教）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多样性 （如会众宗教在城市手工业者和乡村农民中的广泛

传播），还包括同一种宗教内部的分化和多样性 （如基督教内部的各种流派），等等。

第二，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决定”一词的含义。在谈到生产和交往的关系时，

马克思指出，交往的形式是由物质生产和生产力 “决定”的，交往形式必须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

发展 “相适应”。③ 这就表明，在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视域中，所谓 “决定”，指的就是 “与……相适

应”或 “与……相适合”。经济关系决定宗教观念，指的就是宗教观念必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相适

应，必须符合经济关系发展的要求，一如衣服必须适合于或适应于人的身体。如果衣服不适合人，最

终被抛弃掉的总是衣服而不是人；同样，如果宗教观念不适合经济关系发展的要求，最终被抛弃掉的

总是宗教观念而不是经济发展。前者是一个人皆知之的简单道理，后者则是长期以来备受质疑和批评

的客观规律。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宗教观念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而不是经济发展必须与宗教观念相适应；

经济发展决定宗教观念，而不是宗教观念决定经济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

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 “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

互相发生关系，这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的一般特点。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

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④

简言之，以新教、自然神教等形式出现的基督教，无疑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或相

适合的宗教形式。与此不同，如果说 “封建制度是中世纪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政治形式”，那么 “教

６３

①

②

③

④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１卷，第６１１－６１２页。
同上，第６１４－６１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８、７２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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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制”就是 “封建制度的观念形式”。① 也就是说，教阶制成为与中世纪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发

展相适应或相适合的宗教形式。一种宗教观念和行为，一旦不利于或不适合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就会

像过时的衣服被人抛弃一样被经济发展所抛弃。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

动力，所以 “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应当被用于资本的自行增

殖。至于说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会交往的时间，自由

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乃至星期日的休息时间 （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些 “全都是废

话！”② 在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经济本质和规律的作用下，人们的宗教活动乃至宗教观念势必会遭受

严重冲击。这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经济 “契约”对宗教 “教义”的胜利，它充分说明宗教活动必须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经济发展决定宗教观念和行为，而非宗教观念和行为决定经济发展。

第三，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衣服必须适合于人，而适合于人的衣服则决不是固定的和唯一的，而是

充满了变化和多样性。同样，宗教观念必须适合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适合于经济发展要求的宗教观

念也决不是固定的和唯一的，而是充满了变化和多样性。唯物史观确立经济对宗教的一元决定作用，

决不是否定和排斥宗教观念的变化和多样性，而是强调存在于本质和规律层面经济和宗教之间的这种

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单向性和非对称性。把经济的一元决定作用与宗教观念的变化和多样性绝对割裂

开来、对立起来，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背道而驰的。以宗教观念的变化和多样性为理由，质疑和

否定唯物史观的经济一元决定论，这本身就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误解，因而是一种无的放矢。

韦伯并不否认宗教观念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关联：“宗教或巫术的表现与思维肯定不会脱离有目的

的日常行为，特别是因为宗教与巫术行动有着突出的经济目的。”③ 但同时，他又明确反对经济的统

一 （或一元）决定作用。个中原因就在于，他认为经济的一元决定作用是排斥多样性的，至少无法

对多样性提供解释。这暴露出韦伯对唯物史观经济一元决定论的误解，并且这种误解绝非个别和偶然

现象，而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对 “决定”一词的含义，韦伯的理解是：有 Ａ则必然会有
也只能有Ｂ。在一定经济基础 （如手工业生产）之上存在着也只能存在一种形式的宗教观念 （如基

督教）。而唯物史观的理解是：无论是Ｂ还是Ｃ或Ｄ，都必须与Ａ相适应，都必须有利于或适合于Ａ
的发展。只要有利于或适合于经济 （如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不同的宗教观念 （如韦伯所言理性宗

教和巫术宗教）可以并存和自主发展，人们也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自主选择。因此，就宗教观念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宗教观念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但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宗教可以是多样的，而

不一定是单一的；就宗教观念 （如基督教）本身而言，在基本精神相同的情况下，也可以并且必然

会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外在形式 （如韦伯所言基督教的各种流派）。这是因为，宗教观念与经济基础之

间的联系从来就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由于一些中介环节和因素的作用，宗教观念往往会以一种歪

曲的形式表现和反映经济基础。只有对这些中介环节和因素进行考察和研究，才能发现宗教观念与经

济基础之间的本质性联系。正如亨利希·库诺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Ｃｕｎｏｗ）所指出的：“只有不仅对经济形态
和观点的历史变迁进行仔细的研究，而且还要把有关民族的心理与思考方式和发展阶段一并加以考

虑，方能认识到宗教概念和经济状况的关系。”④

第四，就前述宗教的起源问题而言，一种宗教观念最初的激发和萌生肯定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

果，因而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和多样性，如果把它同某种必然性相联系，就会陷入宿命论和神秘主

义。但是，当这种宗教观念不断地被激发出来，反复出现，最终发展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上

升为一种国家意志从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时，它就决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它必须与经

济即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必须既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利于生产关系和现实利益关系的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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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１９１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３０６页。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１卷，第５２５页。
［德］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５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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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巩固。① 否则，这种宗教观念即使偶然被激发出来，也会或迟或早或慢或快地被现实的经济关系和

经济力量所浇灭。这就是在宗教起源问题上唯物史观的经济一元决定论的基本立场。

这一立场同时表明，如果把一种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起源或产生归结为宗教观念的作用，那就

是一种典型的倒果为因或因果颠倒。在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用所谓的 “新教伦

理”即克勤克俭不断积累财富的精神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②，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就此问

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一部分货币可以单纯通过等价物交换而积累起来，即使假定货币是通过本人劳

动而换得的，但这在历史上也是一种 “微不足道的来源”。③ 这就表明，克勤克俭式财富积累在资本

主义起源中的作用简直不值一提。其一，正是由高利贷、特别是对土地财产发放的高利贷，以及由商

人的利润所积累起来的动产即货币财富，“才转化为本来意义的资本，即产业资本”。④ 也就是说，产

业资本的前身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而不是小生产者的克勤克俭式货币积累。其二，仅有货币财

富，哪怕它已经取得某种统治地位，也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 “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的

历史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而告终了，或者确切些说，从此就会开始新的历史了”。虽说在那里，旧

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财富和商业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 “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

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⑤。也就是说，在货币财富的基础上，既可以走上以城市产业

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走上以乡村统治城市为基础的封建主义道路。因此，仅有货币财

富的积累尚不足以产生资本主义。其三，“存在于货币形式上的财富，只是由于而且只有劳动的客观

条件同劳动本身相分离，才可能用来交换劳动的客观条件”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劳动者同其劳动

条件的分离，货币财富就不可能转化为资本；而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就不可能把劳动者同其劳动条

件即生产资料分离开来。因此，充满了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起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没有原始积累，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点恰恰是排斥和否定唯物史观经济一元决

定论的韦伯所难以理解也理解不了的。

四、结　　语

首先，韦伯批判和否定唯物史观经济统一 （或一元）决定论的一个关键理由在于，所谓手工磨

坊产生封建主义，蒸汽磨坊产生资本主义，这显然 “是一种技术建构而不是经济建构”。并且可以确

切地证明，这个论断根本站不住脚，因为 “一直延伸到现时代的手工磨坊时代，在所有领域都曾产

生出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文化 ‘上层建筑’”。⑦ 这就是说，由于把经济等同于技术，所以唯物史观的

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并且由于在相同的技术 （如手工磨坊）基础之上产生了多种

多样的文化上层建筑，所以唯物史观的经济一元决定论是错误的。实际上，陷于误区的并非马克思，

而恰恰是韦伯自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ｏｉｓ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就认为，尽管马克思的
“这个说法把技术要素强调到危险程度，但理解了单纯技术不是一切，它还是可以接受的”⑧。笔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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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与宗教之间的这种决定论关系，一些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明。例如，印度教教徒不可宰杀牛的信仰 “有着切合实际

的经济原因”，因为 “母牛和它们生育的公牛提供了用其他方式无法轻易得到的各种资源”。（［美］卡罗尔·Ｒ．恩贝尔、梅尔文·
恩贝尔：《文化人类学》，王晴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第５３９页。）
参见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尽管在一些人看
来，韦伯并没有把新教伦理看成是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唯一因素，但并不能由此抹煞在这一问题上韦伯和马克思思想的异质性。

与马克思不同，韦伯认为可以 “凭借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来实现资本的积累。”（同上，第１７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９９页。
同上，第４９９页。
同上，第５０１页。
同上，第４９９页。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１卷，第４４页。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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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第一，马克思讲 “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①，可见，所谓 “经济发展”

既是指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指生产关系的发展。相应地，所谓 “经济”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

关系。如果说生产力表示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变换关系，那么生产关系所表示的就是人与

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第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元决定作用，或者说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
一元决定作用处于本质层面，显示着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和确定性；在现象层面存

在的，则是各种具体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

和不确定性。第三，正是在各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随机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并呈现出经

济对政治和文化的一元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在时间上表现为一种总的趋势和趋势决定，在空间上

则表现为一种整体结构和结构决定。② 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通过现象层面的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

定性，处于本质层面的必然性、确定性和客观规律才能 “为自己开辟道路”③。同样，只有通过处于

现象层面宗教观念的随机变化和多样性发展，处于本质和规律层面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才能为自己开

辟道路。这是本质和规律的实现方式和作用方式，也是经济关系对宗教观念的一元、单向决定作用的

实现方式和作用方式。

以此来看，韦伯以存在于作为经济因素的工具或技术与各种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由，质疑和否定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这明显把处于不同层面的关系和问题混淆了，因为经济不

同于经济因素，前者处于本质和规律层面，后者则处于现象具体层面。无论是工具和技术，还是自然

力和劳动分工，它们都是物质生产力的具体存在形式，属于经济因素而非经济。④ 某种具体的经济因

素 （如生产工具）可以表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但决不能把经济等同于具体的经济因素，把经济

发展等同于某种经济因素的发展。唯物史观所主张的，是经济 （而非经济因素）的一元决定论，并

且，经济的一元决定作用处于本质抽象 （而非现象具体）层面。

其次，韦伯从一开始就申明 “我们甚至并不关心宗教的本质，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研究一种特殊

社会行动类型的条件和效果”⑤。也就是说，他着手研究的是宗教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类型，

其产生需要具备哪些具体条件，又会产生哪些具体后果或效果。这些问题显然都处于现象 （而非本

质）层面，对它们的研究终究是一种现象 （而非本质）性归纳和描述。在韦伯看来，“外在的宗教表

现过程非常多样，只有从有关个人的主观经验、观念和目的的角度———简言之，从宗教表现的 ‘意

义’（Ｓｉｎｎ）———出发才能理解这种表现”⑥。这里不仅充满变化和多样性的宗教的外在表现过程处于
现象具体层面，而且这一外在过程借以得到理解和解释的个人的主观经验、观念和目的等同样处于现

象具体层面。一方面，在人的个体层面是不存在本质和规律的，也难以在人的个体层面把握本质和规

律；⑦ 另一方面，在主观层面不仅难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反而会被现象的表面特征 （假象）所

迷惑和误导。其结果就是也只能是围绕着现象兜圈子，就现象论现象，难以进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

深处，甚至是用现象特征否定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例如，在谈到理性的伦理宗教时，韦伯指出：

“只有会众的狂热虔诚，特别是理性和伦理类型的会众狂热虔诚，才有可能———特别是在城市小资产

阶级当中———很容易地赢得追随者，并在特定环境下对这些群体的生活方式发挥持久影响。”⑧ 在此，

他把理性的伦理宗教赖以产生的基础和充分条件归结为狂热虔诚这种主观的精神状态，并断言：“实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２页。
参见王峰明：《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思与新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３８页。
对 “经济”和 “经济因素”的区分，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９６页。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１卷，第５２４页。
同上，第５２４页。
马克思讲：“只有在个别考察时才具有偶然性。”个别地考察事物，所抓住的只能是偶然性。同样，从人的个体身上所看到的，

也只能是各种偶然性。（［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５１页）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１卷，第６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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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①。这明显是一种同义反复，即理性的伦理宗教 （观念）产生于会众的理性

和伦理类型的狂热虔诚 （精神），简言之，观念是产生观念的原因，精神是产生精神的原因。

既然说韦伯关注的是宗教的外在 “表现模式”或各种 “不同的现象”②，无意于深究宗教的本质

和规律，那么他对唯物史观的经济统一决定论的质疑和批评，无论是基于宗教起源的多样性还是基于

信众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就都是无效的。因为现象层面各种具体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之

间的随机作用和由此呈现出来的变化和多样性，并不排斥和否定本质层面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单向决

定作用，并不排斥和否定经济对宗教的统一或一元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

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

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

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③ 也就是说，本质相同的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其外在表

现形式———不仅包括其经济表现形式，而且包括其政治表现形式和文化表现形式———决不是固定的和

单一的，而是充满了变化和多样性，决不能用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排斥和否定本质关系的统一性。同

样，决不能以现象层面人们的宗教观念、行为的变化和多样性排斥和否定本质层面经济的统一或一元

决定作用。否则就会像庸俗经济学那样，一方面 “把毫无规律性的现象说成是规律本身”④，另一方

面又 “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⑤

最后，针对韦伯对唯物史观的经济一元决定论的质疑和批评，考茨基指出：“清教主义肯定是大

大有助于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和使英国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的。关于这一点，韦伯曾经作了十

分深刻而重要的论述。但是，他的论述既没有驳倒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没有驳倒马克思在 《资本论》

里所作的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的说明。”⑥ 换言之，韦伯对马克思的批评是无效的。熊彼特

甚至认为：“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哲学、艺术流派、伦理观念和政治决断可以简化为经济动机，

或者无关紧要。他只是试图揭示造成它们、并成为它们兴衰原因的经济条件。全部马克斯·韦伯的事

实和论点完全符合马克思的体系。”⑦ 就是说，韦伯不仅没有驳倒马克思，反而站在与马克思相同的

立场上。在笔者看来，在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如果说韦伯有什么理论贡献的话，波兰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 （ＯｓｋａｒＲ．Ｌａｎｇｅ）的如下评判和建议值得思考：韦伯 “对收集历史材料无

疑做出了有用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能够也应当充分重视和利用其 “在收集历史材料中的成就”。⑧ 同

时要看到，他基于宗教在现象上呈现出的最大程度的多样性反对经济的统一 （或一元）决定论的理

论逻辑，无论如何都难以成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讲：“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

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 ‘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⑨

当韦伯用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时，当他用宗教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质疑和否定唯物史观的经济

决定论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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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１卷，第６１５页。
同上，第６１２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８９４－８９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第４４７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３５６页。
［德］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５分册，第１０４页。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５２页。
［波］奥斯卡·Ｒ．兰格：《政治经济学》第１卷，王宏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２５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９４页。



发现时间

———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节奏分析

邱　婕

【摘要】节奏分析①是关于时间、日常生活与社会的哲思，回应了现代社会加速的时间性危机。时间具有两

种理想类型，即自然的循环时间和计量的线性时间，相应地形成循环韵律和线性节奏两种社会系统运转机

制。作为空间生产的理论合奏，现代社会时间生产表征为线性节奏主导和韵律失衡，加速与匮乏的时间悖

反现象直指日常生活的新异化。重拾现象学的箴言，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以 “节奏”作为批判武器，以 “异

化－反异化”的逻辑洞悉时间权力的规训，最终以诗性瞬间的意向创构突围时间困局。
【关键词】节奏；韵律；瞬间；日常生活；列斐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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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ＺＤＡ００１）

“节奏 （韵律）”② 作为哲学问题标划了日常生活批判的时间维度。从列斐伏尔 （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描写的窗外巴黎街头可以看到、听到红绿灯下行人的等待和脚步声、车辆的穿梭和鸣笛声，还有树

木、花朵的生长和凋落，每一存在都有特殊的时间节奏，时而中断、时而加速③。如果说日常生活是

一个剧场，那么不同节奏则共同构成一个起承转合的乐章。时间的 “节奏”与 “空间的生产”的重

要性不分轩轾，列斐伏尔不仅从空间视角提出了日常生活和城市研究的批判理路，还通过 “节奏分

析”（ｒｈｙｔｈ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勾勒了一条时间线索，其遗作 《节奏的分析要素》被视为 《日常生活批判》的

第四卷。由于列斐伏尔被学界定位为 “空间转向”思潮的推动者，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备受青睐，

然而他在晚年定论之际系统阐释的时间和节奏分析却一直被失察，加之英译本的迟来导致这一研究领

域在国内学界着墨鲜少。反观现代社会，技术争分夺秒地加速的另一面是时间贫困的生存情境，自奥

古斯丁以来的 “时间之问”仍未解惑。重思现代性的时间悖反，需要回到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最后

一章，发现日常生活结构化的时间机制。对此，节奏分析引出了新的研究视角来回应此时此刻的

“时间之问”，解析社会系统何以在时间延伸中持存。

１４

①

②

③

列斐伏尔晚年的思考主题转向时间问题，提出节奏分析的方法，并且曾在 《空间的生产》的总结部分预告了 “节奏分析”是空

间生产理论的收尾。（参见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第５９６页。）
国内学界通常将ｒｈｙｔｈｍ译为 “节奏”或 “韵律”，但尚未区分，在此对译文加以说明。据词源学考察，ｃｈｒｏｎｏｓ与ｋａｉｒｏｓ都表示时
间，ｃｈｒｏｎｏｓ侧重计时器测量的物理时间，ｋａｉｒｏｓ指涉具有特定意向的生活时间。鉴于词义的细微差别，本文以 “节奏”突出物理

时间的计量，“韵律”侧重日常生活的意义。（参见 ［英］埃利奥特·贾克斯：《时间之谜》，［英］约翰·哈萨德编：《时间社会

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１７页。）
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Ｒｈｙｔｈ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ｔｒａｎｓ．ｂｙＳｔｕａｒｔＥｌｄｅｎａｎｄＧｅｒａｌｄＭｏｏ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
ｕｍ，２００４，ｐｐ．２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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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速与流逝：现代社会的时间症结

时间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承载并规约日常生活及行为惯习。今昔对比，前现代社会具有春耕

秋收的时间韵律，勾连了自然与日常行为、生命历程及其意义，个体互动基于共在的时间情境。在以

日历为时间表征的传统中，所谓 “记日子”是指 “记忆动感情的事”①，节气不仅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先后顺序，还用以区分祭祀祈福、婚丧嫁娶、出行会友等行为 “宜”或 “不宜”的日子。相较之下，

现代社会的时间变得抽象化、虚化，空间激增和扩张使社会链接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此时此刻，人们不

必再依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循规蹈矩。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义的时间计算，以分、秒精

准测量的钟表时间将个体卷入同时性、快节奏的泰勒主义，生发出一种速度崇拜并导致社会系统不断

加速，改变了社会运转的时间机制。

其一，过去、现在、未来的切割和技术性加速。技术媒介通过预先设定同质、量化的时间间隔，

将时间切割成无数个时点，时间不再是从过去到未来的 “绵延”，也不再是胡塞尔式的 “晕圈”，每

一刻都是 “扩张了的现在”，对未来从长计议的筹划变成 “越快越好，最好就是现在”②。可以说，

时间就是经验到的 “现在”，现代人淹没在无数个当下体验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列斐伏

尔为何声称 “随着现代性的来临，时间从社会空间中消失了”③。与过去决裂的现代性神话作用于社

会系统，最直接的逻辑就是加速，导致自我时间、他者时间、制度化的标准时间出现分化。罗萨

（ＨａｒｔｍｕｔＲｏｓａ）用现象学视角观察技术加速对 “在时间中存在”方式的改变，将其隐喻为 “滑坡”

（ｓｌｉｐｐｅｒｙｓｌｏｐｅ）现象④，如同在加速社会搭建了一个 “滑坡”，每个人必须不断努力跟上标准时间的

步伐，否则会因所谓的 “不合时宜”而被迫滑落，进而导致社会关系出现没有回应的静默与共鸣的

阙无。罗萨承接了霍耐特的理论，从承认与沟通的时间性切入，诊断了现代社会在技术、社会变迁和

生活步调上的加速及其在时间面向上产生的新异化形式⑤。

其二，从技术到生活步调的加速，以自我为参照的私人时间或生活时间的匮乏日益突显。现代社

会加速的结果反而是时间压力悖论。以 “现在”为中心的时间切割和区隔引发社会系统快速运转，

工业生产无休无止的流水式时间以及 “时间就是金钱”⑥ 的观念要求在最少时间实现功绩最大化，也

引起对未来向现在逼近、现在被埋藏到过去的时间紧迫感。斯戈 （ＪｕｌｉｅｔＢ．Ｓｃｈｏｒ）曾揭示 “时间荒”

现象隐藏的是 “工作－消费”逻辑，人们一边放弃闲暇时间拼命工作，一边借由消费来填补闲暇的
空缺，并针对 “时间荒”问题提出了较为激进的政治策略⑦。按照这一逻辑，即便技术介入时间管理

所增加的空闲时间，也只是落入消费陷阱的闲暇假象，印证了鲍德里亚 （Ｊｅａｎ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提出的
“休闲的悲剧”⑧。当今中国面临的时间荒问题更加严峻，互联网金融催生的网络借贷、分期付款等交

换机制，更隐蔽地推动人们透支 “未来”的工作时间以换取 “现在”的消费满足。除了消费主义根

源之外，劳动力再生产的负担、无效制度与无效时间、全球产业分工与价值链低端等结构性因素也导

致了中国人 “瞎忙”的无闲状态⑨。当人们试图以 “快”的方式来消解未来的不确定，实际上却是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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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９页。
［奥］赫尔嘉·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金梦兰、张网成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６页。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１４０页。
ＨａｒｔｍｕｔＲｏｓａ，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ｗ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Ｔｒｅｊｏ－Ｍａｔｈｙ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ｐ．１１７．
［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３页。
出自富兰克林的劝诫，韦伯曾援引这句资本主义精神的宣言，来论证新教伦理中的时间纪律。（参见 ［德］马克斯·韦伯：《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页。）
ＪｕｌｉｅｔＢ．Ｓｃｈｏｒ，“ＴｈｅＴｒｉｐｌｅ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Ｗｏｒｋｔｉｍ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４５），
ｐｐ．２－１６．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６页。
参见王宁：《压力化生存——— “时间荒”解析》，《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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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速的表象激化了时间贫困的现代性危机。

二、钟表与节奏：社会实在论的时间释义

现代社会加速的悖论刻画了两种时间面向，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是根据自然规律或生命周

期表现为昼夜更替、春去秋来的循环时间；二是在社会实践中生成并用于计算劳动量的线性时间。进

而，形成循环韵律和线性节奏两种社会生活模式。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抽象化、计量化的线性

时间逐渐成为主导并宰制自然生命的循环韵律，勾勒出社会时间生产的路径。

（一）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

循环时间 （ｃｙｃｌｉｃｔｉｍｅ）和线性时间 （ｌｉｎｅａｒｔｉｍｅ）是时间概念的两种尺度，产生于不同的社会阶
段。根据马克思对历史的划分，最初的社会形式是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①。农业文明与生产劳动所形成的社会时

间尚未出现时空的分离和抽象，时间认知是具象地依照昼夜交替、四季更迭的天文历法，具有 “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荀子·王制》）季节性的循环特征。例如，《诗经》生动地刻画了古代中

国农民生活的时间安排，“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道出了在农耕劳作之外，婚礼等生活仪式和

节庆也遵照 “季节节律”②。古典经籍中 “时发” “时行” “随时”等卦辞都体现了 “奉天时”的传

统时间观，并且时间轮回被作为宗教表象的主题来加强社会整合。直至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激发与神

话魅，逐渐打破了循环时间的主导。

第二阶段是与商业、交换价值等同步发展的现代社会，形成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性”③。随后，马克思剖析了现代社会的中介机制，即 “交换价值 ＝物化在产品中的相对劳动时
间”④。围绕交换价值和劳动时间量的结算，具象的时间被换算成抽象、标准化的线性时间。线性时

间是被科学测量合理化为一维的物理时间，从一个初始的零点开始计时，直至一个分割的截点。钟表

等计时工具的发明，使社会系统的组织模式变得精确化。从列斐伏尔对现代社会 “一天”的描绘中

可以看到人们在同一时间被闹钟唤醒，然后吃饭、工作、休息，即便个体分开独处，每个人或多或少

在同样的时间做着同样的事⑤。一切行为都被机械地强加了标准化的时间单位，划分到相应的时间片

段，线性时间成为支配社会运转的结构性机制。

现代性导致循环时间从属于线性时间，但并不意味循环时间从社会系统中退场。在二者的区分

中，列斐伏尔更多地承接了尼采式的变易和循环思想，而与马克思－黑格尔式的进步论和历史概念相
区别⑥。线性时间和笛卡尔几何学一样仅仅是计算化、抽象化的还原，当人们试图跳出循环时间而深

夜不睡、午时不食，结果只是变得神思恍惚，这正是列斐伏尔以身体 “心律不齐”所类比的韵律失

衡。由此，节奏分析以时间线索进入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问题域。

（二）循环韵律与线性节奏

节奏为时间研究提供了具象视角。不论是自然界的春去秋来，还是社会生活的春耕秋收，万事万

物都以某种节奏呈现存在的规律。如果抛开节奏不谈，时间只是抽象概念⑦。那么，何谓节奏？其一

般性概念是什么？列斐伏尔延续奥古斯丁对时间的设问方式提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几乎所

有人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都认为自己理解词义。然而，词义仍然晦暗不明”⑧。不同于速度的机械性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７页。
［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１０７页。
同上，第１０９页。
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Ｒｈｙｔｈ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ｐ．７５．
Ｉｂｉｄ．，ｐ．ｘｉ．
Ｉｂｉｄ．，ｐ．６０．
Ｉｂｉｄ．，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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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慢，列斐伏尔将节奏定义为 “重复中的运动和差异，其中包括循环重复和线性重复”①。除了重

复和差异，循环和线性、连续和间断、定性和定量等对反概念也具体刻画了节奏概念的图谱。根据两

种时间尺度，节奏可划分为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以自然为尺度的循环韵律，涵盖生老病死、四季轮

回；二是以他物为量尺的线性节奏，是计时技术精密化的产物。循环韵律和线性节奏共同构成了日常

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框架。

论及日常生活与时间的内在关联，海德格尔曾指出 “在世存在”奠基于时间性，时间性意味着

此在的过去 “向来已经走在它的前头”，这一源始时间显然区别于存在者层次上的线性时间计算，而

与日常生活所谓的 “日常”“日复一日”的循环、轮回最切近。时间的存在论结构具有三层含义：一

是 “此在的存在向来是从它的将来方面 ‘演历’的”；二是 “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原就 ‘是’它的过

去”；三是 “此在通过它当下去存在的方式”展开可能性并在存在之领会中成长。② 一言以蔽之，存

在的意义正是在过去 （曾在）、现在 （当前）、未来 （将来）的统一性中绽出。但是现代社会以数字

化的绝对零点切断了这种统一性，线性节奏摒弃了过去，附着于以社会经济增益导向的生产方式和技

术理性，并以节奏框定社会成员作为 “剧中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限域。由此，节奏分析提供

了解析特定社会系统的研究方法。

（三）基于关系实在的社会时间

节奏分析标画了日常生活的时间性框架及其社会建构的属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于斯长于斯

等生活韵律或节奏常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但恰恰是这些细微的重复与差异构成了人类自我持存与社会

变迁的基本要素。《空间的生产》一书的结尾曾预告了 “节奏分析”的构想，按照 “空间的生产”

理论思路，时间同样是一种社会的产品，正是社会实践、关系等机制作用才使时间成为可以被钟表测

量的实在。因此，社会时间更具有本源性。这是区别于时间常识的社会本体论，不仅仅停留在解释物

理时间的社会意义，而是将时间理解为一种变化、生产的社会性构成。

从社会时间范畴来理解，节奏隐喻一种社会性关系。每一存在都有特定的节奏，而 “每一节奏

都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关系”③，都表明社会生活相互联结的复杂性。列斐伏尔所要说明的，是循环

韵律和线性节奏的辩证关系。如果将时间视为和空间一样的社会产品，那么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

生产方式会导致循环韵律和线性节奏呈现不同的关系形态，或协调、或冲突，在关系交织中生成特定

时间框架并维系日常生活乃至社会制度的运行。工业社会以来，线性节奏逐渐占主导，尤其城市在线

性时间规制下不分昼夜、２４小时运转，可以说是一种 “反自然”④ 的方式。但倘若以计量化的线性

时间来寻求对自然的完全控制，反而会产生无节奏、无韵律的时间问题，甚至引起社会系统和日常生

活的失范。

基于社会实在论的时间理解，可以跳出自然科学话语体系 “只见物不见人”的时间观。列斐伏

尔的演绎逻辑是将日常生活批判哲学扎根于 “生活世界”，循环韵律以及线性节奏关系的嬗变是日常

生活批判的主要轴线。回溯影响列斐伏尔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回到事情本身”的方法

提供了一条致思路径，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理解时间本身，以及时间之于社会构成的意义。

三、回到时间本身：重拾现象学的箴言

自然科学体系仅仅将时间作为一个物理参数，对其他社会事实加以解释注脚。相较之下，节奏分

析依循现象学的方法，按照研究 “事情的事实性是如何构成”的思路，来探索 “社会时间的时间性

４４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Ｒｈｙｔｈ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ｐ．９０．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２６页。
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Ｒｈｙｔｈ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ｐ．８９．
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Ｖｏｌ．Ⅱ，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ｏｈｎＭｏｏ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２，ｐ．４９．



发现时间

是如何构成”。回到日常生活倾听节奏，可以通过在此的时间情境来解析此时此刻的日常生活与实践

是如何组织起来，回答社会时间如何可能的问题。

（一）生活世界的归位

“生活世界”的提出引发了一次哲学范式变革。现象学先驱胡塞尔曾批评实证主义思潮的盛行，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 ‘繁

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①。实

证主义追求的 “科学性”遗忘了生活世界，时间释义也长期落于自然科学话语的窠臼。从伽利略物

理学对自然的数学化开始，近代客观主义、理性主义以 “纯几何学”为标尺，形成了一般的时间纯

形式，但是由几何学概念、公式、证明等规定的 “测量的技艺”看不到感性直观和经验到的时间。

因而，胡塞尔提出要恢复自然科学的 “生活世界的起源”，推动了日常生活的转向。

列斐伏尔对计量化时间和线性节奏的反思，正是站在１９世纪末英法学界提出的反实证主义立场。
科学危机乃至哲学危机是以所谓的 “科学性”遮蔽 “社会性”，以 “理性选择”的人片面地理解并

替代 “日常生活”的人。按照列斐伏尔本人的说法，日常生活批判是基于现象学 “生活世界”概念

而 “勇敢往前跨出的一步”②，主张采用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即以经验的方式来理解存在。胡塞尔明

确定义 “生活世界”范畴，是 “以一个身体的、动感权能的自我性为中心，而这个自我性本身又始

终感知—经验地朝向它的周围世界的个别事物”③。基于现象学的重思，客观事物是由经验被给予的，

是可以被看见、听见、理解的。因此，日常生活时间不同于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而是指向了一个在

时间中流动、绽出的开放性世界。

（二）时间与日常生活的意义之门

日常生活是人、时空和社会共在的交汇处。常规、惯习往往看似不言而喻、平淡无奇，实质上深

嵌了文化中最深刻的部分。人们熟视无睹的日常性恰恰因其重复、循环，而具有一种尚未言明的

“实践感”。时间正是如此，人们几时起床、工作，似乎是无需道说的自发行为，但每个人每时每刻

的行为由共同的社会时间和集体节奏所 “装置”。节奏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就是从日常生活的平凡之处

去解析社会系统持存的机制。

时间作为日常生活的框架，是生命意义建立与诠释的过程。现象学试图超越线性观把过去、现

在、未来三相位区隔开来的做法④，强调生活时间在经验流中涌现，是一个 “双向无限的时间延展

域”，每一刻的现在意味着 “已知的和未知的、直接现存的和非现存的过去和未来”⑤。借用现象学的

哲学钥匙，可以定义社会时间是一种连接了日常行为 （意向活动）和生活意义的 “意向相关项”。索

罗金 （ＰｉｔｉｒｉｍＡ．Ｓｏｒｏｋｉｎ）和默顿 （ＲｏｂｅｒｔＫ．Ｍｅｒｔｏｎ）曾以马达加斯加人们煮大米等同半个小时、烤
玉米等同１５分钟的生活惯习来论证社会时间与天文时间的区别⑥，体现了时间作为意向相关项所指
的意向活动；中国传统道家思想讲究在黄道吉日可嫁娶、乔迁，吉时吉日体现了时间作为意向相关项

指向的意义。这两个地方性知识给出了时间是一种 “意向相关项”的例证。基于社会时间的理解，

才能明白为何列斐伏尔在对日常生活批判哲学进行正本清源工作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节奏和循环是最

贴近 “日常”的替代词⑦。日常经验、生平等词汇，都说明了每一刻 “生动的”（ｌｉｖｅｄ）现在都是过
去与未来的相连，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意义在时间延展中绽放。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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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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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页。
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Ｖｏｌ．Ⅱ，ｐ．２４．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２７４页。
陈群志：《胡塞尔现象学解决时间三相位的互不兼容问题》，《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９０页。
ＰｉｔｉｒｉｍＡ．Ｓｏｒｏｋ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Ｋ．Ｍｅｒｔ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Ｔｉｍｅ：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３７
（５），ｐｐ．６１５－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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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生活批判与阶层视角

现象学就社会本体论给出了新的解释，即生活世界不是抽象的、不变的 “一”。列斐伏尔汲取现

象学的思路，在马克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经典命题之外提出日常生活这一总体性层次，将其辩证

地定义为 “社会实践整体中的一个层次”①，是表达社会关系总和的层次②。落脚到具体社会实在，如

“临窗而望”③ 可以看到街道、行人、花草、树木等等，交织着 “多重韵律”（ｐｏｌｙｒｈｙｔｈｍｉａ），汇聚了
所有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且包含各种行为差异和冲突。列斐伏尔曾以操劳家庭琐事的女性、

工厂的劳工、专业的数学家为例证，比较分析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差异④。“层次”术语在日常生活

批判哲学中表达了阶层视角，不同阶层具有特殊的时间经验和现实生存情境，不能混杂为同一个抽象

的生活世界。

现代社会的工作、劳动时间是依照工业生产的节奏，专业分工将时间肢解并切割掉了日常生活中

涵盖的剩余价值。沿袭劳动价值论的思路，作为社会产品的时间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属

性⑤。工人劳动过程由线性时间与节奏宰制，弱化了日常生活的闲暇时间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抽象劳

动和工作时间生产的交换价值外溢，反而成为日常生活的全部。劳动本身的重复循环被打乱，关于劳

动者自身的身体韵律也从属于社会劳动时间和机器的节奏。牺牲使用价值来获得交换价值的路径导向

了消费时间，敉平了日常生活丰富的可能性。

日常生活往往被贴上琐碎、平淡、乏味的标签，延续现象学传统可以发现这个被遗忘了的生活世

界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汇聚的最深层次。日常生活时间也是被不断建构的社会产物，而非完全预先

“给定的”。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的冲突以及韵律失衡，揭示出现代社会是如何重新改写了时间，现

代性的线性时间与节奏突显了日常生活的新异化。由此，列斐伏尔进一步推演马克思的经典命题，指

出通过改造日常生活才能改造世界⑥，这一政治旨趣正是节奏分析的最终落脚点。

四、韵律的重奏：日常生活批判的时空合题

节奏分析打破将时间和空间界定为两个不同实体的哲学传统，提出一个时空合题。近代以来，不

论是笛卡尔式时间观，还是牛顿的绝对论，都囿于客观时间范畴。这导致时间被理解为空间容器式的

外在客体、化约为数量集合，尤其是被用以测量速度，一旦时间被无限切分则会陷入 “阿基里斯追

不上乌龟”的芝诺悖论⑦。节奏分析不是将时间划分为生活时间、工作时间、闲暇时间、历史时间

等，而是重在时间、空间在日常生活中交织的关系。列斐伏尔甚至言明空间生产的理论意义是重新发

现 “空间中的时间 （首先是生产的时间）”⑧，并且用心跳、舞步、街道的车水马龙等浪漫色彩和美

学想象的描述，表达 “时间化的空间”“地方化的时间”概念⑨。在这一意义上，生命绵延与空间化

时间相切并置入多重社会实在，社会时间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成为日常生活批判的有力武器。

（一）日常生活的重复与差异

日常生活深藏了人们 “日用而不知”的时间结构，其基本特征是重复与差异。首先，重复是韵

律的前提。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由重复构成：劳动和休闲的行为，人类或机器的机械运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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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日，周，月，年，线性和循环的重复，自然和理性的时间，等等”①，表明日常生活经验按照时

间重复轮回不断重现，时间正是在日复一日中限定人们行动方式、塑造文化模式。循环、线性两种不

同的重复形态，相应地形成了吉登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区分的每日 （ｄａｙ－ｔｏ－ｄａｙ）生活和日常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生活②。

其次，循环时间、线性时间的交织意味着重复与差异的辩证关系，重复包含并产生差异，这是时

间生产的基本形式。与循环、线性这对概念一致，没有独立、绝对的循环，也没有绝对、同一的重

复，并且 “总有新的、不可预见的某些东西介入重复之中：即差异”③。实际上，重复的形式包含了

丰富、多样的异质性内容。因此，列斐伏尔感慨 “黎明总是具有非凡的魔力”④。作为意向相关项的

时间，每一次循环都意味着新的社会行为涌现，日常生活也由于重复中的差异和开放性而具有丰富意

义。但是，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使钟表逐渐成为唯一的测量标准，线性观及其标准化的时间测定从意

向性关系中抽离，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改变了循环韵律，如全天候的夜间工作逐渐吞噬夜晚，打破

了多重韵律的动态平衡。

（二）韵律失衡：线性时间的生产与规训

观察现代社会的时间体制，时间无声无息地造就了一种意识形态，人们误以为时间是自然而然的

循环韵律，但实际经验是高度同一化的生活节奏。借用荷马史诗中 “奥德修斯”神话的隐喻，海妖

塞壬的策略就是 “时间领域的分离”，诱使人们 “回到一板一眼的时间尺度”，这种控制机制给每时

每刻都赋予 “幸福”许诺，但这条道路却通向了顺从和劳作。⑤ 根据霍克海默 （Ｍａ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和
阿道尔诺 （ＴｈｅｏｄｏｒＷ．Ａｄｏｒｎｏ）的诠释，奥德修斯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个原型，也是现代性时间的
隐喻。钟表时间和线性节奏通过重新组织特定的社会序列，即 “活动－休息－娱乐”⑥ 的模式，全时
段地控制日常生产生活。调控日常惯习、生活节奏的时间技术与空间生产技术如出一辙，是另一个微

观权力的规训机制。

节奏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区分循环韵律和线性节奏，表达了时间作为社会产品的两层意涵：一是源

于宇宙自然的循环韵律先于线性节奏并具有本源性；二是线性节奏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数字计量

逐渐消解时间的质的规定性。多重韵律和节奏的交织冲突，产生时间空隙，导致制度、发展、人口、

交换、工作等节奏的混乱和危机，列斐伏尔诊断 “韵律失衡”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这一现代社会的病根⑦。
渗透日常生活的单调重复与线性节奏指向了一种新的时间异化，时间成为对象化的异己存在，被切割

成分散的点、块而分派给待完成的工作事项。人们开始感到没有时间 “去做”（ｔｏｄｏ）每件事，但每
一次 “做”（ｄｏｉｎｇ）事情都占据着时间⑧。忙碌遮蔽了生活的意义，无论是家庭私人生活还是个体所
属共同体的公共生活都因为抽象的计时而变得标准化、同质化，即便是工作劳动之余的闲暇也沦为虚

假自由。典型例证是节庆的商品化，前现代社会的节日庆典或宗教仪式遵照自然循环韵律，但是现代

社会的节日大多是通过春季焕新、年终大促等对自然韵律的拙劣模仿转向了消费主义的狂欢。资本逻

辑嵌入生命时间，节奏成为商品。人们的时间感知被改写，但日常生活的节奏化以常规的形式遮蔽了

内时间意识。对此，使日常生活成为艺术的美学想象寄托于残留的循环韵律。

（三）诗性的瞬间：日常生活新异化的解题

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症结最深重的层次，也是反异化的策源地。列斐伏尔承接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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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并坦言 “关于异化理论仍没有讲完”①。异化不仅仅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以节奏化的机制在

更深层、普遍的日常生活层次产生。因此，列斐伏尔的改造方案试图挣脱线性时间的裹挟，将诗性瞬

间作为改造和革命的时间奇点，诉诸非线性的时间来完成节奏化反拨和日常生活批判的解题。

作为非线性时间表征的 “瞬间”重新指向了日常生活实践的差异和多重性，是打破节奏化的特

殊时刻。列斐伏尔从人的本质论起，指出人类文明生活的理性在于建立了 “瞬间”，这是社会人与动

物的区别②。置于社会基质的直观场，瞬间指向了日常生活实践。在好友古尔维奇 （ＧｅｏｒｇｅｓＧｕｒ
ｖｉｔｃｈ）③ 的时间研究以及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差异性哲学影响下，列斐伏尔划分了多种瞬间类型：一
是游戏的瞬间，使每一个现实或瞬间都走向绝对，如同深渊，令人陷入其中并产生潜在的眩晕感，这

种绝对是异化的特殊形式；二是闲暇的瞬间，由于技术文明的介入，闲暇的瞬间被理性、有意识的方

式改变成消遣；三是正义的瞬间，只存在于文明社会，提供了一套关于社会生活的框架和公式，从个

人生命的 “末日审判”到社会案件的法律判定都具有同一时间机制；四是诗性的瞬间，短暂的微笑、

眼泪乃至云朵等能够以语言的形式在未来无限重复，因此得以成为永恒④。列斐伏尔认为，“每一个

瞬间都是一个部分的整体，反射或折射出一个整体 （整体的实践），包括社会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⑤ 也就是说，瞬间显现出时间晕圈及其内在的种种社会关系，使其成为 “生动

的”社会时间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特殊的即刻摆脱了先验逻辑的桎梏并且超越了笛卡尔式的物

理时间⑥。所以，瞬间的意向创构挑战了线性时间观，提供挣脱庸庸碌碌的枷锁并恢复日常生活的总

体性。

节奏分析从时间维度提供了现代性批判的独特视角。列斐伏尔将抽象的时间议题聚焦于日常生

活，试图重建海德格尔式的另一种 “基础本体论”，通过将悬而未决的 “时间之问”转化为现象学式

的设问来探索 “社会时间的时间性是如何构成”，开辟了一种新的时间理解模式，即通过此时此刻的

现身情景来 “看”嵌入在日常生活、社会结构的时间。时间以特殊的韵律或节奏规定了日常生活的

程式，前现代社会的运行主要是按照自然宇宙的循环韵律，现代社会则产生了以钟表时间为尺度的节

奏化。从循环韵律到线性节奏的主导，刻画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单调重复，揭示了社会时间生产的

资本逻辑。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以 “节奏”作为批判武器，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推进一步，异化不仅

仅在劳动领域，更通过节奏化的方式深入渗透在日常生活层次，其核心是时间规训。资本生产的节奏

不仅停留在劳动的机械重复，而且以钟表技术为工具吞噬了全部的自然循环韵律。物的节奏谋杀了生

命的韵律，控制日常生活层次所有的社会实践，使其束缚在表象、线性节奏之中。日常生活批判以

“异化－反异化”为逻辑主线，关于节奏化的社会诊断试图唤醒个体的生命意识，创造诗性、差异化
的时空共同体。循环韵律和线性节奏的和谐、蕴含多重可能性的瞬间时刻，是予以日常生活总体性呈

现的 “希望的时间”。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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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随着新文献的

发现和关注点的变迁，在不同的时代和阐释者那里呈现出殊异的面相。黑格尔和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

诊断依赖于共同的历史哲学前提，即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克服自然的限制、逐渐实现自由的进步过

程。黑格尔社会理论的优点在于 “社会”概念的广包内涵、社会进步的规范阐释、社会自由的民主潜能，

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基于丰富的历史经验以及对权力和统治的深入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的破坏性及

其对诸生活领域的实质吸纳。在双方适当修正的基础上，若能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嵌入黑格

尔的社会理论框架，则能实现卓有成效的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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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分歧。自１９世纪末以降，每个时代
似乎都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去世后不久，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人

们普遍认为，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关联甚少。人们往往承认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影响，以及康

德的相关性。但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则被忽视了。① 直到 《巴黎手稿》的发现使人们对青年马克思有

了新的认识，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显著改变，引领学者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追寻黑格尔思想的踪迹，直

至其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人们很快认识到，后者的结构也渗透着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深刻影响。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最初集中在异化和物化等主题上，他们彼此理论之间

的其他联系也开始被发现。现在，一个核心问题是黑格尔关于精神必然自我异化为自己的他者的观

点。这些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遭到了阿尔都塞的坚决反对③，他提出了在马克思早期著作

与晚期著作之间存在 “认识论的断裂”的观点，标志着马克思成熟的经济学著作从黑格尔的影响之

下彻底解放出来。今天，流行的观点再次走到了它的反面。有人甚至可能会说，这两位思想家现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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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一种更加相互影响的方式得到解读。黑格尔的著作不仅像

卢卡奇时代那样被视为马克思哲学灵感的来源，而且被视为社会理论的宝库，可以用来补充和完善马

克思的学说。

这种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新评价是由过去数十年中发生的一些不太显著的解释上的变化所

促成的。例如，查尔斯·泰勒的开创性研究 （特别是他的 《黑格尔与现代社会》一书）使得如下观

点对我们来说更加自然，即黑格尔不仅是致力于从总体上理解世界的体系建构者，而且是一位经验丰

富的社会理论家。① 黑格尔的 《法哲学原理》在今天被视为诊断现代社会之动力和危机的一种尝试，

其中包含了社会分析的萌芽，预见到了这一当时尚未存在的学科之核心观点。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使我

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黑格尔的 “客观精神”是如何将作为相互承认行为之结果的社会整合概念化的

（例如，阿克塞尔·霍耐特的 《为承认而斗争》②，米夏埃尔·宽特的 《精神的现实性：黑格尔研

究》③）。与过去的解读相比，这也使得黑格尔理论的社会学维度变得更加清晰。

与此同时，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马克斯·韦伯和约瑟夫·熊彼特已经采取

了一种审慎的方式，将马克思的著作视为他们自己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时的竞争者。这种趋势一直持续

至今，甚至有所增强，因为现实情况越来越没有理由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为哲学本身的革命性替代，或

理解现代性的纯粹解释性路径的替代方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习惯于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

从其政治和实践语境中分离开来，并视其如既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一种试图理解现代社会之动力

和危机的尝试。由于这些不同解释的转变，我们不再假设二者关系存在着彻底的断裂或非连续性。相

反，我们倾向于将他们视作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竞争性的分析，因此当我们询问一方可能从另一方那里

学到些什么时是有意义的。

我的目标就是从这一稍显不同寻常的视角比较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我的出发点是关于历史哲学

的假设，它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现代社会诊断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第二步，我将讨论黑格尔社会理

论相比马克思而言的优点所在。第三步，我将反转这一视角，并考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优点。

最后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可以使这两种方法实现卓有成效的相互补充。

一、共同的历史视界

从当代的视角回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他们的社会分析有着惊人的相似

之处，即都依赖于关于历史哲学的前提。今天，这些理论共性使我们可以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待这两位

思想家。诚然，许多其他１９世纪的社会理论家共享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目标，即揭示现代社会的驱
动力量和运动规律。法国的克劳德·昂利·圣西门 （Ｈｅｎｒｉ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
尔 （Ａｌｅｘｉｓｄｅ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以及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就代表了整个的观
念谱系。但是，即便抽象出这三位作者之间的显著差异，黑格尔和马克思依然可以凭借二者为了理解

他们时代的社会挑战因而都依赖于一种历史哲学这一事实进一步与他们分隔开来。尽管二者之间存在

差异，但他们共享一个特定的假设，即现代社会是理性在外部世界显现自身这一发展过程的最新阶

段。

众所周知，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解释依赖于这样一种历史哲学，它假定历史就是精神实现其自身

的过程。他指责康德和费希特都未能正确理解理性的本质。尽管两人都承认理性是一切现实的基础，

但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理性不仅仅是人的一种能力，而是一种综合一切的实体，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

渐展开，直至其完全实现自身的潜能。这种本体论假设使黑格尔能够把整个人类历史解释为精神的自

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精神首先通过自身的自发性活动在自然界中实现自身，然后复归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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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自我决定来形塑整个世界，这就是 “自由意识的进步”①。今天，这一框架似乎在全部人类历

史的背后预设了一种自由不断实现的客观目的论，这对我们而言似乎相当陌生。② 然而，如果没有

它，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就无法得到恰当地理解。对他来说，现代的制度和实践首先是世界历史

进程中自由意识不断实现之最高阶段的体现，这一阶段标志着每个人真正自主生活的一切前提都得以

实现。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漫长且冲突不断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对他来说，现代社会是自由

的制度化实现。③

尽管马克思并不赞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这一结论，但他从中汲取了自己理解现代社会特定结构的

基本要素。出生在黑格尔之后近半个世纪的马克思，不再是一个坚持一切现实都是自我决定的精神之

实现的哲学唯心主义者。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之初，他身受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影响，而那种认为一

切存在都是理性展开过程之产物的观点，对他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④ 对马克思而言，作为人类的我

们首先被自然所包围，而且我们必须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同自然保持联系，以便维持自身。我们能

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能够使用工具，这使我们与所有其他生物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特

殊地位正在于他们通过相互联系彼此的意图进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不可还原的社会阶级的精神活

动，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合作的能力。⑤ 辅之以最近的实证发现，这一基本观点为迈克尔·托马塞洛

（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ｏｍａｓｅｌｌｏ）等人的理论指明了道路⑥，他认为合作劳动的确立促使我们人类能够发展出基本
的道德形式和多视角思维。

尽管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存在这样的距离，但马克思对人类基于他们的合作能力通过劳动来改造

自然的过程的描述，近乎再现了黑格尔关于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解释。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学会了通

过相互接受彼此的观点来合作使用工具，自然就开始逐渐被我们所形塑，并反映出我们自身的理性决

断，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自由领域的逐渐的扩展。⑦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性精神力量，即

我们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的合作能力，在结构上与黑格尔所描述的精神之特征相似。尽管 “理性”对他们

来说意味着两种不同的东西———对马克思来说是一种人类能力，对黑格尔来说则是一种理解一切的精

神特性———但他们都认为理性是一种只有通过在外在于它的事物中实现自身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东

西。这两位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自然主义假设使得他确定了理性之自我展开过程的起

点，而在黑格尔看来，这一起点已然是理性在自然中实现自身的结果。但是，像马克思一样，黑格尔

也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精神性力量的劳动，自然的限制逐渐减少，

相应地，人类社会实践的自由逐渐增加。这些相似之处表明，马克思始终是黑格尔的门徒，特别是关

于他的核心假设：社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构成了 “自由意识的进步”。通过合作实践，我们通过在周遭

自然界中的劳动，赋予我们自己的精神以客观现实性，这样，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了归宿，从而

为形成社会规范和制度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哲学的核心假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不得不将现代社会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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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能否被解读成世界历史为确保自由的实现而表现出一种 “客观的”目的论，目前正在争论之中。许多相

关段落也允许一种更为康德式的解释，大意是说，只有从一种致力于理性的哲学观的视角，才能在人类历史上发现这种目的论。

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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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五章。———译者注
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ｏｍａｓｅｌｌｏ，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ｃｈ．３．
参见马克思的名言，“工业的历史”是 “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２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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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历史演变的最高阶段。马克思著作的许多章节表明，他将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看作是一个克

服自然限制和束缚的过程，这在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相对自由的实践中得出了初步的结论。①

然而，就现代社会的自由而言，马克思和黑格尔对其利弊得失的评价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表

明，他们对于 （人类）文明的历史———被视为精神的自我异化过程———毕竟有某些不同的构想。马

克思将这一过程首先看作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日益增长的支配，即从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限制中解放

出来，而黑格尔的构想更为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方式的逐渐转变。对黑格尔来说，克服自然

的限制总是会对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规范产生影响，而马克思则将这种克服更为狭义地界定为人类生产

力的扩张———广义的理解则包括控制我们的环境和自身动机潜能的方法。这一根本差异表明，尽管黑

格尔和马克思都遵循了精神的自我异化模式，但他们对异化过程的实质和特征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看

法。不论是关于理性的内容，还是关于理性在历史中实现的机制，他们之间几乎毫无共识可言，因

此，不可避免地对现代社会的成就作出迥然不同的评价。如果更密切地关注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历史

发展特征的这些差异，那么我们将更容易地认识到黑格尔社会理论相较马克思的优势所在。

黑格尔和马克思似乎都接受了这样的假设，即人类历史是一个逐渐实现自由的过程。在黑格尔看

来，这是因为精神在自然界中实现了自身，然后又复归自身，它力图在社会制度的世界中体现自己的

决定，这种决定存在于不受外在限制的自我实现中。因此，精神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人类历史和社

会中表现出来，即它逐渐产生所有社会成员之自由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制度性前提。我们已经看到，这

样一种观念论的影响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如下思想，即精神或理性只有通过将自身异化为外在于它的

东西，才能实现自身。但是，根据他的自然主义假设，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解释聚焦于人与自然之间

的交往过程。由此使得他毕生致力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只要我们能够依靠我们的合作潜能将自然界转

化为一个反映我们的理性目标，并进而能够满足这些目标的地方，我们作为人类就能够使自由变为历

史的现实。

在我看来，不管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有何不同，那都是他们将理性的社会实现置于不同领域这一

事实的结果。黑格尔将这一过程置于精神与我们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因为精神已经先验地对自然

世界发生作用。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将这一过程置于人类理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因为他无法

接受一种未经社会实践中介的自然的先验的精神化 （ａｐｒｉｏｒ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ｅ）。这一差异也可
以表述如下：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所引入的发展模式来描述社会的进步，但黑格尔的初衷却是表现精

神在自然界中实现的先验过程。这种对黑格尔图式的倾向性接受的结果，或许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

忽视了理性活动塑造我们受管制的社会生活之规范秩序的方式。尽管马克思的理论起点———即，人类

合作这一事实———使其致力于社会规范的系统发生，但他对我们类历史 （ｏｕ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的重建
仍然局限于我们的理性能力如何导致人类对自然支配的扩张。因此，马克思将理性的实现完全等同于

我们相对自然界而言日益增加的自由。哈贝马斯所谓的 “我们社会交往的内在框架”② 对自由实现方

式的相应的忽视，使得马克思的理论，相较于黑格尔哲学对社会理论的影响而言，稍显逊色。

二、黑格尔社会理论的优点

黑格尔社会理论的第一个优点在于，他的 “社会”概念使其能够比马克思更为广泛地考量制度

形式的谱系，因为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显然，当黑格尔试图将社会理解为 “客

观精神”时，对他而言，这势必包含那些人类学着满足仅仅是 “自然的”需要的一切社会形式。只

有在精神产生了允许人类世代繁衍的制度时，精神才能实现其客观性，并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变得自

２５

①

②

参见 《共产党宣言》中对 “资产阶级”之 “非常革命的作用”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３３页。———译者注）
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ｋ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ｋ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ａｌ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０，Ｓ．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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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黑格尔谈及我们现在所说的 “社会”时①，他心中所想乃是社会实践的总和，通过文化与规范

的共性相互校准，但同时，重要的是，它必须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撇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假

设，“客观精神”这一概念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预见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就是说，社会是被

规范地整合起来的诸单元，各种稳定的、制度化的、相互联系的实践在其中发挥着社会再生产所必不

可少的一系列功能。相比之下，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侧重，使得他接受了一种更为有限的社会概

念。“生产关系”这一术语，经常被他用来当作 “社会”的同义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社会的所有

制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自然。但是，不论政治统治还是家庭繁衍，这两个社会活动的领

域，都无法仅仅诉诸经济目的来充分理解它们的规范结构。

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在术语选择上不甚充足，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卡尔·波兰尼 （ＫａｒｌＰｏｌａ
ｎｙｉ）的研究时，后者表明只有少数前资本主义社会知道类似的与众不同的独立的经济再生产领域。
如果我们相信波兰尼②和其他经济史学家 （马塞尔·莫斯）的话③，劳动与交换的经济关系过去曾经

如此彻底地嵌入其他社会功能之中，以致于它们既不能被经验为独立的活动，也不能被规范地调节。

如果追随马克思将所有社会都理解为 “生产关系”，理解为人类控制自然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制度化表

现，或许会使人有所疑虑。黑格尔的进路在这里则更有说服力：“客观精神”概念仅仅表现了这一事

实，即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包括那些致力于不同生命机能的表现，首先是一般规范的表现，从而是

某种 “精神性”的东西，尽管这些规范的具体内容以及不同功能领域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人类历史的

进步。鉴于最近的哲学进展，这一概念的唯心主义残余———它包括如下观念，即这些规范是被称为

“精神”的自我决定的实体之产物———可以被轻而易举的涤除。我们可以像约翰·塞尔和其他社会理

论家那样，将 “精神性”规范的产生视作相互合作的主体所展开的认知活动。于是，“唯心主义”所

剩下的就只有这样一种主张，即社会依赖于其成员就不同功能领域的规范调节所达成的一定的主体间

共识。④

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进一步比较，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说，如何思考自由进步得以实现的社

会制度问题，产生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就此而言，这位唯心主义者似乎比其唯物主义后继者

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位思想家都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即这一过程应

该被视为精神过程的逐渐外化或异化的结果，就是说，精神与某种异于自身的他者相互作用。在黑格

尔的理论中，出于体系的原因，这一 “他者”包含了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所有制度。另一方面，对

马克思而言，精神的 “他者”则是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我们可以通过合作能力逐渐控制它们，并

且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而变得自在。

如果我们现在要问这两位哲学家各自对这一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之驱动力的解释，可以看出，黑

格尔的解释策略稍胜一筹。尽管他认为理性的实现作为一个过程受到理性本身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

说它是一种自主的发展，他也需要至少提供一种大致合理的解释，来说明这一人类历史的进步如何被

理解为一种世俗的社会事件。在此，他依赖于这样一种启发性的创见，即当一种历史性的生活形式不

再能够为个人要求———产生于这一生活形式的伦理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提供充足的规范性空间

时，这种生活形式就终结了。⑤ 因此，对黑格尔而言，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包含了自我转化的种子，因

为它不可避免地致使一些群体产生出道德上的希望和期望，而这些希望和期望无法在现存的制度框架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黑格尔自己对 “社会”一词的使用仅限于 “需要的体系”，在 《法哲学原理》中，他也提到 “资产阶级社会”。在亚当·斯密之

后，他用这些术语指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这一近代历史结构。在当下语境中，当我谈及黑格尔的社会概念时，浮现在我脑海

中的是黑格尔的 “客观精神”（尤其表现为 “民族精神”），就是说社会分化的过程可以归因为最一般的单元。

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ｏｎｏｍｉｅｕｎｄ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９，ｃｈ．２．
ＭａｒｃｅｌＭａｕｓｓ，ＴｈｅＧｉｆｔ：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Ａｒｃｈａ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６９．
奥斯特里奇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并从黑格尔式的视角对塞尔进行了批判。（Ｓｅｅ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Ｏｓｔｒｉｔｓｃｈ，“ＨｅｇｅｌａｎｄＳｅａｒｌｅｏｎｔｈｅＮｅ
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ＲｉｖｉｓｔａｄｉＥｓｔｅｔｉｃａ，Ｖｏｌ．５７，２０１４，ｐｐ．２０５－２１８．
这一解释模式参见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中对索福克勒斯的解释。关于这里的解释，更一般的论述参见Ａ．Ｓｒｋｅｌ，“ＥｉｎＤｒａ
ｍａｉｎｄｒｅｉＡｋｔｅｎ．ＤｅｒＫａｍｐｆｕｍ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ｎａｃｈＤｅｗｅｙｕｎｄＨｅｇｅ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ｌ．６１，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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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得以恰当地实现。诚然，这一 “道德的”解释在社会学上是差强人意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使

我们对于这些结构上无法满足的要求以何种方式产生于社会冲突的语境之中一无所知。黑格尔只是在

少数地方表明，他将这种冲突视为争取承认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那些对自由———全新的以及此前

未知的自由———的社会实现的渴望与内在地产生这些渴望的现存社会秩序发生冲突。但这一简短的概

述足以表明，黑格尔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他试图为精神在客观制度中的自我实现这一自我驱动过程

寻找一种日常的社会补充。在社会学假设的充实下，黑格尔的基本进路得以发展出一种卓有成效的观

念，即推动自由实现之历史过程的是为以前被排斥群体的社会融合而斗争。①

相比之下，马克思为了说明我们自由的逐步扩展而提出的关于社会机制的阐释看起来不太令人信

服。正如许多人———如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Ｃ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ｓ）② ———已经观察到的，他
的解释方案往往依赖于一种技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倾向于掩盖而非阐明他所断言的 （人类）对自

然的日益掌控与其不断增加的自由之间的联系。这一解释模型的出发点仍然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

的合作能力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占有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但是，在解释实现自由的进步动力时，马

克思只关心后者，即我们与周遭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用 “生产力”这一术语指称我们在任何时候

对自然的这一方面的统治，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任其支配的现存自然资源之技术手

段和方法的总和。第二步，马克思认为，我们不断改进和提高合作能力的过程，就蕴含着社会生产力

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历史越往前发展，对自然界予以生产性占有的社会技术能力就越强。

马克思解释方案的决定性步骤是第三步。他断言，所有社会的制度结构———他试图将其统统归入

“生产关系”这一术语之下———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惯性和刚性特征，以致于任何生产力的提高都会导

致这些制度结构对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滞后性调节。因此，马克思解释方案的精髓在于，随着操

纵自然的技术能力的内在进步，必然经常地引起社会交往方式的规范性改进。

关于这种模式，一个不甚清晰的地方在于，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生产力的发展在每个阶段都将使

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技术进步会增加我们的活动空间，而不

是自然的限制，但若由此推出社会自由的自行增长还是相当可疑的。通常情况恰恰相反，改进的技术

将会危及先前所获自由的持存。就内在于生产力发展的规范性潜能而言，马克思对自由的逐步实现所

作的解释略显乐观。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本身能够将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从社会统治和

继承而来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缺陷，于是他在第一种解释方法之外补充了第二种解释方案，至少发展

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③ 第二种方案认为，推动社会自由实现的动力，不仅是我们技术能力的内生性

增长，而且是被压迫阶级为了实现自身需求和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这一点在 《共产党宣言》中尤为

突出，这一替代方案并未完全独立于第一种解释，因为马克思将不同阶级争取统治地位的利益与特定

阶段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施加影响的机会联系起来。正如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开始争取社会统治地位

时，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也日渐增强一样，一旦新的工厂体系创造出必要的经济前提，无产阶级也

会夺权上台。显而易见，关于社会进步的第二种解释，聚焦于阶级斗争的变革力量，仍然未能使社会

实践的历史变迁独立发挥作用。相反，马克思认为，实现自由的进步最终来自于受压迫群体为各自经

济利益的社会优势而斗争———好像我们有权这样假设，所有前现代社会都已然确立并以这样一种独特

的经济生产领域为中心。因此，马克思的第二种解释方案与黑格尔的方法相比仍然有所差异，后者将

社会等同于精神在社会制度中的自我实现。马克思没有明确阐明，在任何特定社会群体的斗争中，究

竟哪种社会包容和承认是有争议的，他只是简单地假设了经济利益的优先性，但缺乏历史证据的支

４５

①

②

③

继黑格尔之后，杜威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 （ＳｅｅＪ．Ｄｅｗｅｙ，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１９－１９２０，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ｐｐ．６４－７１．）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Ｃ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ａｌｓｉｍａｇｉｎ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４，
ｃｈ．Ｉ．２．
关于这两种解释模式之间的张力，参见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Ｃ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ａｌｓｉｍａｇｉｎ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４，Ｓ．５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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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这就强化了先前的看法，即马克思将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还原为单一的 “生产关系”范畴是

不明智的。

当我们把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成就的分析与黑格尔的观点加以比较时，就会发现马克思经济还原论

的第三个瑕疵。如上所述，这两位思想家都认为，现代社会秩序是理性的自我实现之世界历史进程的

最高阶段，因为现代社会制度已经大大扩展了个人自由的空间。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为，对封建

和贵族社会秩序的克服，就等于是从继承而来的依赖关系和隶属形式中解放出来，使得现在的人们享

有更广泛的个人自决的机会。① 但是，当谈到对这些新创造的自由提供更详尽的阐释这一进一步的理

论任务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一点我一开始就已经简要提到过。

黑格尔的观点是，现代社会秩序的 “合理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其社会成员提供了一系列

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将会使他们在相互承认的条件下自由地实现他们的个性。对黑格尔来说，这包

括新社会秩序的所有核心制度：建立在相互同情基础上的家庭、市场、国家。综上所述，黑格尔认为

这三个活动领域相当于一种现代形式的 “伦理生活”，他用这一术语来表示，个人自由是在现存实践

的共同作用中实现的，而不是在私人的选择行为中实现的。② 然而，尽管黑格尔主张交往自由高于个

人或私人自由，但他从未怀疑过现代法权结构的规范性意义。相反，纵观其著作，黑格尔继续将当时

才刚确立的自由与平等原则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成就，因为这些自由要求国家保护每个人在不受他人

干涉的情况下有机会检验并巩固其道德决断。

关于如何定位自己，这对马克思而言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伦

理生活的整个学说抱持深度的怀疑，因为他认为黑格尔掩盖了现存社会结构的缺陷。我将在下面对此

详加说明。但除此之外，马克思也怀疑，现代自由权利是否真的应该被赋予规范性意义，就像他的先

驱们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是如何描绘自由得以在世界中实现的历史进程的，我们就

会对现代社会的成就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一新社会结构的独特性，不是自由在人与人关系领域的

扩展，而是自由在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领域的扩展。马克思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自由，体现在

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上，尚未充分反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我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自然的进程并

使其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就要求一种完全不同于当前制度秩序的社会自由。在马克思看来，由

于社会的惯性，这些当前的安排反映了一种纯粹私人的与利己主义的自由概念。大规模改进的生产技

术和方法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需要———以更宽泛的合作概念取代这种狭隘的、

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概念。目前，唯一与现代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使劳动组织和产

品的分配服从于自由联合的生产者之共同意志。但是，不管这一社会主义的愿景多么吸引人，多么具

有前瞻性，它还是使马克思没有充分发掘现代自由权利的民主潜能。在他看来，这些权利所提供的对

个人自决的保护过于注重私人利益，因此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无二致。因此，他并不把它

们看作是新社会秩序的规范性成就，而是视作一种衰落秩序的残余。③

就这一点而言，黑格尔的优势要胜过马克思。的确，像马克思一样，黑格尔对于自由主义倾向也

深持保留态度，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等同于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自由。像他的唯物主义继

承者一样，黑格尔尚未意识到这些自由权利对于促进平等公民的民主政治决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然

而，黑格尔认为，赋予所有社会成员以平等的个人自决权这一新原则是现代社会的一项不可逆转的成

就。与马克思不同，黑格尔深信，任何其他更具交往性或伦理性的自由形式，都将继续要求把个人受

保护的权利作为其规范性基础，以发展和追求自己的特定目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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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Ｍａｒｘ（ｕｎｄＨｅｇｅｌ）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ｅｄｓ．ｂｙＲａｈｅｌＪａｅｇｇｉ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Ｌｏｉｃｋ，ＮａｃｈＭａｒｘ．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Ｋｒｉｔｉｋ，Ｐｒａｘｉｓ，Ｂｅｒｌ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１３，Ｓ．３９．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ｇｅｌｓ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参见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更详细的评论参见 ＡｘｅｌＨｏｎｎｅｔｈ，ＤｉｅＩｄｅｅｄｅｓ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ｉｎｅｒＡｋｔｕ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２０１５，Ｓ．６０．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Ｍａｒｘ（ｕｎｄＨｅｇｅｌ）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ＮａｃｈＭａｒｘ．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Ｋｒｉｔｉｋ，Ｐｒａｘｉｓ，Ｓ．２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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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的洞见及其在黑格尔社会理论中可能的位置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似乎让人觉得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义。就一种足够复杂的社会概念而言，就确定自由实现背后的驱动力而言，就对现代性之规范性成就

的诊断而言，黑格尔提供的解释无疑更好或者对我们今天的目的来说更有成效。然而，这种初步的比

较极具误导性，因为它完全聚焦于以一种历史哲学作为补充的社会理论的概念资源。一旦我们将注意

力从这些基本问题转移到这两种竞争性理论的经验内容上，事情就会变得有所不同，而且马克思社会

分析的优点也显露出来。在这最后一节，我将概括呈现问题的另一方面。在这样做的时候，重要的是

记住，马克思有额外５０年的时间来观察现代社会的实际发展。黑格尔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初就提出
了他的社会理论，而马克思写作的年代则处于这一发展的顶点，这就使得他对现代经济秩序的毁灭性

潜能处于一种有利的认知地位。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相较黑格尔来说的优点，可能部分地要归功于这一

富余的历史经验，但也要部分地归功于马克思对权力和统治的更为深入的分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假定 “自由意识的进步”之世界历史进程至少在现代伦理生活的社

会结构中得出了初步的结论。他有权作出这一判断，因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这三个领域———基于

互爱的家庭、资本主义市场、现代宪政国家———为这一社会的成员通过与他人自由合作来实现他们的

个性提供了制度前提，这建立在对他们个人的自由选择予以法律保护的基础上。① 正是这样一种现代

社会的想象是马克思所不愿也不能接受的。基于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提出了不同于黑格尔的

假设，即资本主义市场，这一三元结构的第二个要素，包含着同时危及个人自由与其他两个领域之规

范性自治的破坏性力量。诚然，黑格尔对市场体系 （他称之为 “市民社会”）也持怀疑态度。在 《法

哲学原理》中，他建议通过管制与合作机构来遏制市场过度的威胁。② 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允许经济

产品和服务进行自由交换的领域之存在，可能会破坏整个伦理实践网络，这与黑格尔不同。然而，这

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试图展示和说明的，而且他的努力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

我们可以用来极大地丰富黑格尔的社会理论。

通过发展这一批判性计划，截至目前所讨论过的马克思理论的比较劣势反而对他有利。将社会概

念还原为一套 “生产关系”使得他完全聚焦于经济领域，并从政治或制度影响的抽象中研究其发展。

在这里，马克思注意到了几个重要的现象，这在黑格尔的 《法哲学原理》中，即便有，也只是被模

糊地预见到了。因此，他认为，作为新经济秩序的规范性基础之一，雇佣合同根本无法实现其关于个

人自由选择的允诺，因为那些靠工资谋生的人被迫同意合同的条款，而根本没有替代性选择。此外，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他们的生产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但他们却没有得到报偿，因此，他们受到了结

构性的和不合理的剥削。由此获利的企业家不断被迫要求将其所得进行再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利

润，这要求他不断为自己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这就为资本主义市场带来了扩张性动力，从而致使所

有生活领域都逐渐服从于市场原则，马克思称之为 “实际上的从属” （ｒｅａｌ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ｏｎ），还导致了
资本主义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政府变成了阶级统治，法治也屈从于 “阶级正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分析的这四个要素，补充解释了为什么卷入这一经济体系中的人难以理解其有害机制。在他看来，这

种解释将现存的一切合法化、隐匿化、模糊化，马克思把这样的解释称为 “意识形态”。他的目标之

一就是阐明经济交换的实践何以必然产生出这样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所有这些基本假设，并不是都经受住了他的理论所遭受的那种批判性

审视。由于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反对，有些主张需要加以改进，有些主张则不得不完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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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与此同时，黑格尔在确定国家是一个实现自由的主体间性领域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托伊尼森对这些困难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

的精确处理。（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ｕｎｉｓｓｅｎ，“Ｄｉｅｖｅｒｄｒｎｇｔｅ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ｅｄｓ．ｂｙＤ．Ｈｅｎｒｉｃｈａｎｄ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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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例如，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存在争论，而这构成了他关于雇佣劳动者遭受结构性剥削的

观点的基础。同样有争议的还有他关于意识形态认知效果的假设，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

源于经济实践本身。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两个核心要素———他关于雇佣工人不自由的观点和他关

于竞争市场的内在扩张动力的观点———在后来的发展中被证明是有弹性的，这几乎不容置疑。特别是

在目睹了过去几十年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打破经济壁垒之后，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假设，在我们的经

济体系内部存在一种压力，它往往会逐渐破坏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生活领域的个人选择自由。但这一

审慎的观察应该促使我们再次转向黑格尔的社会理论。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其哲学上的优势，黑格尔社会理论对当代社会的介入，并没有充分考虑资

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危险动力。因此，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如何才能在

不完全破坏其内在结构的前提下被整合进黑格尔社会理论的框架。最后，我想就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提

出一些设想。

每一次试图以刚才暗示的方式调和这两种理论的尝试———通过保留德国唯心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

缓和版本，并补充以他的唯物主义追随者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结果———都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障碍。最大

的挑战当然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使其免受由于其他目的

而改变的尝试。在黑格尔的影响下，现代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和扩张动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描绘

出来，仿佛它们是由 “资本”的自主活动所引起的，形成了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封闭循环。不论人

们选择何种方法论阐释，不论人们认为这是对黑格尔的 《逻辑学》还是 《精神现象学》的模仿①，

它都不能与黑格尔社会理论的框架直接兼容。毕竟，在黑格尔看来，社会结构的形成，从根本上来

说，不是由 “资本”决定的，而是由共同社会规范所构成的 “客观精神”决定的。

为了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整合进黑格尔社会理论的框架，我们首先需要突破的就是马克思

所谓的描述方式。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观念，即 “资本”，像黑格尔的 “精神”一样，是自主运动

的，并通过其内在动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相反，我们应该对资本主义经济领域采取一种更为开放

的概念，给那些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的影响以应有的地位。只有通过这种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定位，我

们才能公正地对待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追逐利润原则的机会随着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

如，今天就比四五十年前大得多。②

第一个修正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被视为部分地依赖于黑格尔用 “客观精神”一词所指认的

制度规则的内容。要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受黑格尔启发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还需要第二处

修正，这里涉及的不是其解释性内容，而是其社会学框架。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 “生产关系”

观念将所有社会领域描述为直接或间接地与控制自然的目标相关。在他分析资本主义的语境中，这就

产生了一个问题，当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时，他将缺乏概念

资源来确定究竟违反了何种规范。③ 描述这种缺陷的另一种方式是说，马克思缺乏对社会功能复杂性

的理解，这种社会功能复杂性要求不同的活动领域受不同规范的制约，这些规范允许这些活动实现其

各种特定的功能。因此，他无法解释，当资本主义的利润和市场化原则开始影响并最终主导以前不受

经济因素影响的其他社会再生产领域时，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是危险的或有问题的。因此，在这一点

上，如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要想成为黑格尔社会理论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因素，也需要一定的修

正。我们需要的是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市场只是社会活动诸领域的一种，而且每一领域

都有其特定的功能，要求其活动受它们自身的一套特定的规范所支配。

我刚才所说的表明，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满足为实现充分吸收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分析的重要洞见所需要的全部要求。如果马克思缺乏对现代社会功能复杂性的理解，黑格尔也

７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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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ｅｎ，２ｎｄｅｄ．，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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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无法认识到在各种功能专门化的社会领域之间存在着深度的规范性紧张。黑格尔的伦理生活学说承

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国家的失败或其成员的理性缺陷，可能会导致支配特定领域的规范趋于枯竭，就

像过去那样。但他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不同规范中的一种可能会侵入其他社会领域，

并破坏或使适合它们的规范失效。我们可以说，黑格尔认为，社会分化的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既定

的过程，不可能被未来的发展所改变。无论一个理性有序的现代社会可能面临何种内部风险，家庭、

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功能分化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现代社会新秩序的永恒特征。然而，这一假设使得黑

格尔的理论丧失了马克思试图通过描绘资本关系对一切社会领域的 “吸纳”来分析不同过程的概念

资源。黑格尔从未考虑过资本主义思维方式侵入非经济生活领域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一方面，他的

理论需要根本的修正。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不应被视为一种永恒的经验的给定物，而仅仅是一种规范

性目标，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或多或少地在一种社会制度中完全实现，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斗争。

如果黑格尔的理论要在今天成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概念框架的话，这并不是其社会理论中需

要系统修正的唯一要素。进一步的修正涉及黑格尔对如下观点的依赖，即契约观念为市场经济体系提

供了法律基础，从而确保其普遍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契约双方的义务是自愿承担的。这种情形的错

误不在于下述观念，即契约是新经济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它允许每个人自由决定如何利用其经济

资源与服务，这与此前经济制度对个人关系和从属关系的依赖形成了鲜明对比。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在 《国富论》中极为清晰地阐述了以契约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的规范性美德，因此黑格尔在这

一点上能够完全步其后尘。① 黑格尔观点的问题出在如下方面，即他简单地将商事双方之间的契约特

征转化为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他天真地忽视了胁迫与强制的影响，这证明他更倾向于忽

视权力与统治的现象。黑格尔的伦理生活学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个人对现存的

“伦理”义务的赞成，可能并不是出于理性的考量，而是由于缺乏替代方案，武力威胁，抑或是巧妙

地说服。然而，这些正是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时想要将其置于核心位置的因素，他将雇佣合同的表

面自愿视为纯粹的幻觉，因为那些依赖工资生活的人别无选择，要么表示同意，要么身陷贫困。黑格

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伦理结构赋予自由理念以制度上的现实性，这使他完全忽略了那些持续至今依然在

助长对特定人群的强制和压迫的社会机制。他错误地将争取包容和承认的斗争之终结定位在了现代性

的起点，并以一种自愿和非强制性合作的乐观态度来描述此后的社会关系。

修正黑格尔社会理论的这一严重缺陷，需要的不仅仅是用武力和强迫观念来补充他的现代伦理生

活模式。毋宁说，它要求我们运用黑格尔自己的范畴来解释每一社会领域中的哪些内在机制使得其中

的一部分参与者支配了其他的人：例如，男人如何利用爱与相爱的规范来压迫妇女，或者忠于国家的

规范如何通过对相关职责的 “归化”与固化来用以动员民众。只有做到这一点———就是说，只有表

明当相互承认的不同制度形式能够产生一定的排斥和强制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结果才能被

恰当地融入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因为只有这样，市场对自由的剥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才能被整合进对现代社会的更为全面的描述之中，这一描述的焦点也会扩展到其他的压迫形式。

我所概述的各种修正，仍然只使我们朝着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进路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影

响关系的目标迈近了一半。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及这种观念的和解所必然面临的最大挑战：即修正

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使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接近马克思的理论起点，也就是说，嵌入社会的个体

之间的合作。尽管我呼吁双方都进行修正，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人在自

然界中的形象与对自我决定精神的呼吁之间的和解。但就这篇文章的目的而言，我希望表明，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只有嵌入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之中，才能有所获益。如果年轻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

的宝贵见解被转换到他的前辈所提出的框架中，这些见解可能会更好更准确地表达出来。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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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既保持原则、立场的一脉相承，又实现了具体观点、结论的与时俱进，这鲜明体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

阐释中。三个历史决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凝练了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科学方法；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线索，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生成逻辑；以内涵阐释为重要内容，接续完成对毛

泽东思想的内涵界定；以意义呈现为最终目标，共同确立并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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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重要论述研究”（２１ＬＬＺＺＡ０４９）；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三个 《历史决议》

与毛泽东思想的阐释逻辑研究”（ＢＪＳ２０２２０１７）

在百年党史中先后产生了三个历史决议，即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分别简称第

一、二、三个历史决议）。从整体视域看，中国共产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与评判非常注重相关结

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中三个历史决议是最重要的文本依据。２０２１年２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党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 “要坚持以我们党关

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①。这也成为第三个历史决议审议时的基本考虑：

“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

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②。因此，三

个历史决议虽有各自的问题指向，但也是互为支撑的理论整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

一次历史性飞跃，并作为核心话语贯穿三个历史决议，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有理论成果中具有唯

一性。考察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进行阐释的根本方法、理论线索、基本任务及根本宗旨的整体

性，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

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凝练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科学方法

历史总结不是史料堆砌或史实罗列，而是在史实梳理基础上的历史认知、历史评价及历史解释，

蕴含着主体与客体、经验与规律、现象与本质的张力与互动，其中必然隐嵌着特定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党史研究是政治性、思想性和学术性的高度统一，正如习近平所言：“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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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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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是中国共产党观察一切问题，包括自身历史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也

是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阐释整体性的本质规定。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三个历史决议的根本方法论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系统审视自身历史的开端。党之所以在成立初期屡犯或 “左”或

右的错误，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未能将其内在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能否真正掌握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衡量中国共产

党是否成熟的标准之一。决议在将毛泽东思想与错误路线比较时，明确以是否遵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为分水岭，“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

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

观需要出发”②。历次路线错误的本质，就在于 “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

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③。毛泽东成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亦源于他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

点”④。中国共产党在审视自身历史问题时，从一开始就保持了理论上的清醒与自觉，牢牢抓住了无

产阶级最为根本的 “批判的武器”。从这个角度讲，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最大意义就是将党的历史反思

筑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确立了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根本标准。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任务是弥合历史转折时期党在一系列复杂历史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决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⑤，寓繁于简，破立结合，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

位，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特别是以 “活的灵魂”凝练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并强调其是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⑥ 的产物，突出了毛

泽东思想哲学层面的普遍意义。第二个历史决议实际以毛泽东思想为范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的认定标准，区分了历史合力与杰出人物作用的主次关系，辨析了党的整体成功与局部失误，

较好处理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必然性与偶然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等多重关系，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的

运用达到了更加娴熟的程度。

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对百年党史的系统总结，其所面向的时限之长、领域之广、内涵之繁前所未

有。总结好党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

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是一项极具挑战的系统工程。决议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纵观

百年党史的根本立足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

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⑦，并将其发展为正确党史观与大历史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在党史领域的创造性应用。决议将百年党史放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与人类社会

发展史中，把握宏观历史趋势，掌握根本历史规律，从头绪繁杂的历史脉络中抓住了主题主线、主流

本质，辩证、历史、全面地评析了党的失误和曲折，科学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完成了对

历史主题、历史分期、历史成就的回溯式梳理，描绘了百年党史清晰的路线图，也实现了对历史意

义、历史经验、根本问题的规律性体认，萃取了百年党史丰厚的营养剂，既回望历史，又映照现实、

远观未来，极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充分彰显

了党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精神。

（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科学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内在一致的，辩证唯物主义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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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８７页。
同上，第９８９页。
同上，第９８７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５页。
同上，第１６２页。
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２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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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社会历史领域贯彻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走向彻底的逻辑结果。三个历史

决议立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一系列历史评价的原则和范式，展示了党自我审视的

历史智慧与娴熟技巧，这鲜明体现在毛泽东思想评价上。

其一，分清主流与支流，实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建党以来２４年的历史
进行整体评估，得出了成绩是主流的结论，“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 ‘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

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

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①。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时，邓小平强调聚焦关键问题，从大处着眼，“宜粗

不宜细”。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做了基本判断，认为 “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

要的”②，“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③。第三个历

史决议将重心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表明党的自我认知已从孤立、偶发的经

验积累上升为系统、整体的规律把握，并具备了示范性的模式或版本效应，这也是决议提出 “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和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底气，也宣示了党的历史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三个历史

决议对党史主流作出了科学公正的判断，为各自叙述的历史时段定下了整体基调，还原了毛泽东思想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坐标，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客观公正的历史语境。

其二，坚持客观、全面，以长时段、大范围的视角实现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的科学历史评价。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对建党以来２４年历史的回顾，梳理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的互动关系，阐释
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若干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并通过与各种错误路线的对比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

理论特性，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深植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土壤之中。第二个历史决议特别回顾了新中

国成立前２８年党的历史，突出了毛泽东在一系列历史节点上的关键作用，如秋收起义、遵义会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整风运动等，得出了 “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

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

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④ 的结论，克服了对毛泽东评价的思维局限，以毛泽东一生的重大

贡献平抑了对其晚年错误的苛责，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提供了 “大历史”层面实践成就的支撑。第三

个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置于百年党史的宏大叙事中，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揭示了毛

泽东思想引领党和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历史成就，指出其为

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

贵经验、理论准备与物质基础，进一步凸显了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作用场域，展示了其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的巨大实践效能。

其三，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以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辩证态度坚持并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一个历史决议重点剖析了建党以来２４年的路线错误，毛泽东思想主要作为正向参照出现。但毛泽
东亦坦承自己犯过不少错误，“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

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⑤。因此，第一个历史决议

中虽未直接出现毛泽东既往失误的内容，但背后始终秉持了客观、清醒的历史态度。第二个历史决议

起草时，邓小平在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提出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特别强调 “不能把所

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⑥。对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失误和曲折，决议没有纠缠于毛泽东个

人的责任，而是将重心放在深挖社会历史根源上，如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阶级斗争与群众运动

的思维惯性，对马克思主义若干观点的教条化理解，中苏论战的附带效应，封建专制思想的遗毒等。

这种反思既全面、彻底，也确证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充分理由，即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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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９８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１３２页。
同上，第１７３页。
同上，第１２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８４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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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正确的东西”①。第三个历史决议没有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坦承 “文化大革命”“使党、

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②，同时强调 “党的伟大不在

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③，

既吸取历史教训，又归纳了 “自我革命”的正面经验，两者共同辐辏于 “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

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④ 的决议初衷。

三个历史决议共同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转化为

历史评价的智慧、策略与技巧，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 “解释世界”的强大功能，使毛泽东思想评

价建立在科学、公正的基础上，于史有据，于理可信。

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毛泽东思想阐释的理论线索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 “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主要是通过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⑤。三个历史决议揭示了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从结合机制、理论特性和成果形态等方面确

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重要成果的理论属性。

第一个历史决议带有强烈的 “革命”话语色彩，其所涉及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

践主要聚焦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决议开篇就将建党以来２４年总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⑥；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诠释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性，“毛泽东

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

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

革命问题的学说”⑦，准确把握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及阶级基础，凸显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理论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革命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在具体论述

时，决议也屡屡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法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实际上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第一个历史决议正式确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成果的理论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觉醒和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解决党在 “建设”语境下的失误和挫折问题。为重塑党内外对毛泽东思想

的信心，决议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

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⑧，并具体阐释了

毛泽东思想在理论观点及方法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就理论观点而言，如新民主主义理论

“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丰富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瑏瑠；军事理论是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

出的贡献”瑏瑡；党的建设理论成功解决了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９８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４页。
同上，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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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９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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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５８页。
同上，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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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① 的艰巨任务。

就方法论而言，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灵活运用，如实事求

是实现了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②；群众路线是 “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应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③ 的结果；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解决了一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与理论来源问题，即 “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

本国，依靠本国革命理论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④。“活的灵魂”标识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耦合，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路径、价值指向与基本动力，是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依据和话

语表达。

第三个历史决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体系化、规律化，并将 “理论创新”列为党的

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机制、生成路径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理论创新”的

关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决议梳理了毛泽东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

探索了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正确革命道路”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的 “第二次结合”，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如三大改造、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科

学把握 “十大关系”，发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关系，推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文化方针，初步思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中国工业化道路及价值

规律的应用等。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总体评价时，第三个历史决议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凸显了对马克思主义开拓性、突破性的发展，这与其作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地位是相适应的。

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从枚举具体观

点上的个别突破，到凝练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品质，再到总结基本路径与根本规律，最终确立和维

护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链条中的历史地位。

三、以阐释毛泽东思想内涵为重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

践探索为前提，历经长期的理论诠释与体系建构，三个历史决议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概括

第一个历史决议产生时，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已趋于成熟，决议在批驳各种

错误路线时，也往往以毛泽东的观点为据。据胡乔木回忆，决议当时已有 “毛泽东思想体系”⑥ 的表

述，但由于苏联共产党拒绝承认这一提法，考虑到两党关系，决议在收入 《毛泽东选集》时抹去了

相关痕迹，并着力 “强调马列主义、斯大林对中国的指导”⑦，这是现在第一个历史决议没有出现

“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此外，受制于纠正路线错误的书写宗旨，毛泽东思想更多以分散的形式出现

在决议中，尚未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即便如此，第一个历史决议也已涉及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根本命

题，其基本轮廓已然成形。

例如，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科学认识，“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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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２５页。
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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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①。决议指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两个立足点：其一，人民军

队具有特殊性质，“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②；

其二，革命战争需采取特殊形式，“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

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③。决议指出了毛泽东思想

中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及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内容，涉及了民主与集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基

本范畴。决议针对党内外小资产阶级大量存在的现实，指出 “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

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④。决议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若干特性，

如聚焦中国革命实际问题，重视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在群众中检验党的政策、策略等。

从后来公认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看，第一个历史决议已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军队建设理论、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政策与策略理论等主干内容，也已初具 “活的灵魂”

的方法论雏形，为毛泽东思想的后续阐释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概括

鉴于第一个历史决议无法涵盖毛泽东思想在１９４５年之后，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丰富内容，加之 “文化大革命”中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不良倾向，邓小平多次提

出要 “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厘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边界并把握其实质，成为坚持毛泽东

思想的前提，如胡乔木所说：“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

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⑤。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将其界定为六个方面的内容，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

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

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其框架主要来自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将此前毛泽东关于这些

问题的分散论述集中起来，冠以明确的理论名目，并对其理论内涵、内在逻辑予以系统阐释。在此基

础上，决议也为毛泽东思想充实了崭新内容，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鲜

经验，汇聚为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历史拓展，并以

“活的灵魂”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凝练，揭示其根本立场、观点与方法。

从整体看，第二个历史决议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认定，构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与话

语范式，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边界与理论主干，实际上回答了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坚持

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命题。直至现在，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也基本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新认识

第三个历史决议充分尊重已有结论，并未对毛泽东思想施以过多笔墨，代之以提纲挈领式的回

顾，呈现出简洁明快、高度凝练的特点。同时，决议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

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１１０周年及１２０周年纪念大会或座谈会上的重要论断，并紧紧围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一些新的阐释。

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⑥。围绕这一主题，第三个历史决议将百年党

史划分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四个时期，并依据 “主要任务—主要矛盾—历

史成就—理论飞跃—历史意义”构建了百年党史的阐释逻辑。毛泽东思想跨越其中两个历史时期，

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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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７１页。
同上，第９８２页。
同上，第９８２页。
同上，第９９６页。
《胡乔木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７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１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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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

盾做出了科学判断，得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① 的正确结论。中

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征程，并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外交战略等方面进行新的理论

思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

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由此，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新认识可归结为两点：其一，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

设、改革的阶段性任务汇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党和人民奋斗实践

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其二，揭示了毛泽东思

想与其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新飞跃之间的接续关系，凸显了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链条中的

奠基作用和深远影响，回应了将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对立起来的错误论调，捍卫了

百年党史历史叙事的整体性。

四、以确立、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最终目标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这并不排斥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贡献，两者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三个历史决议从各自角度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确立并

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抵制、回击各种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中，三个历史决

议是最权威的文本依据，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着 “压舱石”的作用。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实际确立

与清理路线错误的历史任务相适应，第一个历史决议采取了 “正反对比”的书写方式，始终将

毛泽东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通过与错误主张的一一对照，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清晰呈现出来。

这种书写方式集中体现在对第三次 “左”倾错误的批驳上。决议指出：“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在

政治上，背离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确判断，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的界限；背离毛泽东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观点，热衷于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

义；背离毛泽东主张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② 的主张，实行盲目 “进攻路

线”。在军事上，背离毛泽东对人民军队性质及武装斗争战略、战术的主张，反对合理的游击作战，

热衷于阵地战、持久战等所谓 “正规战”。在组织上，背离毛泽东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主张，执

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以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进行错误的党内斗争。在思想上，

教条主义者墨守若干教条与个别字句，“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③，经验主义者则满足于具

体、狭隘的局部经验，“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④，两者都

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

“正反对比”是展示某一思想科学性的有效方法，“用批判这样一种错误来更好地确立毛泽东同

志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这是历史和当时的条件要求这样作的”⑤，第一个历史决议在

党史上首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强化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思想

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为 “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坚决维护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任务是修复 “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的创伤，准确、全面把握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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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７９页。
同上，第９８８页。
同上，第９８９页。
《邓力群文集》第１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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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思想的内容与实质，在澄清历史问题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

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①。

其一，决议澄清了若干关键问题，排除了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干扰。一方面，决议剖析 “文化

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错误，得出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

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科学结论，指出其 “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

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

来”②，从而划清了毛泽东思想与 “文化大革命”的界限，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另一方面，

决议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将毛泽东思想定性为 “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并

予以坚决维护。早在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就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
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

晶”③。决议贯彻这一结论，规避了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简单捆绑的认知陷阱，为坚持毛泽东

思想清除了逻辑障碍。

其二，决议号召全党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指明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方法。当时陈云提出学

习毛泽东著作的建议，“要把 《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

一下”④，这一意见得到邓小平支持。因此，决议非常强调毛泽东著作的思想特性，“这些著作中包含

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

来”⑤。决议在行文中作了巧妙安排，即在阐释毛泽东思想内容与 “活的灵魂”时，将毛泽东相关著

作附录其后，建构了文本对思想的支撑关系。例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决议指出 “这方

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⑥。这种书写

方式是决议的精心安排，所附篇章是毛泽东思想的浓缩和精华，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书单。

其三，决议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四项基本原则”最早由

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此次务虚会触及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部分代表的发言有明显的偏颇与错误。受中央委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

话，表明了党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与决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

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⑦。决议遵

循邓小平讲话精神，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

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⑧。

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决议反思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点睛之笔。如果说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

会上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还只是民主讨论基础上对错误言论的疏解与引导，第二个历史决议则以党

内权威文件作出了具有全党约束力的正式结论，“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

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⑨。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百年呈现

就外在形式而言，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似乎并不突出，但若通观决议的内在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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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９１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１４２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２页。
《陈云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８５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１６５页。
同上，第１５７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２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１６６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８３页。



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阐释的整体性探究

辑，就会发现毛泽东思想早已融入其中，特别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与历史经验中，成为贯穿始终

的隐形线索，体现了对毛泽东思想奠基性、原创性、经典性意义的肯定与尊重，这是由毛泽东思想在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决定的。

第三个历史决议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即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

途命运”“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

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呈现。毛泽东作为 “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①，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的艰辛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的社会条件、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物质

基础，为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创造了条件，也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的第一步。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创造性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人民性与实践性、开放性与时代性得到充分彰显，是 “马克思主

义强大生命力”的最好例证。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成就，极大增强了社会主义

阵营的力量，有力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

于世界”②，是中国共产党 “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证明。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

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占据人口多数的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凝练了诸如

党领导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建党、发挥政治工作 “生命线”作用、弘扬三大作风等一

系列宝贵经验，为 “锻造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价值遵循和实践准则。

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总结为十个方面，即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

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

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经验亦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高度吻合。有

的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命题，如毛泽东思想中党的建设理论与 “坚持党的领导”，“活的灵

魂”之一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 “坚持独立自主”，“三大法宝”之一的 “统一战线”与 “坚

持统一战线”；有的是同一命题的不同表述，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 “坚持人民至上”，“党

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与 “坚持自我革命”等。有的虽是立足百年党史的整体性概括，但毛泽东思想

也起到了理论先河的作用，如毛泽东思想一系列理论、实践的创造，诠释了 “理论创新”与 “开拓

创新”；毛泽东思想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是 “坚持中国道

路”的光辉范例；毛泽东思想中包含了对世界局势的深刻思考，始终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视为世

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

“胸怀天下”的广博胸襟；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克服一系列艰难险阻、不

断增强自身斗争本领的过程，为党和人民挺起了 “敢于斗争”的精神脊梁。

总体看来，三个历史决议既各有侧重，又彼此衔接，共同构建了对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的历史

叙事，确立、维护和巩固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也体现了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和与时

俱进。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是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的科学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

总结历史经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光辉范例。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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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４９页。
同上，第５５页。



【主持人按】：医学哲学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领域，它以对健康与疾病议题的哲学探讨为主要内容。

如我们在疫情中无数次所见，健康与疾病不是纯粹的医学科学问题，它们与每个人都有关；它们的改

善或解决，不仅需要医学界的力量，也需要包括哲学研究者在内的广大人文社科学者的贡献。正因如

此，医学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扶手椅哲学”，而是以真实世界的求索、苦痛与奉献作为其动力

源。本期 《现代哲学》开设 “医学哲学”专栏，为读者推介围绕健康与疾病议题展开的哲学研究。

本期推出三篇文章：第一篇来自医学哲学领域奠基人物之一、美国哲学家詹姆斯·马库姆 （ＪａｍｅｓＡ．
Ｍａｒｃｕｍ），他很高兴地授权我们将他的Ｈｕｍａｎｉｚｉｎｇ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一书的引言译为中文；第二篇来自杨玉昌，探讨哲学咨询的理论及运用；第三篇来自尹洁，考察
分析医疗正义问题的若干进路。它们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示出医学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前沿领域的丰富面

向、广阔前景与无限活力。我们也期待并欢迎更多同道的加入。

什么是医学哲学？


［美］詹姆斯·马库姆／著　张　萌　潘大为／译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６８－０９

作者简介：詹姆斯·马库姆 （ＪａｍｅｓＡ．Ｍａｒｃｕｍ），美国哲学家，医学哲学领域奠基人物之一。
译者简介：张　萌，（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潘大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医学哲学与人文实践协同创新重点
实验室研究员。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２０２２年度特别委托项目 （ＧＤ２２ＴＷＣＸＧＣ０３）

本书的书名可能会引发两个方面的疑问。第一个方面是书名本身，因为它关乎哲学与医学的关

系。这两者的关系应该是 “哲学与医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医学中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还是 “关于医学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如果是最后一种———正如本书的书名
所示，又将引起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这种关系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我要首先讨论这两个问

题，我的讨论将通过对医学知识和实践的生物医学模型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与人文主义或人道模型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ｏｒｈｕｍａｎｅｍｏｄｅｌ）的考查和对照护质量危机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ｒｅｃｒｉｓｉｓ）的处理，为由此发
展而来的医学哲学给予一个定位。

一、哲学与医学、医学中的哲学、关于医学的哲学

在１９７４年举办的首届哲学与医学跨学科研讨会中的一次圆桌讨论中，杰罗姆·谢弗 （Ｊｅｒｏｍｅ
Ｓｈａｆｆｅｒ）质疑医学和哲学之间有任何关系或交互的合法性。“我倾向于认为，存在医学问题，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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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詹姆斯·马库姆的著作Ｈｕｍａｎｉｚｉｎｇ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８）一书的引言部
分，原文标题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本文已取得作者授权翻译，译文有删节。



什么是医学哲学？

哲学问题。但是它们之间没有重叠，也没有模糊地带。不存在一个可类比于生物化学或天体物理、可

被称为医学－哲学或哲学－医学的领域。”① 尽管他承认或许有 “关于医学的哲学”这样的领域，但

由医学知识和实践产生的问题最好是由心灵哲学家、科学哲学家或者伦理学家来解决。由此，谢弗总

结说：“医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没有存在的必要。”②

埃德蒙·佩莱格里诺 （Ｅｄｍｕｎｄ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ｏ）对谢弗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谢弗对哲学与医学之间
关系的否认本身就是 “把医学相关问题哲学化了”③。佩莱格里诺区分了 “医学中的哲学”与 “关于

医学的哲学”。哲学和医学之间的第一种关系，亦即 “医学中的哲学”，是没有问题的，它仍然是用

哲学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例如医学知识和实践中的因果性。至于第二种关系即 “关于医学的哲

学”，佩莱格里诺承认，考虑到医学的本质，其存在是有问题的。不过，与谢弗的观点相左，佩莱格

里诺认为医学不仅仅是构成它的各种科学知识的总和。医学哲学涉及对医学的本质或核心特质的界

定。若干年后，佩莱格里诺④在 《医学与哲学杂志》的创刊号的一篇重要论文中，提出了两个学科之

间的第三种关系，即 “哲学与医学”。这种关系涉及这两个学科之间的重叠。

格洛夫·维尔威⑤ （ＧｅｒｌｏｆＶｅｒｗｅｙ）对佩莱格里诺和大卫·托马斯玛 （ＤａｖｉｄＴｈｏｍａｓｍａ）的 《医

学实践的哲学基础》做出了重要评论。他指出，当代医学哲学这一新生领域已产出了它的第一个成

果。佩莱格里诺和托马斯玛重申并进一步发展了由佩莱格里诺首次提出的哲学与医学之间的三种关

系。二人认为，“‘哲学与医学’包括了对那些医学和哲学共有的问题的考查”⑥，这些问题包括意

识、身心关系、知觉和语言。这种关系是合作性的，两个学科仍然保留各自的独立身份。尽管这两个

学科彼此独立，但其中每个学科都可以利用另一个学科的概念资源来解决一个当下遇到的问题。这种

互动往往会产出关于健康或疾痛的新观念，特别是在通过对话方式进行时。⑦

佩莱格里诺和托马斯玛认为，“‘医学中的哲学’是指将传统的哲学工具———批判性反思、论辩

推理、澄清价值和目的，或提出一阶问题———应用于那些被视为医学问题的对象”⑧。这些问题可能

涉及逻辑或知识论议题，但主要涉及伦理议题。在这种关系中， “哲学家们在医学场景中发挥作用

———作为教育者和训练有素的思想者，展示哲学怎样阐明和批判性地考查医师们的日常工作”⑨。佩

莱格里诺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运用为例，展示了将哲学用以分析医学的范本。

佩莱格里诺和托马斯玛认为，在哲学与医学的三种关系中，“关于医学的哲学”是最有问题、需

要详细阐明的一种。医学哲学是对有关医学知识和实践的哲学议题进行检查。根据佩莱格里诺和托马

斯玛的说法，这种关系被定义为 “一套系统的方法，用以详细阐述、澄清和处理医学中的哲学问

题”瑏瑠。哲学家在面对医学时的角色，是运用批判性的和论辩性的方法论处理医学、尤其是临床中的

哲学议题。医学哲学是解释 “临床时刻的整个场域”瑏瑡。

对佩莱格里诺和托马斯玛来说， “关于医学的哲学”的功能是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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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学的哲学从它所依据的公理假设出发，寻求医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①。正是在这样一种精

神指引下，一种医学哲学，特别是关于医学知识与实践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得以发展起来。

这一进路的关键问题是何谓医学的本质。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关于医学的哲学”（以下称

“医学哲学”———译者注）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必须先得到处理。

二、医学哲学是否存在？

在１９７６年科学哲学协会关于医学哲学及其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的研讨会上，特里斯特拉姆·恩格
尔哈特 （Ｔｒｉｓｔｒａｍ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也对谢弗的断言，即 “没有需要医学哲学解决的问题”② 做出了回应。

恩格尔哈特不仅对 “医学哲学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区分了医学哲学的弱版

本和强版本。弱版本的医学哲学是关于生命伦理学、身心二元论之类议题，与佩莱格里诺的 “医学

中的哲学”相似。强版本的医学哲学则关注医学特有的概念，例如健康与疾病。医学哲学与生物学

哲学的区别在于，健康与疾病的概念与其说是物种问题，不如说是个体人类的问题：“对人类来说，

什么是健康和疾病，这取决于一些非常复杂的判断，这些判断涉及痛苦、人类的目标以及，就这一点

而言，人类特有的方式或形貌。”③

佩莱格里诺的文章接下来从两方面论证了医学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理由。第一，医学不

是那些构成它的各个学科的简单总和。佩莱格里诺说：“医学需要洞察、知识、技巧、来自科学领域

的技术、艺术、以及人文学科。但它需要这些是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的，即治愈病人，而这不是这其

中任何学科的目的。因此，医学哲学并不等同于生物学哲学、文学、历史或社会学，尽管这些学科每

一个都会对医学的特定事业有所贡献。”④ 第二，医学哲学也不同于医学本身。医学哲学研究的议题

虽然与医学的有重叠，但它是把医学当作它的研究对象。佩莱格里诺总结说，医学哲学 “寻求理解

和界定医学现象的底层概念”⑤。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亚瑟·凯普兰 （ＡｒｔｈｕｒＣａｐｌａｎ）认为，医学哲学实际上是科学哲学的一
个分支，而它的目标或重点应该放在知识论而不是伦理学方面。

根据凯普兰的说法，医学哲学不存在，因为它不符合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的必要标准。凯普

兰认为一个研究领域应具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一个被整合进那些邻近领域的研究主题。”⑥

换言之，这门学科必须与其他已经明确建立起来的学科是融贯的。第二，一门学科需要一个 “经典，

即一套核心文本、文章、书籍和案例研究，那些希望进入该研究领域的人研读它们，那些在这一领域

共同工作的人引用它们”⑦。凯普兰认为医学哲学缺乏这样的经典。最后，“一个研究领域应该有特定

的研究问题、谜题以及借以建立它的边界的思想挑战”⑧。除了疾病和健康的概念之外，医学哲学也

未能满足这一标准。

凯普兰在提出 “医学哲学不存在”这一观点时，已经准确地预料到它可能遭遇的挑战。不过，

只有少数人对他的医学哲学的定义提出异议。争论主要集中于医学哲学是否达到了使一个研究领域或

学科得以成立的必要标准，只有少数人质疑这些标准本身。例如，尽管维克·维拉诺维奇⑨ （Ｖ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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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医学哲学？

Ｖｅｌａｎｏｖｉｃｈ）同意凯普兰的结论，但他认为，根据约翰·杜威 （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关于一个学科逻辑发展
的概念来看，医学哲学是一个发展中的领域。

对于凯普兰的第一条标准，维拉诺维奇承认，医学哲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还远未完成。对于第二

条标准，他引用了杰弗瑞·斯派克 （ＪｅｆｆｅｒｙＳｐｉｋｅ）关于医学哲学教学的文章 （他指出凯普兰也提到

了这篇文章）以及威尔弗里德·洛伦兹 （ＷｉｌｆｒｉｅｄＬｏｒｅｎ）关于理论外科学的著作列表，认为它们为
医学哲学领域所要树立的经典提供了一个基础。最后，维拉诺维奇列出了一系列关于医学因果、还原

论和解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和知识论问题，他认为这些为医学哲学提供了重要问题和谜题。维拉诺

维奇得出结论说，“我认为，（医学哲学）应该被视为一个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它最终将满足凯普兰

提出的所有标准。”①

凯普兰关于医学哲学不存在的观点受到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标准上，但他对医

学哲学的定义也引发了一些批评。一些医学哲学家认为凯普兰的定义过于狭窄，并希望扩大其范围。

例如，恩格尔哈特和凯文·维尔德斯 （ＫｅｖｉｎＷｉｌｄｅｓ）就主张扩大医学哲学的概念。一方面，他们认
为，凯普兰说医学哲学与科学哲学、或生物学哲学相比没有独特的研究问题，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

另一方面，他们不同意凯普兰的是，他们认为，“哲学研究和哲学分析如何导向对医学的理解，对这

一点进行探究仍然是有价值的”②。肯尼斯·沙夫纳 （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ｃｈａｆｆｎｅｒ）和恩格尔哈特认为医学哲学
的概念甚至可以更加广泛，“包括那些从医学中产生、或与医学相关联的认识论、价值论、逻辑学、

方法论和形而上学问题”③。这些问题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例如乔治·恩格尔

（ＧｅｏｒｇｅＥｎｇｅｌ）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对于宽泛的或拓展了的医学哲学定义，佩莱格里诺坚持认为，这样的定义会 “淡化医学哲学的

专门性，并削弱对一组明确的研究问题的确立”④。他提出了一个更窄的定义，即 “对医学事宜的批

判性思考———关于那些使医学成为医学的内容、方法、概念和预设”⑤。这一关系的目标是理解医学

本身，亦即构成医学的终极实在，这一实在超乎医学领域中被研究的各种实体。为此，佩莱格里诺认

为医学哲学需要一个对医学精准的、或者说狭窄的定义。

在佩莱格里诺看来，尽管医学依赖自然科学，但它并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更确切地

说，医学关注的不仅是获得真理，而是针对性地应用真理，以服务于个人和社会的健康。这一目标亦

即医患的临床会遇。佩莱格里诺总结说，“医学哲学关注的是围绕人类与健康、疾痛、疾病、死亡的

会遇而发生的种种现象，以及对预防和治疗的渴求”⑥。医学哲学的基础也是医学的终极目的 （ｔｅ
ｌｏｓ）：医生对患者疗愈的关切。⑦

维尔德斯对佩莱格里诺和凯普兰的观点都做出了回应，认为他们没有考虑医学实践所处的更宽广

的社会情境。佩莱格里诺和凯普兰对医学哲学的定义都过于狭隘短视，纠结于医学的本质。凯普兰的

进路，就其把医学视为一种应用科学而言，过于偏向分析，而佩莱格里诺的进路，就其聚焦于医患接

触而言，又过于偏向现象学。维尔德斯认为，更宽广的进路应考虑到医学的社会或文化维度。“医学

是一套社会建构的实践，医学哲学若要有治疗性 （就医学目前遭遇的危机而言），就必须将这种社会

维度纳入考虑范围”⑧。维尔德斯所说的社会建构，是指医学实践是在特定的社会或文化情境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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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认为，像健康和疾病这样的概念毕竟是文化负载的。他总结道， “医学哲学若要检视医学实

践，必须考虑到社会结构，而不能被过于狭隘地构造起来”①。

佩莱格里诺回应了维尔德斯的观点，他强调医学的终极目的，认为这种终极目的，就医患关系作

为一种现实的疗愈关系而言，乃是医学的突出特点。 “显然，这种关系不是医学的全部。但在我看

来，它是使医学成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的根本原因”②。事实上，一种基于目的论的医学哲学是

“在像我们这样一个道德和社会多元主义盛行的时代，医学职业伦理整体而言唯一的可靠基础。”③佩

莱格里诺承认，他并未强调社会性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在定义医学哲学时的首要地位。原因在于，他遵循亚
里士多德的推演，即从有德性的个体到有德性的社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佩莱格里诺认为他的医

学哲学中已经纳入了医疗实践的社会维度。对佩莱格里诺来说，维尔德斯对医学的社会建构特质的强

调类似于唯名论，因其 “并未提供任何恒久稳固的关于医学的理论，也因而并未提供任何恒久稳固

的关于医疗职业的伦理学”④。

最近，威廉·斯坦普西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ｅｍｐｓｅｙ）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医学哲学概念。他指出，“如今
的医学哲学家们不仅要处理医学伦理和医患关系问题，还要处理医学模型、关于人类本质的视野、健

康与疾病的概念、身体的概念、证据的知识论标准以及其他话题”⑤。他将医学哲学视为一个哲学学

科的分支，并通过以下三个因素对其进行定位。

第一个因素是一个人用以划分世界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例如，一个人持整体论还是还原论立场，

这会深刻影响其医学知识与实践。当然，医学哲学可以用来澄清医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二个因素是

一个人对邻近学科的理解。斯坦普西认为，从历史上看，医学和哲学的关系，对这两个学科来说都是

一种富有成果的关系，“即使我们看待哲学和医学这两个学科的方式不断变化，在医学思想和实践的

背后一直潜藏着哲学的身影”⑥。最后一个因素是看待这两个学科的角度。斯坦普西指出，关于医学

哲学是否存在的争议，根源在于对这两个学科的短视。 “我们不应让狭隘的学科界限蒙蔽我们的双

眼，让我们看不到一种具有宽广视野的医学哲学本身所固有的丰富性”⑦。他的结论是呼吁建立一种

综合医学知识与实践的历史、哲学和社会维度的 “医学研究”学科。

三、医学哲学：医学知识与实践的模型

从本书的书名可以看出，我选择了 “医学哲学”这种对哲学与医学关系的理解，我认为医学哲

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哲学与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 “哲学与医学”，因为它们拥

有许多共同的研究问题，也不仅仅是 “医学中的哲学”，因为哲学家使用医学，不仅是为了做哲学，

也是为了了解医学的本质。更确切地，我将医学哲学定义如下：关于医学知识与实践的各种不同模型

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和伦理学分析。这样一个定义植根于一种对哲学分析的标准刻

画。这种分析的目标是要揭示医学的本质，后者可归结为 “什么是医学？”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是现

代西方医学面临的照护质量危机的关键，也是我的医学哲学关注的首要问题。

模型是指作为理论解释或构造而提出的系统或现象的理想化概念或表征。换句话说，模型是理想

化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概念性的。它们通常从一个抽象的角度表征或解释一个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Ｋ．Ｗ．Ｗｉｌｄｅｓ，“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Ｋｅｎｎｅｄ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２００１，
ｐ．８５．
Ｅ．Ｄ．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ｏｕｌｄＩｔＢｅ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Ｋｅｎｎｅｄ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
２００１，ｐ．１７１．
Ｉｂｉｄ．，ｐ．１７３．
Ｉｂｉｄ．，ｐ．１７７．
Ｗ．Ｅ．Ｓｔｅｍｐｓｅｙ，“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７，２００４，ｐ．２４６．
Ｉｂｉｄ．，ｐ．２４８．
Ｉｂｉｄ．，ｐ．２５０．



什么是医学哲学？

现象或系统。所以，模型是不断变化的，其解释力可以提升或退化。这种解释力的一部分在于预测未

来事件的能力。模型因而可以帮助人们直观地了解自然和社会世界的运作，操纵它们向更好或更坏的

方向发展。本书所分析的现代西方医学的两种模型是生物医学模型和人文主义或人道模型。它们的历

史相互交织。对这两种模型的历史做一个简单分析为本书的哲学分析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西方医学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希波克拉底 （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希波克拉底文集影响了西方医学一千
多年。即使在今天，医学生在毕业典礼上也经常齐声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改良版本。西方医学的另

一个重要人物是盖伦 （Ｇａｌｅｎ），他的影响同样跨越千年。直到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特别是安
德烈亚斯·维萨留斯 （ＡｎｄｒｅａｓＶｅｓａｌｉｕｓ）的解剖学著作和威廉·哈维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ｒｖｅｙ）关于血液循
环的实验著作，盖伦的医学知识与实践进路才受到挑战。到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生物医学模型、
或对抗模型成为了医学知识与实践的主流模型。

在美国，美国的生物医学模型起源于１９世纪晚期，特别是生理学或实验医学从欧洲的输入。①

实验医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人物的话———是巴黎的克劳德·伯纳德

（ＣｌａｕｄｅＢｅｒｎａｒｄ）。② 美国医生前往欧洲，从欧洲带回最新的科学进展③。伯纳德通过他的几位学生对
美国医学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包括威廉·安德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ｅｎｒｙ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约翰·道
尔顿 （ＪｏｈｎＣａｌｌＤａｌｔｏｎ）、弗兰克·唐纳森 （Ｆｒａｎｋ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和西拉斯·米切尔 （ＳｉｌａｓＷｅｉｒＭｉｔｃｈ
ｅｌｌ）。④－⑤伯纳德对美国教育影响深远，在授课中使用动物来说明生理学原理，彻底改变了医学教学
法。“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的生理学示范教学应归功于伯纳德的影响”⑥。除了伯纳德外，其他

欧洲科学家，包括剑桥的迈克尔·福斯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ｏｓｔｅｒ）和莱比锡的卡尔·路德维希 （ＣａｒｌＬｕｄ
ｗｉｇ），也影响了美国实验医学的发展。⑦－⑧

在美国，１８８９年亦即霍普金斯医学院成立四年后，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开业，这通常被视为生物
医学模型肇始的一个里程碑事件。⑨ 进入这所医学院需要严格的本科科学教育，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

师向学生传授的是以当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医学。霍普金斯设立了一个标准，这一标准成为美国乃至

世界医学教育与实践的标杆。瑏瑠 除了霍普金斯医学院外，１９０１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也对美国
医学中的生物医学模型的发展和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瑏瑡 最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Ｆｌｅｘｎｅｒ）在１９１０年提交给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推动了医学教育的教学法变革，
使其跟进科学医学。瑏瑢－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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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生物医学模型是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医学知识与实践的主导模型，也正在成

为东方和欠发达国家的主流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患者被简化为一个由各个机械世界式的部位组合起

来的躯体。医生对患者的情感超然的关切是为了识别患病的身体部位，运用业内认可的医学知识中的

最新科技进展，对其进行治疗或更换。医学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治愈患者，使其免于永久伤病或可能的

死亡。

尽管生物医学模型大大促进了美国医学的发展，但其一大潜在问题是医生和患者的疏离。通过将

患者还原为一堆身体部位，患者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在医生的临床凝视中消失了。① 这种消失导致了一

场困扰当今美国医学的照护质量危机，业已侵蚀了那种在早期美国医学中习以为常的医患亲密性。例

如，如今美国医学实践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在迎合医生的工作安排，这种迎合牺牲了病人的生活方

式，有时甚至以病人的健康和福祉为代价。重要的是，恩格尔指出，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 “固守一

种疾病的 （生物医学）模型已不能满足医学或精神病学所承担的科学任务和社会责任”②。换句话说，

危机的起因在于，心理与社会维度与患者疾痛经历相关，然而与此同时，医生却无法把患者视作一个

生病的人。

为了应对照护质量的危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现代医学从业者提出了对生物医学模型进行

人文主义调适，以将患者和医生的人性一面重新纳入医学知识与实践。迈克尔·施华茨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和奥斯本·威金斯 （ＯｓｂｏｒｎｅＷｉｇｇｉｎｓ）对人文主义或人道医学做了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
“医学实践关注的是整全的人，而不仅是患者的疾病。”③ 他们并不反对科学医学，而是扩大其范围，

把患者的心理和社会维度也包括在内。戴维斯·弗洛伊德 （ＤａｖｉｓＦｌｏｙｄ）和圣约翰 （Ｓｔ．Ｊｏｈｎ）同意
这中对人文主义模型的观点，“人文主义者只是希望使技术医学 （生物医学）人性化，也就是说，使

其成为关系性的，伙伴关系导向的，在个人层面反应灵敏，并富有同情心”④。

生物医学模型的人文主义调适包括常见的对生物医学模型的改革，例如恩格尔的生物－心理－社
会模型，到现象学家们为取代生物医学模型而做出的非常规努力。⑤ 在人文主义模型中，患者被认为

是人 （或自我），或至少是一个由具有活生生情境或社会经济条件的身体和精神组成的有机体。在医

生的共情的凝视和照护下，通常借助科学的循证医学或传统医疗手段，但也可能———借助作为最后手

段的非传统疗法，具有知情权和自主性的患者接受治疗，甚至被疗愈。

根据生物医学模型，患者是一个由一件件身体部件组成的机器，这些部件损毁时可被修复或被新

的部件替换。不仅如此，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找到病因，疾病是一个客观实体，它通常被视为与机体相

关，而很少被视为心理的或精神的。健康的概念是指没有疾病，或身体各部件功能正常。医生们只关

注识别造成疾病的物理原因或实体。一旦通过客观的诊断程序确定病因，采取的治疗手段通常是药物

治疗或外科手术。医生选择的确切治疗方式也是基于对随机临床试验中获得的数据的统计分析。所

以，医生实际上是一个机械师或技师，其任务是确定病人身体的哪一个部件坏了或生病了，并修补或

替换它。

生物医学世界观在人文主义模型中得到了改良，后者的形而上学立场通常是二元论的，由两种不

可还原的实体，即躯体和心灵组成。其他的人文主义模型基于整体论立场，即人 （或自我）是一个

整体，不仅包括个体，也包括人所处的环境或生活世界。虽然人文主义模型的支持者欣赏生物医学模

型中的还原论形而上学预设以及这一模型为西方医学的技术面向提供的益处，但他们将其看作是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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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医学哲学？

知识与实践的一个不充分预设。他们一般都赞同某种形式的涌现论，即系统的属性不是由各个部分的

属性决定，而是超乎其上。遵循人文主义模型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生物医学模型的物理主义或物质

主义本体论承诺，然而，这种承诺在人文模型中是被软化了的，因患者的心理或精神状态———以及对

某些人而言，灵性状态也被考虑在内。

持人文主义进路的医生不把患者还原为躯体，他们不只是机械师，他们把患者看作是由身心共同

组成的人。重要的是，心灵和身体经常相互影响彼此的行为和状态。因此，患者的心灵和身体是互补

的，在进行诊断或选择疗法时必须把两者都考虑在内。因为病人的疾痛可能不仅仅是机体层面的

（一种疾病），还可能包括心理和社会因素 （分别是苦痛或疾痛）。因果关系不仅仅是躯体的，还包括

那些关于患者作为人的信息。不仅如此，病人不再被视为一个与任何背景或框架相分离的、由各个部

件组成的机械，而是被视为一个处于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背景中的有机体或人。作为一个有机体或一

个人，病人不仅仅是不同身体部位的总和，而且还表现出超越这些部件的属性。因此，对于某些人文

主义模型而言，一个重要的本体论承诺是有机体主义。

生物医学模型中的医学实践基于客观的或科学的知识，依赖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医学科学的技

术发展。医学知识的获取和运用反映了这些学科的技术和手段。例如，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亦即确定

新药或外科手段疗效的金标准。这种科学实践限定了生物医学模型下何种医学知识与实践是可接受

的。这种模型下的医学知识通常基于机械的因果关系。最后，生物医学模型中的认知断言依赖于从实

验室实验和临床研究中获得的命题陈述间的逻辑关系。医学知识与实践的发展轨迹是从实验室到临

床。在这个模型中，几乎没有给医生或患者的直觉或情感维度留下多少空间，这种模型下的医学知识

因而通常是非人化的。

尽管人文主义或人道模型与生物医学模型有一些共同的知识论特征。但前者依赖从业者的情感和

直觉。情感和直觉不必然成为医学判断和实践的障碍；如果审慎使用，并受到生物医学模型的认识和

经验界限的约束，它们可以使医生获得与患者疾痛相关的更多信息，超乎像实验室检查这样的量化数

据之上。这些信息来自于医生对情感和直觉资源的使用，是主观的和人性化的。在这些信息的背后是

“他者”的面孔。① 在这个模型中获得的知识类型取决于信息的因果关系，其中患者的心理社会维度

是诊断和治疗疾痛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在诊断或治疗过程中，患者不只是一个顺从或被动的

主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病人作为一个知情的认知主体是人文主义医学的一环。

生物医学模型基于客观性价值，强调医学实践中科学的解决问题的方面。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对

作为机械师或技师的医生来说是一个待解的谜题。疾病的诊断依赖于将患者简化为一组客观数据，医

生从这些数据中诊断患者的疾病。从这个诊断中，医生选择了合适的治疗方式，通常很少与病人协

商。医生的伦理立场是使病人免于疾病并最终免于死亡。根据生物医学模型，死亡意味着失败，要不

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医生对患者的关切超然于情感之外，不论这种情感是医生自身的或是病人的。不

仅如此，患者与医生的关系是被动的。医生是拥有知识和权力来拯救病人的权威人物，因此医生与病

人的关系是一种支配关系，是家长制的。

与那种情感超然、以理性态度关注患者的患病身体部位的医生不同，人文主义模型下的医生在理

性和情感上都关心患者作为人的健康。这类医疗实践的底层逻辑是共情，它塑造了医生的立场。通过

这种立场，医生可以洞见患者疾痛的种种特征，包括丧失整体性、确定性、控制、行动自由和熟悉的

世界。② 医生不再是治疗病人的最高权威和权力的中心，而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与患者和其他医疗

服务提供者一道，共同参与治疗。换句话说，患者是一个自主的人，在做出如何进行治疗的选择上，

应尊重患者的意愿。不仅如此，医生认识到病人的心／身往往能自愈，而医生和患者的角色往往是协

５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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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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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这一过程，而不是阻碍它。医患之间相互尊重，尊重彼此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最后，根据

这个模型，死亡不必然意味着失败，而是患者生命中的另一个或可能是最后的阶段。

我认为，现代医学必须经历一场革命，不是从逻各斯 （ｌｏｇｏｓ）或精神气质 （ｅｔｈｏｓ）方面，而在
于同情 （ｐａｔｈｏｓ）。具体来说，同情可以将技术和信息的逻各斯转变为一种智慧，一种能够为病人和
医生都找到一条最佳和适当的存在与行动方式的智慧。同情也可以将生物医学模型下那种医生情感超

然的关切的精神气质、或人文主义模型下那种医生共情的照护的精神气质，转化为一种既温柔又奔放

的富有同情心的爱。这种爱不是自作多情的多愁善感，而是一种切近疾痛之苦的强烈激情。只有一种

既富有智慧，又充满爱意的立场才能带领美国医学走出照护质量危机。

四、总　　结

这里所说的医学哲学是基于对医学知识与实践的生物医学模型和人文主义模型的形而上学、知识

论和伦理学边界的分析，旨在应对当代医学的照护质量危机。这场危机要求我们对这些进行仔细的哲

学分析，以提供一个系统的框架，用以评估对生物医学模型的种种人文主义或人道改良。若要在医学

知识与实践的各种可选方式、尤其是在如何界定医学的本质的问题上做出理智抉择，这样的评估必不

可少。照护质量的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医学的本质的危机。医学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严格意义上

的科学？医学的艺术在医疗实践中扮演、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处理这些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以及

照护质量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借助哲学、以及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力量。

我们无法预知现代医学的未来方向，更无法规定它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但显然，除非它的主要

任务、即健康照护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发生大的改变，它的初衷、亦即对人类境况的深刻关切不会改变。
关于医学知识与实践，存在着不止一种模型，这些模型彼此竞争并不断演变，通过对这些模型的哲学

边界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现代医学面临的危机，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确定无疑地

看到，一个范式转移正在医学领域中进行，这种范式转移对于２１世纪医学来说不可或缺。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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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何以可能

———从哲学咨询的实践看

杨玉昌

【摘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哲学咨询的兴起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引发了人们对于哲学治疗的关注。哲学
专业学生对监狱服刑人员的咨询帮教实践表明，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不仅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

具有不同于医学模型的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的独特治疗方式。例如，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可以

将存在主义关于人的存在的理论，尤其是关于人如何从禁锢到自由的思想，用于引导监狱服刑人员乃至一

般人走出人生困境，实现自我转变，从而突破医学模型的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所固有的局限。各种模型

的哲学治疗相互补充和促进，共同推动哲学治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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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２０２１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当代哲学咨询与希腊化时期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ＧＤ２１ＣＺＸ０２）

当代哲学家努斯鲍姆 （ＭａｒｔｈａＣＮｕｓｓｂａｕｍ）认为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是以医学为模型的，它不同
于哲学研究中的 “柏拉图式的进路”和 “基于日常信念的进路”，主张将哲学的批判力量与对生活的

投入结合起来，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纯粹理论，而是对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一种批判

性的思考，哲学具有治疗性。这种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虽然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哲学的意义，但在其

治疗实践中必然受到医学模型的限制，难以与心理治疗区分开来，哲学在其中实际上被医学化了。然

而，从起源和发展上来看，哲学的主流并非是以医学为模型的，而是为了探索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根本

问题。那么，这种具有本原性的哲学是否能够对人的心理疾病进行一种哲学治疗呢？换句话说，是否

存在一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呢？如果存在，这种治疗何以可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源于欧洲随
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哲学咨询表明，一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不仅可以存在，而且具有极大的发

展潜力。哲学咨询具有不同于心理咨询的非疾病化的特点，其目的是寻求对话而非诊断，认为仅仅互

动本身就会有所帮助。因此，哲学咨询不仅体现了一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而且体现了其不同于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独特的治疗方式。在此主要结合哲学专业学生的监狱

咨询帮教实践对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做一些思考，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探索①。

一、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意义

众所周知，现代精神病治疗是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的，它把精神病看成是人的大脑疾病，试

７７

① 本文的写作涉及的实践部分主要参考了作者多年来带领中山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福柯研究”专修课学生赴监狱和脑科医院进

行课程实习的成果。实习内容主要是为服刑人员开展咨询帮教和与医生、病人交流。学生们在咨询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在哲学课上

学过的各种哲学理论，因而该咨询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哲学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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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过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方法加以诊治。现代心理治疗采用各种心理治疗技术治疗人的心理疾

病，每一种技术都有其前提假设和严格的操作程序，因而与精神病治疗具有相似的实证科学性质。现

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在实践中日益表现出其局限性，迫使我们从哲学上加以反思，尝试提出一种

能够弥补其不足的、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事实上，一些心理治疗师从自己长期的治疗实践中已

经认识到了哲学对于心理治疗的意义。如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亚隆 （ＩｒｖｉｎＤ．Ｙａｌｏｍ）说：“只要治疗
是一种个人的深层经验，对任何思想体系的心理治疗进行实证研究就都会包含偏差，价值有限……我

无法相信我们高度技术化、计算机化的统计方法足以如实描绘被试的真实经验……了解另一个个体内

心世界的正确方法是 ‘现象学’的方法，直接去看现象本身，不以 ‘标准化’工具和前提假设来与

他人相会。”① 亚隆把存在主义的方法视为一种宝贵的、有效的心理治疗范式，他的这一治疗思想和

实践突破了传统心理治疗和努斯鲍姆所谓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局限，预示了一种以哲学为模型

的哲学治疗存在的可能性。

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既不同于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也不同于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

疗，它尝试运用哲学对在有关信念和价值等方面出现问题的人进行治疗。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

分别偏重从人的大脑和心理方面理解人的精神心理问题，这使得它们一方面可以发挥其特长对病人进

行治疗，解决病人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也因其对人的理解具有某种狭隘性而使其治疗效果打上折

扣，甚至对一些问题无能为力。而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看似可以纠正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

的偏颇，发挥哲学固有的对人的生活进行检查和批判的功能，然而其所遵循的医学模型必然使其在实

践中受到某种局限，并不能真正实现哲学用于指导人生的初衷。具体说，与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

疗以及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相比，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在治疗对象、治疗关系、治疗方法和

治疗目的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其治疗对象不是被视为在生理和心理上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而是

在信念和价值等方面遇到问题的正常人；治疗关系中治疗者与被治疗者之间并非单纯给予与接受的等

级关系，而是彼此平等合作的关系；作为治疗方法的谈话并非治疗的手段，而就是治疗本身；治疗目

的不是使来访者成为符合某种社会标准的所谓正常人，而是使来访者自己的人生得到改善和提升。

哲学咨询就是一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具体实践。“今天，‘哲学咨询’（‘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的术语主要是指把哲学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途径和方法运用于咨询之中，是一种治疗的
实践…… ‘哲学咨询’的术语也指任何一种利用哲学的内容和技术所做的咨询。”② 哲学咨询能够为

正在努力走出其真实生活困境的人提供可靠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方法。当哲学提供真正具有人性的成长

条件，帮助个人持续地发展其建构性的潜力，使个人生活有最大程度的实现时，哲学就是一种治疗。

哲学训练使咨询师和治疗师免于强制性地坚持各种心理治疗学派所要求的特殊的技巧，他们使用不受

限制的哲学方法帮助来到他们这里的人③。哲学咨询师并不像医生那样掌握某种能够治疗病人的特殊

知识技能，也不把哲学当成一种治疗心理疾病的工具，而是与来访者一起探讨关于人的存在、价值、

意义等几乎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并由此使其症结得到化解，哲学咨询师熟悉的各种哲学理论和哲学思

维在潜移默化中起作用并接受检验。哲学咨询的开始、过程和终结都是尝试性的。因此，以哲学为模

型的哲学治疗要比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或医学模型的哲学治疗更为开放，更能

适应当代日趋复杂多变的社会的需要。哲学专业学生的监狱咨询帮教实践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表面上看，哲学与监狱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哲学专业学生与服刑人员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群

体，让前者为后者做咨询是否可行？无论是监狱管理者、服刑人员还是哲学专业学生都不免怀有此种

疑问。的确，一开始咨询时学生和服刑人员都对对方感到陌生，可是一旦进入咨询之后他们就发现这

种相互陌生对于展开对话来说正是一种优势，他们可以由此抛开身份、职业、性别、年龄等限制而进

入一种自由的交谈。有服刑人员问学生哲学是什么？学生回答说哲学就是对生活中一切有意思而又值

８７

①

②

③

［美］欧文·Ｄ．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黄峥、张怡玲、沈东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２５－２６页。
ＰｅｔｅｒＢ．Ｒａａｂ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Ｒｏｌｅｉｎ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Ｌａｎｈａｍ／Ｂｏｕｌｄ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ｏｒｏｎｔｏ／Ｐｌｙｍｏｕｔｈ，ＵＫ：ＪａｓｏｎＡｒｏｎｓｏｎ，
２０１４，ｐ．１８６．
Ｉｂｉｄ．，ｐ．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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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思考的东西的思考。这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宽泛的回答为双方接下来的交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

台。缺乏具体定义的哲学有着比其他学科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包容，这使得哲学专业学生能够接纳服刑

人员的各种问题，探索各种可能的答案，从而更可能赢得后者的信赖。对于服刑人员来说，学生们在

对话中没有像法官、警官或心理医生那样把他们当成服刑人员或病人，这对于他们是一种心灵的解

放，正是这种从已有身份和地位的解放才使他们有可能自由地面对问题，重构自己。“许多不会接受

心理治疗的人会觉得和别人谈论自己的想法和世界观更加有趣，更容易接受。”① 哲学的这种非疾病

化的面对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在当今所谓心理治疗的时代受到了特殊的欢迎，哲学咨询正是在这样一个

背景下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

哲学咨询所体现的这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其实在古代已有迹可寻。虽然努斯鲍姆认为希腊

化时期的哲学家是以医学为模型的，但她也看到其中斯多亚学哲学家所做的哲学治疗实际上已经超出

了医学模型的限制：“既然他们认为积极的实践推理具有内在价值，他们就鼓励学生不要去听从任何

人的权威 （不管是教师说的，还是从书本中了解到的），而是要掌控自己的生活。这实际上意味着废

除医学模型所暗示的那种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不对称，尽管教师仍在激励和辅导学生，但是要让学生

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出结论……教师不是权威：学生的理性才是唯一真正的权威。”② 斯多亚学派

哲学家效仿苏格拉底，认为学生的自主性较之舒适感更加重要，甚至比自己去信奉正确的观点都重

要。这表明希腊化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具有以医学为模型的哲

学治疗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前者是一种比后者更加彻底的哲学治疗。例如，有一个人要去罗马应付

一起涉及自己名誉的官司，爱比克泰德说他对于这件事没有什么要说的，他要说的是关于这个人的认

识和看法，这才是更重要的和需要认真对待的。 “了解我的认识和看法吧，告诉我你的认识和看法

吧，这样才能说你跟我会过面。让我们互相审查一下对方，如果我有什么错误的认识和看法，你就

［替我］把它剔除掉；如果你有什么错误的认识和看法，你也要拿出来 ［让我知道］。这才叫做真正

的与哲学家会面呢。”③ 当代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正是对这种哲学治疗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希

腊化时期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颠覆了柏拉图所描绘的哲学图景，那么当代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则

颠覆了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乃至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对于治疗的认识，为人的健康成长开

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实际上，当代哲学咨询的兴起首先是源于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中存在的

问题，反映了由于后者的局限而产生出的一种新的需要，这种需要与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息息相关。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人们工作、生活的环境和方式

都跟过去大不相同，而人们的精神观念往往跟不上外界变迁的速度，从而容易产生出各种心理的不适

乃至病症，抑郁症的流行就是例证。这种状况超出了通常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的范围。从学生的咨

询经历中可知，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大都与 “我是谁？”这一人生的根本问题有关，很多服刑人员是

因为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而陷入从众思维或是顺从权威走上犯罪道路的。监狱管理人员认为，现在

的许多年轻人由于失去了中国传统以家族和家庭为中心的管教，在大城市里自由流动，很容易结成团

伙，走上犯罪的歧途。事实上，哲学专业学生在咨询时发现很多服刑人员跟自己年龄相近，甚至更年

轻，而他们说自己进去的原因多是交友不慎。由此看来，现代人的心理抑郁、焦虑乃至犯罪都有其社

会和思想土壤，如果只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监狱管理人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说他们只能对服刑人员的犯罪进行惩罚和管教，而对其他方面感到无能为力。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

因，监狱才愿意邀请看上去并非直接相关的哲学专业学生为服刑人员做咨询帮教。学生在监狱咨询中

也发现有服刑人员在认真地阅读哲学书籍并从中受益，这说明他们也意识到哲学的价值并尝试着通过

学习哲学来使自己走出困境。监狱的图书室和警官的办公室都藏有许多关于人生的哲学著作。当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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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罗·马里诺夫：《哲学是一剂良药———用思想大师的智慧开解日常生活的难题》，黄亮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０页。
［美］玛莎·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第５０７页。
［古希腊］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王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３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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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图书市场上也流行着大量解释哲学经典的心灵鸡汤式的书籍。这些现象都表明以哲学为模型的哲

学治疗既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广泛需要，也具有在现实中进行实践的可能性。

二、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可行性

哲学何以能够作为一种区别于医学的模型用于哲学治疗？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哲学本身的性质所决

定的。哲学问题既具有普遍性、超越性，同时又具有个体性和内在性，比如存在的意义作为哲学的一

个基本问题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只要他向自己发问，他就是在做哲学思考，过哲学生活。哲学问题

的性质决定了探究哲学问题的活动只能采取不断的反思批判和持续的对话的形式，这就使得哲学应当

并且必须回溯到人的生活实践并在其中得到发展。正因如此，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能够突破现代

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以及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所受到的学科限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第一，各种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有其特定的预设，因而也同时都有其 “所见”和 “所

蔽”，只看到前者而无视后者就不可能做好治疗。一个人所受的专业知识训练在使他可以看到常人看

不到的东西的同时也使其视野受到某种限制，对其他一些重要的东西熟视无睹。余德慧说自己在从大

一到拿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十年间一直在心理病理的文化思维里打转，从来没想到真正的心理咨商

可以在病床旁边。他发现，心理治疗的正统是 “到心理世界去矫治心理疾病”，而这被证明只是幻

想，因为许多心病来自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①。在医院见习报告中，也有学生针对带教医生所讲的

“心理疾病是大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哲学对精神病的成因和治疗有着不同的见解，哲学

治疗并不是要替换精神病学的治疗，而是提出一种不同的治疗思路。

第二，只有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可以摆脱任何特定的预设，凭借其不断的质疑、反思和批判

揭示各种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的 “所蔽”，使其获得自知之明。马里诺夫 （ＬｏｕＭａｒｉｎｏｆｆ）认为
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的一大问题是其模拟医学模式。亚隆正是因为看到了心理治疗的实证研究中包

含偏差，价值有限，才转向哲学求助。有一位哲学系学生在实习报告中提到其在脑科医院实习时经常

被问到为何来医院实习，哲学与医院有什么联系，该同学思考后这样回答： “医学上的一些基本概

念，比如身体、健康、疾病、精神，都是需要哲学对其进行阐释与梳理的；再说，何谓医德，医德应

该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标准才有理由成为医德的度量衡等，如心理学一样，医学也是实验科学，它们

往往默认某些前提来进行研究，实验过程准确，结果便是可取的，但是某些前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比如对生病与健康的界定，交由数据去确定是否合理？为何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健康才是人的健康？这

个健康标准中是否遗漏了其他的关于人的什么内容？”② 当该同学询问一个负责生物治疗的护工生物

治疗如何进行及原理时，后者直言你肯定听不懂，说了也白说。护工只看到了自己的知识的价值却看

不到其局限，而哲学系学生虽没有护工的知识却知道其限制，正是在这一点上前者的 “无知”胜过

了后者的 “有知”。

第三，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是一种 “有学问的无知”，它一方面探索各种精神病治疗和心理

治疗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成为对它们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也通过 “学习和提问”促使来

访者反思自己的一些价值信念，评判它们的合理性，尝试用理性思考进行修正。有一位参与监狱咨询

帮教的同学认为，作为哲学专业学生，我们既不能像心理学专业学生那样抚慰他们的心灵，也不能像

医生那样治疗他们的疾病，但是却可以帮助他们思考他们当下特殊社会身份的意义，并尝试着厘清和

改写这个意义。“哲学咨询的意义并不一定在于传递什么价值观，而是尝试着引导咨询者发现自己本

身被遮蔽的理性，发现自己日常的思维懒惰，从而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有效的反思。”③

另一位同学也认为我们能够帮助女监的服刑人员 “认识到并纠正错误观念”，正是这些错误观念作为

“长期日积月累所沉淀的习性”影响了她们的选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借自己秉持的一套信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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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李察·詹纳：《医院里的哲学家》，谭家瑜译，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第１０页。
杨玉昌主编：《哲学的田野》，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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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世界，选择以何种方式与他人相处，并决定自己的行动。哲学咨询正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

在开展哲学咨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各类逻辑和分析手段，帮助来访者检查自己的信念，发现有

哪些假设和前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思维模式，并反思其中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

第四，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主要方式是哲学咨询，亦即通过开展真正自由、平等和开放的

谈话为咨询双方打开新的视野，开启新的道路。在哲学咨询中，咨询师不是扮演权威式的角色，而是

更倾向于与来访者建立一种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关系，双方的交流是在合作中探寻某些问题的答案。

“相对于心理治疗，通过哲学手段和方法来进行引导治疗的优势在于哲学治疗中的双方不是医者与患

者的关系，而是倾听者和诉说者的关系；在哲学对谈的过程中，倾听者以哲学的方式引导诉说者讲述

并引起思考，由此所发生的改变是诉说者主动得来的，而非被动引导的结果。”① 倾听和诉说在哲学

咨询中不像在心理咨询中那样只是手段，而其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这是因为对于人的精神和心理疾病

的治疗在本质上是帮助陷入困境的人找到一条出路，为此需要当事人实现一种自我转变，这种转变对

于当事人常常是在无意中发生的。在此，哲学咨询所提供的没有任何预设的自由交谈恰好可以发挥出

各种心理咨询因其理论预设所难以发挥的作用。在监狱咨询中，有服刑人员对咨询学生说自己的心一

直堵着，很辛苦，而在讲给同学后心情就轻松多了。有同学也觉得在帮教活动中授课倒是其次，真正

能起到帮助作用的就是认真倾听，做好一个听众，让对方无处宣泄的情感得到合理地发泄。监狱中服

刑人员的心灵也像其身体一样处于一种囚禁中，他很难向与其有着利害关系的监狱警官和其他服刑人

员倾诉心事，而咨询同学作为一个陌生人和匆匆过客却能赢得其信任，这正像哲学的无知打开了我们

求知的大门，而其他学科却容易因其已有的知识而将自己封闭起来。与此同时，这种充满平等和自由

氛围的哲学咨询对于咨询者本身也提供了一个转变的契机。有同学说自己在咨询中增长了见识，感到

在课本上很难获得如此真实深切的体会，相信这一活动能够对自己以后的整个人生都有所助益。

第五，由于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致力于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因而其治疗效果相

比各种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要更为根本和彻底。有课程实习同学认为，哲学咨询不仅从心理层面，

而且从根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层面对人产生影响，这使得哲学咨询在精神和心理疾病预防阶段以及

后期康复阶段能够比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发挥更好的效果。也有同学从自己的监狱咨询帮教经历中认

识到哲学虽然不像法律那样谈论随人的意志转移而变化的东西，也不像心理学那样能够解释一个人特

定的想法或行动，但是哲学更能合理地解释一个具有同一性的独立存在的人连续不断的一系列想法和

行为，哲学对人有理想人格的期盼和目标，因而哲学能够从看待世界的根本方法上对人产生颠覆性

的、深远的影响，或许这才是哲学带给人的最有价值、最与众不同的东西②。

其实，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可行性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哲学在东西方产生之初就已显

现出来。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与之进行对话的对象包括政客、智者、诗人、工匠

等，他认为他们都自以为有知其实却没有，而他自己虽然无知却知道自己无知，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

他们。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道德经》第７１章）“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
之心也哉。”（《道德经》第２０章）这说明老子也认为意识到自己无知的人才真正具有知识，而那些
自以为有知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知识。可见苏格拉底和老子都试图通过一种自觉的 “无知”破除

人们的 “自以为是”，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从而开始转向追求真正的知识。这样他们就分别在

东西方哲学史上不约而同地开启了 “用 ‘无知的有知’治疗 ‘有知的无知’”的独特的哲学治疗模

式。这种治疗模式与各种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 “用 ‘有知’治疗 ‘无知’”的治疗模式形成

对照，前者在对立的意义上是对后者的颠覆和否定，而在克服的意义上则是对后者的修正和改善。

哲学咨询在实践中运用了这种 “用 ‘无知的有知’治疗 ‘有知的无知’”的哲学治疗模式。哲

学咨询致力于通过不停的问答揭示来访者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从而使得来访者的自我转变成为可

能。“也许哲学对于一个陷于抑郁的人能做的首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帮助他们认识他们的盲点，他们的

１８

①

②

杨玉昌编著：《规训、自知力与自我救赎———面对精神疾病与犯罪的哲学思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０７页。
同上，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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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偏见，成问题的信念，有害的价值，无根据的或不正确的假设，不合理的恐惧，等等。”①

哲学咨询师可以帮助来访者洞察问题的解决方案，寻找替代性视角，发现和创造意义。哲学专业学生

的监狱咨询体现了这种独特的哲学治疗模式。许多学生在与服刑人员交谈中都有一种看似矛盾的感

受，一方面意识到自己无法帮助服刑人员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从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另一方面同

时又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交谈还是发挥了一点帮助的作用，给对方带去了一些安慰。这种感受正反映

了哲学的 “无知之知”“无用之用”的特性。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道

德经》第１１章）许多学生都谈到自己的咨询相当于为服刑人员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他们可以透一口
气，了解外面的一些信息。这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监狱中的服刑人员来说却弥足珍贵。有学

生这样说到与自己交流的一位服刑人员的变化：“听我说起自己是哲学系的学生，大叔眼睛一亮，神

情似乎更加明朗起来，我们的话匣子也由此打开……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里，他与我聊哲学，聊人

生，我看到他许久得以倾诉的畅达心情，我看到他那份修行者的洒脱，还有，我看到那张始终微笑着

的普通人的脸庞。”② 学生先称其对话者为 “哲学爱好者”“修行者”，最后又强调了他作为普通人的

身份。这说明普通人同样可以进行哲学交谈并从中受益。与服刑人员相比，普通人看似自由，其实也

是活在各自关于自我的一个牢笼当中，困苦不堪，因而普通人也需要一种来自哲学的启蒙和引导。因

此，监狱的隐喻不仅适用于囚徒和哲学家，同时也适用于普通人，后者也需要像前者那样探求如何走

出自我的牢笼的途径。

三、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实践探索

既然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具有可行性，那么它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呢？现代心理治疗有各种派

别，每一个派别在其治疗实践中都有各自的特点，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在其实践中是否也有自己

的特点呢？哲学中有各种哲学理论，应该如何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哲学治疗的实践呢？对于这些问题的

回答需要结合哲学咨询的实践进行。由于在监狱咨询帮教中学生主要是利用了存在主义哲学，因而他

们的咨询实践也就体现了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特点，所以在此以存在主义为例探讨一下以

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实践问题。

不同于亚隆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仍主要着眼于心理治疗层面，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试图

回到存在主义哲学本身中寻找哲学治疗实践的理论资源和具体方法。存在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率先反

对传统的主客二分，提出了一种关于人和世界的全新的理解。海德格尔用此在表达个人的存在，认为

此在与世界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此在是世界的此在，世界是此在的世界。一方面，此在并没有

固定的本质，此在的本质在于它 “去存在 ［Ｚｕｓｅｉｎ］”③，另一方面，此在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
他的此在共同在世。由于此在在世是我们对事物最原始、最基本的观点，因而我们对我们环境中的事

物和周围的人的共同体有一种个人的操心。我到底是谁？这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认同问题。萨特提

出 “存在先于本质”，认为我们是自由的，不存在什么 “本质”决定我们是谁，他反对弗洛伊德关于

人的行为是机械地决定于非理性的欲望的观点，强调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只有在行动中才存在，我们

只是我们的行动和目的的总和。我们处在一个 “主体间性”的世界，我们总是在同他人的关系中行

动，我们必须对行动负责。萨特继承了黑格尔的认同和承认问题，认为不同主体相遇时存在着为承认

而战的斗争，对他人而言我们是谁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萨特后期也看到了人的自由的局

限，认为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但萨特仍然相信自由，认为人在已有的背景

下能够成为自己所是。从这种存在主义关于人和世界的认识出发，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就会

把人置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进行考察，既看到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也看到这些选择和行动与他人和

世界息息相关，从而具有了比各种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更为开阔的视野。“当精神分析的改变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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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何以可能

是发生在一个人的内部，或心灵内部，而存在的治疗主张改变发生在外部或 ‘之间’（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在人参与世界的点上，受过哲学训练的咨询师或治疗师把改变视为个人从内部和外部被激活。”①

存在主义关于人和世界的认识使其具有了将人从西方传统哲学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治疗性质。存

在主义利用现象学的方法，也就是试图如其所显现的那样来描述人和世界，反对那种只把自然科学所

描述的东西视为真实的倾向，这样它就就其所有的多样性、全面性重构了人和世界，避免了以科学主

义哲学为基础的单向度的标准化。可以说，存在主义阐述了关于人的一种从丧失到获得，从束缚到自

由的过程。例如，存在主义的先驱尼采讲述了精神从骆驼 （“你应”）到狮子 （“我要”）再到孩子

（“我是”）的三种变形，其核心正是指人从丧失自己到重新赢得自己的过程。代表精神最后一种变形

的孩子是 “无辜和遗忘”，是 “自转的轮子”，这说明尼采并不是用科学知识，而是用基于人的 “无

知”的意志使人得到 “一种神圣的肯定”。尼采把意志无法改变过去形容为意志自身的囚牢，而肯定

永恒轮回正是使意志重获自由的方式。与尼采相似，海德格尔关于人作为此在是被抛到可能性中，萨

特关于人是被判定自由的说法都表达了一种从束缚到自由的转变。人的 “被抛”和 “被判定”说明

人原本是不自由的，就像囚徒一样处于被监禁的状态，而与此同时，人又是被抛入可能性中，被判定

是自由的，从而人又是能够并且应当做出自己的选择，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的。可见，海德格尔和萨

特都是要从人的存在本身阐明人的困境及其出路，认为关于人的过去和未来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限

定。这实际上是用一种关于人的过去与未来的 “无知”将各种基于传统习俗或科学知识的关于人的

认识悬置起来，从而使人得以拥有自由选择和行动的勇气。

既然存在主义关于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理论，尤其是其关于人从束缚到自由的思想具有针对现代人

的治疗性，那么存在主义就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哲学模型对现代人的精神和心理疾病进行哲学治疗。监

狱咨询帮教就是这种哲学治疗的一个典型。一般来说，监狱的职责既是对服刑人员既往罪行的惩罚，

又是对服刑人员面向未来的改造，而服刑人员既要接受监狱的惩罚，又要致力于自我的重塑。惩罚是

要确定服刑人员的身份，服刑人员在接受惩罚中是被动的，改造或重塑则要求服刑人员具有某种主动

性。在接受惩罚和改造的过程中，服刑人员如何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对于监狱管理者和服刑人

员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从被动到主动就是从禁锢到自由，这既是存在主义在其哲学中所表

达的关于人的一个根本处境，同时也是监狱中服刑人员乃至生活中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处境。存在主

义沉思生活的三个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与监狱向服刑人员问的三个

问题 （“你是什么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干什么？”）十分相似，它们往往也是生活中人们经

常向自己发问的三个问题。因此，监狱中服刑人员从禁锢到自由的转变既可以被视为存在主义能够在

其中发挥治疗作用的一个实践领域，也可以被普通人视为一个值得借鉴的帮助自己实现类似转变的范

例。其实，萨特的存在主义与萨特在二战期间作为战俘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

系，他关于人的自由、选择、行动等的思想都可以用来使人正确认识禁锢、绝望和死亡，努力争取自

由、希望和新生。

存在主义所关心的自身认同即 “我是谁？”正是监狱中服刑人员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迫

切需要摆脱由于其过去的行为所带来的罪人的身份困境，重新认识和塑造自己，成为一个新人。这对

于他们来说正是一个从监禁到自由的过程。也许正是因为监狱与存在主义存在着如此惊人的相似之

处，现实中监狱其实已经在不自觉地运用存在主义理论对服刑人员进行改造，而服刑人员也在用它进

行自我塑造了。有同学在实习时注意到女监教学楼的教室里墙上挂着一副书法作品：“重要的不是你

现在身处何地，而是你在往哪个方向去”，认为这句话体现了监狱对服刑人员自我塑造的关怀②。有

同学发现男监中服刑人员的床上都放着一本 “日历”，有的上面写着：“自主自强，从容面对一切”

“经历过人生的磨难，才会知道珍惜拥有。”有一个服刑人员是其所在监区的文化宣传员，他说他会

抓紧别人休闲、打牌的时间读书看报，“监狱其实就是一个大染缸，你想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就可以变

成什么样，我不是不会打牌，甚至我打的比他们好多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不管什么时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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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好好利用时间多学习一些东西、多充实自己。”① 有同学临走时收到监狱出监队赠送的由服刑人

员制作的一个卡片，上面画着站在树枝上的一只鹰，看上去很威武，旁边写着： “英雄莫问出处”。

有同学对服刑人员的咨询谈话也体现了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我告诉她我们每个人年轻的

时候都有过叛逆和不懂事，都会犯下很多错误、伤害了家人、伤害了自己，但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

去吧，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面向未来、过好当下”②。哲学专业学生在对监狱服刑人员的咨询中遇到

的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后者大都给自己确立了一个犯罪的标签，从而陷入无尽的愧疚和自责之中无法自

拔，他们怀疑自己已经没有未来。的确，服刑人员无疑要为自己的过去承担责任，受到惩罚，但是他

们要重新做人，同样需要走出过去的阴影。正是在这里，哲学专业学生发现自己以前学过的存在主

义，能够在监狱咨询帮教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他们从存在主义出发把人更多地理解为一个总是面向

未来不断生成的过程，认为人不应被包括过去在内的一些固有的东西所束缚，而应自由地去探索和开

创自己新的可能性。

在监狱咨询过程中，学生们利用了存在主义关于人的 “在世”生存、把行动作为出发点的思想

去帮助服刑人员分析和处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比如女监中有服刑人员在咨询中怀疑自己患了强迫

症，有的说自己有同性恋倾向，也有的从原本开朗乐观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不爱与人交往了，等

等，咨询同学认为这些看似有些病态的心理状况是与服刑人员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身处监狱这一

特殊环境密不可分的，因而其治疗之道也就不能仅限于解决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而必须详细地考察

服刑人员的 “在世”状态，也就是其所处环境、人际关系和日常行为。有学生反思自己喜欢有规律

的生活，但是如果自己想改变还是可以的，而服刑人员却不行，这就是有无自由的区别所在。因此需

要改变的也不仅是服刑人员的心理，还包括服刑人员的生存环境、人际关系和日常行为，后者对于他

们的改造来说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监狱欢迎学生去监狱帮教也是想为服刑人员的机械生活带来一点变

化，一个暂时的可以与外人面对面放松交谈的机会。实习监狱曾希望学生能对穷困服刑人员的家庭进

行走访，帮助解决服刑人员子女的生活和教育问题，这也是一个帮助服刑人员解除后顾之忧从而安心

改造的办法。学生在咨询中建议服刑人员有空闲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读一些有兴趣的书，平时微笑

待人，改善人际关系等。服刑人员问的最多的问题是社会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他们出去以后是否还能

找到工作、适应环境，这也说明了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自我认同以及人总是面向未来进行筹划的思想对

于理解服刑人员的困境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十分重要。学生们结合存在主义思想，对这些问题给予了

具有启发性的回答。正是在这些方面，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超越了一般心理治疗以及存在主

义心理治疗的局限，取得了独特的哲学治疗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哲学治疗的模型并不仅限于存在主义，而是可以采用各种其他的哲学资源。马里

诺夫在 《柏拉图灵丹》一书中列举的哲学咨询可以借鉴利用的哲学资源几乎涵盖了哲学史上各种哲

学流派和众多哲学家。事实上，哲学专业学生在监狱咨询帮教中不仅利用了存在主义，而且利用了儒

家、道家和佛教中的思想，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咨询效果。产生和发展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存在主义具

有个体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将存在主义应用于当代中国的哲学咨询中难免有其局限性，我们可以

并且应当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各种哲学资源，以它们为模型构建出能够更加适应当代中国国情的哲

学治疗。由于哲学咨询和哲学治疗最终面对的是人类生活实践，因而以各种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尽

管看上去彼此相异，甚至相互冲突，但它们都可以在哲学治疗的实践中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例如，

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侧重自我，强调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而以中国传统哲学各家思想为模

型的哲学治疗往往侧重人伦关系和自然之道，两者可以分别运用于主体性缺失和主体性偏执两种不同

情况。正是各种模型的哲学治疗之间的差异和张力使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以哲学

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正在随着哲学咨询实践的开展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探索，呈现出日益丰富多元

的发展趋势。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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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玉昌编著：《哲学的田野》，第２４７页。
同上，第２２８页。



医疗公正为什么重要？

尹　洁

【摘要】过去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公共卫生等领域关于健康不平等、健康差距等相关话题的文献大量

涌现，与之相应的哲学探讨不仅为数较少，更遗憾的是，其在跨学科合作上的效果不明。但医疗公正作为

一种必须与实践问题整合的、面向应用的理论，对它的探求与反思首先要解决的却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

即 “医疗公正为什么重要”。无论是诉诸于罗尔斯的机会平等还是转向森和纳斯鲍姆的能力进路，健康不

管作为一种万能的 “机会”还是 “能力”甚至是 “元能力”，都似乎难以仅凭自身奠定健康之于正义的重

要性，即无法就医疗公正为什么是独立于一般性社会正义的理论议题给出满意的正当化说明。本文试图通

过重新梳理和分析现有医疗公正理论进路，在澄清健康的价值及其与福祉关系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回答医

疗公正的重要性。

【关键词】医疗公正；机会平等；元能力；健康的定义；健康的价值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８５－０７

作者简介：尹　洁，（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

在谈及 “医疗公正”这样较为复合、概念层次意蕴较多的话题之时，我们需要对一些预设做前

期的说明，比如，在 “医疗公正”这样的概念当中有多少不同层次的思考在起相互作用。不同的学

科切近健康资源分配问题之时所使用的术语不同，也可以揭示出各个进路不同的侧重，比如公共卫生

着重处理健康差距 （ｈ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社会学科诸如政策分析当中常见的术语是健康不平等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①，唯有在哲学伦理学进路里面才集中出现医疗公正 （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ｓｔｉｃｅ）②。正义或公正一词的
使用意味着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哲学概念考察和主张，而不像其他学科一样注重于揭示现象层面的不

平等、分析背后的经验性要素以便于找到实际的对策。除了这种学科间基本概念的内涵区分之外，更

为重要的是探索在何种意义上公共卫生、社会科学等进路的研究能与一种哲学伦理学的框架相链接。

这一工作需要由哲学伦理学自身的证成来开启，即为什么医疗公正这一概念和理论框架是重要的，或

者说，为什么不能满足于借由其他学科展现和分析的与现象层面的健康资源分配相关的不平等来完成

这一任务。

一、为什么健康具有特殊的道德重要性？

先想象这样的一个例子，如果你即将有一个孩子出生，你希望她或他拥有如下哪种资质 （注意

５８

①

②

在丹尼尔斯看来，“健康公平”（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ｉｔｙ）才是合适的术语，而使用 “健康差距”（ｈ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是一种委婉语 （ｅｕｐｈｅ
ｍｉｓｍ）。（ＳｅｅＮ．Ｄａｎｉｅｌｓ，“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ＮｏＳｉｍｐｌｅＭａｔｔｅｒｓ”，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ｅｄｓ．
ｂｙＮｉｒＥｙａｌ，ＳａｍｉａＡ．Ｈｕｒｓｔ，ＯｌｅＦ．Ｎｏｒｈｅｉｍ，ＤａｎｉｅｌＷｉｋｌ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ｐ．１７８．）
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ｓｔｉｃｅ按照直译并不是 “医疗公正”而是 “健康正义”，但后者的表述不符合中文的思维，而且与长久以来国内学界的用

语不一致。本文沿用国内术语，但需说明的是，所谓 “医疗公正”的讨论不仅限于卫生保健资源的获取 （ａｃｃｅｓｓ）或分配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而是主要与丹尼尔斯的扩展一致，即将更为广义的 “健康”作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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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选项是排他的）：ａ．天赋，ｂ．健康，ｃ．财富。① 那么，在这个单选题中，人们选择 “健康”

选项的原因是什么？也许只是简单地认同这样一个常识：没有健康，其他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哪怕拥

有财富也难以得到利用、拥有天赋也难以得到发挥。但这只是在一种消极层面给出了健康的意义，即

便我们当中没有人不认同健康的道德重要性，这一常识化或者直觉式的反应依然没有从正面道出健康

的重要性到底意指什么。关心医疗公正的哲学家则进一步追问：健康在什么意义上具备特殊的 “道

德重要性”（ｍｏｒ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进而，与医疗公正这个问题更为相关的是，为什么健康
的这一特殊道德重要性与社会公正或正义相关？换言之，健康为什么是一种应该在分配正义中被处理

的对象或内容，为什么不能是来自于慈善或者人道主义的考虑？退一步，医疗公正即便被单纯地作为

分配正义②的话题，也需要与医疗 （或更为广义的健康）做一个合理的链接，即需要处理医疗保健资

源或者健康是如何能够成为分配 “通货”的。

明确将健康的道德重要性问题提出来的是诺曼·丹尼尔斯 （Ｎｏｒｍ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ｓ），在 《正义的健康：

公平地满足健康机会》中③，他用了一整章来处理这一问题，这一章节在其整套理论论证当中的作用

也颇为核心。丹尼尔斯的理论来源于一种罗尔斯式的正义论框架，这个理论的核心在于 “机会”，但

在罗尔斯的 “机会”和丹尼尔斯的 “机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异，后者谈论的是获得正常生活周期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所需要的机会，而罗尔斯笔下的 “机会”则具备更为特定的与社会公职相关的含义。由

此，在借用罗尔斯正义理论框架的同时，丹尼尔斯必须相应地扩展罗尔斯的机会概念，扩展社会基本

善的清单，但是这样一来正义的范围似乎就发生了变化。丹尼尔斯所认同的健康权④不是单指人们对

于卫生保健资源公平分配和获取的诉求，而是人们对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子之公平分配的权利，即当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子被以公正的方式分配之时，才能认为这样的社会安排是道德上可接受的。⑤

社会决定因子在最近几十年的公共卫生相关研究中是较为主流的考察参数，其中主要的指标包括

对于经济稳定性、邻里与物理环境、教育、食物、社区与社会环境以及卫生保健系统等的评估。关于

这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人群的健康水平，我们可以从海量的实证研究获得证据。尽管这是一个

非常主流的流行病学考量，但从流行病到伦理学的跨越仍然很大，需要一个理论上的证成。也就是

说，我们可以并且也应该从公共政策、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研究各种社会决定因子对于人群的健康影

响，并基于这些经验研究来倡导对于特定脆弱人群的补足措施，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理论层面

上，尤其是在与医疗公正主题相关的理论层面上关于健康的定义必须要整合社会决定因子。纵观当今

各种进路的 “医疗公正”理论或主张，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预设了各自关于 “健康”的概念，这

是因为每种理论进路都将医疗公正的必要性奠基于自身进路对于健康之道德重要性的特定理解之上。

下面，我们分别基于当今医疗公正诸理论中的两个目标维度的主张来分析其合理性，并由之定位医疗

公正的重要性所在。这两个目标维度分别是倡导更多 “机会”和倡导更多 “福祉”，前者以丹尼尔斯

为代表，后者以范卡塔普瑞姆 （ＳｒｉｄｈａｒＶｅｎｋａｔａｐｕｒａｍ）为代表。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有意思的是，在笔者演讲现场所做的调研中，不同听众群体的投票倾向不一致。在国际、私立性质的高等院校，选择 “天赋”

和 “健康”的人虽然未至旗鼓相当，也有相当数量的人选择了 “天赋”而不是 “健康”，而在国内公立性质的高等院校，绝大多

数听众选择了 “健康”。这一差异现象也许可以更专业的方式得到进一步的探索，比如这一点是否能揭示一种在优绩主义 （ｍｅｒｉ
ｔｏｃｒａｃｙ）社会常见的信念，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
在济贫法出台之前，富人对于穷人的援助被看作是出于善意的，而非作为义务，借由此种阐释带出的是在人道主义的义务和正义

的义务之间的区分。（ＳｅｅＳ．Ｆｌｅｉｓｈａｃｋｅｒ，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５．）
ＳｅｅＮ．Ｄａｎｉｅｌｓ，Ｊｕｓｔ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ｅｄｓＦａｉｒｌ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Ｂｅｌｎａｐ，２００８，ｐｐ．２９－６８．
我们在这里不预设或直接承认有一个 “健康权”（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毕竟关于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权利，或
者说对于这种权利的界说是否有意义是存在争议的。（ＳｅｅＢ．Ｂｒｏｄｙ，“Ｗｈｙ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ｉｓｎｏｔａＵｓｅｆｕ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ｆｏｒ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Ｒｉｇｈｔｓ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ｅｄｓ．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Ｊ．Ｂｏｌｅ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Ｂｏｎｄｅｓ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ｐｐ．１１３－１３１．
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避免了一种基于误解的反对意见。这种误解认为，健康不可能获得所谓公平公正的分配，因为健康无法取得

公平结果，先天基因禀赋的差异和后天的偶然因素都是影响一个人或者人群健康的重要变量。丹尼尔斯并没有认为健康的健康决

定因子会导向一个完全平等的结果，他事实上也区分并处理了在最佳结果和公平程序 （ｂｅｓ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Ｖｓ．ｆａｉ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之间的张
力问题。



医疗公正为什么重要？

二、基于机会公平平等的医疗公正框架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丹尼尔斯的理论框架理解为下图所示：

借用罗尔斯在 《正义论》中给出的正义两原则，丹尼尔斯认为，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在社会制度

的设计中融入作为两原则中的 “机会平等原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健康的社会决定因子达到公正

的分配，从而产生促进人群健康的结果。但我们需要区分社会正义与健康在两个层次上的关系：一是

按照上图简化的丹尼尔斯的理论逻辑来理解社会正义和健康较为间接的关系，即社会正义所导向的机

会公平平等能使得所有人有获得健康的可能，虽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从结果上而言人人都能获得健

康，鉴于我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先天条件和后天的偶然因素，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二是认为社会正义能

对健康有一种直接的促进关系，社会正义的环境相较于其他而言本身具有促进人群健康的作用，即如

果我们能尽可能地达成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环境，那么环境本身在一种经验的意义上有利于人群健康

水平的提升。这两个层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无法在纯粹理论层面来揣测是否社会正义的环境更

有助于提升人群健康水平，正如李普特－拉什木森 （Ｋ．Ｌｉｐｐｅｒｔ－Ｒｕｓｍｕｓｓｅｎ）注意到的，断然假设这
一点结论的人还需要面临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的区分问题。①

丹尼尔斯的健康正义理论是一个处理健康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颇为系统性的尝试，相较于其他从哲

学训练的基底开始反思健康差异问题的尝试而言，丹尼尔斯不仅能够从哲学出发，还能以哲学分析的

方式给真正的卫生政策实践提供伦理评估依据。我们甚至可以将丹尼尔斯的这一体系看作是实践伦理

学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个案例提供了一个轨迹清晰的方法论路线，借此，我们知晓从伦理学的概念和

理论构建与反思怎样逐步进展到将其嵌入真正的实践问题，使得哲学伦理学真正提供指导实践的核心

理论与工具。因此，无论学界是否能接受一种基于机会公平平等原则之上的医疗公正原则，都不影响

丹尼尔斯这么多年来尝试建立的这个医疗公正理论框架的示范性意义。

但丹尼尔斯的理论究竟有没有就健康在医疗公正中的重要性做出实质的推进？有学者认为，丹尼

尔斯的做法使得健康仅仅具备工具价值，因为如果丹尼尔斯在一种强意义上坚持罗尔斯的正义论框

架，对其而言最重要的就不是健康本身，而更应该是 “机会的公平平等”，如果是这样，会有其他多

种方式也能够实现机会的公平平等，而不需要单纯强调健康②。正是借助于罗尔斯的正义论框架，丹

尼尔斯似乎仅仅揭示了健康之于社会正义的工具价值而非内在价值，健康的内在价值没有被体现出

来，这样他关于 “健康具有特殊的道德重要性”的观点力度就被减弱了。换句话说，丹尼尔斯仅仅

表明了健康需要正义，而不是正义需要健康。既然正义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达到，为什么要强调健

康才是最具备道德重要性的呢？为什么教育、住房、交通等不具备类似的道德重要性？如果健康不具

备这样的特殊道德重要性，那么医疗公正就可以消融在一般性的社会正义当中，至少在理论上不具备

独立的地位。

７８

①

②

ＳｅｅＫ．Ｌｉｐｐｅｒｔ－Ｒｕｓｍｕｓｓｅｎ，“ＷｈｅｎＧｒｏｕｐ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ｅｄｓ．
ｂｙＮｉｒＥｙａｌ，ＳａｍｉａＡ．Ｈｕｒｓｔ，ＯｌｅＦ．Ｎｏｒｈｅｉｍ，ＤａｎｉｅｌＷｉｋｌ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５２－６５．
ＳｅｅＡ．Ｒｉｄ，Ｎ．Ｂｉｌｌｅｒ－Ａｎｄｏｒｎｏ，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Ｎｏｒｍ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ｓ‘Ｊｕｓｔ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ｅｄｓＦａｉ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３５（１），２００９，ｐ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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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能力进路的健康 “元能力”理论

可见，将罗尔斯式的机会作为分配正义当中的 “通货”，可能会使得我们难以给出一个不消融在

一般性社会正义框架中的医疗公正理论。由此，我们可以转向主张另一种 “通货”的理论———纳斯

鲍姆 （Ｍ．Ｎｕｓｓｂａｕｍ）的能力进路。纳斯鲍姆的观点是，为了实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 “繁荣”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目标，人类必须具备基本的十种能力，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性、感受与想象
力和思维、情感、实践理性、与他人的关联、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游戏、控制自身环境。① 但这些要

素是不是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通用的？纳斯鲍姆的清单常被质疑带有身份偏见，比如她一再使用印度

贫困妇女作为例证来说明十项基本能力的重要性，这些例子连同其关于能力清单的阐释使得纳斯鲍姆

似乎仅仅从其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身份出发来看待人类所共有的能力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或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
ｎｉｎｇ），也使得她的例子被认为同样带有类似的 “偏见”。这一偏见阻碍了纳斯鲍姆使其定义的能力成

为 “通货”的尝试。

在纳斯鲍姆所定义的这些能力中，与卫生保健或者健康最相关的是 “身体健康”（ｂｏｄｉｌｙｈｅａｌｔｈ），
但范卡塔普瑞姆认为，如果将身体健康作为人类基本能力或功能的一种，就无法凸显健康的特殊重要

性，即健康之于人类繁荣发展而言最为独特的意义。与在丹尼尔斯那里遭遇的反驳类似，如果未能建

立健康的特殊重要性，论证其在社会正义中的独立地位也会遭遇阻碍。正是在这里，健康的定义被明

确地引入讨论，作为极其核心的理论基础奠定了后续一系列关于健康正义 （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ｓｔｉｃｅ）话题的探
讨。对于范卡塔普瑞姆而言，丹尼尔斯对健康的定义没有能够给他的医疗公正理论提供合适的基础，

丹尼尔斯将健康看作是能保证所谓 “正常机会范围”（ｎｏｒｍａｌ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ｒａｎｇｅ）的生理机能，这种偏
向自然主义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的健康定义忽略了社会语境对于健康的形塑。范卡塔普瑞姆认为，最好的
定义健康的方式是将纳斯鲍姆的能力进路与健康的规范主义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定义整合，尤其是诺登菲尔
特 （ＬｅｎｎａｒｔＮｏｒｄｅｎｆｅｌｔ）的健康定义。规范主义强调生物机体的健康当且仅当生物机体的能力对其而
言是好的，这意味着健康的定义在这里是评价性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与自然主义坚持认为生物机体健康
的定义与其能力无关的观点正好相反，规范主义必须借助与价值紧密相关的能力来定义健康。

回顾自然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区分会发现，这是一种涉及健康定义根本倾向上的差异，自然主义认

为健康的定义与价值无涉，而规范主义认为我们关于健康的定义一定是价值嵌入的。但自然主义倾向

的生物统计健康定义会面临极大的难题，比如，难以说明当群体中的大部分都落入一种惯常的疾病状

态时，这到底应该被当作一种常态还是疾病。② 范卡塔普瑞姆认为，诺登菲尔特的规范主义健康定义

更能够凸显健康之于人自身所设定的目标而言是最重要的作用，但诺登菲尔特的理论没有给予目标规

划或设定以清晰的描述。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范卡塔普瑞姆引入了纳斯鲍姆的能力理论，由此，规范

主义的健康定义，合并能力进路的那十个清晰的能力就构成了范卡塔普瑞姆改造过的健康定义的一个

重要部分，即构成其目标部分。注意范卡塔普瑞姆给出的健康定义也并不单纯停留于此，仍然是为了

随后要倡导的医疗公正理论给出基础。③

在笔者看来，范卡塔普瑞姆采取健康的规范主义定义法显示出他有一个关于健康价值的根本看

法：健康对于他而言不具备所谓的内在价值，而仅仅是当驱动人类各种目的的完成和实现的时候才有

价值。换句话说，在这种意义上，他很可能会面临与丹尼尔斯类似的质疑。在丹尼尔斯那里，健康似

８８

①

②

③

ＳｅｅＭ．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３３－３４．
由于健康的生物统计定义法将大多数人的生理状态当作 “正常”，这就会出现一种极端的反例：当人群中的大部分生理指标变化

一致的时候 （比如都有高血压高血脂时），异常反倒被当作正常。

有趣的是，医学哲学家史瑞姆 （Ｔ．Ｓｃｈｒａｍｍｅ）认同并采取了同样的路径来给出其关于医疗公正的看法，这种逻辑都是先确立健
康的定义，再由之引出医疗公正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这种进路不适用于建构医疗公正理论框架，更倾向于从健康价值出发来

引申出医疗公正的重要性。（ＳｅｅＴ．Ｓｃｈｒａｍｍｅ，ＪｕｓｔＥｎｏｕｇｈ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ｓｔｉ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９，
ｐｐ．５９－７５．）



医疗公正为什么重要？

乎只是实现机会均等的一种手段①，这使得健康的本质性重要地位大打折扣，但凡我们能找到其他同

样使得机会均等成为可能的途径或方式，健康作为中介而言就不是必要的，这负面地影响了基于这个

维度所确立的健康正义 （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ｓｔｉｃｅ）。同样地，如果健康如范卡塔普瑞姆所言是一种元能力，那么
它也只是因为其促成了那些重要能力的实现才是重要的，在他看来，健康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促成了那

些对于保障人类基本尊严而言最为核心的能力群。

不仅如此，范卡塔普瑞姆的健康定义当中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人类尊严，这是一个在生命伦理

学文献当中多次被要求澄清甚至被认为是 “无用的”概念②。尽管众所周知的各种官方文献诸如国际

人权法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也体现了这一观念或价值，但所谓文件层面的展现并没有使得
人们在相关的实践中对它的理解更为深刻。相反，我们一再援引和重复这样一个概念，在具体的生命

伦理案例中，论辩双方甚至都以此为武器来捍卫自己的观点或立场。例如，在安乐死是否是道德上可

允许的这一长久争论中，支持方认为安乐死维持了人的尊严，而反对方则认为安乐死是对于那些处于

痛苦当中的人的尊严的冒犯。遗憾的是，在这些使用当中，“尊严”概念的定义都不明晰，甚至其使

用陷入了混乱。那么，我们是否能如麦克林等学者一样接受其无用？

笔者认为不能，尽管诉诸尊严概念很可能并不能就生命伦理学中的大部分争辩作出最终裁定，但

它对于我们厘清在这些争论中的观点和立场预设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推进相关的讨论也具有实质意

义。按照基尔纳 （ＪｏｈｎＫｉｌｎｅｒ）的分类③，尊严的涵义赋予要么来自特定的关于人类特征的观点 （比

如认为理性是人类尊严的来源），要么来自对于人类自身的肯定。前者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得到

最为集中的体现，即人类尊严来自于其理性给予自身的立法，正是理性的自主或自律使得人具备独一

无二的尊严，尊重人其实就是尊重人内在的理性。康德的道德主张尽管具备鼓舞人心的恒久价值，但

是同样需要面对无法处理边缘群体的难题。后者则能在多种宗教当中找到相应的原型，例如，基督教

认为人因其是上帝的形象以及具备和上帝的紧密联系而具有相应的尊严。但这两种锚定尊严概念内涵

的尝试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它们都预设了特定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被基尔纳称作是 “人

类学信条”（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ｒｅｅｄ）的假设，而任何一种个别或特殊的信条都是需要证成的。但个人
尊严究竟是不是必须锚定在一个不可质疑的起点上？还是也可以是一个基于人类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

的构建，并且同样是实在的？

然而，即便有可能找到一个方式来赋予范卡塔普瑞姆这里使用的 “尊严”概念的内涵，他对于

健康的定义还需要面临一些来自更为基本层面的挑战。范卡塔普瑞姆将健康描述为 “能反映值得获

取平等人类尊严生活的那种成为某人和做某事所需要达到的一系列基本能力簇的元能力”④。理查森

（Ｈｅｎｒ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则质疑健康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拥有核心人类能力的元能力⑤，虽然要使得其他
每个核心能力成为可能，确实需要一定的健康水平，但如果要这么说，那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是必要

的，拥有少量收入或财富以及至少几个朋友也是必要的。如果一定要借用努斯鲍姆的话，似乎最依赖

于一般水平的收入或财富的核心能力是她清单里面列的实践理性能力，它有助于形成一个人如何利用

他人的能力，并涉及根据一个人的善的观念来制定人生计划，这一点倒是与罗尔斯那里的设定极为相

似。以此类推，其他的核心能力似乎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理解，即似乎可以充当所谓 “元能力”。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这里使用 “似乎”一词，是因为这里先不论对丹尼尔斯的可能辩护 （即关于是否仅仅将健康当作是实现机会平等的手段），丹尼

尔斯也许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辩护。

ＳｅｅＲ．Ｍａｃｋｌｉｎ，“Ｈｕｍ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ｙｉｓａＵｓｅｌ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ＢＭＪ，２００３Ｄｅｃ．２０，３２７（７４２９），ｐｐ．１４１９－１４２０．
ＳｅｅＪ．Ｋｉｌｎｅｒ，“Ｈｕｍ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ｙ”，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Ｖｏｌ．３，ｐｐ．１５５７－１５６４．
ＳｅｅＳ．Ｖｅｎｋａｔａｐｕｒａｍ，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２３．
ＳｅｅＨ．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Ｖｅｎｋａｔａｐｕｒａｍ”，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６，Ｖｏｌ．３０，ｉｓｓｕｅ１，ｐｐ．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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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的价值及其与福祉的关系

理查森对于范卡塔普瑞姆的反驳其实预设了一系列有关健康的传统观念，这些观念涉及我们如何

看待和评价健康的价值。当我们说健康具备价值的时候，到底意指什么？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及的那个

调研显示的，常识告诉我们最多的似乎并不是健康的所谓内在价值，而是工具价值，即人们认为健康

之所以是不可或缺的，是因为没有健康便无法实现人生的那些重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范卡塔普瑞

姆恰恰把握到了这一常识或直觉。遗憾的是，在将健康作为必要条件之时，他将健康置于一个二阶的

位置，当健康成为二阶 “基本善”（“益品”）的时候，它在被赋予更为基础的地位的同时，它与其

他基本善的关系处于难以描绘的境地。

由于健康在当今医学哲学当中的三种主流定义①难以整合成一个兼容的命题，也无法引申出关于

价值的判断，笔者建议借鉴实践当中卫生政策的策略，转向审查健康的反面即疾病带给人的负担

（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世卫组织通常建议关注点在衡量疾病的健康负担上，但布鲁姆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ｏｍｅ）认为，这些所谓的健康负担不能与疾病的其他类型的负担分开。他倡导的是计算疾病对福
利或福祉的影响，因为疾病既给人带来健康方面的负担，也带来其他类型的负担，这些似乎无法在计

算的时候分离开来。疾病对健康的影响无法与其他影响分开的主要原因是诸要素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

网，并且这些相互作用的原因如何运作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的整体情况。正如他用实

例指出的：如果一个人的住房条件好，哮喘病对其而言就不会那么糟糕。② 同样的道理，残疾、精神

障碍和癌症患者在有很好的支持环境条件下，也没有那么糟糕。

而布鲁姆的这个洞见，在理查森看来，似乎与世界卫生组织自身关于健康的定义更能相互呼应，

麻烦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又在健康价值的评估上建议仅仅计算疾病负担的健康层面。基于世界卫生组织

的定义，健康是一种完满的身心健康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依照这个健康定义似乎衡

量疾病对健康的影响的唯一明智的方法就是衡量疾病的福祉。但这并不是因为实际上健康与幸福是相

同的，健康与幸福不是一回事情。假设 Ａ的状况在各方面都很好，但他突然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亲密
朋友／爱人背叛了自己，还骗光或者偷走他所有的钱。因此，Ａ的幸福受到直接而巨大的打击，但他
的健康并未受到打击。（当然Ａ的糟糕境况有可能随后会变成一个影响其健康的负面因素，但是这是
一种因果关系，这不意味着健康和幸福之间有一种必然的、概念上的蕴含关系。）因此，理查森认

为，如果要用范卡塔普瑞姆把健康定义为元能力的办法来解决此问题，需要做一些额外的概念上的处

理，得有一些特定的成分能将健康和财富、感情等区分开。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依赖于身体的元能力

的要素上是不够的，因为包括所有元能力在内的所有能力都取决于身体。不依靠身体，人什么也干不

成，什么也成为不了。但健康似乎既不是核心人类能力的唯一元能力，也不是核心人类能力的元能力

之一，而只是如理查森主张的那样，仅仅是人类核心能力的元能力的非自愿身体方面③。这样修改后

的观点保留了核心人类能力的决定性作用，也保留了元能力的思想；但是它接受了上文指出的观点，

即从概念上讲，基本能力只能是一种元能力，这种基本元能力具有许多不同方面，而健康只是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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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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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的是生物统计理论 （ＢＳＴ，ｂｉ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的健康定义、规范主义的健康定义、制度化的健康定义三种定义。（ＳｅｅＣ．
Ｂｏｏｒｓ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ｓ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４，Ｎｏ．４，１９７７，ｐｐ．５４２－５７３；Ｌ．Ｎｏｒｄｅｎｆｅｌｔ，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Ｒｅｉｄｅｌ，１９８７；Ｒ．Ｋｕｋｌ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ｔｏ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ｅｄｓ．ｂｙＪｏｈｎＡｒｒａｓ，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Ｆｅｎｔｏｎ，ａｎｄＲｅｂｅｃｃａＫｕｋｌ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
ｐｐ．５１５－５３０．）
ＳｅｅＪ．Ｂｒｏｏｍ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ｙ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ＩｎＭｕｒｒａｙＣＪＬ，Ｓａｌｏｍｏｎ，ＪＡＭａｔｈｅｒｓＣＤＬｏｐｅｚＡＤ，ｅｄ．Ｓｕｍ
ｍａ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Ｅｔｈｉｃ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ｅｖａ：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ｐ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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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个人的消化过程或免疫反应无法在人的意志控制下，但倘若有的选，人们都会选择让其正常运转，同样也会在其不正常运

作的情况下自愿接受干预 （药物或手术治疗等）来恢复其功能。



医疗公正为什么重要？

个方面。这个定义的好处是将自然主义的描述和规范主义注重的人生目标整合到了一起。

笔者认为，这一修正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范卡塔普瑞姆的健康定义问题，却没有能够解决我

们根本的追问———健康的道德重要性何在？这一点还是没有能从健康的定义中引申出来。从以上的讨

论中获得的启示是，我们仍要专注在健康的价值上，尤其是在其与人类福祉的紧密关系上来考察。尼

尔森 （ＬａｓｓｅＮｉｅｌｓｅｎ）为了能捍卫一种仍然能基于能力进路的医疗公正理论框架，对健康的价值做了
一个相当细致的分型①，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健康价值构成能力进路的基础：一是健康的功能价值，即

健康提供对维持人类生命而言必需的机体功能，而不论人们如何感知这一事实；二是健康的能动性价

值，即健康提供人们能够实现自由所需要的能动性，而不论人们是否意图想要实现这些自由；三是健

康的 “生殖”功能价值，即 “生殖”并非字面意思的而是引申意义上的，它表示一定程度的健康是

促成其他重要能力的前提条件。尼尔森还补充了虽然不属于健康本身，但却是与健康中的正义问题紧

密相关的一种价值———健康－能动性价值 （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ｇｅｎｃｙｖａｌｕｅ）。这是因为健康相关决定的作出
本身也预设一种极为重要的选择自由，使得此种特定的、影响人健康水平的能动性具备内在价值。这

一从健康价值出发的对于健康道德重要性的阐释，兼容了丹尼尔斯机会进路和范卡塔普瑞姆的元能力

进路，避免了上文提到的理论问题，尤其回避了从无法令人满意的健康定义开启来导出健康道德重要

性的尝试路线。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医疗公正的重要性在一种本质的意义上依赖于人类社会对于健康价值和意义的评估。

在这个意义上，医疗公正不是首先作为社会正义的一个分支或衍生物出现的，其旨趣不在于获得社会

地位的平等，或者是为了保障那种社会交往中必须具备的、罗尔斯所强调的自尊。医疗公正具备独立

地位，不能被消解在一般性的社会正义框架之内。健康的重要性既奠基于其内在价值，也依赖于其工

具性价值。健康的重要性既不必要一定是因为健康能作为唯一的、实现机会公平平等的手段，也不需

要它作为实现人生各项重要目标的唯一的元能力。因此，基于这两个特定观点对于丹尼尔斯和范卡塔

普瑞姆的反驳，并不能就此减损医疗公正自身的重要性，哪怕他们的理论确实都有各自的缺陷。

同时，医疗公正的重要性并非取决于一个奠基于健康定义之上的健康重要性判断。换句话说，我

们不是通过在医学哲学当中找到一个最为合适的健康定义———无论它是自然主义的还是规范主义的

———然后由这个面临最少理论质疑的定义得到一个关于健康重要性的判断，再由这样一个判断引申出

医疗公正的重要性。医疗公正之重要性是由健康的价值及其与人类福祉之间的紧密关联所赋予的。

（责任编辑　行　之）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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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康德自由与因果性奠基关系的颠倒及其意义

赵卫国

【摘要】近代哲学为自然科学奠基和为自由论证的双重使命，促使康德以因果性为切入点，对一般自然和

自由之可能性问题进行透彻的思考，他提出 “自然因果性”和 “自由因果性”来解决经验世界的统一及其

超越问题。囿于希腊人将存在者之存在理解为 “持久的在场性”这一传统，以自然因果性为核心构造自然

的统一性，成为他思考形而上学问题和方法的背景，甚至自由或自由因果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从这个背

景中被逼迫出来的。海德格尔揭示出康德将自由问题奠基于因果性问题上的传统及时代局限性，认为因果

性作为现成存在者之存在规定，反而是要基于人的自由。这种颠倒将 “人为自然立法”放在人的根本的时

间性和有限性视野中考察，随着立法的客观性转变为历史性，事物的可能性因人的自由而得以最大限度的

彰显。现代科学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科学范式革命的历史性，同时得到了形而上学层面的解释。

【关键词】持久的在场性，自然因果性，自由因果性，先验自由，实践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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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卫国，山西大同人，哲学博士，（西安７１０１１９）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尼采生命发生学视角中海德格尔存在发生学的限度”（２０ＸＺＸ０１４）

自由问题与因果性问题貌似并不相干，前者一般被归入伦理学论域，涉及人性，后者则更多是自

然哲学，甚至自然科学谈论的话题。然而在康德那里，两者却被结合在一起并构成其最重要的课题，

他为此还特别提出了 “自由因果性”概念，以与 “自然因果性”导致的必然性相对反，由此将问题

上升到自由与自然或必然这样的高度。无论是为自然立法还是为道德立法，根本上都是主体不同层面

的自由之体现，前者由自然因果性主导，却适得其反，使现象界的万物，包括主体失去自由，后者则

关系到自由因果性，彰显本体领域主体之真正的自由。在 《论人的自由之本质》中，海德格尔敏锐

地发现了康德在探究自由问题时诉诸于一般因果性，甚至将自由奠基于因果性这件事，由此顺藤摸

瓜，揭示出康德思维方式上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在他看来，因果性乃至自然和世界的统一性及其超

越，反而要奠基于人的本质的自由，并关联于 “存在与时间”这一真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梳理这

一颠倒，有助于我们看到 “人为自然立法”从客观性到历史性的转变，其内涵的不断丰富。

一、康德领会存在者之存在的希腊渊源：持久的在场性

众所周知，康德关注因果性问题与休谟的刺激有关，而我们一般都会以 “太阳晒”“石头热”为

例来说明因果关联。低层次的解释往往仅仅关注两个事件之间关联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问题，导致的结

果是，或者仅从认识论层面，强调主观的因果范畴在普遍有效性意义上的客观规范功能，或者干脆倾

向于经验层面，谋求归纳问题的概率论解决途径。但因果范畴所涉及的问题远非这些，就休谟本人而

言，他怀疑的远不止原因和结果之间关联的客观性，遵循其怀疑之彻底性，最后导致的是实体、自然

或整个世界之存在就知识而言的不可知。康德正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高度上应对休谟的挑战，他的任

务是要论证自然或世界，准确地说，有原因、有结果、有规律的自然或世界之 “存在”，这就是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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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一再坚持说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解决的是形而上学问题，而不仅限于知识论的原因之一。说

《批判》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奠基，也只能在这种意义上，而绝不仅限于因果关系联结的客观性，才算

拔到了哲学的高度。

康德对作为整体的存在者或事物，对一般自然或世界之存在的领会方式，除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之

外，同样有其理论渊源。在 《论人的本质之自由》中，海德格尔详尽探究了希腊人对 的理解，

并认为康德继承的就是这个传统。 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 “实体”。海德格尔认为，希腊人日常理

解的这个词的含义乍一看显得粗俗，只不过就是家资、财产、房屋、院子之类的东西，但细究起来含

义颇深，他甚至夸张地讲：“如果说这个词简直是如此的天然而不会令人感到诧异，那么，我们由此

就可以推断出，希腊人前哲学的语言就已经是哲学的了。情况实际上就是这样。古代哲学基本词汇之

历史，只是一个突出的证据，表明希腊语言本身就是哲学的，也就是说，并不是通过哲学化的术语来

实施，而是作为进行着哲学活动的语言和语言形态。”① 家产、财物之类，通常都被看作是看得见摸

得着，摆在面前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用哲学术语讲，就是在场的东西。但是这些实在的东西毕竟是

身外之物，易得也易逝，所谓富不过三代，专业术语就是，从在场的变成不在场的；当然也可以反过

来，由不在场的变成在场的，如一夜暴富。但无论在场或不在场，它们都是希腊人所看重的，决定

着、至少体现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乃至价值。当然，海德格尔是要将这种日常领会提升到基础哲学

的层面。希腊人不像现代人，把事物的存在和其运动规律分开来研究，他们对存在的理解和对运动的

理解是一致的，一个事物如何存在，它是什么，它就如何运动，反之亦然。海德格尔非常关注亚里士

多德对运动的理解，除了对四因说、潜能实现说的解读之外，他在这里特别提出了亚里士多德解释运

动的 “三本原”说，即基底、形式和缺乏。希腊人理解的运动比较宽泛，不限于近代科学中的位移，

而是接近现代人理解的 “变化”，包括从无到有的生，和从有到无的灭。但运动最主要的形式，还是

比如一支粉笔从白色到红色，水由固态到液态或气态的 “运动”。三本原中的 “形式”和 “缺乏”

都是指形式，前者是现有的形式，后者是现在所不是、变化后才有的形式。事物的形式可变，且种类

繁多，但从普遍意义上，可归结为在场的形式和不在场的形式，比如粉笔的 “白”之前在场，之后

不在场，运动从形式上就是在场和不在场的转化。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要素：基底。尽管形式

发生了变化，但变化了的东西还是前面的同一个，这个基底，躺在下面的，是持久的东西。 “很显

然，必须有一个东西作对立的基础，对立必须有两面。别种说法是不必要的，对立的双方相继地出现

或不出现就能完成变化的任务。”② 对于这三个要素，不同思想家各有侧重，而海德格尔认为，

作为使某个存在者成其所是，或者说成为一个存在者，并使之做相应运动的东西，综合了三个环节的

内涵，变中之不变，是希腊人理解的真正的存在者之存在：持久的在场性。

从对运动的思考再降回到 “低俗”层面，“我们把房屋和院子，财富，希腊人用 指称的东

西，称为在场 （Ａｎｗｅｓｅｎ）。实际上，用 所意指的无非就是持续的在场性 （Ａｎｗｅｓｅｎｈｅｉｔ），而人
们正是在存在性 （Ｓｅｉｅｎｄｈｅｉｔ）的名下领会这个词的。这个东西，不断的在场性，在场的持续性，我
们用 ‘存在’（Ｓｅｉｎ）来指称”③。具体的财富、资产或得或失，总是当下在场或不在，但财富或资产
本身，被希腊人所看重，是因为它的变中之不变的 “持久的在场”，超越仅仅当下的在场。“在

概念中包含着当前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和不当前 （Ｕｎ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的状态。同样，人们现在也可以说：如果
意味着不在场

!

在场，那么，仅 就意味着本质，某种超脱于两者之上的，既不

是这一方也不是另一方的东西。”④ 同样的思路用于思考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这就是说，存在者或

许在，或许不在，但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的存在，存在性，却不因具体存在者的有无，不因其形式的

变化而持续地在场。虽说 层面的持久在场性，通常更多地被降到 层面，即当下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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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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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论人的自由之本质》，赵卫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第５５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３７页。
［德］海德格尔：《论人的自由之本质》，第５６页。
同上，第６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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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多少影响了后人对存在的领会，但大思想家们却不会被误导，直至近代康德、黑格尔对实体性、

现实性等范畴的理解，都遵循着希腊人的传统。比如黑格尔理解的现实性，就是现存和不现存之统一

的现实性，因而才会有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种论断。康德对自然之统一性的建构与超越的思考，

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二、因果性建构的自然之统一及其存在

康德对存在者或自然之存在的理解，一方面继承了 “持久的在场性”这一传统，另一方面必然

打上时代的烙印。科学研究领域繁多，涉及广泛，但就普遍而言，无非就是寻找某事物的原因，推论

或预测某事件导致的结果。休谟的彻底怀疑精神，一方面动摇了科学的根基，但从侧面也表明了因果

性的重要地位，康德正是接着休谟，将因果性作为其理性批判的切入点。后来的叔本华更是极端地将

因果性视作表象世界中唯一重要的范畴：“悟性只有一个功能，即是直接认识因果关系这一功能。”①

这里的 “悟性”一般翻译为 “知性”。“因为因果律是悟性真正的形式，不过也是悟性唯一的形式，

而其余的十一个范畴都只是些死胡同。”② 因果性也被诸多学者认作是 《纯粹理性批判》中最重要、

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在纯粹知性一切综合原理的系统展示一节中，探究因果性的第二类比占据最大篇

幅。哲学家们如此注重因果性，绝非偶然，应该说，无论休谟的怀疑，康德的现象界建构，还是叔本

华的表象形成，因果范畴都超出了仅仅认识论层面，而是涉及到自然或世界的统一，甚至存在的问

题。“康德在 ‘第二类比’中谈到了因果性。康德将类比称为一组特定的原理，通过它们所表达的

是，什么东西属于 ‘现象之存在’，即，属于存在者之现成存在， ‘自然界’，它是如何通达我们

的。”③

对于我们人呈现出来的自然变动不居，有的循环往复，有的一去不返，但无论形式如何多样，我

们总是根据经验之类比的三条原理：持存性、因果性和协同性原理，谋求对其统一的把握。其中持存

性原理是基础，康德认为，如果单纯是各种不同状态的相继，一个终止而另一个开始，这被称为变更

（Ｗｅｃｈｓｅｌ），这种纯粹的 “运动”其实是我们人类不可理解，至少是不可认识的。与变更不同，变化

（Ｖｅｒｎｄｅｒｕｎｇ）是 “同一个对象”的各种状态相继产生，“只有持存的东西 （实体）才是变化的，可

变的东西并不经受变化，而是经受某种变更”。④ 现象中持存的东西即实体，是 “一切时间规定的诸

基底”，“因此，持存性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此条件下，那些现象才能在一个可能的经验中

被规定为诸事物和对象”。⑤ 这里已经提到了 “诸事物”“诸现象”和 “可能的经验”，可见，康德要

论证的，绝不是某支粉笔由红变白这样一种简单的变化，持存性原理一开始就潜在地，并最终指向事

物或一般自然之整体。而因果性原理，则是把握具体自然变化的先天原理，是科学活动之核心关切的

基础，是实体持存性的具体展开。比如 “太阳晒”导致 “石头热”，如果我们将两个环节分开来看，

有时间上的 “先”和 “后”，因果性范畴通过时间的这种接续关系，规范表象的对象之发生关系，使

自然万物联系起来。而康德在因果性原理中，专门谈到了与 “先晒后热”貌似不同的接续关系，即

“同时”的因果性，比如火炉把一所房子烤暖和，一个球把枕头压了一个坑。这种前因后果之时间间

距 “很小”，甚至为 “零”，但这并不妨碍因果性原理的功能，“在此我们必须充分注意，我们针对的

是时间秩序，而不是时间过程；即使没有任何时间流过，这种关系仍在。在原因的原因性及其直接结

果之间的时间可以是无限小的 （因此它们可以是同时的），但前者对后者的关系却仍然总是可以按照

时间来规定的”⑥。其实，太阳晒石头和火炉烤屋子并无实质差别，如果我们把太阳和石头放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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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７３页。
同上，第６０５页。
［德］海德格尔：《论人的自由之本质》，第１６２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３３页。
同上，第１３４页。
同上，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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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看，把 “太阳晒热石头”这个 “事件”整体，看作一个 “实体”，那么，这事件就是实体的

两个状态或性质的前后变化，只是在自然科学的层面上，人们习惯于考虑外在相关的两个事物间的、

经验性的因果关系。因此，因果性原理实际上是扩充了、丰富了的持存性原理，而因果性的这种

“同时性”本身又蕴含着经验的第三类比，协同性原理。因果性规定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现在，

只有那本身是另一个东西或它的诸规定的原因的东西，才规定另一个东西在时间中的位置。所以，每

个实体 （既然它只能就其诸规定而言是一个结果）都必须是另一个实体中的某些规定的原因性，并

且同时自身包含有另一个实体的原因性的诸结果，就是说，它必须 （直接或间接地）处在力学性的

协同性中，如果这种同时并存要在任何一个可能的经验中得到认识的话”①。认识经验中相继的因果

性，又要以交互因果性，即同时存在的协同性原理为前提，而 “协同性”令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作

为整体的统一的自然。类似黑格尔的正反合逻辑，经过三条类比原理共同构建起来的自然，就是一个

生机勃勃的，运动变化着的，有因有果的，有时间相继的，但同时，又可以探究其变中之不变规律

的，可整体把握的，我们可以通达的自然。

非常明显，康德通过以因果性原理为核心的经验的类比原理，要解决的是 “经验的知识及对象

得以可能”这样的大问题，旨在构建自然的统一性，它超越了作为环节的 “持存”和 “变化”，以及

时间 “过程”意义上的接续，所论证的就是希腊人理解的 “持久的在场性”的现代版。新时代对康

德提出的任务，就是要为 “存在”着这样一个自然及其统一性进行论证，在 “有”了这样一个统一

的、有因有果、有规律的自然 “存在”的基础上，自然科学才可以探寻事物之具体的规律和原因，

推算具体的结果，才能真正应对休谟对世界之 “存在”的怀疑。一句话，因果性属于使一般经验得

以可能的东西，因果性原理最终服务于自然之统一性，或者说，服务于变化而统一的自然之建构，在

此意义上才可以说，哲学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奠基。

三、被自然因果性逼迫出来的自由因果性

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奠基固然重要，但这只是西方近代另外一个更重要，甚至最重要的思想主题的

一部分，那就是自由。知性对自然界的立法职能，本身就彰显了人的自由，为主动认识并征服自然提

供了哲学层面的论证。人们所面对的不是混沌无序，对之束手无策的自然，一个虽然运动变化着，但

整体可把握的统一的自然，不是自在的，而是由 “我们”确立起来的。现在，希腊人理解的 “持久

的在场性”再显时代特色，一上来就与主体相关，这与近代思想的中心从自然或神转移到人相一致。

然而，应了卢梭的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

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② 人作为主体，自由地为自然所立之法，却把自己牢牢地限制在因果关

系的链条之中，主体的任何行为都能找到与之相关的原因，并产生相应的结果。持久在场的自然，决

定了作为知识主体的现象界中的人，无法跳出这个持久的、统一的 “场”。更重要的是，人自身也被

建构成了现象中的自己的对象，相互之间也互为对象，并被抛入各种关系、条框、规则的制约之中，

所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为真正自己的、本体的自由完全消失了。莱布尼茨为了拯救自由，

不惜将单子规定为不可与外界沟通，不受外界影响的封闭个体，而为确保一个客观的世界，又不得不

指望万能的神来做前定和谐。康德将神逐出了现象界，人承担建构自然的任务，结果却仍难免本体的

人及其自由的消失，而这一切，都与为自然立法的核心要素，自然因果性息息相关。

于是，自然因果性成了自由的绊脚石，为解决时代悖论，康德提出了与 “依照自然的因果性”

（ＫａｕｓａｌｉｔｔｎａｃｈｄｅｒＮａｔｕｒ）相对的 “出于自由的因果性” （Ｋａｕｓａｌｉｔｔａｕ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由此，一方面我
们看到，海德格尔反复强调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关注知识理论，而是形而上学问题，这是有

道理的。在自然哲学方面，为数学、自然科学奠基是在论证自然之 “存在”的基础上，而不仅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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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１４７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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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客观性。而康德在第一版序言中也明确说：“我所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

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① 这里

确实没有什么知识论的戏份，康德心中更纯粹的形而上学，是超越现象的 “理念”级别的东西，自

由乃其中之一，甚至最重要的对象，它是道德的基础。为知识划定界限，最终是要为道德留有余地，

乃至为此，他特意提出了 “自由因果性”的概念，拯救自由，更一般而言，就是在拯救形而上学。

另一方面，“出于自由的因果性”的提出，恰恰是为了对抗 “依照自然的因果性”，尽管这种因

果性形式特殊，甚至出类拔萃，但既然是出于对抗的意图，那被对抗的东西，就仍然构成它的背景。

“当自由在康德的意义上与因果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时，甚至当它被确定为一种与自然因果性根本不同

的东西时也一样。它始终还是或恰恰就是因果性，———定位于现存事物之现成存在之关联的因果

性。”② 希腊人理解的 “持久的在场性”，现在化身为主体构造的一般自然，这个自然在康德这里，就

是现成的现存事物之整体，其运动变化由自然因果性主宰。自由因果性的提出，某种意义上是被自然

因果性给逼出来的。理性天生地就有追求原因结果系列之完备性的冲动，诉求其最终的根源。第三组

二律背反的正题和反题，虽然同样是将现象和物自身不加区分而造成的伪命题，但正题却更为普通理

智所喜爱，它宣称 “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全都可以由之导出的唯一因果性，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而按照反题 “没有什么自由，相反，

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发生的”，它要求一种不断回溯原因的无休止提升，由此，认识

活动就将永远达不到某个固定的地点，从而得以喘息和休憩，普通理智 “它在那种从有条件者到条

件的无休止的上升而永远有一只脚悬空的情况下，是根本不会感到愉悦的”。③ 因此，我们就必须

“先验地”思考自由，即作为绝对自发性的先验的自由。这种自发开启某个系列，无需再向前追溯的

原因性，就赋予了条件系列以完备性，这就是自由因果性。可见，康德提出的先验自由，首先是从宇

宙论出发去理解的自由，甚至实践的自由也要基于这种先验的自由。由实体性、因果性和协同性构建

起来的自然，虽然在知性层面上获得了一种变化中的统一，而理性进一步要求因果序列的完备性和整

体理念本身，追问这一切的终极原因，基督教曾用创世说给予回答，在康德这里，这个第一因被自由

所取代。这样，由因果性切入的世界整体之存在的宇宙论问题就与自由问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在这

样的关联中恰恰提到康德，这样做，不是要从哲学家们的观点中随便引用一些著名的证据，而是说，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康德在自由问题的历史中占有一个显著的位置。康德第一次把自由问题明确带

进了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根本关联之中”④。自由因果性是为了解决比自然形而上学更形而上的问

题逼迫出来的。

四、道德主体的行动及结构的现成性

尽管康德将 “心中的道德法则”看得比 “头顶的灿烂星空”更重要，并专门提出自由因果性来

拯救自由并进而拯救道德，但其基准仍然是自然因果性，换句话说，自由问题毕竟是从一般因果性问

题切入并发挥的。自由是道德的基础，与人的行动密切相关，康德重视道德，人们习惯性地就把康德

的行动概念，直接等同于道德行动。而海德格尔却发现，康德的 “行动”概念首先是 “事物属性”，

而不是人的属性。“‘行动’对于康德来说，毋宁是一般活动的名称。行动根本不首先或唯一与德性

的行为或道德－不道德的活动相关，不仅与理性行为无关，也与心灵活动无关，毋宁说，它与有生命
的，甚至首先与无生命的自然的发生过程相关。人们在揭示康德的时候，总是一再地忽视这一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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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３页。
［德］海德格尔：《论人的自由之本质》，第１７６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２９７页。
［德］海德格尔：《论人的自由之本质》，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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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将行动理解为道德行动，而不重视刚刚说过的内容。”① “行动”在康德那里居然首先是一

般活动，是从自然发生过程及其作用关联出发来思考的，甚至道德的、自由的行动的概念，如果仅仅

从存在论或宇宙论层面上考察，也是定位于现成存在的 “事物”的意义上。“因此，康德毫不犹豫地

使用 ‘自然行动’这样一个术语或概念。在 《导论》中他谈到了连续不断的物质的行动，甚至进一

步：每一种自然原因都 ‘必将开始去行动’。”② 与 “自然行动”“物质的行动”这些提法相应，我们

习惯上想象的康德的行动主体，人，其实并不首先以道德属性而突显于万物之上，而只是一般性地作

为行动的主体，即原因性存在，“这里的主体可以和行动做同样的理解”③。只是说，由于人秉承自由

的品性，可以自发地 “开始去行动”，从而作为某种原因导致相应的结果，从人这里，更容易设想

“绝对的自发性”，比如康德说，我可以自由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但是，这与为了解决不断上溯原因

的困惑而设想自发的开端，与人们通过把握现象而推论说，现象一定是某个东西的显现，本体是其原

因这种存在论层面的解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可见，对自由的主体及其行动的讨论，首先处在现存

事物层面，具体而言，处在因果性的论域之中，只是情形特殊。

毋庸置疑，康德那么激烈将现象与本体做严格区分，形成那么多层面的 “二元论”或 “矛盾”，

被后人所诟病，其初衷就是要在他的思维框架下拯救道德和自由，宽泛地讲，拯救形而上学。换用海

德格尔的话，就是试图超出自然统一性层面上的 “持久的在场性”框架。为此，仅仅停留在人的先

验自由或绝对自发性是不够的，在这个范围内，自由的理念的客观实在性只能悬设而得不到落实。因

此，为解决世界整体问题的先验的自由，最终要走向本体领域中实践的自由。然而，康德本人明确指

出，先验自由是实践自由的基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以这个自由的先验理念为根据的是自由的实

践的概念，前者在后者中构成了历来环绕着自由的可能性问题的那些困难的真正契机”。④ 将存在领

会为 “持久的在场性”不仅在自然层面，而且在道德层面，甚至在思维方式上，制约着康德对实践

自由的思考，尽管是以试图突破的方式。无论如何，人的行动毕竟与自然的或物质的行动不同，因

此，有关道德的行动大多被康德称为实践，其主体也更多地指涉 “人格”。“实践是行动的一种特殊

形式，是通过一个意志而可能的东西，是那样一种关系，原因性存在之主体，规定者，与通过意志被

标划的结果的关系。”⑤ 就此而言，实践着的人格，虽然与从自然视角看待的一般行动主体有别，但

仍然是一个现存的持存性实体，《实践理性批判》论证自由的事实性，阐明道德何以可能，某种意义

上，就是要阐述这个自由实体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决定自己的 “绝对”自发性结构。“自由诚然是

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我们的理性中被

明白地思想到，那么我们就绝不会认为我们有正当理由去认定某种像自由一样的东西。但是，假使没

有自由，那么道德法则就不会在我们内心找到。”⑥ 就是这个结构，决定了作为人格的道德主体，能

够超越自然因果性的束缚，超越时间而自发地开启自己，决定了纯粹理性是实践的以及自由的事实

性。自然因果性链条中，一事物的发生需不断追溯他物，受引起与被引起关系的制约，而其意志仅仅

服从纯粹实践理性，自由地按照道德法则行动的人格主体，却有能力自己创造自己，这一点使人高居

于万物之上。然而，因果性毕竟是规定现成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之一，自己创造自己，其实只不过是上

帝造物在近代改头换面的表达。听从绝对命令去自由行动的主体，仍是一个现存着的实体，一个有能

力创造自己的被造物。创造者和被造物，事先都被设定为现存的东西，而规定了这个实体的自由的，

同样是理性和意志之间的现存关系。 “超越”是实体自身的丰富和完善，宽泛地讲，仍然属于 “变

化”的范畴，而变化仍是实体的变化，其原因是一般因果性之特殊形式的自由因果性，这里的实体

是作为人格的道德主体，最终，希腊人理解的 “持久的在场性”，仍然牢牢地束缚着康德对自由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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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海德格尔：《论人的自由之本质》，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同上，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同上，第２１１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４３４页。
［德］海德格尔：《论人的自由之本质》，第２８６页。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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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理解，尽管他努力以不同于思考自然的方式来思考自由。

五、人类立法的可能性与有限性

海德格尔将康德对先验自由的讨论，说成是通往自由的第一条道路，将讨论实践自由看作第二条

道路。“如果有第二条道路导向自由，更准确地说，通往人本身的自由，而后者就此而言，始终仍只

是世界存在物的一种情况，那么，第一条道路关于自由所说的，也同样适用于第二条道路。”① 可见，

他认为康德思考自由的两条道路虽然完全不同，康德也极力分开两个领域，但以自然因果性为主的一

般因果性，仍然是思考自由的背景，其根源在于将存在者之存在理解为 “持久的在场”。第一条路上

涉及的先验自由，主要是为了解决作为经验之整体的自然之可能性及其完备性问题，经验的对象就是

现存的事物，人同样位列其中。而对实践自由的讨论，虽然把人看作了自己创造自己，甚至 “生成”

自己的人格的出类拔萃的存在物，但仍然是一种现存性的生成物。自由作为因果性的特殊形式，构成

实体性人格的原因性存在，这里，持久在场的实体转化成了道德主体或人格，其现存结构规定了自由

的事实性，因此，第一条道路的局限也同样适合于第二条。先验哲学的高度形式化，对确定性、普遍

有效的客观性的追求，借助因果性建构自然统一性甚至思考自由，本身就是希腊存在之领会的近代表

现形式，契合当时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牛顿力学的宇宙观。

到了海德格尔时代，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新理论的产生，经验科学层面的传统因果观发生了

动摇，随后出现的五花八门的新理论非但没能给自然以确定的解释，反而使人们认为 “基于新的物

理学理论，物质 （原子结构）的电磁理论、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目前为止适用着的因果性定律，已

经失去了其无例外的普适性。这首先表现在，对物质性过程的过程特性的理解变得成问题了。维护各

种新问题和知识其真正的基础和根据，重新正面去把握和规定自然的可能性丧失了”②。不仅自然变

得不可捉摸，甚至随着 “薛定谔猫”问题的提出， “这种情况也同样适合于关于有机体之本质的问

题，关于有生命的东西之活力的本质的问题，以及关于那些我们说 ‘它活着或死了’的存在者之存

在方式的基本状况的问题”③。一个生命体的死活都成了不确定的，自然的混沌与不确定性越来越突

显。历史科学同样使人迷茫，甚至连什么是历史这样的问题，人们如果严肃对待，往往也束手无策。

加上世界秩序的动荡，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动摇了欧洲人对理性的确定性和客观性的信念。

但所有困境之积极的方面，就是促使哲学家们重新解释时代，反思传统直至对存在的重新领会。

海德格尔认为，近代科学取得的成就及其普适性，远远胜过毫无建树且争论不休的 “哲学”，如果哲

学本身仍沉迷于所谓的客观性，必将被各门具体科学所取代，以至 “哲学的终结”。对知识确定性或

客观性的论证，是笛卡尔以来，包括康德的近代哲学的任务之一，而确定性来自基督教的神所确保的

可靠性，德文中的 “Ｇｅｗｉβｈｅｉｔ”兼有确定性和可靠性的含义，进一步向前，可靠性就被海德格尔追
溯到了希腊人理解的 “持久的在场性”。“存在的意义被规定为 或 ，这在存在论时间状

态上的涵义是在场。存在者的存在被把握为在场，这就是说存在者是就一定的时间样式即现在而得到

领会的。”④ 在场的、现在的较不在场的，肯定是更可靠的、确定的，哲学一直沉迷为科学论证这样

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可是现在，经验层面的自然和历史科学自身遇到了新问题，它们竟然自己开始怀

疑自己，乃至怀疑知识或世界的客观性，面对这种情况，哲学又何为呢？

正如康德旨在追问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却顺带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奠基一样，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

意义和真理的发生，却顺带解释了人为自然立法的有限性和可能性。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

学思想家，从经验层面上发现了科学范式的多样性和科学革命的历史性，他们都因难以解释不可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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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论人的自由之本质》，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同上，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同上，第１５７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２９－３０页。



海德格尔对康德自由与因果性奠基关系的颠倒及其意义

性而导向相对主义。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人为自然立法的历史性，其根源在于此在的时间性及其生存

的有限性，康德只是隐约触及到，但并没有真正进入 “存在与时间”这个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具

体而言，没有对主体的存在方式做进一步深思。此在因其时间性而能够响应存在之真理的发生，从这

方面看，他 “高于”主体，首先，可以让存在者在时间中 “存在”，之后，还有能力用因果性等范畴

或原理对之进行规定和塑造。但另一方面，此在又 “低于”主体，因其时间中存在而有限，无法构

建永恒不变的客观性，也无法达成普遍有效性，其无论为自然，还是为道德所立的各种规律或法则，

必将在经验层面上表现出历史性和多样性。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相对主义，使人感到不快，但科学范式

的百花齐放，却不是什么坏事。为自然和道德立法基于此在自由的禀赋，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最高的

自由并非仅仅表现为 “主观能动性”，而是屈尊自己作为存在之真理发生的场所，倾听存在的呼声而

面对事物，这样，在展开自身最大可能性的同时，也可能开启事物之最大的可能性，世界才会每一天

都是新的，而这就意味着最高可能的创造。人对自然的最高立法，不是用因果性等框架将自然做统一

的规定，而是让自然和事物保持其自然而然，对人展示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相。“泰然任之”不仅仅

是海德格尔面对技术控制的无奈感叹，也是多样化生存态度的积极表达。

六、结　　语

尽管有新近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对世界之不确定性的思考，有库恩的范式论对康德科学观的挑

战，但经验科学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康德为其奠定的基础，即，自然是有规律的，可以把握的，至

少，统一的自然是存在着的，持久在场的。由历史主义发展为相对主义，也不能阻止科学家们去研究

其 “范式”之内的因果性，只是各种因果性之间可能 “不可通约”而已。而海德格尔关注的层面，

是人为自然立法从客观性向历史性转变的根据，其根源在于此在的时间性和有限性，他思考的是人所

建构的 “客观”意义的历史性，以及突破这些意义束缚的可能性。在 《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

他提出 “石头无世界”“动物缺乏世界”，而 “人建构着世界”。人之所以不断建构各种意义世界，

维护其客观性，恰恰是因为此在面对自己生存的不确定性，面对自己的时间。对自身根本有限性的领

会，迫使它寻求无限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句话

多少流露出某种悲情。而海德格尔不仅指出了人建构意义世界的根据，而且在他看来，人因其有限而

承受真理的敞开与遮蔽，不断追问存在的意义，打开事物的可能性，感受哲学对人的一种进攻特性

（Ａｎｇｒｉｆｆｓ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这恰恰是此在真正的自由。
“‘因果性’不是最原始的东西，并包含了生存的有限性，后者根本不能首先或唯一地从 ‘经

验’，从知识出发，从理论的东西出发，但同样也不能从实践的东西出发去把握。那么，到哪里去寻

找人的有限性的最深的本质呢？在存在之领会中，在存在的发生中。这就是追问活动，当我们追问对

于人的自由问题的问题维度时，就会自行发生。”① 因果性本身就是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存在规定性，

此在不拘泥于因果性所构建的确定性和客观性，甚至不拘泥于因果性本身，海德格尔认为这是此在最

高的自由。康德同样说，自由超越现象，超越时间，具体一些，也就是超越因果，但康德没能进一步

思考一种 “无因无果”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对于不确定性的敞开和承受。因为这样一来，其先验哲

学建构起来的客观性就会坍塌，经验科学的普适性将遭到质疑，这是他那个时代不曾想到，也很难接

受的。然而，当人为自然立法走向极端，因果性的计算和算计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思考自由的基础，

直至化身为使人异化的座架时，海德格尔对有限存在者的自由之本质的思考，将其颠倒为因果性的根

据，对立法之客观性的质疑，就展现出了新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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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海德格尔：《论人的自由之本质》，第１７５页。



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改造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的阐释与形而上学奠基问题

张晋一

【摘要】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康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海氏对康德阐释的根本旨趣在于：“为形而上学奠

基”何以在康德处变成 “纯粹理性批判”？在康德那里，海氏自己对于存在论差异、存在意义的多样性、

存在领会的可能性以及此在的有限性之构想获得了印证。通过对康德的阐释，海德格尔得出结论：康德沿

袭了传统神学的理解，通过上帝将人规定为现成的有限实体，着眼于人的有限性，才需要进行 “纯粹理性

批判”。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学说进行了存在论改造，并认为康德对 “先天综合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的研究

实际意图在于通过一般形而上学 （存在论）为存在者进行奠基。通过 《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将特殊形而

上学的对象从一般形而上学的研究中分离了出来。

【关键词】有限性；纯粹理性批判；一般形而上学；特殊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００－０９

作者简介：张晋一，甘肃天水人，哲学博士，（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哲
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

一

什么是第一实体？这是 《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沿着两个方向

展开，一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研究存在者最普遍的规定性，属于一般形而上学的研究；二是最高

的存在者，即神，神是存在者实存的基础，属于特殊形而上学的研究。但一般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

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存在者在形而上学中的奠基问题，海德格尔选择在康德哲学中印

证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构想。

彼时德国哲学界正处在新康德主义的笼罩下，除去学术氛围以及对康德的阐释外，就哲学思考本

身而言，海氏在 《康德书》开篇就言明了 “康德开端” （Ｋａｎｔ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ｓａｔｚ）。① 康德缘何在海德格尔
的思考中成为一个 “开端”？显然，海德格尔不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然而，海氏对康德的阐释究竟

是 “强暴式的解释”，还是一次试图探入形而上学深处的冒险？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改造又

蕴含着怎样的学理基础？

海德格尔试图重新回到哲学上的 “康德开端”，因为康德让人们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统摄表象

的范畴绝不是表象、本质与实存是不同的存在方式、先验想象力的综合作用以及人是有限实体，这就

是海德格尔意图以存在论差异、存在意义的多样性、存在领会的可能性以及此在的有限性为名所揭示

的东西。以上的思考节点给出了一个海氏与康德哲学对接的可能性。在激进地推进了康德的哲思后，

海氏认定，康德默认了前人对特殊形而上学的理解，借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为人的存在划定了限

００１

①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１２页。



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改造

度，即人是现成的有限实体。正是因为人的有限性限制了人对超感性之物 （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ｓ）的认识，
为了确保认识的有效性，故而必须进行 “纯粹理性批判”，亦即以一般形而上学为框架，在存在论上

为存在者进行奠基。① 在此过程中，先验自我作为最终的原因支撑了现象界的持存，并且出于对 “人

的有限性”的确证以及对 “现象与本体”的区分，康德将特殊形而上学的对象———作为最高的存在

者的上帝———从一般形而上学的研究中分离出来。因此，在康德那里，一般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

共同参与了对人这种存在者的规定。②

笔者试图以上述思考节点为轴心，阐明海德格尔与康德在哲学思考上的同构性，尽管他们的术语

系统有显著差异；而后力图在一个更大的、形而上学的构成环节中，给出海氏定论的理由以及上述论

题在康德哲学中的表现形态，这同样能够回答海德格尔为何独为康德哲学冠以 “开端”（Ａｎｓａｔｚ）之
名。③

二

（一）范畴不是表象与存在论差异

康德认为，实在性不是实在物，实存／定在 （Ｄａｓｅｉｎ）不是实存者。④ 实在性与实存／定在 （Ｄａ
ｓｅｉｎ）在康德的系统中是知性范畴，知性范畴是统觉自我用来整理感性杂多的东西，它与现成存在的
具体之物不可等同。这一点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存在者的）存在不是存在者。

康德的命题是：“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⑤ 在康德那里，实存／定在 （Ｄａｓｅｉｎ）这个概念与
下列一系列概念相等同，譬如经院哲学的术语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实有）、实有／实存 （Ｅｘｓｉｔｅｎｚ）、现实性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这些术语在海氏的系统中被称为现成在手存在 （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ｓｅｉｎ）或现成在手性
（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ｈｅｉｔ）。而实在性 （Ｒｅａｌｉｔｔ）的意思是实事性 （Ｓａｃｈｈｅｉｔ）、实事规定性 （Ｓａｃｈ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ｈｅ
ｉｔ）、可能性 （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⑥ 从根本上说，实在性 （Ｒｅａｌｉｔｔ）属于质的范畴，而实存 （Ｄａｓｅｉｎ）属
于模态范畴。⑦

在康德看来，“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因为它没有带来超出主词的概念的结果，它没有对主词

进行实在性规定，也没有对主词之规定性的内涵的有所扩展。“存在”无论是对主词的现实状态的陈

述，还是用作系词，康德都不认为 “存在”在实事规定性上对主词进行了本质性规定。⑧ 这实际上指

明了历史上对上帝的存在论证明犯下的共同错误，上帝的实存不能从其概念的完满性中被推导出来。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命题进行了偏移和改造。他认为，“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实质上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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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一些研究者并未突出在形而上学整体的背景下处理相关文献。例如，威泽斯顿 （Ｍａｒｔｉｎ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认为，接受性 （直观）的条

件是通过范畴的综合能力源初地被带到直观的呈现之上，一方面综合是知性的能力而不起源于直观，另一方面综合是接受性的条

件。站在近代哲学的立场来看，作者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也因此在根本上服从了康德的禁令：范畴是不能被直观的。而海德

格尔的意图在于所有的 “范畴”和 “先天”都必须回溯到其显现的源泉处得到说明，这个突破恰恰取决于对胡塞尔 “范畴直观”

理论的承认。

有一些研究忽视了形而上学本身的机制，亦即忽视了特殊形而上学和一般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ＳｅｅＡｌｂｅｒｔｏＭｏｒｅｉｒａｓ，“Ｈｅｉｄｅｇ
ｇｅｒ，Ｋ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ＸＸＩＶ，Ｎｏ．１，１９８６；ＫａｒｉｎｄｅＢｏ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ｏｗａｒｄ，“Ａ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Ｏｖｅｒｇｒｏｗ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Ｋ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Ｖｏｌ．２７，Ｎｏ．２，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９，ｐｐ．３５８－３７７．）
海德格尔在 《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中认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哲学是第一开端，而他希望开辟的是从本有而来的另一

开端 （参见 ［美］吉利兰德：《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批判中的两个自我批判》，张晋一译，《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而海德
格尔评价康德使用了康德开端 （Ｋａｎｔ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ｓａｔｚ）一词，Ａｎｓａｔｚ有萌芽、支点、开端的意思。
“给这种纯粹综合提供统一性、并只是以这种必然的综合统一的表象为内容的那些概念，则为一个出现的对象的知识提供了第三

种东西，而且是建立在知性上的。”（［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Ａ７９／Ｂ１０４。）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Ａ５９８／Ｂ６２６。
参见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４３页。
同上，第４８页。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Ａ５９８／Ｂ６２６；［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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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般不是任何物的谓词”①。因为存在根本上不是任何存在者，（存在者的）存在在范畴上规定

了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从康德的术语系统来看，范畴不是对象，但在知性的综合作用下规定了对象，

它是使统摄对象成为可能的知性条件。根据康德，范畴是一个有限的表象活动中对统一性的纯粹表

象，它依赖于纯粹综合，又因为纯粹综合是在纯粹直观 （时间和空间）的视域中展开的，范畴在根

本上依赖于纯粹直观的自身勾连。由此，海氏认为 “……关键在于揭露范畴的本质：范畴不是观念，

而是纯粹的，通过想象力与时间有着本质性关联的概念”②。

“范畴不是观念对象”意味着 “存在者的存在”不是存在者，在静态的意义上，可以说这就是

“存在论差异”的表现。如前文所述，存在和存在者之间有本质性的区别。而这个问题在存在论上的

分说，则必定经由本质与实存这对贯穿了哲学史的存在样态得以展现。

（二）本质与实存的关系及存在意义的多样性

这里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在现成存在者这里，“什么被设定了，以及它是如何被设定的？”③ 这里

的 “什么”与 “如何”涉及到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本质与实存在康德那里是不同的存在

方式。在海氏看来，康德已经看出存在意义的多样性，但康德未曾追问的是这种多样性的来源，即存

在能够在什么意义上被领会。“什么”是关于事质内容 （Ｗａｓｇｅｈａｌｔ）、在质的范畴下的追问，“如何”
则是关于主体进行判断的综合能力、在模态的范畴下的追问。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在一实有

者中所设定的不比在一可能者中更多；（因为这里谈的是它的谓词），但如该 ［实有者］与事物自身

之绝对肯定有关，则实有着的某物就设定了比单纯可能的某物更多的东西。”④

在质、量、关系、模态四组范畴中，其他三组范畴是概念与概念、表象与表象之间的出自客观对

象 “本性”的关系，仅有模态范畴是纯主观的东西，亦即与知觉相关。⑤ 然而，知觉在康德处被含混

于行知觉、被知觉之物、被知觉者之被知觉性，康德也未曾界定知觉就是此三者的统一。⑥ 海氏认

为，知觉概念的含混只有通过对现成性的先行领会———作为此在的超越性———这种既非主观又非客观

的意向性才能得到解释。⑦

现成者之可发现性，也就是说可知觉性，预设了现成性之被展示性。被知觉性在其可能性上是植

根于对现成性的领会之中的……属于 （在知觉中被知觉到的）存在者的不仅仅有存在者之被发现性

（存在者是被发现的），而且还有：被发现的存在者之存在方式被领会了，也就是说被展示了。⑧

海氏指出，仅仅从主体的角度谈论知觉的能力和作用会引发对存在者的态度的含混，极端化的情

况下则会造成主观与客观的割裂。只有同时从两个方向上才能澄清问题：一是主体对存在者的发现、

知觉和揭示；二是存在者的存在在世界中敞开。这就意味着，对知觉的解释要放到意向性的结构中，

而意向性的根据在于此在生存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的阐明又植基于此在之时间性的绽出性。⑨

海氏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他希望将本质与实存这样的存在建构重新放回它们的发生上，即重新放

回到此在之时间性之绽出性的境域中。不过，康德毕竟已经看出了本质和实存之间的 “差异”。康德

以否定的形式———存在 （系词、分析判断的谓词、对对象现实存在的设定）“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

———收获了两个洞见：一是本质和实存是不同的存在建构；二是在静态的意义上，存在不是存在者。

这两个洞见在传统的存在论中有其传承渊源。由此，海氏追问道：“一个存在者之现实性如何与它的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４７页。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９８－９９页。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５５页。
同上，第５５页。同文段另一译文，参见 ［德］康德：《证明上帝存在的惟一可能证据》，《前批判时期著作 ＩＩ》，李秋零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２页。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Ａ２３３／Ｂ２８６；［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６１－６２页。
参见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６５－６６页。
同上，第８６－８７页。
同上，第９６－９７页。
同上，第４５４－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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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性相关？”① 海氏认为，对本质与实存的领会必须被重新放回到 “制作的视角”② 中才能够得到

部分的澄清：“首先正是在那属于制作性施为的存在领悟中，因此也就是在对毋需被制作的东西的领

悟中才能产生先于并且为了进一步制作的、自在地存在的存在者。”③

综上，本质与实存虽然在康德的系统中分属于质的范畴和模态的范畴，可是当海氏把这两种对存

在者的规定性回溯到更加动态的制作性视角的时候，存在者源初地含有本质与实存两种可能的存在规

定，这就揭露了存在意义的复多性。此外，借由制作性视角的揭示，虽然在发生上本质先于实存，但

这两种存在方式不是以静态的、并列的形式出现在知性范畴中的，这就为进一步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

保留了可能性。

（三）先验想象力的作用与存在领会的可能性

根据康德，感性的先天形式是时间与空间，知性是保证判断正确性的条件。受制于人有限的接受

性，知性必须通过感性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判断，因此知性 “低于”感性；与此同时，感性材料不会

直接地就是知识，所有的范畴以及表象都是知性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知性 “高于”感性。而先验

想象力沟通了感性与知性，它既有知性自由的自发性的构型能力，又必须要依赖于感性的接受性。④

在海氏看来，先验想象力作为一种沟通了感性和知性的 “中间者”，不是由于感性和知性需要被沟通

而被设定出来的东西：如果没有源初的知性与感性的综合统一、没有先验想象力的奠基作用，即如果

没有此在的超越性、没有此在对存在者之存在的领会，自我无法获取任何表象。

但是，所有对时间图式和先验想象力的阐释都已经植基于一个古老的存在论的前提：人相比于上

帝是有限的存在者。这意味着人的直观是派生性的、有限的直观，这种直观并不能像拥有原生性直观

的上帝一样⑤，在直观活动中将存在者的实存带给存在者，相反要以存在者的实存为存在状态上的前

提。⑥ 因此，对于人这样的有限存在者而言，知性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海氏看来，综合了知性

与感性的根柢的先验想象力———作为一种规定了存在者的可能的纯粹统一性 （存在领会的可能

性）———给出了关于特定存在者的规整作用及其敞开的境域，是最为核心的关节点。

这里涉及康德对时间的理解以及先验想象力在时间中的规整作用。⑦ 首先，人对存在者的认识

“必须要在一存在者作为已然现成的东西公开之际，才能领受那存在物……但是，为了存在物能够将

自身作为自身供奉出来，其可能的相遇活动的境域必须要自身具有奉献的表征”⑧。

其次，根据康德从知性到感性的先验演绎来看，自我作为拥有表象能力的先验统觉是以一种纯粹

综合，即以先验的想象力为前提的⑨。“先验统觉，就其本质而言，关乎纯粹的想象力……作为纯粹

的想象力，它必然先天地就是形成着的，亦即是纯粹生产性的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康德也将纯粹的生产性
的想象力称为 ‘先验的’。”瑏瑠 因此，先验想象力如果能够提供知性和感性的通道，必定是和作为一切

表象的感性前提即时间相关；而从感性到知性的先验演绎来看，时间作为纯粹普遍的直观，在提供存

在者可被理解的感性形式的同时，必定还需要一种能够让存在者前来相遇的自由的能力，这种能力提

供了现成存在者成为面对主体而立的对象的关联性。那么这个与存在者的连结、这个关系则是想象力

作用的结果：“在规定性关系的纯粹形成过程中，想象力预先就给出了规整性的合一。”瑏瑡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１０７页。
同上，第１５１、１５７页。
同上，第１６４页。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Ａ７８－７９／Ｂ１０４－１０５；［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Ａ２０／Ｂ３４、Ｂ７２；［德］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前批判时期著
作ＩＩ》，第４０２－４０３页。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Ａ２０／Ｂ３４。
同上，Ａ１２０。
参见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１０２、８０－８１、８３－８５、８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６５－１６６、２０６页。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Ａ１１８。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９１－９２页。
同上，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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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规则的表像就是图式”①。所谓符合论的真理，并不是说将已经现成属于主体的观念 “套

在”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身上，也不是说主体仅仅有对素朴经验图像意义上的 “感性直观”，然后根据

经验抽象出观念。就一切关于对象的认识而言，首先必须根据每一被给出的存在者的现实状况的统一

性的图式 （存在者的存在）———规则的规整作用，亦即知性概念的纯粹感性化———而被表象出来。②

因此，“所有概念性的表像活动，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图式化。但所有有限的认知，作为运思着的直

观，必然就是概念性的”③。

在先验图式化中，范畴得以成为范畴，就是说范畴即使作为纯粹概念，也只能从接受性的直观中

找到根据。海德格尔总结道：“认识作为有限的认知，必定是自身给出者的一种领受着、运思着的直

观，而且还是纯粹的直观。它是一种纯粹的图式化。纯粹知识的三个要素的纯粹统一，在先验图式的

概念中，作为 ‘先验的时间规定性’表述出来。”④

由此，范畴被通过先验想象力被植基于纯粹感性就意味着，对纯粹知性范畴的深究在存在论上就

是定向于对存在领会之可能性的追问。没有源初在先验上对存在的领会、先验想象力的成像作用、境

域的敞开，任何存在者在存在论上都会是未加规定的状态。而这个先验的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植基于

人的此在的有限性之中。

（四）主体的有限性与此在的有限性

康德所说的人的有限性有两个方面的背景，首先是中世纪神学传统中的人的有限性，即人在本质

上就是受造物、有限者，即相对于卓越存在者的 “位格”上的有限；其次是先验哲学中的人的有限

性，即人不得不依赖于感性才能 “有”认识。康德认为，先验自我、概观自我以及道德自我共同

“构成”了人⑤，人因此同时具有知性的自发性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ｔ）和感性的激发性 （Ａｆｆｅｋｔｉｏｎ）／接受性
（Ｒｅｚｅｐｔｉｖｉｔｔ）。人是有限的实体，自发性意味着主动性，而激发性和接受性意味着被动性。海氏则认
为此在的有限性不应该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理解，而应该着眼于此在的实际生存，这里同时包含了此在

对存在的领悟以及由之一道产生的此在的超越性。

康德从否定的方面揭示出来的东西是正确的，主体的确不能像事物一样进入感性直观形式，从而

被知性范畴作为某种本质所规定，人与物的存在方式之间有截然的差异。海氏认为，阻止康德作出突

破的地方在于，康德沿袭了传统形而上学对时间是感性直观形式的理解，因此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就不

在经验意义上的、作为现在的前后相续的时间之内，进而未能开启理解存在者之存在的时间境域。⑥

根据康德，先验主体的理性人格以一个无时间的、现成性的、行动的、自身作为目的的方式实

存。⑦ 虽然有服从道德律与因果律的差异，但人与物在康德的系统里都在存在论上被刻画为现成性。

这种现成性源于作为人与物———它们都是有限的存在者⑧———的每一个有限实体虽然有其自身的界

限，但它们都服从原因性⑨的支配。它们在存在论上已经是交互共在的，但又只能在存在状态上来实

现现实中的交互作用，也就是其主体只能根据作用于现象界的原因性、根据存在者的效用来认识、改

造和操作，而不能直接在物自身的意义上实现交流。瑏瑠 正是由于人的有限性，人必须根据感性直观形

式和知性范畴统握现象：“有限性就是对接受性之必然指引，这就是说，不可能自身便是另一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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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１１２页。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Ｂ１５２。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１１４页；［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Ａ１４２／Ｂ１８１。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１３５页。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Ｂ１３２、Ａ９９；［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１９７－１９９页。
参见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２０９页。
参见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Ｂ１３２。
参见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原因性分为自然的原因性 （因果律，用来支配事物 ［Ｓａｃｈｅｎ］）和自由的原因性 （人自身就是目的，在此意义上人 “有”自由）。

原因性 （和从属性）在康德那里属于知性的 “关系范畴”，原因性作为发挥作用的机能预先规定了执行此机制的有限实体，在这

个意义上，人和物都是现成的。（参见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２１４页。）
同上，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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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创造者与制作者。”① 在海氏看来，这种有限性根本上仍旧未经考察，其存在论上的判定仍然根

植于希腊－中世纪存在论。②

根据康德，从否定的方面来讲，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从肯定的方面来讲，存在和知觉相

关。此在 （主体）对存在者的揭示 （知觉）必然已经预设了对存在者之存在的领会，只有将存在领

会为在场，才能在知觉的意义上说存在就是设定／肯定。③ 而存在之境域 （时间）的敞开，在存在论

上有赖于对基础存在论 （生存论）的考察，有赖于对 “此在生存之超越性根植于时间性”④ 的考察。

因此，“…… ‘存在就是知觉’的意思是说，存在乃是一种独特的意向行为亦即当前化，这就是说连

带一种独特图型 （出场呈现）的、在时间性之统一之中的绽出”⑤。实存虽然被康德阐释为了绝对肯

定，⑥ 但是，康德的意思并不是说主体创造了存在者的实存或创造了一种关系 （存在方式），主体始

终只能接受刺激并运用自身携带的范畴能力对对象进行综合。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看来仅仅意味着离开

对存在的领会，我们甚至不能用 “知觉”和 “设定”去表达我们与存在者之间的关联。⑦

康德通过回溯到主体的研究，的确开启了追问 “先验的东西”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解释说：“我

并不是知觉 （ｐｅｒｚｉｐｉｅｒｅ），而是统觉 （ａｐｐｅｒｚｉｐｉｅｒｅ）自我。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乃是在存在论上对
突出主体的特性描述。”⑧ 这个自我性 （Ｉｃｈｈｅｉｔ）就是先验的人格，康德借先验自我说出的东西，即
认识并不首先是关于一般对象的认识，而首先是关于认识方式之先天 （在康德那里表现为知性范畴）

的认识，这在海氏看来就是在研究关于存在者之存在方式的存在论问题。因此，“由于存在论处理存

在者之存在……存在论才是先验－哲学”⑨。
尽管康德在现成性的意义上理解本质与实存，但他还是在存在论上对人与物之间作出了 “存在

者的两个基本种类”瑏瑠 的划分。瑏瑡 然而，就康德哲学系统内部而言，我们无法找到人的存在规定。首

先，从康德系统的内部来看，以范畴作为阐释自我的路径，会将范畴运用在作为范畴之物基础的、使

范畴得以可能的先验自我之上，而范畴在康德系统里只能被用于经验性之物，这会引起谬误推理。其

次，虽然康德给出了 “自身就是目的”的道德人格存在论规定，即人的实存是不同于事物的自由的

实存，但他仍然是以现成性界定道德自我为有限实体，并且没有给出先验自我、概观自我和道德自我

的统一的存在论规定，康德在原则上遵循了笛卡尔的划分，即精神和身体是主体两种不同的存在样

态，它们相较于上帝都是有限的受造物。瑏瑢

因此，自笛卡尔以来所开启的 “主体性哲学”的失误在于，其表面上把主体放在哲学的核心位

置，但实质上并未对主体及其存在方式 （孰性 ［Ｗｅｒｈｅｉｔ］和生存）进行追问；同时，也放弃了形而
上学的疑难问题，即对存在者实存的根据展开追问。所以，近代哲学的成就被海氏以严厉的口吻诊断

为 “臆测的 （ｖｅｒｍｅｉｎｔｌｉｃｈ）批判性的新开端”瑏瑣，它恰恰是继承了希腊 －中世纪哲学成见而不是推进
了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即没有追问存在意义的复多性及其可能的统一性。瑏瑤 将存在存在者化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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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２１７页。
同上，第２１８页。
同上，第４６４－４６５、４６７－４６８页。
同上，第４４７－４４８页。
同上，第４６８页。
同上，第４７０页。
同上，第４７０－４７１页。
同上，第１８１页。
［德］同上，第１８２页。
同上，第２００页。
参见 ［德］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第３９５页。
参见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１９９－２０９页。
同上，第１７６页，译文有改动。
同上，第１６９－１７５、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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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错误的，因为 “存在论差异”是动态的差异化过程，即 “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别乃是时间性之时间

化中被时间化的”①。

海氏认为，生存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有限性，而这种有限性的存在方式，只有基于

存在之领悟才是可能的”②。因为此在的生存总是着眼于它已经是存在者的实际性之上，亦即它总是

已经被抛入一个世界之中。在此基础上，此在才能为自己的生存进行筹划。“生存就意味着：在托付

给那如此可依赖的存在物之为存在物中，对存在物之为存在物的依赖性。”③ 海氏所谓此在的有限性

和此在的超越性是共属一体的两面，没有此在被抛的有限性作为依托，此在的超越性是无从谈起的。

如果此在如果没有从它的在此 （Ｄａ）存在中将自身公开出来，此在式的存在者以及非此在式的存在
者对于此在而言都将是不可通达的。④

综上，海德格尔认为，对此在的有限性的根本规定要摆脱两个先见。其一，有限性不能来自于希

腊－中世纪的神学传统，因为这是一种未经考察的意见。无论是作为善的理念意义上最高的存在者，
还是作为创世意义上的上帝的最高存在者，人都是在与最高存在者的比较中，即在有限不完满受造物

和无限完满创造者之关系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有限性。其二，有限性并不来自于人的先验规定。人虽然

拥有知性的自发性，但作为有限的存在者不可避免地 “掺杂了”感性的接受性，即必须从其奠基性

的纯粹直观形式中确证其有限。但是，先验自我、心理学自我和道德自我三者中并没有理所当然的自

身一致性，相反，它们还处于彼此平行的关系之中。海氏越过了对主体统一性的追问，转而追问此在

的孰性 （Ｗｅｒｈｅｉｔ），由此海氏才会认为 “比人更源初的是人那里的此在的有限性”⑤。此在的有限性

在根本上要着眼于作为绝对超越的存在，即着眼于对存在的领会，唯有对存在的领会，此在才能作为

与众不同的存在者承担起自身的生存。

三

根据前文，尽管海德格尔与康德运用了不同的术语系统，但他们在哲学思考的关键节点上有着彼

此之间互相切入并且对接的可能。那么，如果站在一个更涵括的形而上学立场，海氏如何理解康德的

工作呢？

“形而上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的名称是一个对亚里士多德文献的编纂学上的认定，这部分文稿位于
“物理学之后”。它的研究内容在形式上 （在研究 “物理学”的基础的意义上）有一致性，但在实质

内容上则未必如此。形而上学分为一般形而上学和特殊形而上学。根据海氏的分说， “什么是存在

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追问两件事：“（究竟）什么是存在者？”“什么 （何者）是 （绝对）存在

者？”⑥ 这两个方向指明了 “一般存在者乃是基地 （Ｂｏｄｅｎ）意义上的根据 （Ｇｒｕｎｄ），任何一种对存
在者的进一步考察都在此基地上活动。作为最高存在者的存在者则是使一切存在者进入存在而产生出

来的那个东西意义上的根据”⑦。

在康德那里，一般形而上学和特殊形而上学的知识都是 “出自纯粹理性的科学知识”⑧。康德在

哲学的出发点上受到特殊形而上学的影响 （人被界定为与无限实体相对的有限实体），他为了阐明特

殊形而上学的对象，即消除传统上关于超感性之物 （ｂ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ｓ）的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与理
性神学的混乱意见，就必须倚靠一般形而上学来对存在者在存在论上的普遍规定和根据进行奠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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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４７４页。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２４７页。
同上，第２４７页。
同上，第２４６－２４８页。
同上，第２４８页，译文有改动。
参见 ［德］海德格尔：《康德的存在论题》，《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５３１页。
同上，第５３１页。
参见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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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海氏认为康德有一个以特殊形而上学为背景深入到一般形而上学的思考过程，一般形而上学

必须要为特殊形而上学在存在论－先验上奠基，纯粹理性①首先要 “自身检视”，才能够确保其所有

对特殊形而上学及其对象的判断不会沦为臆想。因此，在海氏看来，康德的思路是：“对形而上学的

内在可能性进行划界，在这一意义上为形而上学进行某种奠基。这一奠基……指向那特殊形而上学的

本质规定性……对这样的知识之内在可能性的发问，发现自己又退回到了更普遍的发问，即对存在物

本身的一般公开状态的内在可能性进行发问。”②

按照海德格尔的阐释，康德的根本旨趣并非是对知识的确定性的执着，“哥白尼式的转向”的首

要意义绝不是单纯认识论的。③ 相反，海氏认为，康德对形而上学奠基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

特殊的形而上学之内在可能性的筹划，越过了对存在者之可能性的发问，回溯到了去询问那使得存在

状态上的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的可能性的问题……对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疑难就蕴含着对一般形而

上学的可能性进行发问。为特殊形而上学的奠基的企图就在自身中迫使自己回到了询问一般形而上学

之本质的问题。”④

先天在海氏看来，就是研究存在者之存在，即存在者的存在论根据。而这种研究在康德的系统中

被称为 “先天综合的可能性问题”。界定存在论知识 （纯粹理性的限度）的过程就是纯粹理性自身批

判的过程：“这样，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发问就变成了去疑问先天综合判断的本质……因此，只

要那些包含在理性中的原理构成了某种先天认识的可能性，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暴露就必然变成

为对纯粹理性之本质的澄清……从而也就是对其本质的可能性的限制和节制 （批判）。形而上学奠基

作为存在论之本质的暴露，就是 ‘纯粹理性批判’。”⑤

由此，海氏认定，康德的哲学旨趣首先必定是形而上学的，纯粹理性自身批判的过程就是一般形

而上学为存在者奠基的过程，转换为海氏的语言，即存在者的存在规定了存在者，即使这个存在者是

非－感性 （Ｎｉｃｈｔ－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ｓ）的最高存在者。
根据希腊－中世纪的哲学－神学传统，上帝作为绝对存在者沟通了存在论与神学，一方面在存在

论上就是超越的存在 （上帝永恒存在），另一方面在存在状态上筣是每一存在者实际存在的原因 （上

帝创世）。因此，存在论和神学在传统的视角来看是兼容的，研究存在和研究神学在 “形而上学”中

是一回事。⑥ 但是，康德通过 “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实质上彻底切断了存在论和神学的联系，

“上帝存在”这个命题并没有述谓上帝的属性，相反一物之实存仅仅来自于主体的 “绝对肯定”。正

是由于康德将知性的统一性归结为先验自我的统觉功能，先验自我在现象界里实际上取代了作为创世

者的上帝 （“我”统觉一切现象）的位置，成为现象界的最高存在者并且在整体中维系了现象界。而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核心批评恰恰在于，康德没有对自我在存在论上进行规定。在存在论上，存在是每

一存在者的先天。每一存在者必须着眼于其存在才能被通达。

然而，让康德保持沉默的本体界和理性理念，相对于有限实体的人而言都保持为超越的，这实际

上是用否定的方式再次说明 “我”仅仅是现象界的赖以维系的原因。如果从存在论 －神学这个更加
涵括的形而上学立场来看，康德为纯粹理性的划界无疑是正确的。但康德对一般形而上学的研究，并

没有让存在者的存在论基础得到说明，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在整体中 （即现象界的整体中）通达了最

高的存在者 （“我”作为现象界的最终根据）。同样的批判也适用于 《存在与时间》，即此在通过畏

的现身情态还原至此在的本真性，赢得了本己的存在，但此在在生存论的视角下正是康德意义上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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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是 ‘这样的一种理性，它含有绝对先天认知事物的诸原理’”。（［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２１页。）
同上，第１７－１８页。
同上，第２０页。
同上，第１９、１４２页，译文有改动。
同上，第２２页。
参见孙周兴：《形而上学的本质之问与实存之问》，《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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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统摄现象界的 “自我”。① 由此，“此在的存在”和 “存在”之间必定也是深渊性的断裂。②

在 《康德书》的结尾，海氏以反问的方式确证，没有对存在———作为绝对的超越、差异性和

“外在性”的无限性———的领会，此在会失去存在论上的依托：“……如果没有一种 ‘事先被设为前

提的’（ｖｏｒａｕｓｇｅｓｅｔｚｔ）无限性，此在 （Ｄａｓｅｉｎ）的有限性还会哪怕仅仅作为问题自身展开出来吗？”③

由此，可以说海氏所谓绝对超越的 “无限性”，并不是和有限存在者相对立的、极限意义上的无

（定）限性，即不是康德意义上指导和调节人类认识的理念 （内在的无限性）。这里没有趋近或背离

作为无限性本身的存在的问题，因为存在对于存在者而言，存在作为绝对的超越就是虚无。

四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和康德哲学在不同的论题下处理了实质上一致的问题。海氏对康德的阐释基

于一个形而上学的背景，他并非意图证明康德的失误。恰恰相反，海氏赞同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为

理性划界，实际上是意图通过一般形而上学为特殊形而上学奠基。

从康德系统内部来看，康德已经证明知性范畴不是对象、本质与实存是不同的存在方式、先验想

象力作为时间的图式沟通了感性和知性、人作为有限实体的有限性。此外，康德还以否定的方式证明

了纯粹自我的超越性，即自我不能通过范畴加以规定。遗憾的是，康德对自我的理解受到古代存在－
神－逻辑学的影响，将人看作由无限者创造的受造物，因此未能在存在论上统一统觉自我、概观自我
和道德自我。但是，以否定的方式，康德明确地将特殊形而上学的对象———作为最高的存在者的上帝

从一般形而上学的研究中分离出来。

同样的论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则表现为，存在者的存在不能被等同于存在者、存在具有意义的复多

性、存在领会的可能性要依循时间线索被阐发以及此在的有限性。海氏的意图在于，存在作为绝对超

越的无限性必须要和无限存在者 （灵魂、世界与上帝）的无限可趋近性相区别，存在者在存在论上

的基础要和其在存在状态上的基础区分开来，存在为存在者提供存在论之规定性的基础，而 “整体

中的存在者”则是存在者在其存在状态上的终极原因。存在超越于 “整体中的存在者”，则再一次印

证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 “不”。

（责任编辑　行　之）

８０１

①

②

③

海德格尔和笛卡尔、康德的距离在 《存在与时间》中远没有他本人所设想的那么遥远。（参见 ［美］皮埃特·霍夫曼：《死亡，

时间，历史：〈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篇》，《剑桥海德格尔研究指南》（第２版），李旭、张东锋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第２４４－２６５页。）
如果生存论可以被理解为对认识论的奠基，那么生存论和认识论就不能被割裂地看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哲学。 （参见俞吾金：

《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张晋一：《从 “畏”到

“无聊”———从情调的角度理解海德格尔对生存论视角的修正与补充》，《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２６７页，译文有改动。



汉语哲学语境中的 Ｂｅｉｎｇ难题

———评王路教授的 “一是到底论”

詹文杰

【摘要】王路教授的 “一是到底论”主张应当把西方哲学概念ｂｅｉｎｇ翻译为 “是”，而且这种译法要贯彻到

底，不仅针对同一个哲学家的不同文本和不同语境，而且针对古今所有的西方哲学家。本文概述并批评了

这种 “一是到底论”，并且提出如下几点主张：首先，“ｔｏｂｅ”不仅仅是系词，而且是表示某种特殊活动的
动词；其次，简单地应用 “一词一译”原则来支持 “一是到底”的译法是有困难的；再次，尽管西方传统

形而上学与 “ｔｏｂｅ”的语义和句法问题相关，但不能将它全然混同于逻辑学。本文最后把汉语语境中翻译
和理解ｂｅｉｎｇ的困难归结为跨文化翻译和理解本身的困难。
【关键词】ｂｅｉｎｇ；是；存在；一是到底论；“一词一译”原则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０９－０８

作者简介：詹文杰，（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Ａ类课题 “汉语西方哲学的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ＺＸＳＣＸＡ０２）

尽管西方哲学家们对于如何理解ｂｅｉｎｇ有诸多不同想法，但是西方人在语词使用层面上没有遇到
实质的困难，例如说英语的人用 ｂｅｉｎｇ、说德语的人用 ｄａｓＳｅｉｎ，说法语的人用 ｌêｔｒｅ，都可以顺利地
传达古希腊人用ｏｎ（这是古希腊语 的拉丁写法）来表达的概念。但是到了汉语语境，情况就有所

不同，我们应该用汉语中的哪个词来表示ｂｅｉｎｇ概念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明朝末年李之藻与葡萄牙传
教士傅?际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Ｆｕｒｔａｄｏ）合作翻译的 《名理探》把亚里士多德的 ｏｎ概念译作 “有”。到了２０
世纪，不少学者仍用 “有”来翻译，例如杨一之把黑格尔 《逻辑学》中的ｄａｓＳｅｉｎ翻译为 “有”。不

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 “存在”或 “在”来翻译它，例如，贺麟等人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ｄａｓ
Ｓｅｉｎ，苗力田等人把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ｏｎ，都翻译为 “存在”，而熊伟在翻译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

导论》时以 “在”来对应ｄａｓＳｅｉｎ。此外，陈康提出中文的 “有”和 “存在”在传达ｂｅｉｎｇ的含义时
会出现不恰当的情况，他尝试使用 “是”来表达柏拉图的 ｏｎ、ｅｓｔｉ或 ｅｉｎａｉ，等等。在陈康之后又有
不少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ｂｅｉｎｇ应该翻译为 “是”或 “是者”，而不应该翻译为 “存

在”或者 “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路的 “一是到底论”。不过这种 “一是到底论”在学界似

乎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相反，很多学者仍主张应当 （至少在有些语境中）把ｂｅｉｎｇ翻译为 “存在”或

“有”。这方面的争论还在持续。本文的目标主要是对王路的 “一是到底论”给出一些评论，并借此

表达我关于ｂｅｉｎｇ问题的某些理解。① 由于在汉语中应该把ｂｅｉｎｇ译作什么在这里还是个疑问，所以我
们在行文中就不得不暂时保留ｂｅｉｎｇ不译，而不是事先就用某个中文译名来讨论它。

王路教授的 “一是到底论”的基本观点可以这样来表达：应当把英文哲学概念 ｂｅｉｎｇ（德文 ｄａｓ

９０１

① 本文评论的王路教授的观点主要参见王路：《一 “是”到底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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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ｉｎ，古希腊文ｔｏｏｎ）翻译为 “是”，而且这种译法要贯彻到底，不仅针对同一个哲学家的不同文本

和不同语境，而且针对古今所有的西方哲学家，不仅针对“ＳｉｓＰ”句型中的ｉｓ，也针对“Ｓｉｓ”句型中的
ｉｓ，还针对ｔｏｂｅ（德文 ｓｅｉｎ）的合成词 （如 Ｄａｓｅｉｎ应当翻译为 “此是”，等等）。王路教授为他的

“一是到底论”提供了多方面的理由。针对这些观点和理由，我在许多方面有不同意见，下面试给出

我的评论。

一、Ｂｅｉｎｇ仅仅是一个系词吗？

王路教授“一是到底论”的理由之一是：ｂｅｉｎｇ的系词用法（“ＳｉｓＰ”中的 ｉｓ）是核心用法，而存在用
法（“Ｓｉｓ”中的ｉｓ）不是基本用法。他提出，“语境论者过于注重 ｂｅｉｎｇ有多种含义，以为由此 ｂｅｉｎｇ的翻
译注定不能一是到底。而一是到底论强调 ｂｅｉｎｇ的系词含义，认为 ｂｅｉｎｇ的通常用法是系词，而且它的
存在含义也是来自它的非系词用法，因而与系词相关”①。“只要把 ｂｅｉｎｇ翻译为‘存在’，就在字面上阉
割了它的系词特征，因而消除了所有关于其系词以及与系词相关理解的可能性。”②“一是到底论……可

以保证正确地理解ｂｅｉｎｇ的存在含义，而且可以保留其产生存在含义的语境，从而保留了正确理解ｂｅｉｎｇ
的可能性。”③王路教授当然注意到“Ｓｉｓ”和“ＳｉｓＰ”这两种句式是不同的，不过他对待这两种句式有不
同态度，因为他把“ＳｉｓＰ”这种句式看作正常的句式，里面的ｉｓ是正常的系词，而把“Ｓｉｓ”这种句式视为
不太正常的特例。例如，他认为海德格尔举出的例子“Ｇｏｔｔｉｓｔ”和“ＤｉｅＥｒｄｅｉｓｔ”这两句话“不是日常表
达，不具有普遍性，因而说明不了……关于Ｓｅｉｎ的论述”④。他经常表示，“Ｓｉｓ”的句式是罕见的，“Ｇｏｄ
ｉｓ”是一个特例。在他看来，“能够说明ｂｅｉｎｇ含义的还是‘Ｓ是 Ｐ’这种句式的例子”，而“‘ａ是’这样的
句式就不行”⑤。

王路教授的这个理由是可以质疑的。首先，“Ｓｉｓ”句式中的ｉｓ跟“ＳｉｓＰ”中的ｉｓ一样是正常用法，
而不是罕见的例外。如果说在现代语言中“Ｓｉｓ”句式比较少见的话，那么在古典语言中，尤其在古希
腊语中，这种句式是很常见的。“Ｇｏｄｉｓ”这种句子决不是个特例。其次，更为关键的是，ｔｏｂｅ首先
是个动词，然后才被视为一个系词，而且动词含义是更本源的含义。从形式上看，ｔｏｂｅ与其他动词
一样有人称、数、时态、语态、语气等的变位形式，可以有相应的分词和动名词，完全符合动词的所

有特征。从含义上看，ｔｏｂｅ与其他动词一样可以表达特定的活动、事件或存在状态，只不过这种活
动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活动。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ｔｏｂｅ（ｓｅｉｎ）的词源含义主要表示 “自身站立”，

或者 “自身从自身中站出来并维持站立”⑥。作为动词的 ｔｏｂｅ可以表示某种活动，这本不值得奇怪，
不过它确实有区别于其他动词的特别之处。我在 《真假之辩：柏拉图 〈智者〉研究》中曾有一个说

明：有些动词 （例如 “打”“捉”“建造”）表达某个东西 （自身）对另一个东西 （他者）的 “作

用”，有些动词 （例如 “走”“飞”“生长”）表达 “自身”在某种意义上的 “运动 －变化”，然而，
ｔｏｂｅ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不表示 “自身”针对 “他者”的 “作用”，也不表示 “自身”的 “变化”

（因为 “变化”总是让 “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成为 “他者”），而表示 “自身维持自身”，“自身”

“作为自身”而 “在场－出现”。⑦ 这样，就动词的本源含义来说，“Ｓｉｓ”表示 “Ｓ自身维持其自身”，
而“ＳｉｓＰ”表示 “Ｓ作为 Ｐ而显现自身”。中文的 “存在”“有”和 “是”之所以在相应的语境适合

于翻译ｔｏｂｅ，乃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关联于 “自身维持自身”这个含义。⑧ 哪怕我们把这些ｉｓ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路：《一“是”到底论》，第３４０页。
同上，第３３４页。
同上，第３４０页。
同上，第２９９页。
同上，第３０１页。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１９８７，Ｓ．５４－５５．中译本参见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

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７１页。
詹文杰：《真假之辩：柏拉图 〈智者〉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３页。
同上，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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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翻译为 “是”，那么这里的 “是”也应该被解读为有表示活动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系词。例如，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ｓ”表示 “大地自身持存”，“Ｔｈｅｓｋｙｉｓｂｌｕｅ”表示 “天空自身显现为蓝色的”。“Ｔｈｅｓｋｙ
ｉｓｂｌｕｅ”的ｉｓ不仅在语言上表示谓词对于主词的 “谓述”，在心理上表示说话者的 “肯定判断”，而

且首先表示一件事正在 “出现—发生”。

王路教授批评熊伟先生把海德格尔的例句 “ＤｅｒＨｕｎｄｉｓｔｉｍＧａｒｔｅｎ”翻译为 “狗在花园里”，认

为应该翻译为 “狗是在花园里”，并且说 “狗在花园里”中的 “在”是介词，所以这是个有严重语

法错误的翻译。① 在这点上我需要为熊伟先生做一些辩护。“在”确实可以表示介词，例如 “这件事

发生在去年”。但是，“在”也可以表示动词，其中一个含义是存在、生存、活着，例如 “他的父母

都还在”，另一个含义是出场或出现于某个位置，例如 “你的铅笔在桌子上呢”。汉语词典还会告诉

我们 “在”的其他动词用法，这里不详细说。② 总之，“狗在花园里”这句话中的 “在”不是介词用

法，而是动词用法，表示出场或出现于某个位置，它是对ｉｓｔ的翻译，而不是对ｉｍ的翻译。熊伟没有
犯低级的语法错误，他显然很清楚中文 “在”有这种动词用法，就像另一个例子 “地球在” （Ｄｉｅ
Ｅｒｄｅｉｓｔ），这里的 “在”也不会是介词用法，而是动词用法。海德格尔在 《形而上学导论》中处处

表明Ｓｅｉｎ是个动词，表示某种特殊的活动，而熊伟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他选择 “在”而不是 “有”

或 “是”来翻译它，与其说是一个错误，不如说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取的方案，只不过这个方案

仍然不能十分完美地应用到所有的西文例句中。例如， “ＤａｓＢｕｃｈｉｓｔｍｉｒ”需要翻译为 “这本书是

（ｉｓｔ）我的”。类似这样的例子当然是 “是派”乐意拿来支持自己观点的。但是，“在派”或 “存在

派”仍然可以解释说，这里的 “是”实际也可以转换为 “在／存在”，即 “这本书是 （ｉｓｔ）我的”可
以被解释为：这本书作为我的所有物而 “存在 －出场”。只要不把 ｉｓｔ单纯理解为系词，而是理解为
有实义的动词，那么把它翻译为 “是”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它的实义。

英语ｔｏｂｅ在古希腊语的对应动词是ｅｉｎａｉ。我们在古希腊语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ｅｉｎａｉ作为实义动
词表示 “存在”“在场”等含义的例子。这里只举一例，柏拉图 《普罗泰戈拉》３２０ｃ８－ｄ１：“ēｎｇａｒ
ｐｏｔｅｃｈｒｏｎｏｓｈｏｔｅｔｈｅｏｉｍｅｎēｓａｎ，ｔｈｎēｔａｄｅｇｅｎēｏｕｋēｎ”（曾有一段时间诸神存在，而有死的物种还不
存在）。③ 这里的ēｓａｎ和ēｎ是 ｅｉｎａｉ的未完成时形式 （相当于英文 ｗａｓ），它们显然表示实义的 “存

在”或 “存有”，而非无实义的系词。实义动词ｅｉｎａｉ可以派生出很多合成词，例如ａｐｅｉｎａｉ、ｐａｒｅｉｎ
ａｉ、ｓｙｎｅｉｎａｉ、ｅｎｅｉｎａｉ等；这些合成词中 ｅｉｎａｉ的意思更接近中文的 “存在 －在场”而非 “是”。

Ａｐｅｉｎａｉ的意思是 “不在场”“离场”，ｐａｒｅｉｎａｉ的意思是 “在场”“出场”，ｓｙｎｅｉｎａｉ的意思是 “共在”

“共处”，ｅｎｅｉｎａｉ的意思是 “存在于其中”。这些词如果用中文 “离是”“共是”“是于其中”之类的

来翻译，就会显得莫名其妙。从上述情况我们也不难发现 ｅｉｎａｉ这个动词的实义性，它远不是 “系

词”这个标签可以涵盖的。

二、“一词一译”原则可以无限制地得到应用吗？

王路教授的另一个论证是：ｂｅｉｎｇ是多义的也不一定导致它要用多个不同的汉语词来翻译，因为
ｂｅｉｎｇ的多义性可以被我们说成 “是”的多义性；“把ｂｅｉｎｇ看作系词意义上的东西，它也是多义的”，
因为 “可以在偶性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依其自身的意义上说事物 ‘是’”。④ 总之，ｂｅｉｎｇ的多义性在
这里被王路教授解释为系词用法内部的多义，而不是与系词用法并列的多义；同时，他主张关于 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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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一 “是”到底论》，第３、１６０－１６１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第１６２９页。
王路似乎反对通过举出反例的方式来反驳他的 “一是到底论”。但是，为什么通过举出反例的方式不能证伪一个普遍论断呢？合

乎逻辑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举出哪怕一个反例，也可以证伪一个普遍论断。想要捍卫 “一是到底论”显然不能通过从原

则上否认反例具有证明力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说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例来实现。实际上，王路自己就是通过举出一些

反例来说明有些语境的ｂｅｉｎｇ翻译为 “存在”是行不通的，从而否定 “存在译法”的普遍有效性。（参见王路：《一 “是”到底

论》，第２７５页。）
同上，第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２、３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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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应该采取 “一词一译”的原则，而不能一词多译。他进一步论证，英文 ｂｅｉｎｇ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是两个
不同的词，假如我们需要用 “存在”来翻译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那么就一定不能将 ｂｅｉｎｇ翻译为 “存在”，否

则就无法区分ｂｅｉｎｇ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而且将两者分别译为 “存在”和 “生存”也行不通；“存在”这个

中文词适合用于翻译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异于ｂｅｉｎｇ，因而 “存在”异于ｂｅｉｎｇ；“是与ｂｅｉｎｇ，存在
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乃是对应的词，因此可以互译”①。他还举例说，“Ｇｏｄｉｓ”应当翻译为 “上帝是”而不

是 “上帝存在”，因为 “Ｇｏｄｉｓ”和 “Ｇｏｄｅｘｉｓｔｓ”是两句不同的话，如果把后者翻译为 “上帝存在”，

那么就不能把前者做同样的翻译，否则原文两个不同的句子在中文里变得无法区分。②

然而，王路教授的这些主张也可以商榷。首先，ｂｅｉｎｇ的多义不完全是系词用法内部的多义。亚
里士多德的确谈论了系词用法内部的区分，但还谈到与系词用法相区分的其他用法。当亚里士多德说

“可以在偶性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依其自身的意义上说事物 ‘ｉｓ’”的时候，这里的 ｉｓ的确还都属于
系词用法。但是，系词用法仍然仅仅是 ｉｓ的多种用法中的一种。亚里士多德还提及 ｉｓ的其他用法，
其中一种表示 “真”，另一种表示可以被潜能和实现限定的ｉｓ。至少后面一种ｉｓ就不单纯是系词用法
的ｉｓ，而根本上表示一种活动。如果说这种活动的类型还不是那么清楚，那么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即亚里士多德以类比的方式用 “认识”（ｅｐｉｓｔａｓｔｈａｉ）和 “休止”（ēｒｅｍｅｉｎ）这两个动词所表示的活动
来说明ｔｏｂｅ（希腊语ｅｉｎａｉ）这种活动也有潜能和实现两个方面（《形而上学》１０１７ａ７－ｂ９）。③ 仔细阅
读亚里士多德文本，不可能不注意到ｔｏｂｅ的这种用法，而且也难以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系词用法或谓
述用法。这种用法的ｔｏｂｅ或许更接近于动词 “存在”的意思，至少中文 “存在”适合于表示某种活

动。即使我们勉强用中文 “是”来翻译这种用法的ｔｏｂｅ，也需要解释说它不是单纯的系词或判断词，
而是表示某种活动，而这实际上扩充了中文 “是”的功能，让它担负起了它本来没有的职责。

其次，“一词一译”原则不能无限制地得到应用，尽管译名的统一性是良好翻译的重要标准之

一。如果某个译者把同一部外文哲学著作中的同一术语翻译为不同的中文语词，那么读者很有理由抱

怨该译者没能坚持 “一词一译”原则，从而质疑其翻译的质量。但这种指责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

一旦把 “一词一译”原则变成毫无限制的原则，那么它的不合理性将变得非常明显，因为真正应该

得到坚持的其实是 “一义一译”原则。我们需要区分语词和它的含义。翻译活动表面上是将一门语

言中的语词转换为另一门语言的语词，但实质上它是要把一门语言中的特定意思通过另一门语言表达

出来，因而，翻译活动不是简单的语词转写，更重要的是语义传达。如果某个语词是单义词，那么关

于它的翻译就相对简单，“一义一译”和 “一词一译”不会有明显的冲突。如果某个语词是多义词，

那么翻译者就必须留意这个词到底表示什么含义 （尤其是在某个语境对于词义的限定不是那么明确

的时候），然后在目标语言中为这个特定含义找到相应的语词来传达，这时候固守 “一词一译”原则

反而是成问题的。

让我们假定有一门语言 Ｌ１，其中有两个语词 Ａ（ａ）和 Ｂ（ｂ，ｃ，ｄ）。这里的 Ａ和 Ｂ是语词符
号，ａ、ｂ、ｃ、ｄ是语词的含义。不难看到，Ａ是单义词，Ｂ是多义词。再设想有另外一门语言 Ｌ２，
而且我们需要从中寻找某些语词来翻译Ｌ１的Ａ和Ｂ。那么，理想的情况是，语言Ｌ２中恰好有 “甲”

（ａ）和 “乙” （ｂ，ｃ，ｄ）；这样，我们可以顺利地用 “甲”翻译 Ａ、用 “乙”翻译 Ｂ，至于 “乙”

究竟表示ｂ、ｃ还是ｄ，译者某种意义上可以交给读者自己去领会。然而，实际的语言很可能没有这
么理想，譬如，有可能我们只能在语言Ｌ２中找到 “甲”（ａ，ｅ）、“乙”（ｂ，ｃ）、“丙”（ｄ），诸如
此类④。这样一来，一方面，我们的确可以用 “甲”来翻译 Ａ，但是仅仅取其含义 ａ，同时需要排除
含义ｅ；另一方面，当Ｂ表示含义ｂ或ｃ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乙”来翻译，但是当Ｂ表示含义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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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一 “是”到底论》，第３０７－３１３、３１３页。
同上，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Ｗ．Ｊａｅｇｅｒ（ｅｄ．），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
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无法在Ｌ２中找到任何现成的语词可以用来翻译Ｌ１的某个词Ｃ的含义。这时候，为了在Ｌ２中表
达Ｃ，就可能需要把Ｃ当作外来词直接引入到Ｌ２中，要么通过音译或转写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方式 （如 “披萨是从意大利传到中

国的”），要么通过混说的方式 （如 “我实在不清楚海德格尔讲的Ｄａｓｅｉｎ是什么意思”）。假如人们不满足于音译或混说，那么可
能就需要在Ｌ２中构造新词来传达Ｃ，如 “我实在不清楚海德格尔讲的 ‘此在’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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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就需要用 “丙”来翻译它。由此可见，只要语词并不都是单义词，而且有待翻译的语言 （Ｌ１）
和目标语言 （Ｌ２）在词汇上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那么 “一词一译”的原则就决不可能得

到无条件应用。例如，古希腊语的ｌｏｇｏｓ一词根据不同语境可能需要超过１０个词语 （如陈述、句子、

言语、定义、理由、理性、比例，等等）来转译它。英语的 ｂａｎｋ需要用 “银行”“堤岸”等不同词

语来翻译。动词的情况也类似，例如英语的ｃａｌｌ，想用一个中文词来统一翻译它也是不可能的。如果
说ｂｅ也是多义的，不能强行用同一个中文词来翻译，为什么这就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呢？反过
来，我们也不能无条件地说，由于ｂｅｉｎｇ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是两个不同的词，就不能用同一个中文语词来翻
译；因为这还是取决于它们的含义，而如果在特定语境中它们的含义相同，那么用同一个词来翻译就

是可行的。

实际上，王路教授对于词语和含义的区分有清楚的认识，只不过他从这个认识推出的翻译方法跟

我上面提到的翻译方法恰好是相悖的。按照我前面的意思，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含义的转译，而不仅仅

是语词的置换，因而采用什么译名取决于译名原有的含义，而且我们可以用不同译名来传达原语言中

同一词语的不同含义，也可以用同一译名来译原语言中不同词语的同一含义。但是，王路教授似乎主

张另一种翻译原则，即翻译首先是语词符号的置换，而译名的含义是第二位的，是可以通过解释来

“赋予”的。他说，我们要 “区别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①， “是”和 ｂｅｉｎｇ只是一个语词，是
“语言形式”，它区别于 “它所表达的意思”；我们只是用 “是”这个语言形式来替换西方语言的 ｂｅ
ｉｎｇ这个语言形式，可以暂不涉及 ｂｅｉｎｇ所表达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王路教授的终极理由了。
他主张在所有语境中都用 “是”翻译ｂｅｉｎｇ，实质上是就 “语言形式”而言的，不是就语言形式所表

达的意思而言的。说白了，ｂｅｉｎｇ是一种语言的符号，“是”是另一种语言的符号，我们可以用 “是”

这个符号来替代ｂｅｉｎｇ这个符号，至于ｂｅｉｎｇ和 “是”这些符号 “指什么”、表达什么意思，“那是可

以讨论的”。按照他的意思，我们用这些符号来指什么，似乎并不取决于这些符号自身，而是取决于

我们怎么解释它们。他反问：“为什么用同一个词 （引者补：‘是’）翻译了ｂｅｉｎｇ之后，就不能做出
多义的理解呢？”② 所以，王路教授的观点是，一方面“Ｓｉｓ”句型中的ｉｓ应当翻译为 “是”，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把 “Ｓ是”解释为 “Ｓ存在”。这里，王路教授实际上通过这样的解释而赋予了中文 “是”

以存在含义，即中文 “是”除了系词含义之外还可以表示 “存在”。王路教授认同表述Ｐ——— “ｂｅｉｎｇ
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系词，另一种表示存在”，而且认为表述Ｐ不能转换为表述Ｂ——— “‘存在’有

两种含义，一种是系词，另一种表示存在”，但是Ｐ可以转换为表述Ａ——— “‘是’有两种含义，一

种是系词，另一种表示存在”。③ 对此我要说，王路教授的这个观点已经突破了把ｔｏｂｅ和 “是”仅仅

理解为系词的狭隘观点，他实际上承认了ｔｏｂｅ具有存在含义，只不过 “一词一译”的原则阻止他采

用 “存在”译法来补充 “是”译法，从而使他转去寻求对中文 “是”的含义进行改造或扩充。正是

在后面这点上，“一是到底论”的反对者会有不同的主张，即 “是”这个中文词有约定俗成的用法，

如果它的 “非系词用法”或 “存在用法”还没有得到我们这个语言共同体的广泛接受，那么像 “上

帝是”这样的句子对于说汉语的普通人就几乎无法理解，因此，“存在”译法即使不是普遍成立的，

也是不可或缺的补充，而 “一词一译”的原则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三、形而上学的含义和西方哲学的 “一脉相承”问题

王路教授主张 “一是到底论”显然不仅仅是关心一个哲学术语的翻译问题，其背后实际有某种

哲学观在起作用，它涉及如何理解哲学这门学问的性质。按照他的观点，我们需要在语言和逻辑维度

上来讨论有关的西方哲学问题，抛开这个维度将妨碍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精髓。④ 如果我们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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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一 “是”到底论》，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同上，第３３８页。
同上，第２７８页。
同上，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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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而非 “存在”来理解和翻译西方语言的 ｂｅｉｎｇ，就能够发现关于 ｂｅｉｎｇ的讨论直接与 “Ｓ是 Ｐ”
的句法形式相关、跟逻辑问题相关，从而明白西方哲学家的讨论离不开语言和逻辑方面的考虑，离不

开关于判断的肯定和否定的考虑，离不开关于真假的考虑。如果我们仅仅用 “存在”来翻译和理解

ｂｅｉｎｇ，那么我们很可能完全错失西方哲学家在语言和逻辑方面的考虑。他还说： “西方哲学中有关
‘是’的研究乃是一种最宽泛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研究，即与人们的认识相关的研究。这也充分显示出

哲学研究的特征，或者说，这就是形而上学，它充分显示出形而上学的特征。”① 他认为形而上学、

认识论和逻辑学没有实质性区别，“形而上学乃是关于人的认识的研究”②。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研究

人的认识，而人的认识由语言表达，由句子表达，这样关于句子的意义及其真假的研究 （即逻辑研

究）也就是关于人的认识的研究 （认识论），从而也就是形而上学研究。③

我认为，一方面，王路教授强调ｂｅｉｎｇ的系词用法、重视句法问题、强调需要在语言和逻辑维度
上来讨论有关问题，这些的确非常重要，缺了这个维度可能就没法准确理解很多哲学家的思想；另一

方面，语言和逻辑维度的问题只是复杂的ｂｅｉｎｇ问题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全部，把形而上学和逻辑学
完全混同起来谈论也是不合适的。黑格尔在他的 《逻辑学》里似乎试图以逻辑学的名义构造一套形

而上学体系，但他的 “逻辑学”在什么意义上可算是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学，仍是可疑的。通常所谓

逻辑学研究的是有效推理的条件或者正确推论的结构和原则，而黑格尔所谓 “逻辑学”谈论的却是

“思想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范畴被另一个范畴所包含，并由此发展为它的对立面”④，而

且这种思想过程被认为是世界中现实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本质结构。通常所谓形而上学，“指对实在的

最基本的成分或特性的研究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或者对我们在说明实在时所用的最基本概念的研究”⑤。形
而上学的目标在于讨论实在或世界的本质结构或基本构成方式，它要讨论什么东西存在、存在的东西

如何存在 （按照 “是派”的译法：什么东西是，是的东西如何是），等等。这里的 “是／存在”与语
言和逻辑问题相关，但不完全是语言和逻辑问题。

逻辑学家关心“ＳｉｓＰ”中的ｉｓ，因为它似乎是句子中的逻辑常项。这个 ｉｓ经过名词化处理，被称
为ｂｅｉｎｇ，它指的还是那个作为系词的ｉｓ。逻辑学家关心的这个 ｉｓ主要与句法和逻辑问题相关，也就
是看重ｉｓ的谓述和断真的功能。但是，哲学家不仅仅关心“ＳｉｓＰ”中的ｉｓ，而且关心作为 “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
ｉｓ”的主项Ｓ和谓项Ｐ。当某个哲学家谈论ｂｅｉｎｇ（古希腊语ｏｎ）时，有时指的是“ＳｉｓＰ”中的ｉｓ，这
时他会关心句法和逻辑问题 （从而表现为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思考者）；有时他用ｂｅｉｎｇ指的实际上是Ｓ
和Ｐ，这时他关心的不是那个ｉｓ，而是 “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ｉｓ”（古希腊语ｔｏｏｎ）或者复数的 “ｔｈｏｓｅｗｈｉｃｈａｒｅ”
（古希腊语ｔａｏｎｔａ）。西方哲学中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字面上就是关于 ｏｎ（复数 ｏｎｔａ）的理论，也就是关于
“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ｉｓ”（复数ｔｈｏｓｅｗｈｉｃｈａｒｅ）的理论，用德文来说就是关于 ｄａｓＳｅｉｅｎｄｅ（复数 ｄｉｅＳｅｉｅｎｄｅｎ）
的理论，因而是关于 “诸事物”的理论，而不单纯是系词理论或逻辑学理论。逻辑学特别关注 “是”

和 “Ｓ是Ｐ”这样的句子结构，而形而上学关注的实际上是万事万物 （尤其是它们的根本结构或原

理），只不过古希腊人恰好用 “诸是者”（ｔａｏｎｔａ）来统称万事万物，所以他们的形而上学大致等同于
“是者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西方形而上学会跟逻辑学密切相关，确实从 “是者”和 “是”的密切相关可以

看出端倪。中国古代也有研究万事万物之根本结构或原理的学问，也可以算是某种形而上学，但它不

能被说成是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并不从 “是”和 “是者”出发来讨论形而上学问题。

柏拉图在讨论ｔｏｏｎ（是者，实在）时，常常把它跟持存性、自身同一性、真实性关联在一起，从
而把它跟生成变化的东西、假象、虚假的东西相对置，而 ｔｏｏｎ之所以有这些方面的含义，与动词
ｅｉｎａｉ的词源含义 “自身维持自身”是密切相关的。古希腊形而上学主要不是探讨事实和命题之真

（这主要是逻辑学的任务），而是讨论实在和事物之真。真实的事物首先就是自身维持自身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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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王路：《一 “是”到底论》，第３４８页。
同上，第３７０页。
同上，第３７０－３７１页。
［英］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６１页。
同上，第６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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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同一性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被视为真正知识的对象，无论柏拉图的理念 （ｉｄｅａ，ｅｉ
ｄｏｓ）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 （ｏｕｓｉａ）都是这样的东西，它也是狭义的 “是者”（ｔｏｏｎ）。在亚里士多
德的语境中，最广义的 “是者”指一切，它可以包括作为实体的 “苏格拉底”“马”、作为性质的

“白”“甜”、作为数量的 “三尺”“五升”等，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些范畴。这些范畴对于亚

里士多德而言就是实在之最基本成分。在这种作为范畴论的 “是者论”视野中，系词所表示的某些

逻辑关系 （例如等同、从属）本身也属于一类范畴，即 “关系”范畴，从而也可以被当作某个 “是

者”。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代哲学家分享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即世界是 “诸事物”（诸是者）的总

体。当维特根斯坦说 “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①，这显然超越了古代哲学家的观点，

因为这样一来，事实和命题之类而不是实体和属性之类成为哲学探讨的关键话题。这样，似乎更重要

的是句子和由句子所表示的东西，而非孤立的词语和词语所表示的东西。

当海德格尔说传统哲学关注 “是者／存在者”（ｄａｓＳｅｉｅｎｄｅ）而遗忘了 “是／存在”（ｄａｓＳｅｉｎ）本
身，他的意思不是说传统哲学关注 “是者／存在者”而遗忘了语言层面上的系词，而是说传统哲学关
注名词化了的ｄａｓＳｅｉｅｎｄｅ（作为在场者的 “是者／存在者”），关注对象化了的 “事物”，而遗忘了作为

动词本身的Ｓｅｉｎ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即某种特殊的活动，也就是自身在场、自身出现、“自身从自身
中站出来并维持站立”；这种活动尤其指生命活动，即 “生存”（ｄｉ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ｚ），而且最根本的是当下
活着的自我的生存，这就是 “此在之存在”（ｄａｓＳｅｉｎｄｅｓＤａｓｅｉｎｓ）。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传统形而上
学作为 “是者／存在者／实体”之学根本上是对象化的事物之学，而他要做的工作是转向关于 “此在”

的生存论分析，或者说一种生命现象学。当我们仅仅从语言层面的系词来理解 “ｄａｓＳｅｉｎｄｅｓＤａ
ｓｅｉｎｓ”，把它解读为 “此是之是”，显然就完全错过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意思。如果说 “是”只是一个

符号，我们首先可以拿它来翻译海德格尔的哲学术语，然后把它解释为有 “生存”的含义，那么这

种说法固然突破了系词理解的弊病，也会遇到上面提及的那种尴尬，即普通的汉语言说者并不把中文

“是”理解为 “生存”或 “存在”之类的意思。按照一是到底的翻译方式造就的许多术语 （例如此

是、“在－世界－中－是”“有罪欠是”“恶是”“向死而是”“能整体是”等②），对于读者而言是一
种帮助还是一种妨碍就很难说了。

此外，王路教授在 《一 “是”到底论》中试图分别讨论从古至今的多位西方哲学家关于ｂｅｉｎｇ的
论述，而且他不认为这些哲学家关于 ｂｅｉｎｇ的理解有根本的不同，或者说，他不认为关于 ｂｅｉｎｇ的理
解在哲学发展史上发生过重大的断裂。他说： “与 ｂｅｉｎｇ相关，语境论展现的乃是一种断裂的历史。
别的不说，人们看不到从 ‘是’到 ‘有’到 ‘存在’有什么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充其量是解释出

来的，因为至少字面上是没有的。一是到底论展现的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历史。”③ 这种观点也值得

商榷。如果西方哲学的历史本身具有断裂的情况，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维持 “一脉相承”的假定，而

不如实呈现这种断裂呢？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由于使用了一贯的术语 （ｔｏｏｎ、ｄａｓ
Ｓｅｉｎ），就必定是 “相承”大于 “断裂”吗？通过一是到底的译法从 “字面上”呈现出来的一致性是

否可能只是非常表面的一致性，反而掩盖了它们实质上的差异和断裂？为什么我们不能说，ｂｅｉｎｇ概
念本身具有内在张力和丰富性，不同时代或不同流派的哲学家实际上只是各自强调了其中某些方面或

某些维度？这点至少是可以讨论的。

四、结　　语

汉语学界的学人遭遇到的直接问题是，在汉语语境中如何理解和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中出现的 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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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２５页。
这些译法见于熊林 （溥林）翻译的海德格尔 《是与时》，未出版电子稿。熊林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贯彻了一是到底论，尽管他似

乎没有像王路这样从理论上为一是到底论提供辩护。另外，从他使用 “是着”来翻译古希腊语分词ｏｎ这点可以看出，他自觉从
动词来理解 “是”，而非把 “是”视为只具有句法功能的系词。

王路：《一 “是”到底论》，第３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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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ｔｏｏｎ，ｄａｓＳｅｉｎ）这个词及其派生术语，如ｏｕｓｉａ、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ｅｓｓｅｎｃｅ、Ｄａｓｅｉｎ、Ｓｏｓｅｉｎ等。但是这
个问题立即被转换为：我们应该用哪个汉语词来翻译 ｂｅｉｎｇ及其派生词？这个转换蕴含了某些或明或
暗的预设，而这些预设可能改变了原有的问题。这些预设可能有：（Ａ）ｂｅｉｎｇ在汉语中是可译的，即
有某个汉语词能够充当ｂｅｉｎｇ的译名；（Ｂ）只有一个汉语词 （最）能够充当 ｂｅｉｎｇ的译名；（Ｃ）ｂｅ
ｉｎｇ只有一个 （最重要的）含义。我认为，预设 （Ａ）是可疑的，而且预设 （Ｂ）和 （Ｃ）是更加可
疑的。王路教授的 “一是到底论”基本上不谈论跨文化理解和翻译的可能性问题，而是默认它是可

能的。“存在派”或 “语境派”中有些人对跨语言的思想转换的可能性也缺乏反思，不过也有些人对

此有很自觉的意识。“是派”与 “存在派”（或 “语境派”）之间的分歧不是最根本的，因为它们共同

预设了ｂｅｉｎｇ的中文翻译是可能的。最大的分歧是 “可译派”和 “不可译派”之间的分歧，承认还是

不承认ｂｅｉｎｇ的不可译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立场。我总体上同情不可译派的立场。在 《真假之辨：柏

拉图 〈智者〉研究》的 “后记”中我表达过这个观点，即ｔｏｂｅ在西方语言中承担了多种不同角色或
功能，而汉语词汇中没有一个词能够同时担当这些不同的功能。

……西方语言中ｔｏｂｅ这一个词同时担当了多种不同的角色，而汉语中没有单独的一个词能够同
时担当这些角色，于是，我们只能让 “是”担当一部分角色，让 “存在”担当一部分角色，让其他

语词担当一部分角色。但是，“部分”不能取代 “整体”，当我们需要一个词来表示整体的、尚未区

分的ｔｏｂｅ的时候，在汉语词汇里就无法找到了。有些人认为自己找到了，但实际经不起推敲。我们
可以 “解释”它，如我在本书里尝试的那样，但是我们无法简单地 “翻译”它。①

同样在这篇 “后记”中，我还表达了一个观点：我们需要对异质文化的 “异质性”有一种自觉，

对跨文化翻译和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有一种反省，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哲学的所有

问题都一定是汉语哲学的问题，西方哲学的所有概念一定能够在现成的汉语哲学中找到严格对应的概

念。“‘ｔｏｂｅ’和 ‘ｂｅｉｎｇ’属于 ‘希腊 －西方’的语言，不属于传统汉语；它们蕴含的思想方式是
‘希腊－西方’的，不是传统汉语的；这些语词引起的哲学难题本来只属于 ‘希腊人 －西方人’，而
不属于传统汉语言说者…… ‘ｔｏｂｅ’与 ‘是’和 ‘有’有相通的地方，但不能等同；‘ｎｏｔｔｏｂｅ’与
‘非’、‘无’也有相通的地方，也不能等同。”② 然而，有些人对汉语可以翻译ｂｅｉｎｇ抱有过分乐观的
态度，他们不仅在翻译实践中使用 “是”“有”或 “存在”之类的中文词，而且认为这些词是完全

恰当的，能够充分传达西文的ｂｅｉｎｇ。不管在具体翻译作品中我本人是如何处理 ｂｅｉｎｇ及其相关词的，
在理论上我同情不可译论，即认为ｂｅｉｎｇ作为哲学概念在中文里没有完全对应的现成语词可以直接对
译，而所有的翻译都是 “不得不译”时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且都是不完美的。在翻译实践上，我赞

成依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容许在不同语境 （尤其针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写作者的著作）使用不同的

译法，并且认为应当尽可能在给出特定译法的同时说明该译法的局限性，提醒读者 ｂｅｉｎｇ还有别的用
法或含义。让我用 “和合本”《新约·约翰福音》的开头作为最后的例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ｅｎａｒｃｈēēｎｈｏｌｏｇｏｓ，ｋａｉｈｏｌｏｇｏｓēｎｐｒｏｓｔｏｎｔｈｅｏｎ，ｋａｉｔｈｅｏｓēｎｈｏｌｏｇｏｓ），这里的 “有”

“在”和 “是”乃是对同一个希腊语词ēｎ（相当于英文 ｗａｓ）的翻译，而且这种译法看起来很合适，
至于汉语读者根本看不出来原文是同一个词，那就只能依靠翻译者给予提醒了。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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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杰：《真假之辨：柏拉图 〈智者〉研究》，第２９１页。
同上，第２９１－２９２页。



主体的形成

———论传统儒家的二体说

沈顺福

【摘要】体用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形态。体即主体，用即活动，体用关系即存在主体及其活动。在儒

家这里，仁爱、仁生、仁通之仁便是用，具体的行为。这种行为的主体首先是气质形体如心。自然的气质

人心无法确保行为的正当性。理应运而生。理隐身于道中。对道的学习不仅是为了明理，而且是为了心理

汇通。心理汇通之后，理转变为性，成为性体。形体与性体构成了传统儒家的二体说。人的完整身份或主

体应该包含三个部分，即气质形体、普遍性体，以及自主个性。三者合作才能形成完整的行为主体。

【关键词】体用论；儒家；性；理；体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１７－０９

作者简介：沈顺福，（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 “传统儒家心灵哲学研究”（２０ＦＺＸＡ００５）

汉语哲学的基本形态是体用论。体用论由体与用两个概念组成，其中，体是存在的主体，用是主

体的存在。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存在之用便是人的生存或行为，体便是行为的主体。用出于体，由

体而达用。正确的用即行为产生于合法的主体。那么，合法的主体是什么呢？或者说，正确行为的主

体由哪些要素构成呢？这是本文的主要问题。本文指出：体用之用指人的行为如儒家之仁，仁即用；

作为用的仁产生于体，体即主体，包括气质形体和普遍本性，二者合成用之体，这是传统儒家的主体

观；不过，合法而完整的主体应该由三体合成，即气质的形体、普遍的性体以及自主的个体；传统儒

家仅仅持二体说，二体说应该改为三体说。

一、作为道德行为的仁与用

体用论之体，本义指身体。身体乃是行为主体，因此，体主要指行为主体，用即主体的存在。从

人的角度来说，人体之用便是人的行为，或者说，用乃是由主体所发动的自然而合理的行为。那么，

什么是人类合理的行为呢？传统儒家将这种合理的行为叫做仁。对仁的思考成为传统儒家哲学的主要

任务。从传统儒家历史发展来看，仁的内涵大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先秦时期的仁爱说、秦

汉时期的仁生说，以及宋明时期的仁通说三个阶段。

仁爱说将爱视为仁的主要内涵。“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① 孔子给出了简洁而经典的答案：

仁即爱，比如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立己而立人、达己而达人的做法便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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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６页。
同上，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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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复礼为仁。”① 仁就是遵循礼仪规范的道德行为，由仁而实现爱人的目的。孟子曰：“亲亲，仁

也。”② 孝敬自己的父母便是仁，孝敬之仁便是爱父母。“仁者爱人”③ 因此成为儒家的道德纲领。董

仲舒直接指出：“仁者，爱人之名也。”④ 我们把爱人的行为叫做仁，仁即爱人，如 “泛爱群生，不以

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⑤ 仁即爱群生。二程曰： “民须仁之，物则爱之。”⑥ 对待民众要有仁爱。

这种仁，二程曰：“仁，人此；义，宜此。事亲仁之实，从兄义之实，须去一道中别出。”⑦ 仁即为人

该做的事情，比如事亲、从兄等皆是仁。仁即爱人，这也是传统儒家的核心观念。

到了秦汉时期，儒家的仁爱观念发展为仁生说，以生释仁。董仲舒将人道之仁升华为天道，曰：

“仁，天心，故次以天心。”⑧ 仁是天心。天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且具有生化万物的本领，是万

物生存之本，即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⑨。天生万物。这种生化万物的

行为，董仲舒称之为仁，仁即生物。“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

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瑏瑠 天道之仁在于生

物。仁即生万物，这成为仁的第二个内涵。仁生说在宋明理学时期得到继承。二程曰： “天以生为

道。”瑏瑡 天道便是生。仁即生物。朱熹也将仁视为 “生意”：“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

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瑏瑢 仁即生生不息，这个 “生意”之仁具体于生存中：“得

此生意以有生，然后有礼智义信。以先后言之，则仁为先；以大小言之，则仁为大。”瑏瑣 作为生意之

仁具体于仁、义、礼、智四德中。王阳明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

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瑏瑤 仁是生生不息。仁即生。仁生说成为传统儒家的仁学

新观念。

在仁爱说与仁生说的基础上，理学家以通释仁，提出了仁通说。二程曰：“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

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

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瑏瑥 仁即气质贯通。当宇宙之间气质贯通时，它便形

成一个生命体，即万物一体。故二程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瑏瑦 当宇宙万物合为一个生命体时便

是仁。仁即贯通一体。朱熹曰：“仁者固能与万物为一，谓万物为一为仁，亦不可。譬如说屋，不论

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说屋如此大，容得许多物。如万物为一，只是说得仁之量。”瑏瑧 仁即将宇

宙万物合成一个形体生物，之间无有间隔。无间隔便无私：“谓之无私欲然后仁，则可；谓无私便是

仁，则不可。盖惟无私欲而后仁始见，如无所壅底而后水方行。”瑏瑨 万物无私，如同一人，人与人之

间便无不爱。王阳明曰：“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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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谓之理。”① 仁即贯通全体。宇宙万物之间圆融而无碍：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

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冶，不可得矣。”② 仁即万物一

体，又叫致良知。致良知即贯通。王阳明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

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③ 万物之间气化流行而生生不息。这种生生不息的气化

活动便是仁气贯通，并据此而形成整体。人与人之间如同一体：“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

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④ 圣人的仁道便是教人万物一

体，如此便可以无私而亲如手足。这种亲如手足之爱便是贯通之仁。

从儒学史来看，仁分别获得了三种不同的内涵，即爱、生和通。仁爱说、仁生说和仁通说分别从

不同角度揭示了仁的性质。这种仁，理学家从体用论的角度称之为用，仁即用。张载曰：“明庶物，

察人伦，然后能精义致用，性其仁而行。”⑤ 由性而为便是仁，也叫用。仁是正确的行为，因此是道。

故，张载曰：“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⑥ 生生不息的道即仁便是德之所用。仁即用。二

程曰：“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

爱则仁之用也。”⑦ 仁兼体用，其中仁爱之仁便是用。用即行为。朱熹曰： “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

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⑧ 万物的生生不息便是

道之用。其中的 “道体”即道的形体。道的形体是无形的、生生不息之仁。“专言仁者，是兼体用而

言”⑨，仁兼体用，既可以为形而上之体，又可以为流行之用，表现于 “亲亲、仁民、爱物”瑏瑠 等具

体行为中。作为用的仁即具体的行为，故朱熹曰 “仁在事”瑏瑡。仁即做什么事，属于行为。王阳明曰：

“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

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此良知之妙用。”瑏瑢 仁孝忠信等仁的活动无非

是良知本体主导下的气质 “妙用”。

爱、生与通的仁是用，用即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如何产生呢？具体地说，仁用之体即主体是什

么呢？或者说，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什么？作为行为主体的体通常包含三项内容，即形体、性体和个

体。我们首先来看形体。

二、体之一：气质形体

仁义行为从何而来？早期古典儒家以本源论解释了这个问题。孔子曰： “为仁由己。”瑏瑣 己即自

身，近似于心或性。不过孔子似乎并没有明确这一点。孟子明确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瑏瑤 仁

产生于恻隐之心，仁产生于人心，人心是仁义行为的起点。这种心有四种即四端， “凡有四端于我

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瑏瑥。四端即四种心，孟子按照惯例，将其理解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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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端之心即性。性天生在我，扩充它便可以成就仁义、产生仁义之举。仁义的行为产生于善良之性。

善良的行为即用获得了合法的基础。荀子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

唯义之为行。”① 以诚养心便可以形成仁义行为。这个所养之心便是 “仁心”②。 “礼以顺人心为本，

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③ 依据仁心而行便是仁。仁义行为产生于心，或曰心是行为的本

源。这也是中国传统生存论的基本观念，即心是生存的本源，生存便是心动。仁义行为，作为一种生

存现象，一定产生于人心。生存产生于心动，行为也出自于心动。只有心动才会激发我们如此行为。

心灵是人类行为的主导者。荀子曰：“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

情之数也，非治乱也。”④ 人一定有心灵活动即欲，否则便无法生存。

孟子的性本论与荀子的心本论皆属于体用论的早期形体。其中，孟子所说的性、荀子所说的心，

皆属于形体之物。孟子有 “大体”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

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⑤ 四端之心即性是 “大体”，成就大体者便是大人。大

体即四心或性，属于形体。荀子所说的仁心，作为气质性的心脏，也是形体之物，也属于形体。这

样，早期儒家性本论和心本论皆以形体之物为本源。这个本源性存在便关联着体用之体。早期思想家

以心或性来表示行为主体即体，或者说，心或性便是体用之体的早期形态。

理学家对早期尤其是孟子的性的内涵进行了深化，提炼出形而下之气和形而上之性。形而下的气

质构成形体，形而上的人性便是性体。其中，气质形体便是气质之心。二程曰：“性之本谓之命，性

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⑥ 心是形体之体，

也是活动的主宰者。二程曰：“人必有仁义之心，然后仁与义之气衎然达于外。”⑦ 仁义之心是气质人

心，仁义行为必然显示为某种气质而外现。朱熹解释曰：“假如耳便是体，听便是用；目是体，见是

用。”⑧ 耳朵是形体之物，听便是其使用。朱熹曰： “大体，心也。”⑨ 朱熹将心称为 “大体”，心是

体。朱熹曰：“自心而言，则心为体，敬和为用；以敬对和而言，则敬为体，和为用。”瑏瑠 从体用范畴

来看，形体之心是体，敬畏，作为其活动，便是用。心是体。“知之体动，而静在其中；仁之体静，

而动在其中。”瑏瑡 知之体即认知之体只能是人心。人心，作为认知主体，虽然活动，但是内含性理，

故而静在其中。人心，作为形体之体，主导了人的行为即用。如仁，朱熹曰：“仁者，心之德。心不

违仁者，无私欲而有其德也。”瑏瑢 仁产生于人心。如果我们将仁视为一种爱之情，那么，这个亲爱之

情的行为主体便是人心。故，朱熹称之为 “心之德”。不过，此种形体之体，朱熹常常将其排除在体

用论之外：“看来心有动静：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体不是 ‘体

用’之 ‘体’，恰似说 ‘体质’之 ‘体’，犹云 ‘其质则谓之易’。”瑏瑣 也就是说，朱熹通常将体用论

之体限定为抽象的无形体之体。这便是后来王夫之批评他的主要原因之一。气质之心是形体或主体，

虽然不同于抽象的性体，却也是一种自然之体，不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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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曰：“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

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① 人的忠

孝行为不仅发自于人心，而且符合人性，是人类的必然行为。这种行为便是用，人心是其体。其中，

“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

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② 仁便是产生于人心的爱。王夫之明确指出：“夫手足，

体也；持行，用也。”③ 体即形体，其活动便是用。比如，“况心之与意，动之与静，相为体用，而无

分于主辅，故曰 ‘动静无端’。”④ 心是体。对胡宏的心体说，王夫之大加赞赏： “故唯胡氏 ‘心即

体、欲即用’之说为当。‘即’字速妙。而心之与欲，亦无分界，则体用合，诚明一，如天之非自明

而诚矣。”⑤ 心是体，心灵的活动如欲等便是其用。人心是人类主动行为的主导者与发动者。心是体，

欲、意、情、思乃至行等皆是其用。

意、思等行为产生于人心。由于人的天生气质之心善恶莫辨、无法确定，因此，由自然的气质人

心所主导的行为的合理性或正当性便失去保障。自然的气质形体的合法性遭到了怀疑或否定。这种理

论的典型代表是传统佛教，以形体之物为虚空。传统儒家虽然没有如此极端，却也相信自然的气质形

体的不确定性。二程曰：“‘以心无形体也，自操舍言之耳。夫心之所存，一主乎事，则在此矣。’子

因以目视地曰：‘过则无声臭矣。其曰放心者，谓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心则无存亡矣。’”⑥ 二

程提出心无形体。所谓心无形体并非说心是虚空之实体或不存在，而是说它依赖于操舍而不确定。形

而下的气质之心是不确定的。用现代康德哲学的话来说即，经验的物体或现象乃是人类主观活动的结

果、缺乏真实性。维特根斯坦曰：“所谓 ‘事物’是自足的，仅仅指它存在于所有的可能环境中，这

种自足的形体仅仅是一个联系形体，通过这些联系而关联着各种原子状态，因此这种形体是依他性

的。”⑦ 事物是变化的，气质之物也是变化的。变化的事物是不确定的。形体之心也是不确定的，无

法独自主导或完成仁义行为。因此，形体之心必须借助于另外的力量才能完成道德的仁义行为。

三、理与性：性体的产生

自然人心所主导的行为是自然的活动。这种自然活动缺乏确定性与合法性。只有理的加入才能让

该行为合理与合法，从而转变为道德的行为。气质的人心必须与绝对的天理相结合才能确保其行为的

合理性，即正当的行为即用不仅是气化流行，而且内含某种特殊的实体来确保其性质。这个特殊实体

便是理。

什么是理？二程曰：“穷物理者，穷其所以然也。”⑧ 理即事物的 “所以然”者，是合理行为的

终极性依据。“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⑨ 苍天的震怒便因于理。二程

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 （疑是在物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瑏瑠 对于人间事物

或人类行为来说，正确的义举的依据便是理。理是合理行为的根本依据。朱熹曰：“只是言人之性本

无不善，而其日用之间莫不有当然之则。则，所谓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则便合天理。”瑏瑡 理是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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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２９０页。
同上，第２０４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册，第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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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正当行为或道德行为的根据。比如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① 仁不仅是爱，而且是合理之

爱。陆九渊曰：“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

恶之者，此理也。”②恻隐之心所引发的仁义行为最终依据于理。理确保了人心活动的正当性。王阳明

曰：“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

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

物也。”③ 天理即良知是人心活动的合法性依据，行为有理便是合理的行为。超越之理的加入彻底改

变了人心活动的性质。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理是什么？伦理是维护整体秩序的风俗习惯。这个风俗习惯不仅由具体的

行为组成，而且这些行为所表现出的形式便是道德规则或行为原理，儒家称之为道。道即行为原理。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④ 人们将道当作自己的行为指南或行为原理。孔子曰：“朝闻

道，夕死可矣。”⑤ 道是可以被听见 （“闻”）的经验观念。这些观念形态的道不仅出自于某些圣贤的

总结与抽象，而且其本身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人类的道德规则类似于经验科学的科学命题。这些命题

不仅出自于那些伟大的科学家的抽象，而且具有客观的依据。这种客观依据便是理。理是合理的公共

原理的客观依据。原理是道，客观依据便是此道的客观依据。故，理在道中。朱熹曰：“道便是路，

理是那文理…… ‘道’字包得大，理是 ‘道’字里面许多理脉…… ‘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⑥道是行为原理，理则是其根据。 “理是有条瓣逐一路子。以各有条，谓之理；人所共由，谓之

道。”⑦ 道是行为原理，理便是其依据。比如君臣之间通常要求臣忠于君、父子之间子女要孝顺父母，

前者便是忠，后者便是孝。忠孝分属于不同的道德规则即道。理便是忠孝等道德规则的客观依据。

“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⑧ 君臣之间只能适用于君爱臣忠的原理，即臣忠于君、听从君

主的指令。这不仅是君主个人的愿望，而且也是客观的要求，具有客观性或实在性。在人类社会的几

乎所有的政体中通常都会发现臣听从君主的现象。人们把这种普遍现象背后的实体性存在叫做理。因

此，理学家所说的理至少具备三项内涵，一是客观实在性，“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

在这里”⑨。其次，理是普遍实体。朱熹曰：“天地间只是这个道理流行周遍。”瑏瑠 理无处不在。这个

无处不在的天理是普遍实体。英语中的普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一词本身指 “宇宙”。理是宇宙之间独立存

在的实体，与人类并列存在于宇宙中。理的第三个性质是形而上性，即理是形而上的超越实体，不可

以被经验或感官所认知。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理便是让道德规则获得存在论支持的普遍实体，有了

它，道德规则便不仅是观念性存在，而是具备客观实在性，是真实的观念。这种客观实在性让这些道

德规则或道德陈述转变为真理。获得了存在论辩护的道德规则便是真理。真理的性质让道德规则获得

了存在的底气：这种道德陈述或命令也是真理，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应当被执行或接受。

普遍之理仅仅蕴含于道德原理中。我们只有通过学习道德原理即道并对其进行反思，才能汇通其

中蕴含着的理，并进而将其转化为行为主体。这便是性。性产生于理，即，性理贯通。二程曰：“自

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瑏瑡 在天言理，在人言性。天理落实于人

间便是性。朱熹曰：“只是这理，在天则曰 ‘命’，在人则曰 ‘性’。”瑏瑢 性与理仅仅是形态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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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形成

本质上是同一个存在。王夫之曰： “在天谓之理，在天之授人物也谓之命，在人受之于气质也谓之

性。”① 当天理落实于人的身体中时，理变为性。故，性即理。性即理并非说性与理之间具有同一性。

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用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即，二者之间的意谓 （ｍｅａｎｉｎｇ）是一样的，
但是，意味 （ｓｅｎｓｅ）则不同。从意谓来说，所指为同一存在；从意味来看，二者所产生的功能、效
果等有区别。性与理乃是同一种存在实体的不同存在形态或存在阶段并因此产生不同的效果。

性理贯通，因此，理学家常常性理不分，称理是体。程颢曰： “理义，体用也。理义之说我

心。”② 理义之间是体用关系，其中理是体。这个理，在人便是性。故，性是体。二程曰：“心一也，

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③ 统一的心中不仅有贯通

天下的气质之心，而且内含寂然不动的性体。谢良佐曰：“性，本体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见于

作用者，心也。”④性是本体。朱熹曰：“人之性情，心之体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条理如此。”⑤ 人

性是体，心情是其用，二者合作形成体用关系。朱熹曰：“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

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说得！盖主宰运用底便是心，性便是会恁地做底理。性则一定在这里，到主宰运

用却在心。情只是几个路子，随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是心。”⑥ 心体即性，是未发之体，心情是

已发之用。未发之性通过心灵的发用而转变为理，从而确保行为的合法性。在此，性又转变为理，落

实于行为中。王阳明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

一物。”⑦ 意即心灵及其所主导的行为，其体便是良知 （“知”）。良知即性。作为性的良知落实于行

为之中便表现为事亲、仁民而爱物。王夫之曰：“心性固非有二，而性为体，心为用，心涵性，性丽

心，故朱子以心言诚，以理言道，（章句已云 ‘性即理也’。）则道为性所赅存之体，诚为心所流行之

用。”⑧ 心兼体用，性是心之体，心是性之用。性即体，又称性体。性体以抽象之性为体，从而区别

于气质的形体。

四、个体与三体说

对道的认知与接受最终指向道背后的理，从而实现心理合一。当心理合一时，理转变为性，从而

成为体。这个过程便是 “体”。二程曰： “体道，少能体即贤，尽能体即圣。”⑨ 心通过体会理、体

道、实现与道理合一，从而形成性体。性体便成为行为主体。朱熹曰：“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

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瑏瑠 朱熹这段话其实也揭示了性与理的转换，即如

果说理仅仅是抽象地隐含于事件之中 （用），那么当我们对这个使用中的理进行观察时，它自然而然

地被主体化，从而成为行为主体即性体。我们把事件比作川流、川流的运行的客观必然性是川流之

理，川流及其理的源头便是性。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理即作为道德规则的存在论依据，属于道德行

为的抽象实体。它隐含于用之中。性便是这个道德行为的主体。这便是性体。这样，传统儒家将人类

的道德行为主体分为两类要素，一个是气质形体，如人心，另一个由理转化而来的性体。形体与性体

构成了传统儒家的主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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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的产生源自于对道、理的认可与接受。可是现实中的道理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即，我们常

常既可以遵循此种原理，也可以接受彼种原理，如忠、孝原理。现实中的公民有时候可能因为尽忠而

无法尽孝，或尽孝无法尽忠。这便需要行为人的选择。当某人选择了尽忠时，他便确定了自己的公民

身份，反过来说，当某人选择了尽孝时，他便确定了自己的人子身份。因此，行为主体的身份及其行

为原理，在现实中，是复数。个体的人常常具有多重身份，如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人类、一个国家的公

民、政体的君臣、家庭中的父子等。与之相应，人的行为不仅仅只有仁爱这一种。我们还有敬畏、孝

顺、忠诚、友善等。在万物一体观念中，猪马牛羊皆是我的兄弟同胞，我们应该仁爱它们。可是一旦

我们群体中的某人生命受到了威胁，比如心脏出现了问题、需要置换一个心脏，那么，我们完全可以

宰杀一头强壮而健康的猪、取其心脏、为人所用。为了饮食，我们不惜消耗大量的生命体，包括植物

和动物。这便意味着万物一体观念的破产。准确地说，作为一种道德观念，万物一体观下的仁爱观念

也是有限的。它不仅不是唯一的选项，而且存在着一定的局限。现实中的几乎所有的道德观念、行为

原理、法则或规范等都是相对的。

那么，我们应该选定哪一类原理或法则作为我们的行为原理、形成哪一种与之相应的身份呢？这

是传统儒家无法回答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传统儒家忽略的问题。体如何产生呢？体会之体，必定是

某人的行为。这一行为由谁做主呢？行为人心理合一之体，与谁之理相合呢？体即用，一种普遍化活

动。这种普遍化活动由谁主导呢？康德说：“定言命令可以这样表达：遵循一种由自己的意志所决定

的、同时可以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的准则去行动。”① 康德这段话，换成体用论模型，自主的我是体，

决定接纳某项法则是用。体会之体，最终决定于自己。我认为接纳哪一种理、哪一类法则，我们就接

纳它。我们接纳一种我认可的法则、然后形成自己的新身份。而新身份的形成最终决定于原始身份。

人的原始身份，在传统儒家那里只有以气质之心为代表的小我。其实不然。相对于新身份的人类原始

身份还包含自己做主的自我。这个自我，从形式上看，由两个部分构成，即气质的小我和自主性。这

个自主性，近似于康德的自由观念。它排除了人的自然情感与冲动，也独立于现实的经验效果，因而

是完全自由而自主的。它是完全独立于经验与情感的纯粹的自我。正是这个自主性主导着气质的小我

接纳了某项法则与普遍之理。这样，气质的小我，普遍之理或其观念形态的行为原理，以及自主性合

起来，共同形成了人的新身份。

新身份应该包含三项内涵，即，自主的个体、普遍的性体，和气质的形体。气质形体便是以气质

之心为主要代表的小我。这不仅是自然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它关乎生死存亡。有之则生，无之则

亡。不过，这一气质存在，作为自然性存在，一定是自然的，无法确保其活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普

遍之道与理的出现可以有效地纠正自然存在的不足。这种普遍之理与道，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便是道

德法则及其背后的道德实体。严格说来，理学家所说的道才是现代伦理学的道德法则，而理是康德所

说的道德法则的 “形式”或理念。除非人们机械地接受某些道德法则，否则，人们在学习这些法则、

体会这些法则背后的理念时，自主性的自我一定会出场。

道德行为一定是具体的行为或事件。具体事件一定是具体行为人主导而产生的行为或活动。它一

定是具体而特殊的事情。道德法则以及背后的普遍之理皆是逻辑存在，而不是具体的存在。这些逻辑

存在，或者存在于理论世界，或者存在于理性世界，总之不是具体的事实。这些逻辑存在如同 “空

中种树”②，如果没有具体的土壤，这些树种如何落实而生长？这些逻辑存在必须与具体存在相结合，

如同树种与土壤相配合一样，这些逻辑存在才能变成真实的存在。与这些逻辑存在相适应的东西只能

是具体存在。具体存在一定具备两项要素，一是气质存在，二是让这个气质存在具备特殊性或具体性

的东西。前者便是以气质人心为代表的小我，后者便是通常所说的个体性。没有个体性的气质存在，

也可以是一个自然生物，但不可能成为具体事件的行为者。具体事件的行为者一定是具备个体性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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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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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为笔者翻译，原文参见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ｚｕ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ｒＳｉｔｔｅｎ，Ｋａｎｔｓ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Ⅳ，Ｂｅｒｌｉｎ：Ｄｒｕｃｋｕｎｄ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ＧｅｏｒｇＲｅｉｍｅｒ，１９１１，ｐ．４２１．
参见 《三观玄义》卷上，《续藏经》二编第四套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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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的气质生物。只有具备自主性的生命体才能成为具体行为或事件的主体。没有自主性或个体性的

行为者如一般动物，虽然有所作为，但是这些作为决不能成为超越性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行为。因为超
越性行为只能产生于自主性的自我在吸收与接纳了超越之理、并将其转变为自己的新身份、成为新主

体之后的行为。没有自主性，便无法接受超越之理。只有自主性的自我的出场才能实现与普遍之理的

汇通：我愿意将这个原理转化为我的新身份、理转变为性、成为体或主体。作为行为主体的体必然包

含三个部分，即形体、性体和个体。

五、余论：主体与主观

关于主体的理论不仅是汉语哲学的重要内容，更是西方哲学关注的焦点之一。西方哲学所说的主

体如英语通常指ｓｕｂｊｅｃｔ，其内涵非常复杂，既可以指主语、臣民，也可以指主观，甚至可以指某种属
性的主体等①。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主语和主观这两个内涵，也就是说，在英语中，主语、主体

与主观由同一个单词来表示，从而形成主体即主观的关联。当我们对主体进行性质深化或追问时，主

体变成主体性即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主体性不仅可以指物理性主体的性质，而且可能指主观性，即在西语中，
主体性与主观性是一个单词，主体性通常关联着主观性。主体性不仅表示行为主体的实体性质，而且表

达了个体的主观意愿，具有个体的自主性。黑格尔说：“没有自由的意志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只有在意

志中自由才能够成为现实，如同主体。”② 主体即意志自由者，也就是说，主体通常指意志做主的人。这

也符合西方哲学对人的基本定义，即人不仅是生物，而且是理性存在者，思维是人的本质属性，主体的

生存一定伴随着主观的观念。因此，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体与主观的内在一致性不言而喻。

与西方的主体即主观的传统观念相比较，在汉语中，主体与主观、主体性与主观性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主体 （性）主要指客观存在，主观 （性）主要指精神存在，二者之间的区别非常大。这种差

别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上述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我们通常用主体性来翻译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这种理解或翻
译便可能会产生误解，即，我们可能会遗忘了主观性。如黑格尔说：“意志的主体 （观）的 （Ｓｕｂｊｅｋ
ｔｉｖｅ）一面便是其自我意识和个体性的一面，区别于它的暗含的内容。这种主体性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是
自我意识与自身的绝对统一体或纯粹形式。此种一体便是 ‘我 ＝我’的等式，即，完全内化的意识
和抽象的自我依赖。”③此处的主体性不仅是一种实体，而且内含主观性，是观念与实体的统一。如

果我们仅仅从汉语的主体性来理解它，便可能会忽略其主观性的内涵。

汉语的主体概念通常指客观存在，缺乏主观性内涵，区别于西方哲学的主体概念。汉语的主体，

作为客观存在，通常分为两类，即，具体的个体主体和普遍的人类主体。与之相应，主体性也分为两

类，即，普遍的人类主体性和具体的个体主体性。其中，人性代表了作为种类的人类主体。当我们弘

扬人性时，从客观上来说，便突出了人类在宇宙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对人性的弘扬乃是对人类

主体性的弘扬。如 《论语》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④ 人们常常将这段话解读为对主

体性的弘扬。这说对了一半。它仅仅表示对人类主体性的讴歌与弘扬，即人类不仅是一种生物，而且

可以积极主动地面对宇宙法则、主动地掌握人类的命运。注意，它仅仅是说人类可以 “欲仁则仁”，

而不是说我可以如何如何。它不讨论个人的欲望与想法。个人想法属于个体主体性。个体主体性依赖

于理性个体的自主性反思而产生。这关联着主观性。因此，个体主体性必然与主观性活动相关。传统

哲学缺乏这一视角。因此，在传统儒家哲学史上，人们主要关注人类主体性，却忽略了个体主体性。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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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８５页。



重罚轻赏

———韩非子对二柄的不对等使用诠释

白彤东

【摘要】据通常的理解，韩非子的制度构建以赏罚二柄为核心，赏罚并用且并重。但韩非子实际支持的是

重罚轻赏。他之所以支持重罚，是因为小罪可以导致大的后果，因此重罚是适当的。并且，重罚可以通过

杀鸡儆猴来养成人民的守法习惯，也可以改变心存侥幸的潜在犯罪者的理性计算，使其选择不去犯罪，还

可以同时吓阻大罪与小罪，因而比轻罚在治理上更有效。重罚可以以刑去刑，轻刑反而会以刑致刑，所以

重罚并不比轻罚严酷。这种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的观点，似乎在当代新加坡的社会实践与所谓破窗理论这

一警察执法理论中得到支持。就少赏乃至无赏而重罚的原因，韩非子指出，罚比赏的耗费少。根据韩非子

所理解的人性，在奖赏导致了富足的情况下，赏对人类行动的驱动力丧失。虽然罚超过一定阈值的时候，

人类对罚不再敏感，但这个阈值相对较高。也就是说，人类对罚的畏惧相对更为恒常。并且，人类对痛苦

比对快乐的认知更加普世。因此，罚是比赏更普遍和更有效的国家治理工具。韩非子轻赏的立场背后所隐

含的人类对痛苦的畏惧更加普遍与恒常的观点，是对与韩非子思想看似呼应的西方功利主义者的痛苦与快

乐并重的观点的一个修正。

【关键词】韩非子；重罚轻赏；破窗理论；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２６－０７

作者简介：白彤东，北京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 “古今中西参照下的 《韩非子》政治哲学研究”（１７ＢＺＸ０５３）

对韩非子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国家治理以赏罚二柄为核心。但哪怕是在中国思想乃至法家

的研究者中间，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韩非子的这二柄并不是 “等重”的。即使在少数意识到韩非

子并不是赏罚并重的学者中间，他们往往也没有对此给出充分的解释。本文从 《韩非子》文本出发，

展示韩非子的重罚轻赏思想，并对其加以解释。这些解释的背后，是韩非子对人性的一些基本判断与

相应的治理主张。这些都有超越地域和时间的普世可能。在基于文本的解释之上，本文会将韩非子的

这些思想与西方的功利主义哲学、当代治理中的所谓破窗理论与治理实践、心理学对人性的一些研究

进行初步比较，以期达到让它们可以相互启发和推进的效果。

一、为二柄所掩盖的重罚轻赏

根据通常的理解，韩非子的人性论是一种性恶论，其核心观点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种理解有

很多问题，忽略了韩非子的人性论的很多微妙且重要之处。①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说，对绝大多数民

众来讲，对利害的趋避确实是他们行动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因而国家治理的最有效的工具是基于利害

的赏罚。也就是说，国家制度应该以所谓赏罚二柄为核心。《韩非子》也多赏罚并提，如 《韩非子·

主道》曰：

６２１

① 参见白彤东：《韩非子人性说探微》，《哲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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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暧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

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

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①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文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施觉怀指出：“《韩非子》中强调用罚的地方举

不胜举，强调用赏的地方则一处也没有。如果提到赏，一定是与罚并举，没有单独提赏的。而单独提

到罚的地方不少。”② 施觉怀的这一说法与笔者的印象一致。比如，在 《韩非子·五蠹》讲了一个用

儒家式的三种手段 （“三美”）即 “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都无法改变的 “不才之子”，

在官府的暴力威胁下马上变易其行为的故事。对此，韩非子的总结是 “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又

如，《韩非子·显学》在指出慈母之爱不如严厉的家法之后，韩非子说 “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

不足以止乱”。即使说这里的爱、德乃至三美都不是赏，但至少可以看到这里强调的是罚的有效，而

赏被忽略了。

在讨论韩非子赏罚观念的二手文献中，很多只是泛泛提一下韩非子赏罚并用，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细节与分别。③ 不过，还是有些学者注意到韩非子在赏罚二柄中对刑的重视。例如，郭春莲的 《韩非

法律思想研究》一书有 “韩非重刑思想”一章④，但她在这一章主要是为重刑辩护，而不是考察为何

在看似并重的赏罚二柄中，韩非子会重刑轻赏。⑤ 何永军在其专著中注意到在一些地方韩非子认为

“刑只应以当否来评价”，并引用了 《韩非子·难二》篇所言 “夫刑当无多，不当无少”来支持这一

判断，进而认为这是韩非子所受的儒家影响的体现；但韩非子又有轻罪重刑的想法，与 “刑当”的

想法矛盾，因而认为这是韩非子沿袭商鞅的说法。⑥ 但何永军没有进一步讨论轻罪重刑的原因。霍存

福的 《法家重刑思想的逻辑分析》一文实际处理了很多话题，但他的论述并不是很清晰，例如在文

章第一节，他没有明确分析对重罪和轻罪施以重刑的区别，只是泛泛谈到重刑的吓阻作用；在文章第

二节，他看到了法家不重视赏这一柄的一个原因———赏会使民富，而民富之后会变得不勤劳，对国家

不利。⑦

郭沫若在其著名的 《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一章，明确指出了韩非子重刑轻赏的立场。他

所归纳的韩非子七种权术里面，第六条就是 “罚须严峻，赏须审慎”，对此，他在后面展开的时候给

出的明确解释是 “重刑可以无际限”而 “厚赏则不能无际限”，“因此赏便必须审慎”。⑧ 下面我们会

看到，这个解释过于简单且是有问题的。在上文引用的 《韩非评传》中，施觉怀明确指出，韩非子

对赏罚有三种提法，即重刑厚赏、重刑轻赏、只刑不赏；他进一步认为，这三种看似矛盾的提法自有

其逐步发展的线索，并且其背后有一种共同的法律公平的想法，而不是如何永军所说的前后矛盾。⑨

不过，施觉怀虽有所涉及，但他对韩非子重刑少赏背后的原因还是没有给出充分讨论。下文将通过对

文本的分析，展示韩非子并非支持赏罚并重，并且给出韩非子重刑轻赏或者只刑不赏的种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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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 《韩非子》参见陈奇猷的 《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但对个别标点有所改动，并且按其注释，对原
文文字也有修改。比如这段最后出现的 “疏贱必赏”，乃根据其注添加。

施觉怀：《韩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９５页。
比如，王威威在讨论韩非子基于趋利避害而建立起赏罚机制的时候，并未区分赏与罚孰轻孰重。又如，在宋洪兵对韩非子是法治

还是刑治的非常好的辨析中，他指出韩非子除用刑之外，还强调用赏，也就是说，韩非子的思想不能简单归为刑治。但宋洪兵并

没有进一步分析刑赏在使用权重上的差别，这一差别如果存在，尤其是韩非子确实重刑轻赏的话，这会为某种改良版的韩非子刑

治说提过支持，因而是宋洪兵需要处理的，但他没有对此进行分析，可能恰恰来自于韩非子是刑赏并重的判断。（王威威：《韩

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３－１４４页；宋洪兵：《循法成德：韩非子真精神的当代诠
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郭春莲：《韩非法律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４７－２７１页。
《韩非子》中有用 “重罚”的，也有用 “重刑”的，意思相通。在本文，这两种表达也是相通的。

参见何永军：《中国古代法制的思想世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参见霍存福：《法家重刑思想的逻辑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第６７－７０页。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５３、３７８、３７９页。
参见施觉怀：《韩非评传》，第３９３－３９６页。施觉怀用 “罚”而不是用 “刑”，而形容赏罚轻重的词汇也不太一致，笔者这里在

文字上对他原有表达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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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轻罪重刑的理由

如上所述，韩非子并非一味地赏罚并提，并且他不支持赏罚并用乃至赏罚并重的观点。让我们首

先看看他如何提出和解释 （轻罪）重刑的观点。比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讲到：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

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

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①

《韩非子》里多有借孔子之口，表达韩非子本人的立场，并批评儒家的例子。这与 《庄子》中利

用孔子来批评儒家、支持庄子的思想很类似。我们一般觉得法家的韩非子与道家的庄子思想很不同。

即便我们认为韩非子或法家与道家有关系，一般也认为与韩非子有关联的是黄老道家传统，而非老庄

道家传统。② 不过，在讽刺儒家的立场和修辞使用上，韩非子与庄子确实很相像。他们 （乃至老庄道

家路线与法家）之间是否有相互的影响甚至有惺惺相惜之处，都是值得玩味的话题。③ 在这个例子

里，韩非子借孔子之口，给出了轻罪重刑的两个原因。第一，看似无关痛痒的小罪过，可能会产生危

害社会的重大后果 （弃灰导致三族相残）。换句话说，从其社会后果看，看似的轻罪其实是很严重

的，因此被施以重刑是恰当的 （“虽刑之可也”），即轻罪重刑并不违反刑当的原则。第二，这种轻罪

重罚是 “治之道”。为何如此？《韩非子·六反》指出 “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

这就是现在所说的 “杀鸡儆猴”的意思。虽然不很明确，但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韩非子为轻罪重罚

乃治之道提供的一个隐含的原因，即轻罪重刑的吓阻作用会使人民养成守法习惯，天下自然大治。

轻罪重刑的第三个原因，解释起来要复杂一些。在 《韩非子·内储说上》的另一处，韩非子提

到，用分尸示众 （“辜磔于市”）的重刑，尸体都堵住了河水 （“壅离其水”），仍然不能阻止荆南丽

水窃采黄金的猖狂。而如果把比黄金贵重得多的天下给一个人，前提条件是杀了他，“庸人不为也”。

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犯罪是否必然会得到惩罚。在盗采黄金的例子，人民犯罪不必然被抓、不必然被

惩罚，因此他们会有侥幸心态。在 《韩非子·五蠹》，韩非子指出： “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

峭也；千仞之山，跛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

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通过两个非常直观的例子

（不高但陡峭的城墙，楼季这样擅于攀登的人都不能越过，但平缓的高山瘸腿的母羊都能爬上去；一

般的人都会去偷布帛，但熔化的金子连盗跖这样的大盗都不动），韩非子得出了惩罚一定要 “峭”、

要 “严”、也要 “必”。④

但是，即使执法者保证必然以重刑处罚犯法之人，我们怎么能保证没有漏网之鱼或者人民不心存

成为漏网之鱼的侥幸呢？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把 “网格”弄得尽量小，以什伍制度 （每五家为一伍，

十家为一什）为基础，实行连坐制度，对社会实行 “网格化管理”。这是商鞅发展出来的一套办法。

韩非子在 《韩非子·奸劫弑臣》中对 “行商君之法”后 “告奸者众”的现象持赞许态度，在 《韩非

子·定法》（“公孙鞅之治秦也……”）与 《韩非子·制分》（“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中更直

接描述与推崇了商鞅的什伍连坐之法。⑤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在这之后，韩非子还给出了另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重刑改成了断手，而孔子的解释只强调了这一解释中 “且夫”之后的

解释。

参见王中江：《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９１－２２９页。
参见高专诚：《〈韩非子〉中的孔子》（上、中、下），《名作欣赏》２０１８年第７、８、９期；杨玲；《互见文献视域下的 〈庄子〉

与 〈韩非子〉关系析论》，《诸子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１期；杨玲、闫丽红：《〈韩非子·内储说上〉篇 ‘孔子言’论法文献脞说》，

《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最后两篇文章的分析更加详尽，但杨玲和闫丽红认为 《韩非子·内储说上》的孔子言没有歪曲

孔子，与笔者的立场相反。

有意思的是，韩非子紧接着指出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韩非子·五蠹》，这似乎又是说

赏罚并用和并重。但是，韩非子这里并没有给出厚赏重要和有效的解释，实际上只是为重罚背书。

参见郭春莲：《韩非法律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５３－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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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 “网眼”很小的网格化治理，怀侥幸心理的人仍然存在。如果只用与犯罪获利相应的害

来惩罚，因为害不是必然的、百分之百的，意图犯法者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是这个风险值得去冒。因

此，对犯罪的惩罚要有效，惩罚带来的害，就要高于犯罪所获的利，或更准确地讲，惩罚的害乘以抓

住罪犯的几率要高于犯罪本身所获的利。韩非子指出：

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

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 （《韩非子·六

反》）。①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轻罪重刑的第三个原因是，通过加重刑罚改变了人的理性计算结果，人民

就不犯罪了。这里的重刑与轻罪还是相当的，只不过不是狭义的 “当”，而是考虑到抓捕犯罪的可能

性和以国家安定为考量的基础上的广义的 “当”。结合轻罪重刑的第一个原因，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

何永军所认为轻罪重刑与刑当之间的矛盾并不存在。

轻罪重罚的第四个原因是 “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韩非子·

六反》），即从制止犯罪的角度，重刑比轻刑更加有效。但是，为了 “治”、为了效率而对轻罪施以重

刑，是否太过严酷呢？

对此，韩非子有以下回应。在前面重惩弃灰者的讨论中， “孔子”指出 “无弃灰，人之所易”，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法律严酷与否的前提是不违法是否容易做到。看似严酷的法律，如果人民很容易

做到遵守它 （比如前面提到的不弃灰），就不会受到其惩罚；看似再宽缓的法律，如果没有人可以很

容易地遵守，比如每眨一次眼罚款一元，这样的法律也是严酷的。

并且，在不弃灰容易做到的同时，当人民又知道弃灰的害很大，他们就更不会弃灰了。于是这条

看似严酷的惩罚，恰恰因为其严酷，并且因为人民可以很容易选择不去做它要惩罚的行为，所以这一

惩罚在现实中失去了惩罚对象，宛若不存在一样。韩非子在 《韩非子·六反》中指出，在轻罪重刑

下 “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在 《韩非子》其他的地方，他称之为 “以刑去刑”；在 《韩非子·

守道》，他指出：“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在 《韩非子·内储说上》

中，他对此做了更详细的展开：“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

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一

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里引的商鞅的话，在

《韩非子·饬令》里有一模一样的说法。②

与上述情况相对，轻刑看似宽缓，但因为它不会让人民畏惧，甚至不会让人民在乎，反而鼓励人

民犯罪，最终会让人民遭到法律的惩罚。在 《韩非子·内储说上》，子产死前告诉他的继任者 “必以

严莅人。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严子之形，无令溺子之懦”③。如火一样的

重刑，让人畏惧，反而很少会烧到人。“温柔”如水的轻刑，不让人提防，反而会让人溺死。

在 《韩非子·六反》中，韩非子又给出另一个很直观的比喻：“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

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重刑犹如大山，人民无法忽略，反而不会被

绊倒 （“踬”）。轻刑有如小土堆 （“垤”），人民不在意，反而容易被绊倒。他接下来总结说：“今轻

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

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这是说人民不被轻刑所吓阻，因

而犯罪的人就多；不处罚，国家就会崩溃；处罚，那是 “陷民”，给人民设下的圈套。这可谓国家制

９２１

①

②

③

这里的粗细大小，都是相互比较而言的。

这一篇也与 《商君书·靳令》大体相同。文字很接近，都强调了轻罪重刑、以刑去刑的想法。但 《韩非子·饬令》缺少批判

“六虱”的内容，在文字上也有所出入。这两篇之间的关联，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在 《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有子产这段话的另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子产的话要长一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版本中，

子产将 “以宽服民”的德者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 “猛”。这之后才用了水火的比喻，指出宽缓之政的潜在困难。在继任人果然

在宽与猛之间如何掌握好平衡经历了些曲折。对此，孔子评论说为政要宽猛相济。这明显与韩非子所 “引用”的不同。虽然

《左传》的记载不一定可信，韩非子的说法可能另有根据，但更大的可能是，韩非子为了表达其政治观点而笔削春秋。这种做法

在 《韩非子》中屡见不鲜。（本文所引 《左传》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三版），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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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体系意义上的 “钓鱼执法”。比起几个警察钓鱼执法，这种国家的钓鱼执法 “伤民”是更加深刻和

全面的。

在 《韩非子·饬令》中，韩非子指出：“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则上利。行刑，重其轻者，轻者

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① 重刑以

刑去刑，因此并不严苛，实乃宽缓。轻刑以刑致刑，看似宽缓，实乃严苛。因此，从国家安定与百姓

福祉来考虑，轻罪重刑都是更好的选择。

战国历史久远，对很多所谓 “史实”争议较多。在当代社会中，有争议相对较小的事例，可以

支持韩非子的说法。在新加坡，很多在其他国家都不是罪的行为 （如嚼口香糖）都被当作违法，同

时其惩罚 （如鞭刑）常常为西方国家所诟病。但是，在这种轻罪重刑的体制下，犯罪的人确实很少，

很少有人 （除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外国游客）受到惩罚②，似乎印证了韩非子 “以刑去刑”的说法。

从理论上讲，在当代美国治安管理中，有著名的 “破窗理论”（ＢｒｏｋｅｎＷｉｎｄｏｗＴｈｅｏｒｙ）。这一理
论始于政治学家ＧｅｏｒｇｅＬ．Ｋｅｌｌｉｎｇ和犯罪学家ＪａｍｅｓＱ．Ｗｉｌｓｏｎ的一篇文章。③ 他们援引社会心理学的
研究，尤其是曾经在１９７１年做过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Ｐｒｉｓ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的 ＰｈｉｌｉｐＺｉｍ
ｂａｒｄｏ更早 （１９６９）的一个实验。后者在治安混乱的纽约布朗克斯 （Ｂｒｏｎｘ）与治安良好的加州湾区
的帕罗阿托 （ＰａｌｏＡｌｔｏ）各遗弃了一辆小汽车。前者一如预期地很快被盗、拆干净，而后者在长达一
周多的时间中完好无损。于是，Ｚｉｍｂａｒｄｏ自己打碎了这辆车的一个车窗。很快这辆车也被盗、拆干
净，而参与者往往是看着体面的白人 （其实布朗克斯的大多参与者也是）。他们指出，一个社区看似

无关痛痒的无序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现象，就宛若上面实验的一个破窗。如果这样的事情没有被处理，其他
人就会认为没人关注这个社区，犯罪也无关紧要。于是，从公寓楼一个被砸破的窗户或者一个强行乞

讨事件开始，最终重罪频仍，整个社区走上了破败的不归路。这里的基本论证与韩非子的轻罪重罚的

几个论证都遥相呼应，佐证了韩非子思想的超越古今中西的普世性。当然，笔者要指出，破窗理论的

两位作者更多是从民众的福祉出发，而韩非子更关注国家的管制。前者因而关注民众的安全感，而不

一定是在现实中实现的犯罪。与双方出发点不同相关，破窗理论的两位作者强调的是轻罪必应，而非

轻罪重刑。该文章在应对或者处理轻罪或者破坏秩序的行为上，更强调非正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的、情境
式的应对，而不是普遍法则 （惩罚）的应用。他们还担心专注于与犯罪斗争 （ｃｒｉｍ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惩罚
犯罪而不是维护秩序会招致违反人权与破坏法律程序的麻烦，而对这种麻烦的回避会导致警察决定

“躺平”，这种现象在最近美国几起引起公愤的执法事件里有明显的展现。实际上，即使非正式应对

轻罪也有公正 （ｅｑｕｉｔｙ）和不强化种种偏见 （ｂｉｇｏｔｒｙ）的问题。与此相对，韩非子明显对人权和这两
位作者所谈论的公正不太关心，他的讨论也没有这两位作者那么深入细致。但是，至少要看到，韩非

子的论证有超越时空的合理性和洞见，可以被改良后应用到当代社会。④

三、少赏的理由与利、害的不对等

以上论述只是解释了对轻罪为什么要重罚而不是轻罚，其根据还是韩非子对人趋利避害的判断。

而他对 “少赏”的解释，揭示了赏与罚 （利与害）的不等价。

就为何要侧重用罚而不要轻易用赏的问题，在 《韩非子·内储说上》里面，韩非子又一次编排

孔子。鲁国大火失控，人民不去救火，而去追逐被火烧出来的野兽。鲁哀公让孔子出主意。孔子首先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商君书·靳令》中有很类似的文字，不过在 “大制”之后加有批判六虱的言论。《商君书·去强》中也有类似段落。

这里一个比较著名的案件是当时年仅１８岁的美国人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ｅｔｅｒＦａｙ因为涂鸦而被判鞭刑和监禁。此事件导致了美国与新加坡的
外交风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 “鞭刑”，实际上用的是木棒，并且被惩罚者在受刑后可能会留下永久性疤痕，因此确实是很

重的惩罚，也因此为西方国家所诟病。

ＧｅｏｒｇｅＬ．Ｋ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Ｑ．Ｗｉｌｓｏｎ，“ＢｒｏｋｅｎＷｉｎｄｏｗ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ａｎｄ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Ｍａｒｃｈ１９８２．
破窗理论后来在纽约市被付诸实践，表面上取得很大成功，但也引起很多非议。对此的讨论非常多，这里不再列举。这些讨论会

为我们反思韩非子的轻罪重刑思想提供更多借鉴。笔者感谢评审人推动笔者对破窗理论与韩非子思想的更深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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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道，“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这里讲的是还基于利害之上

的赏罚；他接着指出，“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然后他

下令重惩不救火与逐兽之人，但并没有给救火的人提供奖赏，结果是 “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在国

家机器已经完备的情况下，罚的额外耗费要少，因为本来国家已经养活着执行国家暴力统治的官吏。

因此，从国家的利害计算看，罚更有利，要被倚重。同时，“事急，不及以赏”意味着在紧急情况下

奖赏不如惩罚有效，因而不被采用。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对害的规避比对赏的渴望更加敏感和迫切。

这一前提与下面展开讨论的韩非子之所以要重罚轻赏的另一个原因紧密相关。

在前面引述的 《韩非子·饬令》对重刑少赏的讨论中，韩非子其实首先给出的是对少赏的解释：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也就是说，当奖赏太多，赏就失

去了驱动力。这背后的原因是韩非子人性论里经常被忽略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人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

都是趋利避害的。在高度富足的情况下，人会对利不再敏感 （但对害依然敏感），即所谓 “穰岁之

秋，疏客必食”（《韩非子·五蠹》）。在丰年的秋天即物质极大富足的时候，我们连陌生人都会招待

他吃饭，而不在乎因而损失的这一点点利益。要在相对穷困的情况下，人的基于利害的理性计算才能

起作用。①在 《韩非子·解老》中，韩非子指出：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

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

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

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
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伏。”

这是讲，人民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候，能够理性计算，改善自己的生活，因祸而致福；而在富裕以

后，因为前面讲到的对利的计算被忽视，最终会导致祸害。

上述观点在 《商君书》里也有所表述，如 “穷则生知而权利”（《商君书·算地》）、“夫民忧则

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商君书·开塞》）。②对此，贺凌虚总结说，据 《商君书》，民

之计虑在穷困之时才显得清明。③ 即使在富足的状态下，我们可以不计较利益的获取，甚至做出利他

的行为，但我们对刑罚的恐惧仍然存在。准确地讲，我们在富裕的时候只是对利的计算不敏感，但对

害的计算依然敏感。换句话说，在驱动人行动的趋利与避害之间，避害更有刚性与普适性。这就意味

着在赏与罚之间，罚更根本。如 《韩非子·制分》里所说，当 “其民重法而畏禁”的时候，他们宁

愿不要遭受刑罚 （“毋抵罪”），也不敢期待奖赏 （“胥赏”）。因此，如果国家以驱使人民为致富强的

手段，就应该重刑轻赏，如 《商君书·说民第五》讲的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

当然，我们可以反驳说，与奖赏太多使得赏失去驱动力对应，罚得太多，罚也会失去驱动力。

《老子》第７４章中所说的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描述了这样的情况。④ 那么，韩非子的赏罚

不对等，必须还有进一步的原因。第一，如果社会是韩非子的理想社会，其主体是良民，政府暴虐以

至于 “民不畏死”的状态不会出现，罚一直有效；但如果民众勤奋工作获得过多奖赏，赏不再有效。

第二，与第一点相关，韩非子的目的是达到民众守法，不守法自然要罚，而守法本身的奖赏仅仅是不

罚而已。正如前面提到的 《韩非子·制分》的说法，法律严明的社会里面，人民只期待不被罚，并

不奢望君主的奖赏。第三，如 “民不畏死”所暗示的，罚失去驱动力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而让赏

失去驱动力的 “穰岁之秋”相对常见。因此，韩非子的赏罚不对称，隐含着趋利与避害在对人的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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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白彤东：《韩非人性说探微》，《哲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本文所引 《商君书》参见贺凌虚：《商君书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
同上，第２４１－２４２页。
本文所引 《老子》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前面提到，郭沫若
解释韩非子为何重罚轻赏的时候，说赏是有极限的，即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但罚是没有极限的。具体地讲，除以死威胁之外，

还可以威胁株连他人，“株连到无穷尽”。事实上，当株连扩大到一个人所亲近的人之外，即使有亲戚关系，恐怕威胁就到了极

致，人也就不畏死了。在郭沫若考虑的向度上，赏与罚是对应的，而不是他说的不对应 （一个有极限，一个没有极限）的情况。

赏与罚的不对等，应该按笔者下面的解释。（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第３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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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上并非对等。利与害都是超过一定阈值就对人的驱动力大幅下降，但利的阈值比害的阈值低得

多。韩非子赏罚不对等所隐含的对人性的观察，也为当代心理学、神经科学的研究所佐证。这些研究

更一般地表明，哪怕是都在阈值之内，避害的驱动力明显强于趋利的驱动力。① 甚至这可以被更普遍

化地表达为 “坏比好 （在影响力上）更强”（ｂａｄ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ｇｏｏｄ），或所谓负面偏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ｙ
ｂｉａｓ）或负面效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② 第四，与第三点相关，痛苦可能确实比快乐更具有普适性。
虽然也有具有个人性的痛苦，但人类对痛苦认识的重叠性要比对快乐的认识的重叠性更高。比如，佛

教讲八苦但并没有讲快乐，其背后的一个原因可能恰恰是苦更普适。又如，康德指出，对幸福的

（正面）理解可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对一个遭受痛风的人来讲，幸福为病痛被抑制是比较明确

的，这也隐含着痛苦比快乐更加确定的观察。③ 这些虽然不是韩非子明确指出的，但确实与他重视二

柄中罚的一柄呼应。

韩非子对人性趋利避害的解释的一个很显然的比较对象，是所谓的功利主义者。比如，功利主义

奠基人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在其 《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一书中，第一句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自然将人类放置在痛苦与快乐这两个主权者式的主子之下”④。这部著作就是基于人类的趋利避害的

事实，试图建立起一套道德、政治、与立法的科学体系，与韩非子的用赏罚二柄建立起来的、因道全

法的国家体系似有呼应。但是，边沁及其他功利主义者一般是将快乐与痛苦并列为驱动人行动的根本

动力。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韩非子认为 （回避）痛苦其实是人类行动更根本的驱动，其对痛苦的

认知更具有普遍性。这是对功利主义思想的重要修正。具体来讲，以赏罚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体系，应

该以重 （视）罚轻 （视）赏来达到国家治理的效果。同时，作为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国家制度，应

该更关注减少人类共同承认的痛苦，而非增进认识上更加多元的快乐。⑤

总之，韩非子对轻罪重刑、重刑轻赏有丰富的理论分析，其赏罚二柄并非总是并用的，也不是并

重的，而是 “一柄重，一柄轻”。这可以让我们理解韩非子的微妙之处，也为更广泛的比较政治理论

与比较政治哲学提供一个起点。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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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ＡｄａｍＳｈ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ｄＰａｉｎｔｏ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２３（２０１４），Ｉｓｓｕｅ２，ｐｐ．１５２－１６２．
ＳｅｅＲｏｙＦ．Ｂａｕ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Ｂａｄ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Ｇｏｏ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５（２００１），Ｎｏ．４，ｐｐ．３２３－３７０．不过，
韩非子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利与害大幅度失效的阈值是不一样的，并且利、害的驱动力在阈值之内和之外都会有很大变化。这是

否能为以及如何为心理学与行动理论的研究充分佐证，有待进一步讨论。如果按照尼采的说法，对大众来讲避害确实更重要，但

强者不避痛苦、挑战自我、追求荣耀。也就是说，利、害的驱动力，也许要分不同人群来研究。更一般地讲，虽然行为经济学的

重要理论 “前景理论”（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ｏｒｙ）也指出人类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但这一理论还认为获得与损失所参照的点 （ｔｈｅ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是因人而异的，并无客观一致的标准。这可能会构成对韩非子 （以及某些心理学解释）的挑战。笔者感谢评审人推

动对第三条原因的深入讨论。（Ｓｅ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ｅｄ．ｂｙＫｅｉｔｈＡｎｓｅｌｌ－Ｐｅａｒ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Ｃａｒｏｌ
Ｄｉｅ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Ｄａｎｉｅｌ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ａｎｄＡｍｏｓＴｖｅｒｓｋ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ｕｎ
ｄｅｒＲｉｓｋ”，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ｏｌ．４７，Ｎｏ．２（Ｍａｒ．，１９７９），ｐｐ．２６３－２９２．）
参见康德的 《道德形上学基础》 （４：３９９）。英译本参见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ｔｒａｎｓａｎｄｅｄ．ｂｙ
ＭａｒｙＧｒｅｇｏ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１２．
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ｆｎｅｒ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８，ｐ．１．
前面提到ＡｄａｍＳｈｒｉｖｅｒ的文章也从痛苦和快乐不对等出发，试图修正功利主义理论。（ＡｄａｍＳｈ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ｄＰａｉｎｔｏ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２３（２０１４），Ｉｓｓｕｅ２，ｐｐ．１５２－１６２．）



刘宗周独体论的思想历程与义理建构

雷　静

【摘要】独体是刘宗周哲学的核心观念，在其义理建构的思想历程中，呈现了 “本体 －流行 －境界”的论
域推进与交相阐发：（１）５２岁始提 “独”为好恶一机；５４岁明确提出 “独体”概念，并以好恶一机来诠

释独体；６６岁指出 “好恶之性发为喜怒哀乐”，在体用流行语境中，以好恶一机来界定独体之为主宰流行

的枢机、本体含义，确立独体作为心性相即的统体。（２）宗周探讨独体流行主要集中于５９岁 （丙子之悟）

至６０岁，认为好恶之意即无善无恶之体，独体是存发一机、中和一性、寂感一体的体用相即的统体，从而
彰显了独体作为无滞于善恶的实体 （仁体）亦即好恶一机作为主宰流行的枢纽。（３）独体论完成于６６岁，
体现于 “独体即天枢”的境界，“独体－天枢”作为宇宙实体，是心性与天道维度相即贯通的一体，表现
为好恶一机 （独体）相即于德妙一原 （天枢）。

【关键词】刘宗周；独体；好恶一机；天枢；德妙一原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３３－０７

作者简介：雷　静，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从 ‘责任’到 ‘信任’：宋明理学道德———政治哲学的新探

索”（１７ＦＺＸ０１９）；贵州省２０１９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 “良知学的工夫历程与工

夫谱系研究”（１９ＧＺＧＸ１９）

《大学》好恶说 （好善恶恶）是宋明理学家阐发心性的经典资源，尤其是阳明学者诠释良知的重

点。理学殿军刘宗周，以意根 “好恶一机”来界定独体，体现了阳明学发展的趋向。牟宗三、唐君

毅首揭宗周回到 《大学》 “好恶之意”，由 “好恶一机互见”来诠释道德本体①。陈来、林月惠、黄

敏浩、高海波等皆以意 （意根）、好恶、独或独体互释②。陈立胜揭示了阳明学研几谱系所呈现的好

恶之几面向，指出 “独”与 “意”被称为独体、意体，“几学”成为显学，“好善恶恶”这一 “意

志”面向成为了良知第一义。③ 研究者们认同 “好恶一机”是独体的内涵以及独体通贯心性天的特

质④，对于理解宗周本体论有着关键意义，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系统的阐明。从思想历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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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８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３７７、３６６－３６７
页；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１２、３１３页。
陈来：《宋明理学》（第２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６页；林月惠：《刘蕺山对 〈大学〉“诚意”章的诠

释》，《中国文哲研究集刊》２００１年第１９期，第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９页；黄敏浩：《刘宗周及其慎独哲学》，台北：学生书局，２００１
年，第１５８、１５９页；高海波： 《慎独与诚意：刘蕺山哲学思想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第３６４－
３７５、３９１－４０５页。
参见陈立胜：《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２３２页；陈立胜：《从
“修身”到 “工夫”：儒家 “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台北：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２０２１年，第４０２、４０４页。
戴琏璋：《儒家慎独说的解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２００３年第２３期，第２２０－２２１页；陈佳铭：《刘蕺山的易学中之 “以心著

性”型态》，《鹅湖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４１２期，第３８－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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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周怎样基于 “好恶”来逐步推进独体论的义理建构，其相关的文本与思想历程，尚无专门讨论①。

宗周对独体的思索，开展为本体、流行、境界等论域的逐层推进与交相阐发，本文将进入宗周思想发

展的历程，考察其独体论的义理建构。

一、独体为好恶一机

宗周以好恶为诠释独体的要义，始于５２岁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所作 《大学古记约义》（简称

《约义》）② 及 《大学杂言》。《大学杂言》未标记著述时间，其序曰 “一夕，偶思而得之，因谓诸生

曰：《大学》一篇是人道全谱”③，《约义》开篇亦言 “惟 《大学》直提人道全局”④，似复述 《大学

杂言》之语气。刘? 《年谱》记录崇祯二年夏，宗周于杭州先觉祠会友、讲学⑤。《大学杂言》序也

提到与诸生讲 《大学》，且其首次完整解释了 “《中庸》是 《大学》注疏”的涵义，而 《约义》则仅

简述此语⑥，故 《大学杂言》至少与 《约义》同在崇祯二年。

对于 “《中庸》原是 《大学》注疏”⑦，林月惠认为，宗周以 《中庸》的义理来诠释 《大学》，

使 《中庸》与 《大学》的 “慎独”义相互融摄交织⑧。这也符合宗周本人在 《大学杂言》中的解释：

“‘慎独’一义，特见于 ‘诚意’章，尤为吃紧，故曰 《中庸》是 《大学》注疏。”⑨ 基于此认识，

他在 《大学杂言》将 《中庸》未发之中的本体意义赋予给 《大学》好恶之 “意”，以 “好恶 －几 －
意”来诠释至善本体。

好、恶二字，是 《大学》一篇骨子，直贯到平天下处。中间忿鉣、恐惧、好乐、忧患、亲爱、

贱恶、畏敬、哀矜、敖惰，皆好、恶之几所发。

好、恶两端最微，盖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为吉之先见，即至善之体呈露

处。止有一善，更无不善。所好在此，所恶即在彼，非实有好、恶两念对偶而发也。此几一动，才授

之喜、怒、哀、乐四者，而刑赏进退生焉，依然只是此意之好恶而已。瑏瑠

宗周以好恶为 《大学》的 “骨子”、贯通纲目的要义，《中庸》“未发之中”即 《大学》“诚意”

之 “意”，意就是 “好恶一几”，好善恶恶相即为一几，好恶一几乃是心几、 “动而无动的深微本

体”瑏瑡。四德七情皆 “好恶一几”所发，“好恶一几”作为意识活动的主宰、枢机，是纯粹至善的道

德本体、意根，而非善恶两分的经验意念。瑏瑢

在 《大学古记约义》中，侧重于活动的枢机、主宰之意，好恶之几也被称为好恶之机。由好恶

之机来诠释 “独”（本体），并依次立足于 “好恶之机 （独） －喜怒哀乐 （四德） －七情－身家国天
下”的本体流行层次，来实践慎独工夫。在 “独”为本体的前提下，宗周以慎独作为贯通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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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宗周慎独思想的分期主要基于刘?年谱所说４８岁提出慎独、５９岁丙子之悟，如高海波以４８－５９岁、５９岁以后分别为前
期、后期慎独思想阶段，陈畅以４８岁以前、４８－５７岁、５７－６８岁为早、中、晚年期。然从牟、唐以来，学者公认的 “独体 －好
恶一机”内涵来看，宗周何时以好恶来看独，何时正式提出独体 （好恶一机）概念，以及独体概念如何统合了存发、中和、寂

感诸义，乃至独体概念完成的境界，都尚未有专门的思想历程考察与文本分析。（参见高海波：《慎独与诚意：刘蕺山哲学思想

研究》，第２４６页；陈畅：《自然与政教———刘宗周慎独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３０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９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４页。以下所
引 《刘宗周全集》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详述。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６１５页。
同上，第６０４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９册，第８４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６２０、６０５页。
同上，第６０５页。
林月惠：《刘蕺山对 〈大学〉“诚意”章的诠释》，《中国文哲研究集刊》２００１年第１９期。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６２０页。
同上，第６２１页。
高海波：《慎独与诚意：刘蕺山哲学思想研究》，第３９５页。
好恶之几的纯粹性与整全性，参见雷静：《从 “理一分殊”、“万物一体”到 “一统于万”：刘蕺山融汇朱、王的本体论探析》，

《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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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目的工夫首脑，好恶之机即是意根、本体，在此层面的慎独工夫表现为诚意，工夫落脚处即好善

恶恶之心体。喜怒哀乐是自好恶之机 （意根）流行出来的本然意识，在此层面的慎独工夫表现为正

心，工夫落脚处即心体本然发用之喜怒哀乐 （四德）。七情是喜怒哀乐体现于身体的现实意识，发用

随身体气禀而有正与不正，在此层面的慎独工夫表现为修身，工夫下手处即为七情之所在①。从本体

流行的现实范围来看，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是与之对应的慎独工夫在各领域的表现。

明确提出独体概念，并以好恶一机来诠释独体，分别体现于宗周５４岁 （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年）所
作 《中庸首章说》与 《独箴》②。《中庸首章说》指出独体是未发之中、本体，“独体惺惺”，“‘喜怒

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此独体也”，“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③。为更确切地说明

《中庸首章说》的慎独工夫，宗周又作 《独箴》解答 “慎独下手处”、“以明圣学之要”④，以好恶一

机来诠释独体，论述其心性合一特质：

圣学本心，惟心本天。维玄维默，体乎太虚。因所不见，是名曰 “独”。独本无知，因物有知。

物体于知，好恶立焉。好恶一机，藏于至静。感物而动，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国。国而天

下，庆赏刑威。惟所措焉，是为心量。其大无外，故名曰天。天命所命，即吾独知。一气流行，分阴

分阳。运为四气，性体乃朕。率为五常，殊为万事。⑤

《独箴》以 “惟心本天”提纲挈领，论说心体即独体、性体。从心体即独体而言，独体 （太虚）

具有独出于、超越于有形万物的绝对性，好恶一机之独一无二的至善定向、定准，正是独体的绝对性

在心体维度的呈现，故心体即独体。从心体即性体而言，首先二者活动范围相即：以心量来指称心体

能够作用的现实范围，心体由自身而扩展至家国天下的伦理活动的范围，必然从属于独体创造活动的

性天整体。而且，二者的体用流行同构、贯通：心之体用———由好恶互根而有喜怒哀乐流行，同构、

贯通于性之体用———由阴阳互根而有四气 （春夏秋冬）流行。总之，从本体流行的角度看，更强化

了 “独体为好恶一机”的义理：心体即独体、好恶一机之一机无二，反映了独体的本体超越；心体

即性体、好恶一机相即于阴阳一气，反映了独体的本体流行。

独体作为流行之体的意义，最终被宗周在６６岁 《学言》（即 《存疑杂著》）⑥ 中凝炼为 “好恶之

性发为喜怒哀乐”。

“正心”章言好乐，见此意之好者机；言忿鉣，见此意之恶者机；言恐惧忧患，见忿鉣之变者

机，盖好恶之性发而为四端矣。⑦

好恶从主意而决，故就心宗指点；喜怒从气机而流，故就性宗指点。毕竟有好恶而后有喜怒，不

无标本之辨，故喜怒有情可状，而好恶托体最微。⑧

宗周虽在５２岁诠释 《大学》时，已将好恶作为动而未形的中体之几，好恶之几动而有喜怒哀

乐⑨，而此时方有 “好恶之性发为喜怒哀乐”的明确提法，好恶一机之独体作为心体、性体，是流行

之主宰，心体侧重于好善恶恶之价值主宰义，性体侧重于好恶一机之流行枢机义。性体的好恶相即之

一机，呈现为喜怒哀乐四气循环相济之一体。好恶之性发为喜怒哀乐，既体现了由好恶之体发为四气

之用的体用流行层次，又凸显了 “好恶一机－四气一体”的体用相即的理则。“独体为好恶一机”的
含义统合了心性维度：从心体而言，独体是好恶一机、超越善恶对待的至善本体；从性体而言，好恶

一机之独体发为喜怒哀乐，为主宰一切流行的枢机；从心性相即而言，好恶一机的人心之性，同于阴

阳一气的天地之性，由好恶 （阴阳）互动而有喜怒哀乐 （四气）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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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引述 《约义》内容，参见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６１１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９册，第９８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２６９－２７０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９册，第９８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６册，第８００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４２５页。
同上，第４０６页。
同上，第４１２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６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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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独体为好恶一机的义理是以心性相即的统体来界定独体，从 《独箴》到 《存疑杂著》

都是基于本体流行来彰显心、性、独三者的相即，显发了独体作为主宰流行的实体。这就需要进入宗

周关于独体流行的论说，来探讨 “独体”（好恶一机）的实体意涵。

二、“好恶之意即无善无恶之体”

宗周考察独体流行的成果集中于５９－６０岁。他于５９岁 （崇祯九年丙子，１６３６年）悟到独体为
太极，“无极而太极，独之体也”①。在此背景下，他进一步深化了 “好恶一机”的实体意义：“好恶

者，此心最初之机，即四者之所自来，所谓意也……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机，则仅有体物不遗之物而

已，此所谓独也。”② “最初之机”指向 “之所自来”的所以然，好恶一机之意根是七情的根据，意

根又以其自身的知好知恶为根据、从而表现为自根自因。唯独宇宙实体才具有自根自因的特质，故其

能体物不遗、成为万物的终极根据 （太极）。宗周本年的另一重要体悟 “好善恶恶之意，即是无善无

恶之体，此之谓 ‘无极而太极’”③，明确指出 “好恶之意即无善无恶之体”，由此突显了独体为太极

的实体意蕴，而 “无善无恶”是阳明学的著名义理，关联于存发、中和、寂感等本体流行脉络，故

需要进入宗周的相关讨论，才能理解如何证成好恶 （独体）之实体意义。

宗周６０岁后工夫更为圆熟且得力，他将独体流行的自然而然境界表述为 “独体即天枢”④，在此

语境下进一步探索存发中和等问题。早在５１岁 （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补订的 《论语学案》⑤ 中，他

曾描述了天枢作为天道运动的枢纽：“天一气周流，无时不运旋，独有北辰处一点不动，如磨心车毂

然，乃万化皆从此出。故曰 ‘天枢’。”⑥ 在６０岁给弟子金铉、鲍滨的信中，特别指点独体即天枢，
以此说明敛发一机的境界。 “一敛一发，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气机，而必有所以枢纽乎是，运旋乎

是，则所谓天枢也，即所谓独体也。”⑦ 天枢位于周天度数之中，是宇宙运行的枢纽。天道左旋，即

逆时针、以天枢为中心不断向内旋入⑧。天不断运旋向内，处于运旋中心的天枢呈现出持续向内收

敛、收紧，绵密不绝而至无穷，故显现毫无缝隙、仿佛静止的样子⑨。天枢本身常敛常止，其所存与

所发之间毫无间隙，故宗周可依敛发一机而言本体工夫之存发一机。

在天枢敛发一机的天道观背景下，宗周指出了独体—喜怒哀乐的中和一性、存发一机的流行方

式。至于进一步如何看待天枢与独体之间的相即关系，他６６岁时给予明确解说，后节将详述。
《中庸》言喜怒哀乐，专指四德言，非以七情言也……乃四时之气所以循环而不穷者，独赖有中

气存乎其间，而发之即谓之太和元气，是以谓之中，谓之和，于所性为信，于心为真实无妄之心，于

天道为乾元亨利贞，而于时为四季。故自喜怒哀乐之存诸中而言，谓之中，不必其未发之前别有气象

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贞，运于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乐之发于外而言，谓之和，不必其已发之时又有

气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贞，呈于化育者是也。惟存发总是一机，故中和浑是一性……此独体之妙，

所以即隐即见，即微即显，而慎独之学，即中和即位育，此千圣学脉也。瑏瑠

朱熹四德论认为，仁义礼智为天道生气流行瑏瑡。宗周之喜怒哀乐四德说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四

德统摄于一心，相应于春夏秋冬统摄于一气、生气流行的天道法则。由此豁显了四德说的宇宙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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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３５６页。
同上，第３５１页。
同上，第３７１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５册，第２９９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１０册，第７１８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１册，第２６２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５册，第２９９页。
同上，第２９９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１册，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３３０页。



刘宗周独体论的思想历程与义理建构

学者指出的，宗周之最精微的心性工夫，被内在到最纯粹的气化流行①，其哲学以气言心，为心性论

建构起客观的宇宙论基础②。喜怒哀乐存发一机构成 “独体 （流行）之妙”的全体：四气所存即四

气 “存诸中”，循环不息之四气的存在根据在于中、中气，此中气即独体 （於穆不已之体）。独体

（中气）与四气的关系正是天道之乾与元亨利贞的同质异层关系，体用相即言其同质，体用有别言其

异层，故以中气言独体，并非将其下拉至形质之气，而是强调独体流行的体用相即义。中气流行即为

太和元气、亦为四气之所发，故而中和一气为独体流行的统体。宗周在５７岁 （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年）
所著 《圣学宗要》已指出独中具有喜怒哀乐四者，其所存为中，所发为和③，此处更强调中和一性，

都是天道元亨利贞运动。将四气所存对应于宇宙枢机 （独体）主宰元亨利贞的有序运旋，将四气所

发对应于天道运化产生万事万物。从独体作为体用相即、中和一性的流行统体来看，其既是主宰之本

体，又是流行之本源，四气所存之枢机，亦是四气所发之先机，故又曰存发一机。中和一性、存发一

机，也是寂感一体的心性相即机制④：

性情之德，有即心而见者，有离心而见者。即心而言，则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当喜而喜，当怒

而怒，当哀而哀，当乐而乐。由中导和，有前后际，而实非判然分为二时。离心而言，则维天於穆，

一气流行，自喜而乐，自乐而怒，自怒而哀，自哀而复喜。由中导和，有显微际，而亦非截然分为两

在。然即心离心，总见此心之妙，而心之与性，不可以分合言也。故寂然不动之中，四气实相为循

环；而感而遂通之际，四气又迭以时出。⑤

“即心”言心体之寂感一体，心体活动是由寂而感的一气流行，体用贯通无碍，喜怒哀乐顺心体

好恶的本然之则，亦即道德本体呈露其 “所当然”的法则；由中导和、由未发之中发为已发之和，

虽体用有别、逻辑上具备形而上下的微显、精粗之分，但未发已发、寂与感，并非存在时间先后之

别，而是体用相即的统体。“离心”言性体之寂感一体，性体活动是由寂而感的一气流行，即宇宙本

体呈露其 “所以然”的法则，喜怒哀乐呈现为四气在时空中依次出现并循环不息；由中导和、由中

气枢纽而主宰四气依次运旋，本体隐而不彰、而四气流行显现，呈现为体用贯通的生气流行全体。最

后又综合心体性体而言寂感：寂然不动之时，心性只是一理，心识活动还未开展，四气蕴含其中但还

未成形，只有四气循环的所当然之理。感而遂通之际，心性只是一气，心识活动已经展开为经验现

象，性体流行在时空中呈现，所当然之理在现实中表现为所以然之序，即心体之喜怒哀乐流行遵循当

然之则的秩序，在合适不偏的时空依次出现。

中和一性、存发一机作为独体、天枢运旋流行的机制，既被用于说明心体流行的由体发用的顺当

然之理，又被用于说明性体流行的由微至著的顺自然之序，最后还可以说明寂时心体即性体、为存有

之理则，感时心体即性体、为流行之秩序，故心性相即、寂感一体。宗周提出的存发一机，既分别解

释了心体、性体各自的寂感一体机制，又综合心体性体，诠释了心性相即的机制。

基于独体存发一机、寂感一体、心性相即的流行特点，宗周提出独体是 “无善无恶之体”、“无

极而太极”，以彰显独体流行之一体无碍：

心无善恶，而一点独知，知善知恶。知善知恶之知，即是好善恶恶之意；好善恶恶之意，即是无

善无恶之体，此之谓 “无极而太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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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７０页。
高海波：《慎独与诚意：刘蕺山哲学思想研究》，第７５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２２９－２３０页。
对于这段文本 （“性情之德……”），杨祖汉指出，非牟宗三所谓心性分设、以心著性，而是 “以心摄性”、从心之活动以证悟

性。本文同意杨说之心性合言，但 “以心著性”“以心摄性”都较似凸显心体，而宗周文本最终落在心性相即一体，强调流行统

体之一体义。此统体义，黄敏浩释为 “一物之本末”、意根独体之体用，故独体包含了本末体用两面。本文认为，此本末体用之

统体义，体现了宗周 “一统于万”的本体论特色。（参见杨祖汉：《论蕺山是否属 “以心著性”之型态》，《鹅湖月志》２００７年第
３９期；黄敏浩：《牟宗三先生对刘蕺山 “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的诠释》，《当代儒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８期；雷静：《从 “理

一分殊”、“万物一体”到 “一统于万”———刘蕺山融汇朱王的本体论探析》，《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３７２页。
同上，第３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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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四句教是从心之本体无滞无留的意义上讲无善无恶①，而宗周是从独体即太极实体的角度来

讲 “无善无恶之体”，由此独体也被称为心极：“独者，心极也。心本无极，而气机之流行不能无屈

伸、往来、消长之位，是为二仪。而中和从此名焉。”② 宗周并非要否定心体无滞之义，他以中和、

寂感、动静之一体来界定心体，呈现了心体 “不滞于有”③ 的意义。寂感也是阳明学论无善无恶所引

出的核心问题，“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为王阳明天泉证道四句教首句④，邹守益、王畿等弟子接续此

教，阐发阳明提出的 “常寂常感是中和位育之学”⑤ “定即良知之体”⑥，即从动静皆定的寂感一体，

来讲良知本体无滞于善恶之义。如王畿论一体之仁：“夫一体之谓仁，万物皆备于我，非意之也……

致虚，则自无物欲之间，吾之良知自与万物相为流通而无所凝滞。”⑦ 良知、一体之仁流行无碍，突

显了仁体流行这一终极问题。仁体 （流行）作为寂感一体、心身一如的统体，为晚年阳明所特别重

视，他提出 “良知便是太虚”，以无形太虚统摄一切有形万物的发用流行，来阐发良知、仁体流行的

境界⑧，无善无恶的心体无滞之义，被升华为仁体流行无碍的境界论，这里已暗含了 “仁体是无善无

恶之体”的思路。宗周批评阳明四句教，并非反对阳明学无善无恶说之心体无滞、仁体流行等意蕴，

而是忧虑明末玄虚而荡的工夫流弊、将 “无善无恶”等同为佛老之虚无。由此可能理解他批评 “无

善无恶”说不遗余力，但又强调 “无善无恶之体”，彰显了仁体流行的意蕴。

综上所述，宗周在天枢敛发一机的天道背景下，论说独体—喜怒哀乐存发一机、中和一性的流行

方式，在此基础上诠释寂感一体、心性相即，从而呈现独体为存发、中和、寂感、心性相即一体的统

体，发展了阳明学关于寂感一体、无滞于善恶的仁体流行的义理。但宗周没有笼统地使用一体之仁的

话语，而是将 “无善无恶之体”“无极而太极”明确为独体，并解释其之所以主宰流行，乃在于其是

万物流行的枢纽：“独便是太极；喜怒哀乐便是太极之阳动阴静；天地位，万物育，便是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万物化生；盈天地间只是一点太和元气流行，而未发之中实为之枢纽其间，是为无极而太

极。”⑨ 枢纽即前文所揭示的好恶一机之主宰、枢机，宗周将无善无恶心体的无滞，客观地、确定地

表达为好恶一机的枢纽机制，朗现了独体作为无滞于善恶对待的仁体 （无善无恶之体）。由此，独体

作为实体，亦即好恶一机为流行枢纽。虽然宗周以好恶一机的枢纽义诠释了独体的实体义，但好恶一

机毕竟侧重于心性维度，而如前文指出的 “独体即天枢”应当是宇宙实体的更为直接的表述，故最

终需要说明好恶一机与天枢的相即关系。

三、“好恶一机”相即于 “德妙一原”

前文已述宗周６０岁时，与弟子论 “独体即天枢”，说明敛发一机之天道与工夫。他６６岁著 《读

易图说》《周易古文钞》瑏瑠，更深地契入 “独体即天枢”的境界。他以 《易》的体用之全为工夫原则，

论说好恶与七情的体用贯通，显发本体工夫圆融一体。这也是他进一步阐明 “独体即天枢”、独体之

心性天道维度相即的工夫论背景。

宗周在 《读易图说》中提出，心体为好恶之意，七情是其发用，分别是 《易》所指的体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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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５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同上，第３５４页。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８页。
［明］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邹守益集》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９８页。
［明］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９８》，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
第４３５页。
同上，第２８４页。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１册，第１１７页。具体论述笔者将以 《寂感与心身：

以王阳明理学诗为例》为题另文讨论。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４３２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９册，第１４０页。



刘宗周独体论的思想历程与义理建构

方，也是矩与规①。落实到工夫上讲，从好恶之本体入手，是存心养性的涵养之功，从七情之发用入

手，是省察克治之功，宗周指出这两项工夫的相即：“就性情上理会，则曰 ‘涵养’；就念虑上提撕，

则曰 ‘省察’；就气质上销，则曰 ‘克治’。省克得轻安，即是涵养；涵养得分明，即是省克，其

实一也，皆不是落后着事。”② 涵养是省察克治的头脑，省克是涵养的呈现，二者是含藏互根、相即

为一体的工夫双轮，从而实现了由体发用乃至由用显体，正如孔子晚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圆融工夫。

工夫之涵养省克一体互根，相即贯通于本体 （独体）之好恶一机互见。

独体之好恶一机，工夫之互根一体，本体工夫相即贯通于天道，这三者之同构，即 《周易古文

钞》所说的 “德妙一原”。

一部 《易》书皆从乾、坤两画而出，乾坤分阴分阳，不过两物耳，而妙在合处。分则为物，物

乃不化；合则为德，德妙一原。

性命之理，无往不在：在天阴阳，在地刚柔，在人仁义。分之以见两在之机，合之以见一原之

妙。③

德妙一原的天道，既是宇宙实体、万物本原所呈现的阴阳互根的一体，也是实体运动所体现的阴

阳互济、相即贯通的法则。心性必然含摄于天道流行之全体，故性命之理是天道与心性相即贯通的整

体，从而可知意根、独体好恶之一体两面、一机互见，相即贯通于天道之德妙一原。德妙一原之为阴

阳互根、一体贞定，被 《读易图说》直观地诠释为天枢之为阴阳相配、左旋定向。

此人心先天之象。太极之体，其仪于阳者，有天道焉。所谓 “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天道

左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数也。而数从中起，天枢建焉。

此具 《河图》之象。图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左旋而阴阳相配。五行以相生为序，五十

居中，有天枢之义。④

所谓 “人心先天之象”“太极之体” “於穆不已”，如前文所述，指的就是独体。此处以易图来

诠释 “独体即天枢”，贯通了好恶一机与德妙一原。独体好恶一机之至善，不仅是道德价值取向，更

且是天道本体境界。天枢即阴阳互根的宇宙实体，且呈现为朝左旋转不息之定向。天枢并非静止不动

的点，而是阴阳一体、左旋运动的定向 （德妙一原），独体并非悬空的本体，而是好善即恶恶的至善

（好恶一机）。定向与至善，都是活泼泼的、存在于 “分之以见两在之机，合之以见一原之妙”的德

妙一原的天道中，从而好恶一机的实体意义，本就是作为宇宙实体的天枢的呈现，由此彰显了心性天

道贯通的圆融化境。

综合全文可见，好恶一机之独体，因其自知好恶、一机无二，故为自根自因的实体。独体流行存

发一机、寂感一体、心性相即，从而呈现为无滞于善恶的仁体、实体，且独体之所以是主宰流行的实

体，乃在于其作为好恶一机的枢纽。 “好恶一机 －独体”的实体义，最终被归结于独体即天枢的境
界，独体之好恶一机，即天枢之德妙一原，宇宙实体的心性与天道维度相即无碍。这既是宗周体证到

的本体之实相，更是始终不离本心之好恶的至善境界。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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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１２６页。
同上，第４１３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１册，第２３０、２３８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点校，钟彩钧审校：《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立教还是变法

———论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的主旨

马永康

【摘要】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康有为撰著 《孔子改制考》的主旨是 “发明孔子之学”，质疑其为变法维新

提供理论依据或思想基础的通常看法。无疑，它的文本结构重在立教而非改制，和他多次从立教定位此书

相符。但他在奏折中游动于立教与变法之间，也应非空言。这是由于他的孔教理论建构，以创教来引领改

制，在立教与变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层递式的涵摄结构：立教涵摄改制，而改制在未到达太平大同前又涵摄

变法。当然，处于逻辑在先和价值优位的是立教而非变法，但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不能因此抹

杀它为变法提供理论和思想基础的作用。

【关键词】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立教；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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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０５）

学界通常认为，康有为戊戌前刊行 《新学伪经考》和 《孔子改制考》（以下简称 “《改制考》”），

旨在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或思想基础。①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两书的形式和内容与变法脱节，而

康有为又声称要建构孔教，故提出其主旨是 “发明孔子之学”或 “创制立教”。② 由此，两书主旨是

立教还是变法，成为需要澄清的问题。

在两书中，《新学伪经考》刊行时，康有为尚为一介布衣，而它的主要内容是清扫古文经学，确

立今文经学，重在破；《改制考》刊行时，他已在士人群体中声名鹊起，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前书基础

上正面阐述其主张，重在立。此外，康有为多次言及 《改制考》，这为把握其主旨提供了更多文献资

料。为此，本文以 《改制考》为对象，对其撰述主旨作一些澄清。鉴于目前学界对 《改制考》的研

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本文将不揣僻陋，略人所详，详人所略：首先，直接从较少人关注的 《改制考》

文本结构入手，分析其特征，以便为后续讨论提供基础；其次，梳理康有为对它的定位，呈现其主观

意图；最后，就其孔教理论建构简要分析其主旨。

０４１

①

②

参见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５页；洪镒昌：《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研究》，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页。
宋德华可能是最早质疑通常看法的学者。茅海建在新著中支持宋德华的观点。（参见宋德华：《近代岭南文化价值观的演变》，广

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５２－１５７页；《从启蒙维新到尊孔复辟———康有为政治与文化思想的演变》，北京：文化艺术
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５－１０２页；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１年，
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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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结构：重在立教

康有为是为文高手，不仅撰著多，而且曾给不少官员代写奏折。其撰著通常立意明确，书名和内

容相照应，但 《改制考》稍显例外。就书名来看， 《改制考》是以考证的形式来阐述孔子改制的著

述。序言即紧扣孔子改制行文。① 康有为认为孔子是黑帝降精、拯救万民的神明、圣王、万世师和大

地教主，以不忍之心制定了以太平大同为终极目标的 “仁政”，主要体现在 “六经”中。要落实 “仁

政”，需要不断因应时势改制。但孔子之道先经刘歆伪造的古文经篡乱，导致今文经学式微，再经朱

熹 “不知太平大同之义”而偏安于心性修养，后来失落了。他自称重新发现了孔子之道，因而与门

人撰述此书，“使大地大同太平之治可见”。② 序简明勾画了孔子的改制思想从创立、失落到重现的图

景，体现出其独特的经学史叙述方式。

与序不同，正文２１卷③并非完全围绕孔子改制来展开，游离之处不少。为便于分析，以下根据
内容的不同，将正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卷一 “上古茫昧无稽考”。康有为以人无法记忆六七岁前的事来类比人类历史记载，

提出 “‘六经’以前无复书记”④，声称三代及此前的历史没有记载而无法稽考，将后来的记载统归

为撰述者的推托。“六经”所载历史，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产物，而非真实历史。这成为后续托古、改

制等议题展开的前提。然而，这一类比并不可靠。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性质有异，群体可以通过代际

的承传来记忆历史；同时，书面记载也非历史承传的唯一方式，诸如古物遗迹以及他看重的口传等都

可以承传历史。如 “推此论而极，则不免尽疑一切古事，其弊有不可胜言者”⑤，将完全抹杀中国上

古史。他何以使用如此强的论断？对他而言，很可能是要切断孔子与周公等的承传关系，突显孔子的

空前地位，为孔子创教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从卷二 “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至卷六 “墨老弟子后学考”，以考证的形式，以创教改

制为中心来重述诸子的百家争鸣。这部分虽然没有述及孔子，但有特定作用：一方面，将诸子创教改

制作为时代背景来坐实孔子的创教改制。“今揭诸子改制之说。诸子之改制明，况大圣制作之孔子，

坐睹乱世，忍不损益，拨而反之正乎？”⑥ 另一方面，全面否定诸子学说中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以增

强孔子托古的可信性。康有为的这种处理方式，与传统今文经学有一个重大分歧：传统今文经学认定

唯有孔子有改制权，而他将改制权赋予诸子。这看似在倡导孔子与诸子平等，但其本意仍是独尊孔

子，稍前的万木草堂讲学中就认为诸子之学出于孔子。⑦

第三部分从卷七 “儒教为孔子所创考”至全书终，主要论述孔子的创教、托古、改制等议题。

这部分是全书的重点，共１５卷。
除了第一部分为全书逻辑前提之外，第二、三部分有着相似的展开逻辑：创教－改制－托古－学

说交攻－学说传承 （表１）。如第三部分的卷八考证孔子改制所用的名号，卷九具体展示孔子所改的
制度，卷十论证 “六经”是孔子改制的文本，都可归入改制。卷十三讨论儒门内部的改制问难，卷

十四至十七以儒学为立足点，展现儒学与诸子学说的交攻，可归属于学说交攻。卷十八至卷二十一，

梳理从儒墨并称到儒学一统的儒学传承情况。

表１　第二、三部分各卷的逻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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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康有为重视序言，认为 “书必有序，以发明其意”。（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２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１０页。）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３集，第３页。
《孔子改制考》序说 “为 《改制考》三十卷”，与刊行本不合，原因暂不详。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３集，第４页。
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３１７页。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３集，第２１页。
参见黄燕强：《康有为 “原儒”及其经子关系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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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创教 卷二“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 卷七“儒教为孔子所创考”

改制 卷三“诸子创教改制考”
卷八“孔子为制法之王考”、卷九“孔子创儒教改制考”、卷十“六经皆孔子改制

所作考”

托古 卷四“诸子改制托古考” 卷十一“孔子改制托古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

学说交攻 卷五“诸子争教互攻考”
卷十三“孔子改制弟子时人据旧制问难考”、卷十四“诸子攻儒考”、卷十五“墨

老攻儒尤盛考”、卷十六“儒墨争教交攻考”、卷十七“儒攻诸子考”

学说传承 卷六“墨老弟子后学考”
卷十八“儒墨最盛并称考”、卷十九“鲁国全从儒教考”、卷二十“儒教遍传天下

战国秦汉时尤盛考”、卷二十一“汉武帝后儒教一统考”

在第二、三部分的逻辑结构中，有两个环节颇为特殊：

其一，创教。创教是首环，引领出改制等议题。康有为如此安排，是因为他断定 “凡大地教主，

无不改制立法也”①，即创教是改制的充分条件，逻辑上涵摄改制，反之不然。但这论断并没有贯彻

到全书中。有学者对全书作统计后得出：“诸子创教者有十七家，而改制者只有十六家，创教而无改

制者，有子桑伯子、少正卯、子莫、陈仲子、纵横家、兵家等六家；反之，无创教而改制者，计有宋

"

、尹文、慎到、惠子、邓析、林既等六家。”②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创教是否为改制的必要前提？

传统今文经学讲孔子改制，大多不以创教为前提，如他推崇的董仲舒、何休。而且，《我史》“光绪

十八年”（１８９２）条载的撰写原计划也未见创教的想法。③ 因而，创教应是其撰著时所加，而将它作
为首环，恐怕是要突出创教。

其二，学说传承环节用了四卷来考证孔子学说的传承，但内容并不限定在孔子改制上，而是泛化

为儒学的传承。其中，大致修习过儒学的人物都被收录，如东方朔、王充、张衡④等；还有诸如

《诗》《易》的传承等不少内容，与改制关系不大，芜杂而松垮。

这两个环节一共七卷 （含诸子部分），篇幅几占全书一半，均非阐述孔子改制所必需。这是否康

有为的思维不清所致？恐非如此。如果跳出孔子改制，从其曾宣称的立教来看，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

部分。首先，创教是孔教得以成立的前提。如果孔子不是创教者，孔教就无法成立。设定上古茫昧无

可稽考，就是要突出孔子的空前地位，以证成孔子创教。其次，学说传承通过引用大量史料，旨在表

明孔教的历史影响巨大，国人早已在其范围内。这是立教的历史依据。后来，他就强调孔教早已为国

人信奉，只需加以严密的组织化即可。

由上可见，《改制考》文本的重心是立教，而非改制。这不意味着改制不重要，改制是孔教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卷十二 “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中，明确提出 “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

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⑤，将君主、民主等政制与 “三世”说结

合，展示了改制蕴有指引社会发展的强大作用。因此，以 “改制考”命名全书，似不如 “立教考”

更能准确概括全书内容。康有为仍以 “改制考”命名，很可能是要借儒学传统中渊源颇深的孔子改

制来推广其思想。改制无疑是今文经学的核心，即便在非今文经学中，孔子为万世立法的思想影响力

也不容小觑。当然，他的今文经学与传统不同，如创造性地增加了托古环节，引入大量西方政制及价

值，等等。而 “立教考”很可能遭致更多非议，至少其 “教”应激于晚清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快速传

播，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与传统儒学扫荡鬼神的教诲不合。《改制考》偏重立教的结构安排，与康

有为对此书的定位相关。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３集，第１１１页。
洪镒昌：《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研究》，第７７页。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５集，第８２页。
参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３集，第２４９、２５５、２５６页。
同上，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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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定位：在立教与变法之间游动

在现存文献中，康有为多次言及 《改制考》的主旨，但有些暧昧，游动于立教与变法之间。康

有为最早述及 《改制考》，是１８９１年前后与朱一新的通信。在通信中，他言及孔子改制①，希望获得
对方的认可和支持，却遭致朱一新 “今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今不揣其本，而

漫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义理亦与之俱改乎”的批评②。对此，他复信申述道：

故仆之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沮格而归，屏绝杂书，日夜穷孔子之学，乃得非常异

义，而后知孔子为创教之圣，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

不包。仆今发明之，使孔子之道有不藉国力而可传者，但能发敷教之义，宣扬布护，可使混一地球。

（夹注：非宣扬则亦不能，故今最要是敷教之义。）仆窃不自逊让，于孔子之道，似有一日之明，二

千年来无人见及此者，其它略有成说。先辟伪经，以著孔子之真面目；次明孔子之改制，以见生民未

有；（夹注：仆言改制自是一端，于今日之宜改法亦无预，足下亦误会。）以礼学、字学附之，以成

一统；以七十子后学记续之，以见大宗。辑西汉以前之说为 “五经”之注，以存旧说，而为之经；

然后发孔子微言大义，以为之纬。③

康有为直言寻求强国的目的是护卫儒教。他自称在１８８８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不达后回乡 （“沮

格而归”），致力于钻研孔学，悟出孔子是 “创教之圣”，其道 “无所不包”，并自信找到了不凭借国

力而能将孔子之道传遍世界的办法——— “敷教之义”和 “宣扬”。 “敷教之义”即按其所悟来 “发

明”孔教，“宣扬”则借鉴了基督宗教的传教。所提 “发明”孔教的计划庞大，后来不少得到落实。

其中，“先辟伪经”应指 《新学伪经考》，“次明孔子之改制”应指 《改制考》。值得注意的是，他在

夹注中断然否认朱一新对其借孔子改制来推动变法的批评，明确提出改制无预于 “今日之宜改法”，

将改制与变法截然切分，但未加解释。从上下文来看，他将改制与卫教相连，归属孔教问题，而将变

法与强国相连，归属于另外的行为。

康有为倡导孔子改制是否真的 “无预”变法？揆诸当时实际，很可能是 “真想”。理由如下：第

一，１８８８年上书不达对康有为打击不小。他由此深知在当时等级分明的社会中，一介布衣不具备与
闻政事的资格，故而 “既不谈政事，复事经说，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④。上引文中强调 “不

藉国力”，就企图绕开政治力量，应受了上书不达的影响。即便到１８９７年，他声名鹊起，预感清廷必
亡而无可作为，想到巴西 “开辟新国”，“以存吾种”。⑤ 在他心中，文化比国家更重要。第二，《我

史》所载 《改制考》的原撰著计划，意在改造经学理论。康有为自言撰著 《改制考》萌念甚早：

“自丙戌年 （１８８６）与陈庆笙议修改 《五礼通考》，始属稿。及己丑 （１８８９）在京师，既谢国事，又
为之。”⑥ １８９２年，他又和门人弟子一起编著。原计划是：

是时所编辑之书甚多，而 《孔子改制考》体裁博大，选同学高才助编纂焉。以孔子所制之礼，

与三代旧制不同，更与刘歆伪礼相反，古今淆乱，莫得折衷，考者甚难。乃刺取古今礼说，立例以括

之：

一、孔子定说，以 《春秋公羊》、《董氏繁露》、《礼王制》、《论语》、《孟子》、《荀子》为主。

次、三统说，孔子每立一制，皆有三统，若建子、建寅、建丑，尚白、尚黑、尚赤，鸡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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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苏舆编、杨菁点校：《翼教丛编》卷６《来书三》，台北：台湾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２００５年。此书收有康有
为致朱一新的三通书信，为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的 《康有为全集》未录。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１集，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同上，第３２５页。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５集，第７３页。
同上，第８８页。
同上，第８２页。括号内年份为笔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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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日午为朔，托之夏、殷、周者，制虽异而同为孔子之正说，皆可从也。

三、曰存旧，周初遗制，诸国旧俗，皆杂见于诸子，而管子最多，刘歆所采以为礼者。然可以考

旧制，故次焉。

四、曰辟伪，刘歆伪撰 《周礼》、《左传》及诸古文经之说，向来窜乱于诸经中者，辞而辟之。

五、曰传谬，自刘歆以后，诸儒展转附会讹传者。①

原计划的目标是考证孔子所制之礼，以与三代旧制和刘歆 “伪礼”分开。“立例”与刊行本分别

明显：没有涉及孔子创教；强调三统，还没有明显的太平大同理想；虽有孔子托古的想法，但认为三

代旧制 “杂见于诸子”，可稽考；等等。从计划来看，偏于考据，学术化色彩很强，不见明显的鼓动

变法之意，至少不会比刊行本多。

此外，梁启超１８９６年多次致信康有为说：“尚有一法于此，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
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 “不知我辈

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② 尽

管当时康门也积极宣传变法，但梁启超明确他们 “以教为主”，旨在 “传教”，而非 “为政”。这也

可佐证在康有为心中，立教重于变法。

综上可见，康有为在未获光绪帝赏识前，深感政治上无所作为，致力于立教。《改制考》于１８９７
年冬刊刻，它在文本结构上凸出立教，正与此宗旨相一致。

１８９８年初，《改制考》问世。不久，康有为意外获得光绪帝的赏识，可进呈撰著。６月，他呈递
了 《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 〈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

大教折》，附呈 《改制考》的改编本。③ 此折涉及设立孔教会、定教律、立尊孔之典、变科举等多项

内容，提出变法之本在于尊崇孔子：“非尊崇孔子，无以维人心而厉忠义。此又变法之本也。”④ 他意

图借朝廷力量在全国推行孔教，使孔教建制化。对于 《改制考》，他写道：

臣考孔子制作六经，集前圣大成，为中国教主，为神明圣王，凡中国制度义理，皆出焉……臣谨

从孟子、董仲舒之义，纂周汉人之说，成 《孔子改制考》一书，谨写进呈，敬备乙览。伏惟皇上典

学传心，上接孔子之传，以明孔子之道。伏乞皇上举行临雍之礼，令礼官议尊崇之典；特下明诏，令

天下淫祠皆改为孔庙，令士庶、男女咸许膜拜祭祀……⑤

《改制考》是考证孔子为改制教主之作，使尊崇孔子更有依据，因而紧接其下是尊孔的具体建

议。这表明 《改制考》是为了立教，未明确提及与变法的关联。

《改制考》刊刻后招致了不少攻击，其中孙家鼐上奏参劾 “孔子改制称王”，令 “人人存改制之

心，人人谓素王可作”，“导天下于乱”。光绪帝于是下发谕旨，让孙家鼐传旨给康有为，删除孔子改

制称王字样。⑥ 康有为则借光绪帝赏赐编书银的机会，呈 《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

愤速筹全局折》申辩道：“凡臣所著书，或旁采外国，或上述圣贤；虽名义不同，务在变法，期于发

明新义，转风气推行新法，至于自强。”⑦ 此时，他以变法来统领其撰述，《改制考》属于 “上述圣

贤”类，成为倡导变法之书。在此基调上，他自陈了撰著的 “苦衷微意”：

即如 《孔子改制考》一书，臣别有苦心，诸臣多有未能达此意者……而特著此书之苦衷微意，

不敢不陈于君父之前。诚以守旧者不欲变法，实为便其私图；而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

以钳人口。臣考古先圣人，莫大于孔子，而系 《易》著穷变通久之义，《论语》有 “夏时殷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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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５集，第８２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９页。
参见张荣华：《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进呈本的思想宗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４集，第９４页。
同上，第９４页。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 〈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５３４页。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４集，第３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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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盖损益三代，变通宜民，道主日新，不开泥古，孔子之所以为圣实在是。故汉以前儒者，皆称孔

子为改制纯儒，董仲舒尤累言之。改者变也，制者法也，盖谓孔子为变法之圣人也。自后世大义不

明，视孔子为拘守古法之人，视六经为先王陈迹之作。于是守旧之习深入人心，至今为梗；既乖先圣

垂教之意，尤窒国家维新之机。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藉口，庶于变法自

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窃在于是。①

与上折相比，此折明确 《改制考》是要借助最大的 “古先圣人”孔子倡导改制，使守旧者无所

凭借。他直接将改制解释为变法，由此孔子成为 “变法之圣人”，《改制考》也就变为鼓吹变法的撰

著。他甚而策略性地提出：“合无仰恳天恩，将臣所著 《孔子改制考》易名 《孔子变法考》，抑或仍

名改制考之处，伏候圣裁。”只要光绪帝做出裁断，无论名称为何， 《改制考》都将获得皇权加持，

一举清除相关指责。对于孙家鼐的参劾，他辩称 “王”是 “人臣最贵之称”，称孔子为王是 “卑亵”

而非尊崇，因而 “实无有孔子称王之说”。②

流亡海外后，康有为修改了两折。在修改后的 《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

祀折》中，提出以孔子纪年、废淫祀等，进一步推动孔教的建制化，而述及 《改制考》时说 “臣今

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皇上乙夜览观，知大

圣之改制，审通变之宜民，所以训谕国人，尊崇教主，必有在矣”③，重心明显在立教上。而 《谢赏

编书银两乞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言事折》则未言及 《改制考》。④

进入民国后，康有为都从立教角度言及 《改制考》。如１９１３年 《覆山东孔道会书》说：“惟自昔

者逾冠之岁，先窥百国之书，预忧洪水之来，深虑教宗之变……不量鄙薄，负荷大教，群经注成，陈

祭庚子，而以 《孔子改制考》先焉。欲以孔道推四海而皆准，范千世而罔外。”⑤ １９２０年前致信时也
说：“吾所著发明孔教之书，有 《孔子改制考》、《伪经考》、《论语注》、《中庸注》、《孟子微》，又

《春秋微言大义考》，又 《春秋董子学》。”⑥

从现存文献来看，康有为多数场合将 《改制考》定位为 “发明孔教”之作，仅在奏折中宣称是

变法之书。能否简单凭借数量多寡来作判断？无疑，他的奏折摸准了光绪帝当时有志变法，但欺君是

大罪，而且其极感恩光绪帝的知遇，所说应非空言。这样，如何理解其撰著主旨在立教与变法之间的

游动？

三、关联立教与变法的改制

康有为在奏折中宣称 《孔制考》主旨是变法时，直接将 “改制”释义为变法，明确 《改制考》

是变法之书。而如前所述，《改制考》断定 “凡大地教主，无不改制立法也”，以创教引领改制，建

构起其孔教理论。为突出这一主张，他常称孔子为 “改制教主”。由此，改制成为联结立教和变法的

关联项，理解改制在 《改制考》中的地位是理解其主旨变动的关键。

创教和改制本是可以分立的两项内容，康有为何以在 《孔制考》中将它们融合在一起？这主要

是因为它们各自有着不同针对性，并且都与其济世救民的志向相关。

康有为强调创教，目标是将传统儒学宗教化为孔教，以便抗衡基督宗教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卫

护儒学。他认为教与风俗人心、国家盛衰相关：“夫天之生民，有身则采君以群之，有心则尊师以教

之；君以纪纲治大群，师以义理教人心。然政令徒范其外，教化则入其中；故凡天下国之盛衰，必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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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之隆否。教隆则风俗人心美，而君坐收其治；不隆则风俗人心坏，而国亦从之。此古今所同轨，

万国之道义也。”① 以身、心之分为基础，他将人类的需要区分为社会性的 “群”与个体化的 “心”。

政令纲纪等用来治 “群”，而教则塑造风俗人心。在此视野下，传统儒学是维系中国风俗人心的核

心，也可说是中国文明的特质： “若我国以儒治国垂数千年，笃生教主，不假异地，此乃大地之所

无，而吾国文明之最光远有耀者也。”② 但是，传统儒学当时面临着基督宗教等的激烈冲击。由于身

处广东这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而且不少康氏族人在基督教传播较快的广西为官，他很早就

了解到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因而对传统儒学的存亡焦虑万分。这种焦虑散见于其文中，如

“臣实见数十年来，天主、耶苏各教横行中土，士民为其所诱者日多一日，寻至挟教力以割吾地、弱

吾国。其患不可胜言，皆由吾士民不知自尊其教，徒借孔子为干禄之具，故圣教微而外教得而乘之。

木腐生蠹，滋为可惧”③。需要说明的是，他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起而卫护儒学，而是基于

其对所知各教的比较，尽管不一定深入和准确。他曾据阴阳之义来判分世界各教：“阳教”是孔教，

特征是 “顺人之情”，讲究人伦等； “阴教”以佛教为代表，基督宗教等被认为由它所出，特征是

“逆人之情”，去伦绝欲等。④ 他认可孔教，一方面与早年确立的 “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的志向相

关。⑤ 他认定人皆有去苦求乐之心，需要满足世俗之情，顺应人情的孔教自然被其作为首选的教化体

系。另一方面，他认为基督宗教教义浅陋，而孔教精微，基督宗教能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原因有二：教

义上，基督宗教讲上帝，这对关心实际功用的普通民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⑥ 组织上，基督宗教 “行

之条理密”，而孔教 “行之条理疏”。⑦ 为此，他在建构孔教理论时，相应地吸纳基督宗教在传播上的

优势，既为孔教引入神化孔子、鬼神等内容，以增强对民众的吸引力，又致力谋求孔教的组织化。就

整体而言，他偏重教的外在功能，对宗教情感、体验等认识不足，因而其孔教理论的宗教性相对较

弱。

康有为重视改制，也与其早年确定的远大志向相关。由于制度对个体的影响直观可见，他为落实

志向，治学取向偏重于制度，廖平就评价他 “平生专以制度说经”。⑧ 在１８９１年前后，他与廖平在广
州相晤，受到影响而转向推尊今文经学。他的经学转向，显然与今文经学关注制度，能为他提供更多

思想资源相关。其中，今文经学确立了孔子素王改制的形象，而 “三统”说提出孔子之制有黑、白、

赤三统，需要因时而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 （统），“三世”说则蕴有人类社会将从据乱、升平到太平

发展的理论色彩。康有为承接这些资源，作了不同程度的发挥：以素王改制为基础，增加了孔子创教

作教主等内容；而对 “三统” “三世”说，早期注重阐发 “三统”，因有助于突破 “祖宗之法不可

变”的观念，戊戌前后转向阐发 “三世”，特别是与 《礼运》大同结合，呈现出人类社会从据乱进至

升平小康，最后进至太平大同的历史规律，同时用具体的政制、价值等加以充实，如将君主制与升平

世、民主制与太平世挂钩。⑨ 《改制考》中的改制，从序言将太平大同结合起来看，已偏重阐发 “三

世”。在这视域中，改制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向前的动力，只要在未到达太平大同目标之前，人类社会

都需要不断因时改制。改制的时效范围非常广阔，不仅包括当前变法，而且包括进至太平大同之前的

所有未来时段。

康有为将创教、改制融合为孔教理论，不仅希望叠合两者的不同针对性，而且力图使两者在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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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理论上的相互支持：孔教顺应人情，比基督宗教等更有益于安顿人心，而且孔子的教主身位也能

为改制说提供理论依据；而改制以实现太平大同为终极目标，孔教因改制的嵌入而能笼罩人类社会的

发展，成为世间法的极则。只有实现终极的大同太平目标后，孔教才会失去指引作用：“大同太平，

则孔子之志也，至于是时，孔子三世之说已尽行，惟 《易》言阴阳消息，可传而不显矣。盖病已除

矣，无所用药，岸已登矣，筏当亦舍。”①

在康有为的孔教理论中，立教与变法通过改制形成了一种层递式的涵摄关系：立教涵摄改制，而

改制又涵摄变法。处于逻辑在先和价值优位的无疑是立教，而非变法。这由于立教涉及整套孔教理

论，只要立教成功，改制自然也就连带着被接受，从而引动变法。而且，康有为重视教化的存亡甚于

国家。

对此，可验之于康有为的宣传行动。在他至迟于１８９１年悟出孔教 “无所不包”后②，对其所悟

颇为自信，但也深知任何理论要发挥力量，需要以获得大众认同为前提，至少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这离不开宣传。在前引致朱一新信中，他明确提出使孔子之道 “混一地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敷教之义”和 “宣扬”。在 《改制考》未刊行前，他及其弟子已展开宣传，不失时机地利用办会、

出版刊物等形式进行，引发出不少负面效应。如１８９６年初在 《强学报》倡导孔子纪年，即属于孔教

理论的体现，这也成为 《强学报》被迫停刊的原因之一。《改制考》的刊行，以文字形式确立了孔教

理论的总纲，后续只是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更是大致落实了 “敷教之义”的需要，因而他更加偏

重 “宣扬”，争取立教。这也是他获得向光绪进呈撰著的特权后，即迅速呈送 《改制考》，目的是要

借助政治力量来立教。尽管他们当时也在力促变法，但对他而言立教无疑重于变法，念兹在兹的是立

教，没有虑及 《改制考》会对变法产生不利的负面效应。③ 如翁同騄本来支持他的变法主张，但因读

《改制考》而予以拒斥。

明晰了立教、改制和变法的涵摄关系后，就可以明了立教与变法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康

有为对 《改制考》定位的游动，均非空言，只是因时强调不同的部分。当他主动进呈时，强调立教，

偏重整体；而受参劾而申辩时，强调变法，偏重改制。他否认朱一新的批评，是因为 “今日之宜改

法”属于当前，只是改制时效范围内的一个时段，两者不能等同。一旦将两者等同，无疑缩窄了改

制的时效范围，使孔教无法笼罩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那时的他，立教意图无疑更为强烈。

此外，尽管 《改制考》所提出的孔子所改制度极其有限： “若冠服、三年丧、亲迎、井田、学

校、选举，尤其大而著者。”④ 这些显然不是维新派变法的基本诉求，因而它无法充当具体的变法纲

领。但这似乎不能抹杀它对变法的指引作用，因为它明确提出因时改制，具有破除顽固派 “祖宗之

法不可变”的功用，同时也表明人类社会需要不断进化。他在奏折中倡导振兴商务、设立京师大学

堂等举措，体现了中国社会需要不断向前发展的思想。就此而言，《改制考》无疑为戊戌变法提供了

思想和理论基础。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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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７集，第１８８页。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１集，第３２５页。
参见贾小叶：《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 “康党”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３集，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大同书》反思夫妇之伦的理论依据

范广欣

【摘要】《大同书》反思两性关系和夫妇之伦一共提出了五条理论依据，即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体现在经

典中的）孔子的立法原意、近代价值、功利主义和三世说。康有为对前两条依据作了详尽的阐述，而对后

三条依据则讨论得比较简略而分散。这样处理不是因为后几条依据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或者是外来思潮，

或者在传统思想中不够主流，不是广大读者共享的文化背景和共识。新文明的建设，须在民族的传统中汲

取营养，因而对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人具有说服力，同时须融合古今中外提出涵盖并超越外来价值的崇高理

想，为所有可贵的价值添加新的含义。

【关键词】康有为；天人合一；经典原意；近代价值；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４８－０７

作者简介：范广欣，江苏扬州人，哲学博士，（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康有为 《大同书》批判中国传统最激进之处并不在于否定君主制，而在于对儒家夫妇之伦和父

子之伦的反思，甚至连梁启超都认为 《大同书》的关键在 “毁灭家族”。① 一个值得深思却研究较少

的问题是，康有为批判家族伦理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以往的研究对康有为 《大同书》的思想渊源乃至哲学基础有所探讨，但很少直接面对 《大同书》

做社会批判和伦理批判的理论依据问题。理论依据不等同于思想渊源，理论依据指的是作者在论证自

己的观点时所运用的比较理论性、系统性的思路，所以必须在 《大同书》中可以找到文献依据，而

不能通过人生经历或者其它著作去推测，还必须是具有理论意义的一般性的、理性的思路，而不是经

验的、情感的或分散的思想资源。此外，理论依据与思想渊源还有一点不同。《大同书》中用来支持

论点的理论依据，有些的确反映了康有为真实的思想，而有些可能更多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和共识，是

康有为为了说服读者而采用。所以当我们发现不同的理论依据可能存在冲突时，要区分哪些是主要

的、核心的，哪些是次要的、边缘的。讨论 《大同书》批判家族伦理的理论依据，就是要立足 《大

同书》原文，思考康有为的论证是否足以支持他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激进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

案，在多大程度上对 （跟他分享共同文化而又具有理性能力的）读者具有说服力。

下文将重点分析 《大同书》对当时两性关系和夫妇之伦的批判，因为这部分内容提供了较为丰

富而复杂的理论依据，对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也构成较为严重的挑战。② 除了这些理论依据自身的

合理性和说服力，我们还将进一步思考康有为在服务于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思想资源的努力对

我们今天继承传统、创造新文明所具有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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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１页。
相比之下，尽管康有为在检讨父子之伦时提出了更激烈的解决方案，但他所提出的理论依据却较单纯，即对传统价值的解读及三

世说，在价值观上更显得不激进：康有为从未否定家庭之爱与孝的道德价值，因为家庭之爱是仁爱的基础，而孝的本质是报恩。

正是为了突破家庭对仁爱的限制、更好地报恩，康氏才提出在太平世以公家取代私家，以公养公育取代私养私育。（参见范广欣：

《康有为＜大同书＞论家与孝：对 “毁灭家族”说的重估》，《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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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对两性关系和夫妇关系的反思和批判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批判当时不公

平、不平等的男女关系，第二部分是追溯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和逐步发展，第三部分是介绍恢复男女平

等的具体方案。其中，理论依据集中在第一部分 （中华本作 “妇女之苦总论”）。以第一部分为主要

文本可以发现，康有为批判各国普遍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传统夫妇之伦，

提出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五条，下文将逐一讨论。

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所谓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意味着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对应关系。归根结底是上天不仅赋予每

个人生命，还规定人间的道德、政治和社会秩序不能长期堕落而偏离正义，更近代的理解是上天还赋

予个人一套完整的权利和义务。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张灏先生研究康有为思想时采用的术语，他认

为这一世界观反映了康氏在写作 《大同书》之前获得的对仁的激进化理解，即以仁为代表的价值伦

理吸收了西方自由理念 （包括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冲击乃至颠覆以礼为代表的规范伦理。①

其他学者将康有为对天人关系的理解称为 “人为天生”说，指出这个学说构成了康氏讨论人伦问题

的哲学基础，他将这一学说从经典传统中抽离出来而重新演绎，构建了以独立、平等、君子为核心的

大同世界。② 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这一世界观在 《大同书》中如何展现、如何支持康氏思考男女关系

和夫妇关系，以及如何与来自西方的近代价值观念并存。

康有为在 《大同书·第二论女》开篇指出女性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呼吁

拯救当时的女性出苦海，并为未来的女性带来 “平等、大同、自立之乐”。这里 “平等”是置于 “大

同”和 “自立”之前的首要快乐之源。他随即论证男女平等的合理性，因为在此基础上才能检讨过

去和当下的两性关系，并反思传统的夫妇之伦。下面一段话应该是全篇的理论基础：

夫以物理之有奇偶、阴阳，即有雌雄、牝牡，至于人则有男女，此固天理之必至，而物形所不可

少者也。既同为人，其聪明睿哲同，其性情气质同，其德义嗜欲同，其身首手足同，其耳目口鼻同，

其能行坐执持同，其能视听语默同，其能饮食衣服同，其能游观作止同，其能执事穷理同……故以公

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以实效征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平之。此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至

平，亘宇宙而莫易，质鬼神而无疑，亿万世以待圣人而不惑，亿万劫以待众议而难偏。③

这段话没有直接讲 “人由天生”，而是暗示 “天理”与 “公理”、 “天理”与 “人道”的合一，

意思是说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道理、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秩序原则都有超越的、来自上天的依据。

“天理”是支持男女平等 （乃至人人平等）的核心概念。有意思的是，第一句和其它部分之间存在一

个明显的张力。“此固天理之必至，而物形所不可少者也”是说，男女的区分有天理的依据。“天理”

不仅支持男女平等，也规定了男女之间的差异。康有为在理论上承认男女的区分是正常的，有差异有

互补才能形成和谐的整体。不过，第一句以后，康氏没有接着这个意思讲，而是连续用了十二个

“同”字，最后得出结论：“故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以实效征之，女子当与男子一

切平之。”反复强调 “同”，康氏是否忽略了性别差异？他是否认为男女本质是一样的？如果本质一

样，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否还有意义？

康有为似乎认为男女的确有区别，这个区别是自然的，是现实世界 （或者说表象世界）的一部

分，但是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是人。上天赋予了人同样的本质，人人都有一样的心灵、一

样的身体机能和行为能力。我们要追问的是：根据他认同的理论，男女的区别不也是上天赋予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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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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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４６－５０．
参见宫志罛：《“人为天生”：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根基 》，《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吴飞：《康有为对人伦的否定》，《中国
哲学史》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７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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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区别完全不重要呢？最根本的问题或许是，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并弥补差异？

从 “天理”出发解释男女的区别和同一，其实提供了两条走向平等之路：一条强调差异互补，

另一条强调无差别待遇。这两条路并不一定互相排斥。康氏的处理不能不说是忽略差异而过于执着同

一，一方面未能充分利用传统理论蕴含的两方面资源，因而显得说服力不足，另一方面恐怕也影响了

以后 《大同书》的读者对平等之路的理解，使他们倾向追求无差别的待遇，而非在彼此充分尊重的

基础上差异互补、合作共赢。对于康有为来说，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体现在 “天理”对人间秩序的规

范，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范似乎是人人平等，不论男女或者其它差别。在接下来的具体论证中，康氏

几番引用 “人为天生”说，说明上天不仅赋予人们平等的权利，还赋予他们平等的责任，对后者的

强调超越了西方自由学说对平等的一般理解。

康氏先引用 “人为天生”说挑战 “夫为妻纲”，力证女性不能因为婚姻关系失去独立自主这一基

本的平等权利。他说：“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与

人平等，无形体之异也；其有交合，亦皆平等。”① “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是说：从本质上讲，不

管是男是女，人的生命都是上天而非父母给予的。从这个前提出发，康氏试图论证女性乃至所有在社

会中居于弱势的群体所应得的 “自立之权”和 “平等”待遇。“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

强调，既然从本质上讲人的生命都是上天赋予的，那么人与人之间包括男女之间就不存在实质的差异

而应该拥有同等的能力和尊严，因此每个人都有不被别人支配的权利，也就是 “自立之权”。这个判

断超越了男权、女权，关系到所有人是否可以独立自主、不受他人干预。

康有为接着说：“上隶于天，与人平等，无形体之异也；其有交合，亦皆平等。”因为上天赋予

人的生命，人只隶属于天，所以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无形体之异也”说的是，无论有没有形体

差异都不重要。在中国哲学中，这一点是有理论依据的，即 《孟子》对 “贵体”和 “贱体”、 “大

体”和 “小体”的区分。孟子认为，人既有 “贵体”和 “大体”，也有 “贱体”和 “小体”，前者指

人的心灵，后者指人的感官。对人而言，心灵才是最重要的所在，外在的身体皆为次要。追求心灵的

满足便是大人君子，而追求感官的满足便是小人。② 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传统也认为，相比于灵

魂，人的躯体并不重要。所以，在康有为的观点里既有外来的因素，又有传统的转化。他的结论是，

不单男女差异不重要，身体上所有的差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之为人的共同本质，即道德良心和包

括智力在内的各种能力。这个共同的本质决定了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联合都应在平等基

础上进行，男女之间的婚姻也不例外。所谓 “夫为妻纲”如果是要求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权威和绝对

支配地位，就完全没有合理性。

康有为还引用 “人为天生”说论证女性应和男性一样进入公共领域，平等承担公共责任，促进

公益。他指出：

女子为天生之人，即当同担荷天下之事者也。性分所固有者，分于天之仁智，当施于人人；职分

所当为者，既有人之心思，当任其事业……天之生人，予以耳目、手足、心知、百体，即当各效其

劳，各分其职，通力合作以济公益。安有一人坐食者耶？③

既然女子的生命也是由上天赋予的，那么女子就应当同男子一样承担对天下对大家 （人类共同

体）的责任。换言之，生而为人，就应当尽到作为人的责任。个人对于大家的责任是什么？是要以

上天赋予的德性善待所有人，以上天赋予人的智力，承担大家共同的事业。简言之，人与人不仅共享

平等的权利，也共同承担平等的责任。既然大家都是平等的人，那么不论男女都要承担一份事业，都

要尽其所能对人类共同体负责。对这个观点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男女平等的关键是女性

进入公共领域，自食其力，经济自主，跟男性一样为大家做贡献。具体的工作可以有差别，与个体的

差别相适应，但是与所有人融入大家促进公益这个共同点相比，具体的差别并不重要。在所有人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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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７集，第５７页。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标点做了调整。
《孟子·告子上》原文为：“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７集，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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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共同事业的基础上，女性才享有真正的平等。另一种理解认为，只有在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人

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从康有为强调自食其力可以看出，他是倾向于第一种理解。

简言之，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包括上天为人间秩序确立了规范和人为天生两种叙述，康有为的具体

结论是人人平等，个体的差别不重要，人们不仅拥有平等权利，即在处理自身事务时独立自主，不受

他人干预，在相互关系中受到他人的充分尊重，而且还要参与劳动以平等承担对人类共同体的义务。

前者受自由学说的影响，后者则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二、从经典出发寻找孔子的 “立法原意”

为了反思据说是孔子以来确立的传统两性关系和夫妇之伦，康有为主张回到源头，探索经典的本

义。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夕曾经写过 《孔子改制考》。根据康氏所理解的今文经学的观点，孔子是素

王，他没有实际上统治天下，因此不是世俗理解的王，而是立法家，通过改定六经为万世立法。① 因

此，经典本义便反映了孔子的 “立法原意”。具体而言，孔子为中国人立的不是刑法或政治法，而是

文明法，即文明奠基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在经典里面蕴含的是我们文明的根基，解读经典就是回到我

们的文明的源头，了解其未被历史扭曲的本质。

回到经典，康有为一开始还是强调男女平等的原则，尤其认为不论男女都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

运，贡献社群。康氏指出，经典传统并未否定女性受教育、做君子的权利。他说：

昔孔子之立学造士以创科举也，原为世卿不平等而特矫之…… 《诗》称，“厘尔女士”，夫女而

称 “士”，然则 《王制》学校中之进士、选士、秀士、俊士，岂有别焉？②

在康氏看来，孔子兴办教育、培养士人乃至选拔优秀的读书人担任官职，都是为了矫正世袭贵族

垄断权力的不平等现象。孔子既然不能容忍男子之间因为出身而导致的不平等，又如何能容忍男女之

间因为身体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康氏认为 《诗经·大雅·既醉》 “厘尔女士”体现了孔子的原

意，女士就是女中君子。基于所有经典都经过孔子的加工和再创作，都反映了孔子的 “立法原意”

这个信念，康氏进一步推论说，不仅 《诗经》承认士人君子可以是女性，《礼记·王制》介绍三代的

学校制度，涉及多个有关 “士”的术语，其中的 “士”都包括女性成员。关于 《诗经》中 “女士”

的含义，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唐代孔颖达在 《毛诗正义》中指出， “女士，谓女而有士行者”③，

也就是说女子有士君子的德行就可以称为女士。康有为的理解可能是从孔颖达来，尽管康氏不仅强调

女士的德行，也重视其才能。另一种理解来自晚清俞樾 《古书疑义举例》卷一： “女士者，士女也

……倒文以协韵。”④ 俞氏认为，“女士”即 “士女”，泛指男男女女。俞氏的说法对理解 《诗经》原

意似乎更有说服力，但孔颖达的说法由于编入 《十三经注疏》而影响更大，形成自身传统。总之，

康氏的诠释其来有自，不完全是个人在近代西学东渐之际的凭空创造。

更富有康氏特色的解读出自 《礼记·礼运》。从两性关系出发，他开始直接讨论传统的夫妇之

伦：“《礼运》记孔子之立大同制也，曰 ‘女有岿’。‘岿’者，岿然独立之象，所以存其自立之权

也。”⑤ 《礼运》原文中描述大同社会，提到 “男有分，女有归”。通常认为，这是指在理想社会里男

人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职分或事业，女子要嫁一个好人家，有她的归宿。将 “归”改为 “岿”，说岿

然不动，代表女性独立，这是一个创造性诠释。显然，康氏不是反对婚姻本身，而是反对在婚姻中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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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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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家”的英文是ｌａｗｇｉｖｅｒ或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ｏｒ。西方古典的传统和希伯来的传统都强调立法家的角色，即为政治社会或文明奠定基本法
则。对中国近代影响甚巨的卢梭，便在 《社会契约论》第２卷第７章专门讨论 “立法家”。（Ｓｅｅ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ＯｆｔｈｅＳｏ
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ｒｐ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Ｌａｔ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ｂｙＶｉｃｔｏｒ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６８－７２．）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７集，第５５页。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５７页。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五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２０页。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７集，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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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不再是社会的一分子，而完全变成丈夫和夫家的附属品。

对于康氏的说法，可以从考据和义理两方面加以质疑：康氏是否有文献依据证明 “岿”在古文

中的确可以写作 “归”？更深刻的质疑或许是，如果女性像一块块高耸的石头岿然独立，那么大同社

会是否还能实现？除自由、独立、平等以外，大同有没有其它实质的内容？康氏将平等、自立与大同

并举①，说明大同具有超出平等、独立以外的价值，意味着去除人与人之间所有的隔阂和障碍。如果

男女都像一块块岿然不动的巨石，彼此分割而独立，那么和谐快乐的大同社会如何实现？

独立是弥足珍贵的价值，但独立不是人类的唯一价值，就像自由、平等不是人类社会所依赖的全

部价值。作为社会理想的大同却是超越所有这些价值的价值。大同包含了自由、平等、独立，却要超

出这些价值的总和。如果大同意味着博爱之仁的实现，除了以上所有价值，还必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

充满温情的互动互助和互相依赖。② 如果坚持 “女有岿”的解释，将独立视为不可妥协的第一价值，

那么夫妻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亲密关系？人人自由、平等、独立的社会不一定是温馨的社

会，完全可以是冷漠的社会，甚至还可能是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一方面人人自由、平等、独立，另

一方面互相敌视，为争夺资源而不惜生死相搏。

有没有更好的诠释方法，既不用改动文字或者证明 “岿”可以写作 “归”，又可以肯定女性对社

会不可替代的贡献并保留大同的理想？在 《大同书》接下来的讨论中可以找到答案。《礼运》原文用

“男有分”与 “女有归”并列，体现了性别的分工，男人的工作在家外，而女子的作用在家内。有趣

的是，康氏在描述男女不平等的起源时并未否认性别的分工。他指出从最早的时代起，男女即有体质

的差异，但体质差异一开始并未造成不平等的出现。女性尽管体质较弱留在家中，却创造了文明。因

为男性要不断获取必要的资源才能维持人类的生存，所以没有余力做创造的工作，而女性在家利用男

性提供的资源和闲暇发明了各种器物，创造了文字。③ 简言之，上古性别分工的结果是男人解决必要

的生存问题，而女子创造文明。这个解释比 “女有岿”要好。当男人在外面打猎以维持生计，女子

在家里创造文明的时候，男女之间是一种互补性为主的关系，这时候不平等尚未出现。平等社会并不

排斥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更不必否认差别和在差别基础上的互补与合作。

关于夫妇之伦最集中的讨论见康有为对 《仪礼·士昏礼》和 《礼记·昏义》所载婚礼的解释。

夫孔子特行亲迎之礼，亲迎御轮，以明男先于女之义，故墨子以为祗惴若仆，其于慎始何如？故

夫妻则合卺同食，于舅姑则亲飨妇致醴。故孔子斥俟堂俟箸之非，发冕而亲迎之义，曰 “妻者，齐

也”，体与夫齐也，又曰将以 “合二姓之好”，继先祖之后，敢不敬乎？故曰 “敬身为大”。敬妻为

大，故明相敬如宾之义，未有发相待如奴之义也。④

康有为认为传统的婚礼包括亲迎之礼是孔子的创造，婚礼的安排处处体现了夫妇平等以及男方对

新妇的尊重。墨子对于儒家婚礼的一个评价是迎新娘的新郎亲自驾车，谨慎谦卑太过，对新娘简直像

对父母一样，因此是不孝 （《墨子·非儒下》）。康氏却认为这一点正说明儒家重视婚姻，尊重妻子在

家庭中的地位，因为夫妇之伦从婚礼开始，男女之间正式的亲密关系也始于婚礼。

接下来，康氏从婚礼的规定和广东人的习俗一正一反两方面说明妻子在家中应有的地位。婚礼的

细节说明夫妻之间平等、尊重而亲密，妻子对公婆礼敬有加，却不以仆役自居。让妻子等候并服侍公

婆吃饭，尽管是当时广东社会的习俗，孔子却不能接受。相反，孔子之所以主张新郎应该郑重其事盛

装迎娶新娘，其实有两条深刻的理由：第一，“妻者，齐也”，是从字义入手说明妻子跟丈夫地位相

当。第二，婚姻 “将以 ‘合二姓之好’，继先祖之后”。在中国传统里面，婚姻关系绝不是两个人的

自由关系，而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的结合。从大同的理想出发，“合二姓之好”意味着两家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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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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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７集，第５３页。
在这个意义上，大同社会超越了共和政治，因为共和政治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独立，而大同社会最重要的价值是博爱，

真正相爱的人之间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坚守独立、平等，而是幸福的互相依赖。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７集，第６６－６７页。
同上，第６３页。这个版本文字有不可解之处，因此根据中华本作了调整。（参见康有为著、朱维铮编校：《康有为大同论二种》，
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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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界限因年轻男女的结合而模糊，人们可以将亲密关系从一个家庭推及到另一个家庭。“继先祖之

后”是说新婚夫妇会孕育孩子，孩子继承了祖宗的血脉，所以孩子很重要，进而孩子的母亲也很重

要。康有为在这里顺应祖宗崇拜的传统，认为既然孩子是祖先的后代，那么尊敬孩子的母亲亦是理所

应当。无论从两个家庭的结合还是从继承祖先的血脉出发，妻子都应得到应有的尊敬。

接着第二条理由，康有为从 ‘敬身为大”推出 “敬妻为大”。 “敬身为大”大致是说，孝顺父

母，就要保重父母给我们的身体。从 “敬身为大”到 “敬妻为大”的逻辑是什么？妻子以自己的身

体孕育了孩子，为了延续祖宗的血脉，男子不仅要保重自己的身体，还要敬重妻子的身体。康氏的结

论是，按照孔子的立法原意，夫妇之伦应该 “相敬如宾”，而不是男方将女方当作奴仆而轻贱、盘

剥。“相敬如宾”是否意味着夫妻之间总是保持一定距离而不够亲密？人与人相处既不能因为要强调

独立而否认亲密关系，也不能因为亲密关系而否认尊重的必要。尊重不仅仅表现为形式性的礼貌，而

应该表现为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与人，在设身处地、在平等待人的基础上考虑别人的感受和需要。

从以上理由可以看出康有为对经典文献作了创造性解读，“合二姓之好，继先祖之后”是比较传

统的理由，“妻者，齐也”则因为抽离原来的语境而发生了关键的转化。古人有妻有妾，“妻者，齐

也”出自班固 《白虎通》，原文强调妻子与丈夫对等而妾则不重要。① 尽管本来的重点是区分妻妾，

但不可否认这句话包含正妻与丈夫是大致对等的关系这层意思。“敬身为大”本来是说因为 “身”是

父母所赐，所以孝敬父母就要保重身体。从 “敬身为大”到 “敬妻为大”发生了一次关键的跳跃，

康氏提出了大胆的见解，尽管并未将逻辑关系阐述清楚。结合上下文，笔者的理解是，丈夫和妻子的

身体都是先祖的血脉得以传承的中介，因此都值得敬重，妻子的身体因孕育孩子而更显重要。

三、其它理论依据：近代价值、功利主义和三世说

以上重点讨论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圣人的立法原意。这两条是 《大同书》反思传统两性关系

和夫妇之伦阐述最充分而且贯穿前后的理论依据。接下来的三条依据，相关论述比较分散，不成系统

也不够彰显，有些仅服务于个别论点，而不具有全局意义，因此笔者认为是相对次要的理论依据。

第三条依据来自近代价值。在近代价值中最突出的是 “平等”，其次是 “自立”“自主”和 “自

由”，三个概念经常连用，从不同角度表达个人自由的观念。偶尔出现的还有来自社会契约论和国际

公法的观念以及 “文明”和 “野蛮”的对立。② 有趣的是，康有为只字不提上述观念的外来属性，

比如他征引相关论述却不提契约论或公法的名目。他还举两个例子说明 “平等”这个观念为中国传

统文化所固有：其一，西晋左思作诗批评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表达平等政治参与的诉求；③ 其

二，《春秋》记载出嫁的女子无须改用夫姓，证明孔子支持男女平等。④

第四条依据来自功利主义。康有为从功利或实用出发，说明赋予女性平等权利、改良夫妇之伦可

以带来社会整体的进步，给大家带来福利或快乐。他有三个具体的论点：第一，充分利用女性人才，

可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⑤ 第二，健康、有文化的女性有利于 “传种”；⑥ 第三，女性受教育，家庭才

能和谐幸福。⑦ 因为女性不受教育，夫妇之间、男女之间就不会有共同的趣味和意见，强迫不受教育

的人与受教育的人共同生活，他们在一起很难幸福。说女性受教育可以增进家庭幸福，不完全是将维

护女性权益当成手段或工具，因为家庭幸福和谐，得益的是所有人，不论男女。

第五条理论依据是三世说。按照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的划分，文明世界从古至今分为三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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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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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教：《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４９０页。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７集，第５６、５７－５８、６４页。
同上，第５４页。
同上，第５８页。
同上，第５４、５６页。
同上，第６１页。
同上，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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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这里康氏并未对三世说做系统介绍，而是重点突出 “太平世”的理

想。具体而言，康氏尽管意识到欧美国家不限制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自由，接近升平世的状态，

比中国和其它非西方国家先进，却不满足于以欧美的现状为标准，而一定要确立 “太平世”作为人

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并以此最高理想为标准批判欧美之不足。①

以 “太平”为标准，西方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不承认女性拥有参政议政、管理国家的权利。康有

为认为，不仅有才能的女子可参选议员，所有女性都应该成为公民，即同男子一样直接对共同体负

责，平等承担所有公共义务，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在当下，女性应该成为国家的平等一员，称为

“国民”，将来国家消亡，他们应该成为人类共同体的平等一员，称为 “天民”。在他看来，“以女子

为公民”是各国均未实现的 “太平之第一义”。② 根据康氏的叙述，争取两性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关键还是要改变女性属于家庭、只有男性才能在公共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传统观念，因此他才必须突

破 “男有分，女有归”的限制，强调女性岿然独立并不是丈夫和夫家的附属品。

四、结　　论

一部论著的理论依据与思想来源尽管内容可能有重叠，研究的意义却并不一样。研究思想来源是

为了了解作者真实的想法如何形成、受什么影响，而检讨理论依据则帮助我们从文本出发理解作者的

假想读者、写作意图和写作策略。通过梳理 《大同书》运用的理论依据可以发现，康有为以接受传

统文化教育的广大 （男性）读书人为假想读者，力图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和共识出发，充分发掘

其中蕴藏的道德理想主义，从根基深处说服他们接受对现存两性关系和夫妇之伦的批判，进而接受更

为激进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大同书》反思两性关系和夫妇之伦一共提出了五条理论依据，即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体现在经典中的）孔子的立法原意、近代价值、功利主义和三世说。康有为对

前两条依据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以支持其主要论点，而对后三条依据则讨论得比较简略而分散，其

中功利主义和三世说只是用来支持个别的分论点。他之所以对不同的理论依据区别对待，不是因为后

几条依据在他的思想里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或者是外来思潮，或者在传统思想中不够主流，不是广

大读者共享的文化背景和共识。相比之下，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早在 《易传》 《中庸》等典籍中萌

芽，在汉学、宋学中一路发展，绝对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另一方面，所谓孔子的立法原意，固然是今

文经学的执着，但是回到经典，从文字出发重建儒家的黄金时代，发掘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理想和道德

伦理，却也是古文经学乃至宋明理学的信念。

尽管近代价值，尤其是平等、独立，已经渗透到康有为对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孔子的立法原意的

理解中，他只是使用这些概念，却不曾在西方思想的语境中介绍近代价值的基本含义。相反，他还不

厌其烦地强调这些价值本来就蕴涵在中国传统中。我们不应该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他不熟悉西方政治思

想，或者他坚持西学中源说，而应该理解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读者群绝大部分是受传统教育的读

书人，所以必须充分动员传统的资源才能说服他们，让外来的概念在他们思想里扎根。这一策略固然

有重要缺陷，使读者不能深入了解这些概念在西方语境中的本义，却也帮助了这些外来价值实现本土

化，让它们融入大同的理想，同时受到中国文化的滋养。前述理论依据分工合作，互相支持。一方

面，正是近代价值观和天人合一世界观的融合产生了 “天赋人权”这样充满中国特色而且深入人心

的观念；另一方面，各条理论依据之间尽管偶有冲突，但并非不可调和，对 《大同书》的说服力不

构成严重的影响。新文明的建设，须在民族的传统中汲取营养，因而对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人具有说服

力，同时须融合古今中外提出涵盖并超越外来价值的崇高理想，这一崇高理想将为所有可贵的价值添

加新的含义。研究 《大同书》的理论依据对我们最重要的启发即在于此。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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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７集，第６１－６２页。
同上，第５６－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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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伦理思想新探

方映灵

【摘要】孙中山高度重视道德对于革命的功用，他超越传统、构筑现代，一方面融合扬弃中西方伦理思想

精华，创造性地提出了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 “八德”，体现了由传统 “以家为本”向现代 “以

国为本”的转变，以及 “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现代价值观；另一方面反对 “全盘西化”，对 “自由、平

等、博爱”及 “互助论”进行了新诠释，反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天赋人权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

他基于爱国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也与当今世界狭隘的民族主义截

然不同，具有划时代的宝贵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伦理思想；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５５－０６

作者简介：方映灵，（深圳 ５１８０２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２０２１年是辛亥革命１１０周年。作为 “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

大先驱”① 的孙中山，为 “导致持续二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② 创下了丰功伟绩，并以

“三民主义”等卓越理论建树，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宝贵贡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③ 的今天，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对

孙中山的伦理思想进行新探讨，具有重大价值意义。

一、道德救世与 “天下为公”

孙中山所处的是一个风雨飘摇、救亡图存的时代。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被动融入世界
发展，艰难开启探寻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现代化征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领导的

辛亥革命，及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建国革命”④，从器物层面到政治体制层面，近代的爱国志士一

次次、一层层前赴后继地探索着救国救世之路。

“道德救世”是中国近代的重要思潮⑤。近代许多爱国志士都把社会国家腐败衰弱的原因归结为

文化精神因素，特别是道德。“现代中国第一流之政论家”梁启超提出 “新民说”，认为 “民德、民

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⑥。革命极力倡导者章太炎则明确说 “道德衰亡，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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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１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日］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习近平：《给 〈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
［日］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参见方映灵：《传统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５８－８３页。
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主义》，《梁启超全集》第３卷，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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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种之根极也”，“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主张建立无神论宗教，以此增进革命道德。①

受 “道德救世”时代思潮的影响，孙中山也认为用道德 “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②。“方今

国事颠跻，根本之图，自以鼓吹民气、唤醒社会最为切要”③，并赞赏 “五四”运动是 “人皆激发天

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④。不过，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对社会革命有全面的清醒认识，除了认为

“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⑤。还更明确地说经济问题 “不是道德

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⑥。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作为革命实践家和领袖高于梁启超、章太炎

等同时代思想家之处。

对于如何用道德 “感化人群”，孙中山的认识与梁启超提倡 “新民说”、章太炎建立新宗教等不

同。孙中山受近代达尔文进化论影响，认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兽性仍然残留于人当中，“我

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⑦。在他看来，

人人都有两种思想， “一种就是利己，一种就是利人”⑧，但社会要进步、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培养

“公共心”，从而 “造就高尚人格”。

如何 “造就高尚人格”？与梁启超、章太炎等诉诸于提倡虚空的佛教不同，孙中山承继了传统儒

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进路，认为 “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

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⑨。由于这一传统儒家的修身进路，戴季陶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 《孙文主

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便以此认为孙中山 “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瑏瑠。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

修身的内容还是目标，孙中山的伦理思想都不可能 “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

孙中山所设想的革命途径和理想境界，是通过 “修身”而 “造就高尚人格”，继而齐家、治国、

平天下，最终实现 “大同世界”，并由此提出 “天下为公”的思想。孙中山认为，世界已进入 “民

权”时代，“这种民权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人的、以官吏为奴仆的……这就叫做以民为主，这就是实

行民权”瑏瑡；“今经革命之后，专制已覆，人民为一国之主”瑏瑢；这种 “世界潮流是不可以复压”瑏瑣 的；

“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义”瑏瑤；“为主义去革命，成仁取义，留名千古，至今谁

人不敬仰他们呢？”瑏瑥 为革命为真理为主义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牺牲，是孙中山所提倡的人生价值观，

而奋斗的结果就是最终实现 “大同世界”的理想。 “大同世界”社会是一个 “天下为公”的社会，

人人互助互爱，是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

孙中山身体力行 “为主义奋斗”的一生与 “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得到了同为革命领袖的列宁

的高度评价。列宁于１９１２年专门针对孙中山写过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认为孙中山

的民主主义 “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高度评价孙中山是 “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

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瑏瑦。毛泽东于１９５６年在纪念孙中山诞辰９０周年时也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
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许是作为回应以及同为革命领袖的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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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第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７７、２８４页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８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８６页。
孙中山：《复李梦庚函》，《孙中山全集》第５卷，第９１页。
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５卷，第２１０页。
孙中山：《建国方略·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 （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１８０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３６２页。
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８卷，第３１６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９８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５０页。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国丛书》第３编之６，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１年，第４３页。
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１０卷，第４６１页。
孙中山：《建国方略·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 （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１０页。
孙中山：《在广州对东路讨贼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５７２页。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８卷，第２８６页。
［苏联］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２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９１－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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惺相惜，十月革命后，孙中山高度关注并称赞列宁是 “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

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①，并以此改组国民党，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为革命党人做

出道德表率。

孙中山的人生观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高潮的产物。从矢志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到１９２５年
逝世，孙中山所处的时期正是革命高潮时期。他 “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为主义奋斗”的人生观

以及 “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虽然被列宁认为是 “少女般的天真”②，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

却反映出孙中山个人的 “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也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 “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

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③，折射出近代民主革命 “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

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④ 的一种时代精神风

貌。

二、传统与现代：新八德与国际主义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中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碰撞的时代，也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思想

融合交汇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必然带上时代的烙印和特征。

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孙中山非常重视传统道德的继承。在他看来，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丢掉了传统

高尚的 “固有的道德”，这是中国由强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比外国民族

的道德高尚得多。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⑤ 这不仅体现

了孙中山为中华民族争独立谋复兴的奋斗宗旨，而且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的自信，这种民

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对于传统 “固有的旧道德”，孙中山认为 “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⑥。

此外，还有 “智仁勇”精神⑦。这里，孙中山创造性地提出了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 “八

德”。

中国传统的 “八德”源自于孟子的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发展至宋代则为 “八

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朱熹说： “使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行

日笃，而身无不修也。”（《朱熹文集》卷７９）王阳明则说：“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
专务。”（《传习录》卷中）由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作为传统 “八德”而流传。

显然，孙中山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新 “八德”，既是对传统 “八德” “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的继承，也是在吸收西方近代 “自由、平等、博爱”道德精华后，重构出来的近代中

国新道德。在这个新 “八德”中， “忠”取代 “孝”成为新 “八德”之首，既突出体现了孙中山

“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博大胸襟与现代价值观，也体现了近代中国从 “国破”必然 “家亡”的血

泪领悟后，由传统 “以家为本”向 “以国为本”的根本转变。而 “仁爱” “和平”可说是中西道德

精华相融合后的思想结晶，既体现了 “仁者爱人” “和为贵” “为万世开太平”等中国传统思想精

华，又融合了西方 “自由、平等、博爱”、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等现代思想与价值观。

孙中山并不主张全盘接受传统旧道德，而是要扬弃和发展现代新道德。他虽然用的是旧道德名

称，但实际上是进行了 “中体西用”式的新诠释，可说是 “旧瓶装新酒”。例如，对于新 “八德”

中 “忠”的解释，孙中山说 “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⑧，但明确指出 “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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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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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１３６页。
［苏联］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２９４页。
同上，第２９１页。
同上，第２９２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４３页。
同上，第２４３页。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９－４０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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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①。显然，孙中山所讲

的 “忠”不但不是传统旧道德，而恰恰是以 “自由、平等、博爱”为主的时代新内容，反对的是传

统 “忠君”旧道德，体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于 “仁爱”，孙中山的解说与传统儒家也有区别。他赞赏墨子的 “兼爱”说，认为中国 “古时

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 ‘兼爱’，与耶稣所讲的 ‘博爱’是一样的”②。可见，他对

“仁爱”的解释不仅与传统定义不同，而且融合了西方 “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不仅如此，

孙中山还认为革命党人、革命军人的 “仁”应表现为爱国、救国，三民主义即 “为军人之仁所由表

现”③。把爱国、救国、实行三民主义作为 “仁爱”的内容，既突出地体现了孙中山 “以国为本”的

爱国主义情怀，也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伦理思想的实践性与时代性。

对于 “信义”与 “和平”，孙中山着重强调 “信义”“和平”是中国优于西方的美德，“中国人

几千年酷爱和平……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④。这里不仅充分体现了一种民族自信与文

化自信，而且对近代帝国主义不讲信义、侵略成性却声称 “博爱”不啻是一种有力的驳斥。

从以上可知，孙中山所谓的 “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绝不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简单恢复，

而是赋予传统道德范畴以崭新的内容。那种把孙中山说成是复古派人物那样 “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

想”的观点，无疑是不恰当、不合适的，在当时 “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更显得

别有用心。在戊戌变法时期，确实有封建顽固派出于维护旧制度的需要，竭力维护传统伦理纲常，仇

视新道德。如张之洞说：“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使

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⑤ 而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人物，虽

然开始也提倡新道德，但不久也逐渐变为复古派。孙中山伦理思想的重大意义在于反对了封建顽固派

与复古派，从国际视野和时代高度，对传统旧伦理纲常进行了开创性地改造与新诠释，从而构建了近

代资产阶级新道德。更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对待传统旧道德，不同于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

否定，而是采取一种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扬弃态度。虽然他赞扬 “五四”新文化

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是 “实为最有价值之事”⑥，但也明确说对中华民族 “固有的东西，如

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⑦。这种对待民族传统的理性态度和方式，至今仍是

我们对待民族传统唯一正确可取的态度。

对于西方伦理思想，孙中山也反对 “全盘西化”。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对 “自由、平等、博爱”及

“互助论”的态度上。孙中山是 “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拥护者、提倡者。早在２０世纪初，他
就明确宣布：“我等今日与前代殊……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⑧ 尽管

如此，他并没有简单孤立地照搬 “自由、平等、博爱”的内容，也没有全盘接受西方对此的论述，

而是选择改造后将其融于三民主义思想之中，以适应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

对于 “自由”，在孙中山看来，自由最重要的应指民族和国家的自由、独立和自主，“个人不可

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⑨，“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

到革命党内来”瑏瑠。显然，孙中山在肯定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反对西方的极端个人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

希望以此改变当时革命队伍一盘散沙的状态，从而增强革命党的团结及战斗力。这种对 “自由”的

理解已与西方原本的 “自由”完全不同。当然，孙中山把个人的自由同团体、国家的自由完全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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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４４页。
同上，第２４４页。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９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２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７０４、９７２２页。
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５卷，１９８５年，第２１０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４３页。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１卷，１９８１年，第２９６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８２页。
孙中山：《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讲》，《孙中山全集》第１１卷，第２６８、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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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把自由与纪律、服从、集中对立起来，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极端自由化也未能找到理论根源

与解决途径的做法，使他领导下的革命党未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用铁的纪律形成革命队伍真正的战

斗力并最后取得革命的成功，由此可见孙中山所代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以及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软

弱性。

对于 “平等”，孙中山也与西方传统的平等观不同。孙中山主要讲政治平等，一再提倡民众权力

地位的平等，“我们讲民权平等……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①，“我们主张民权革命，便铲平

那些阶级，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②。但他反对西方的 “天赋人权论”，认为这种理论只是对 “打

破君主的专制”有意义和作用。他区别了 “天生的”不平等与 “人为的”不平等，认为 “天生人类

本来也是不平等的”，人天生有聪明才力的差异，但 “人为的”不平等是由于 “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

虐无道”造成的，因此 “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③。由此，他区分了 “真平等”与 “假平

等”，“政治上的地位平等” “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就是 “真平等”，而不顾 “天生的”不平等、

“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的不同就是 “假平等”。④

对于 “博爱”，孙中山同样予以新诠释。他赞赏西方人道主义的博爱，认为人道主义的博爱是

“广义之博爱”⑤，但在内涵上还是结合具体革命实践，融进三民主义的内容。他说：“我们的民生主

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⑥ 可见，他的 “博爱”内容与西方并不相同。

以拿来主义吸收西方思想精华，同时反对 “全盘西化”，这种扬弃态度同样体现在孙中山对于

“互助”思想的运用中。 “互助论”是１９世纪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 （ПётрАлексеéевич
Кропоóткин）所提出的理论。它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存竞争看作是社会进化的规律，认为 “互

助”才是生物界乃至人类社会进化的基本原则。孙中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但也同时融合贯

通了 “互助论”的思想。在他看来，“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

之体也；仁义道德者，互助之用也”⑦。孙中山的 “互助”观点既与克鲁泡特金 “互助论”不同，也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他引入了 “互助”思想作为社会国家进步原则，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从

而在理论上有力地谴责了以此为基础的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侵略欺压政策。这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作为

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博学睿智，也体现出一种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博大胸襟。

从上可知，孙中山力图融合扬弃、继承发展中西方伦理思想精华，面对时代作出了超越传统、构

筑现代又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新诠释，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由传统 “以家为本”向现代 “以国为本”

的伦理转变，以及 “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现代价值观。

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是孙中山伦理思想的核心并贯穿始终。孙中山创立 “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反对帝国

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以民权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以民生主义求得民生幸福、实现 “大同世

界”理想。“三民主义”以及 “为主义奋斗”的人生价值观，高度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

与实践。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密切联系的。戴季陶曾中肯地解读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认为孙中山的民

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而不是像国家主义、帝国主义那样压迫其它民族，“以一民族为

主体而压迫他民族所组成的国族，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⑧。不仅如此，孙中山

９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８６页。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１０卷，第３１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３页。
同上，第２８５－２８８页。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２卷，１９８２年，第５１０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８３页。
孙中山：《建国方略·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 （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６卷，１９８５年，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戴季陶：《日本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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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主义也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

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①。由此，孙中山批判了帝国主义所谓的 “世界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主

张取消国界，组成 “世界国家”“世界政府”，统一世界经济和文化。在孙中山看来，这种世界主义

“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②，必须先恢复发扬光大民族主义，“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

际”③。在积贫积弱又一盘散沙的近代中国，孙中山这种思路无疑是非常明智和切中肯綮的，有力反

驳了所谓的 “世界主义”。

应该说，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这一思想，孙中山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高

瞻远瞩。２０世纪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也看到这个问题并做出论断：
“如果民族国家是分裂的，而且又被日益扩散的国内冲突搞得无所适从，它也不可能是国际事务的坚

实基石。”④ 这一看法与孙中山的观点是高度一致、超越时空相互呼应的。显然，孙中山基于爱国主

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才真正是国际主义的 “坚实基石”。

孙中山所处的近代中国，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ＨｅｎｒｙＡｌｆｒｅｄ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所客观简总结的：
“中国因其国土广袤而免于完全沦为殖民地，但它失去了对关键国内事务的控制权。”⑤ 正是面对这样

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国内外形势，孙中山切中时弊地提出 “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

历史的动向”⑥ 的三民主义学说，在国际上以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只有民族统一独立、国家团结

富强，才能 “乃有实际”谈得上承担国际事务，成为 “国际事务的坚实基石”。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

与国际主义的这一思想具有划时代的价值意义，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强调建设富强中国对于世界和平

稳定发展的 “压舱石”作用。

民族主义作为孙中山 “三民主义”这个 “当时中国最先进最完整的思想体系”中的 “首要的组

成部分”和 “全体革命派的旗帜”⑦，与世界上的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挪威政治学家

约翰·加尔通 （ＪｏｈａｎＧａｌｔｕｎｇ）说：“帝国主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当然是殖民主义……杀戮是帝国
的一部分。”⑧ 这一论断可谓一针见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由民族主义变为国家主义再变为帝国主

义⑨，这种进路并不鲜见。戴季陶在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进路时，就指出了孙中山 “三民主义”的

独特价值。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 “三民主义”，是 “以民族平等为

基础，以民权为骨干，以世界大同为目标”，从而避免重蹈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覆辙，“三民主义所

以是解决现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完美的原则，价值即在于此”。瑏瑠

孙中山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而提出的民族主义，与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在２１世纪，
“‘民族’一词已声名狼藉，‘民族主义’变成了一个粗俗的字眼……民族主义被用来分裂人们、将灭

绝人性的行为合法化”瑏瑡，这样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民粹主义、暴力主

义。这与孙中山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提出的民族主义，不仅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在国际风云变幻、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

关系，仍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划时

代宝贵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珍视继承和继续探讨。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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